
文

化

雜

誌

中
文
版
第
九
十
六
期

︻
二
○
一
五
年
秋 
季
刊
︼

澳
門
特
區
政
府
文
化
局
出
版

中文版第九十六期
二○一五年秋季刊

晚
清
澳
門
旅
遊
業
的
萌
芽

十
七
世
紀
漢
字
在
歐
洲
的
傳
播

明
末
澳
門
聖
保
祿
學
院
的
日
本
學
生

孫
中
山
向
澳
門
鏡
湖
醫
院
揭
銀
借
據
考
析



1 文 化 雜 誌 2015

歷

史

晚
清
澳
門
旅
遊
業
的
萌
芽

城
市
發
展
與
管
理
的
配
套

晚清澳門旅遊業的萌芽
城市發展與管理的配套

馬 寧* 吳樹燊**

  *  馬 寧，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2012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民國史、澳門史。
* *  吳樹燊，廣州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博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研究生資助發放技術委員會2012年度研究生獎學金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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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海外關係及澳門青年和教育問題的研究。

緒 論

澳門因葡萄牙人借駐而開埠，葡人的活動

範圍一直被局限在澳門半島南部地區，其自治

權一直受制於明清政府，澳門屬於中國的主權

問題一直並無異議。鴉片戰爭後，1844年澳葡
政府在氹仔修建和鞏固炮臺，擴張其管治的範

圍。1845年11月20日，葡萄牙女王更宣佈澳門為
自由港，1846年4月亞馬留 (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又譯亞馬勒、亞馬喇，於1849被刺) 
擔任澳葡總督後，推行擴張土地和加強管治的政

策，其管治的疆界逐漸由內城牆向外拓展，澳葡

政府有步驟有計劃地展開城市建設，包括填海造

地、整治環境、改善衛生等。這些都是葡萄牙要

永久管治澳門的舉措，也改善了澳門的基礎建

設。從另一角度看，這是澳門城市發展的重要時

期，是目前城市發展的基礎，也可以說是澳門旅

遊業的萌芽階段。

旅遊業是澳門的龍頭產業，但其產生過程一直

未有深入探討。旅遊是個人轉換空間的過程，其間

涉及觀光、娛樂、商務、探親訪友等不同目的，為

使有關個體達到這些目的，必須有相應的配套設

施，才可以使有關人士達到出行的目的。當代旅

遊學把景點、酒店、交通和政府相應的政策視為

旅遊業配套的重要元素，不過19世紀中外還沒有出
現旅遊業的理論，更不用說相關的政策配合了。然

而，從澳門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發現，19世紀中
葉以後澳門逐步形成了有利於旅遊業發展的條件。

本文拋磚引玉，通過澳葡政府推行城市擴張、加強

市政管理和改善內部交通設施等三方面，剖析這些

工作對晚清時期澳門旅遊業萌芽的作用。

城市發展對旅遊的促進作用

旅遊是個體從一地到另一地的轉移，原始的

行程要旅客步行，逐步發展到依靠動物、車和船

旅遊業是澳門的龍頭產業，為本地的就業和稅收作出了重要貢獻，而學術界一直未曾探明

其發展的過程。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後，葡萄牙人擴張在澳門的管治，開展城市建設，包括

填海造地、整治環境、改善衛生和城市管理等。

本文拋磚引玉，檢視這些措施對澳門旅遊業萌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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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交通工具，無論人行還是車馬，必須要有合適

的道路，才能使旅客以便捷的方式到達目的地。

葡萄牙人強佔澳門的舉措，以驅逐清廷官員

和佔領澳門城外土地為標誌，逐步在澳門半島南

部和新佔領的北部區域開展各項基礎建設：填海

造地和開通道路。這些基礎建設一方面擴大澳門

的城市範圍，另一方面這些建設把澳門城區與古

老的自然和人文景點連接起來，構成了一個較從

前便捷的遊覽路線。

一、填海造地與開闢道絡

自葡萄牙人借住澳門開始，其活動範圍一直

在澳門半島南部，所以目前的名列世界文化遣產

的“拉丁城區”，區內的城市和街道佈局，亦充

滿葡萄牙風格。直街是澳門葡人居住區的主要道

路。“澳門直街開始於1557年左右的沙欄仔街附
近，連接花王堂即聖安東尼堂，直達大三巴街附

近，連接聖保祿教堂，然後向營地大街發展，而

營地大街則通過板樟堂、仁慈堂和議事亭，走向

龍嵩街，然後向風順堂即聖老楞佐堂附近發展，

這就是整個直街的主幹。”(1) 19世紀初，城市街
道繼續延伸，形成“丫”字型的佈局，即由南部

的媽角炮臺經媽閣廟、高樓街、龍嵩街到議事亭

前地和板樟堂，從板樟堂再分成兩條支線：一支

由伯多祿局長街 (白馬行) 至水坑尾門；另一支經

賣草地街、大三巴街、花王堂街到現在的白鴿巢公

園。“丫”字型的街區固然是今日澳門世界文化遺

產城區的主幹道，但曲折而起伏，不利出遊。

鴉片戰爭後，澳葡政府伺機擴張其管治的範

圍。19世紀50至70年代，澳葡政府批准或推動
了至少八項填海工程，包括下環街填海、氹仔天

后廟填海、媽閣廟前填海、康公廟前填海、沙梨

頭填海、白眼塘填海等 [見表1]。這些工程為澳
門半島西部增加了一大片土地，再把填海地區規

劃，開闢街道。

這些填海工程對城市發展有多種作用，包括

拓展澳門城市的空間，填平海邊灘塗改善衞生，

在新填地上重新規劃和開設道路，改變城區原來

的佈局。

亞馬留執政後，先後在1847年2月27日及3
月12日提出修築三條馬路的計劃：“第一條從新
開門直達蓮峰廟；第二條路是蓮峰山腳下的環行

路；第三條從三巴門起，與第一條路連接，經蓮

峰廟直達關閘門。”(5) 1863年澳葡政府下令拆毀
澳門城牆以及水坑尾門、三巴門和沙梨頭三座城

門，條築馬路的工作擴展到這些地區，修建馬路

的計劃亦陸續完工。第一線馬路：從澳門界牆的

水坑尾門起，經龍田村背後、出馬交石、黑沙灣

直達關閘，即為今天的東望洋街，士多紐拜斯大

[表1] 19世紀中葉後的填海工程

開展時間 完工時期 填海地域 負責人或機構

1 1850年 三巴仔街和下環街之間 (2)

2 1863年 1865年 媽閣廟對開地域 (3) 媽閣廟主持僧善耕

3 1864年10月8日 1867年5月12日 氹仔天后廟和三婆廟一帶 (4) 華人陳生和基督徒安東 
尼奧 諾格拉 (António 
Nogueira)

4 1867年7月前 康公廟前面區域

5 1867年11月 沙梨頭

6 約1872年 白眼塘前地

7 1872年 紅窗門外、火船頭街以內福
隆新街

工務局

8 1877年 1881年3月 十月初五街旁海邊淤泥灘地 澳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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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60年代澳門主要街道略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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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80年代澳門主要道路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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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澳門道路格局略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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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路－亞馬喇馬路－黑沙環斜路－黑沙環馬路；

另一線是花王堂門外至關閘的馬路，形成了今天

的連勝街－連勝馬路－蓮花巷－連勝巷一線的最

初雛形。第三線是橫向的馬路，聯結這兩條馬

路，即新勝街－西墳馬路－高偉樂街。這三條馬

路雖然在不同地段使用了不同的名稱，但卻成了

今天的城市格局和交通網絡。

這三大馬路是由澳葡政府計劃的，因此路線

筆直，路寬而平，與“以窄窄的巷子和一些急速

的爬坡”(7) 為主要構成的老城區道路形成了鮮

明對比。三大馬路的修建使澳門城內的主要道

路 —— 直街以及花王

堂街、水坑尾街向外延

長，澳門城的道路體系

由原來的內城“丫”型

道路發展為“日”字

形。澳葡政府於1863年
拆毀了古城牆及城門，

將葡萄牙人居留區域與

半島北部中國居民聚居

區域直接連接起來，城

市的界限突破了葡人城

牆，打破了三百年來澳

門古城的格局。

1889年，澳葡政府
將原有的三大馬路及一

些支線擴建為林蔭大

道，並以原有的土路為

基礎，新建三條橫向的

馬路。北線由螺絲山南

端開築，沿西南到普濟

禪院南口，再沿西北方

貫穿整個望廈村，連接

西線大馬路，成為今天

美副將大馬路及文第士

街部分。中線馬路也就

是今天羅利老馬路、俾

利喇街、渡船街、連勝

馬路以西部分的前身。南線馬路則由塔石北端出

發，沿大三巴山北麓向西延伸連接西線馬路，這

條馬路即形成今天的沙嘉都喇賈罷麗街。這些城

牆北部區域新增道路和原有的道路構成了“兩縱

四橫”的道路網。

1892年，澳葡政府從蓮峰廟附近築成一海
堤，將青洲島與澳門半島連接起來，該海堤後來

被命名為“青洲大馬路”。(8) 青洲大馬路加強了

澳門半島與青洲的聯繫。此外，澳門南部的道路

建設也陸續展開。1910年12月10日新建濱海大馬
路啟用，時值葡萄牙共和革命，這條馬路被命名

《澳門紀略》下卷〈澳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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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國大馬路。(9) 民國大馬路和原來之媽閣上街

連接起來，在澳門半島南端形成半環形通道，完

善半島南部東、西、南部的道路網。通過一系列

的建設，澳門城市道路體系基本成形。

旅遊作為空間轉移的活動，便捷的交通可使

縮減旅途的時間，減少勞累，遊客更能享受觀光

和休閑的生活。便捷的旅途有賴於交通工具和道

路，道路則是最基本的條件，直接和平坦的道路

能減省所有交通工具的前進時間。經過數十年的

擴建，澳門北部逐漸建成縱橫相間的道路網，遊

人能更易於到偏遠的地方，如當時已是著名景點

的普濟禪院、蓮峰廟和青洲等地，濠鏡十景中的

南灣浴日、蓮峰夕照和青洲煙雨，以及馬交石和

海濱浴場遊泳等觀光和休閑地點，都可經過這些

新建的道路而更易抵達，對促進旅遊發展有正面

作用。

澳葡政府由19世紀40年代開始填海造地、開
闢新路，使澳門從北到南，由西到東建立了三縱

兩橫、日字型、六縱六橫的道路網。這些措施給

澳門帶來了深刻影響，無形中創造了旅遊業發展

的條件，促使這一行業在澳門萌芽。   

二、澳葡政府對交通的管理

交通是提供旅遊服務的重要條件，旅遊交通

的進步是旅遊發展的前提條件之一。若一個城市

的旅遊交通不暢，旅遊的發展便會受到阻滯；遊

客是否前往一地參觀，與交通有一定的關係。澳

門雖然地方細小，城區內和城外鄰近地帶可以徒

步前去，而澳葡政府種種城市建設的措施，開設

道路以至管理交通載體，改變了本地人的生活方

式，同樣影響了遊客出行的模式。

19世紀60年代，澳門富裕家庭已使用四輪車
和馬車，但街道上行駛的並不多。(12) 轎椅是澳門

最重要的代步工具，一般遊人出行，為免徒步行

走之累，祇能以轎椅代步。轎椅在澳門的出現更

早，乾隆年間第一任澳門同知印光任 (1691-1758) 
就在《澳門紀略》中記載了葡人的“轎子”：

“夷目亦乘轎。其轎方長如櫃，人從頂蓋上出

入，入則仍以頂板覆之，舁者四人，止則揭板以

出。編竹葉為繖，白竹為柄，一人執繖前導，一

人負板箱，二人執長鎗以從。近改用黃油大傘，

其柄朱，其旒彩。又有軟轎，有硬轎。軟轎結繩

為之，形如大箕。硬者以木。皆無帷蓋，仰臥而

舁之，承肩之木曲如弓，以彩以斲。女則用前所

為如櫃者，然亦旁啟門出入。法王轎制如內地，

障以玻璃，飾以珍貝，華美無敢與儷者。”(13) 西

人乘坐的轎子分軟轎和硬轎兩種，軟轎用繩編織

而成，形狀像個大箕。硬轎用木做成，乘轎的人

仰臥在轎上，轎杠曲折像弓箭一樣；女士使用的

轎子，像長方形的櫃子。

從這些記述可以發現，轎子的種類代表着不

同的身份。轎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澳葡政府就

規定租用轎椅的費用：“白天一整天需0.75美元
($)；若一直使用至午夜，需支付1美元；乘坐轎
椅半天需0.5美元，僅乘坐兩個小時需支付0.25美
元。”(14) 到了19世紀末，“澳門街道上大約有
一百七十輛轎椅可以租用。澳葡政府對轎伕做了

登記，每個均有編號。轎伕帶有牌子，上面印有

具體的收費數額”(15)。澳葡政府對轎椅的規管方

18世紀澳門葡人婦女乘坐中式轎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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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有如當下出租車/的士的政策，登記轎伕、規

定租用的價格，這對租用人和轎伕都有好處，是

公平和合理的做法，這也是現代管理交通費用的

方式之一，對遊客和旅遊活動有正面的作用。

19世紀80年代，人力車(即東洋車)已在澳
門的大街小巷出現，提供更較轎椅便捷的服

務：“澳門大部分街道的坡度並不陡，因此有

一些便利的交通工具如人力車等可供遊客使用

以避免徒步行走 (之累)。”1883年9月26日，
澳門公會公同會議批准了議事公局的〈管理東

洋車條例〉(18)，規定了東洋車必須領牌(費銀

1大元，需領取號數)、車伕職責、車資 [見表
2 ]、拒客條件，而且規定車在右邊行駛。另
外，“車伕要將車內外洗掃潔淨。晚上每車必

須燃燈一盞，懸於車上，方准往來。無論何人

僱車，均要承僱裝運，其價即照價錢冊給發，

如果見該人客醉酒，方得推卻。如街上有兩車

彼來此往，必須彼此均在右便不至相撞。”車伕

還要把車內外清潔，同時也禁止“拒載行為”，

車伕祇能拒絕醉酒搭客。[見表2]
其後澳葡政府為保證遊客的乘車安全，又於

1896年1月18日頒佈訓令，嚴禁東洋車車伕載客上
斜路，祇有兩個車伕同行方可。為公平起見，政

府同時公佈單一車伕不應載客行車的斜巷名單，

包括燒灰爐斜巷、山水園斜巷、巴掌圍斜巷、督

憲斜巷、大堂斜巷等街道。(19) 19世紀與20世紀之
交，澳葡政府為利於管理和載客，在市內人流眾

多的地點設置了人力車車站。這些管理交通的方

式，在當下而言是司空見慣，但當時卻對交通、

車伕和遊客出行起了管理和便利的作用。從澳葡

政府規管交通載體可以明白轎椅和人力車在澳門

的需求和供應的數量，規管做到了改善服務的質

素和澳門的城市形象的作用。 

19世紀末期，澳門亦出現了自行車。“單車
並不費人牽，獨坐中衡自轉旋。兩腳踏將機起

伏，輪行前後快如弦。”(22) 到了20世紀初，新一
代的的交通工具 ── 汽車開始在澳門出現，澳葡

政府於1910年批准法國公民阿 維爾農 (Augusto 
Vernon) 在澳門開辦汽車業。(23) 1911年3月20日澳
葡政府又批准了維爾農在澳門與前山之間設立每

日汽車服務 (24)，澳門的汽車由本地推展到內地。

同年，澳門首輛計程車問世，由位於風順堂街及

羅神父街處的阿蘭不拉公司 (Casa Alambra) 經
營。(25) 雖然當時自行車和汽車等新型交通工具在

澳門尚未普及，但也有助於少量遊客在遊覽過程中

使用。一直以來，手拉車和自行車、三輪車仍是澳

門觀光的特色，甚至成了宣傳澳門旅遊的景像。

交通是一個城市發展旅遊的主要體現之一；

沒有交通承載，旅遊發展無從談起。晚清時期，

澳門交通載體和道路網的發展，對推動澳門旅遊

起了一定的作用。19世紀60年代澳門建成三大馬
路，遊人已經把活動範圍擴展至城外，交通發展

方便遊客前往蓮峰廟村、蓮峰廟等地參觀。曾幾

何時，蓮峰廟被認為距離市中心過遠，一般人不

願前去，故而設立三街會館處理華人商務糾紛。

同理，澳門城市道路網進一步完善，交通工具規

[表2]〈管理東洋車條例〉對車資的規定

               收費按時間計

行駛方式
一次或每一小時 其後每一小時 其後每半小時

城內行 3分6 3分6

城外行 7分2 3分3

二個人坐一輛車 價與車伕商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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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化，對遊客前去較偏僻的景點提供了便利。藉

着大為改善的道路網和交通工具，以及海上交通

的進步，距澳門20英里香山縣的雍陌溫泉 (現時
的中山溫泉同一地區)，“也是遊客長距離遊玩

的常去之處”(26)，這正是澳門城市發展和管理促

進旅遊活動的表現。

晚清時期澳門旅遊交通工具的逐漸多樣化，

豐富了旅遊活動的內容。青洲島風光秀美，但是

交通不便，許多遊人祇能在白鴿巢的鳳凰山上

望“島”興歎。1892年，青洲海堤建成之後，遊
人可從陸路直接去青洲山遊覽。遊客乘坐轎椅、

人力車等交通工具，一邊飽覽市內華洋並存的特

點，另一邊又可便捷到達目的地，欣賞澳門城市

景色，這對中外遊客都增添了旅遊的色彩和興

致。政府開闢道路和管理交通載體的做法，便利

了車伕和遊客，同時又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和政府

財源。澳葡政府從強佔到填海造地、開闢馬路強化

交通管理，竟意外成就了澳門旅遊發展的基礎。

改善市容與旅遊資源的形成

澳葡政府大興填海工程的同時，也實行一系

列改善澳門城市建設及衛生狀況的政策。1864年
12月31日，澳葡政府制定十四款改善城市建設及

衛生狀況的計劃，其主要內容有：規定澳門全部

港區和城市空間佈局必須按規劃進行，制定澳門

港口改善計劃，制定市區改善計劃，提出“分區

制”方案，對工業分佈進行分區安排等。(27) 不

過，計劃在當時沒得到認真落實，直到1883年   
“改善城市物質條件”委員會頒佈了十二條總體

規劃後，改善城市的規劃才真正得以貫徹落實。

一、整治環境

1883年7月28日，澳葡政府成立委員會，
由工務司長布里托 (Constantino José de Brito)、
盧西奧 (Lúcio  Augusto  da  Si lva)、萊昂西奧 
(Leôncio Alfredo Ferreira)、施理華 (Miguel 
António Aires da Silva) 及利貝羅 (Tanqueredo 
do Casal Libero)等五人組成 (28)，負責研究“改
善城市物質條件”。該會擬定了一份澳門城市建

設及衛生條件改善的指導性規劃報告，這份報告

將19世紀下半期澳門城市存在的問題徹底地揭示
出來，對市內街道寬度和建築物高度規範、廁所

建造、供水、不衛生街區整治、市場整治、屠宰

場整頓、監獄及其它不衛生場所整治、垃圾清

除、居屋清潔、農村衛生整頓和城市綠化等提

出了具體的改造意見。

針對澳門街道彎曲、狹窄、建築前寬度不

一、街道走向極為糟糕的狀況，委員會強調，

早期澳門的轎椅 (17)

01-RCC96-8_doi.indd   9 14/01/2016   16:29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10文 化 雜 誌 2015 

歷

史

晚
清
澳
門
旅
遊
業
的
萌
芽

城
市
發
展
與
管
理
的
配
套

“必須在南灣和內港之間建立直接和通暢的道路

與議事公局相通”，還規定“該道路的寬度必須

足以進行綠化”。為解決糞便污染與公共衛生關

係這一問題，委員會最終選擇使用活動糞池並每

天進行清除的方案。委員會提議，“用衛生條件

好的新設施代替原來不衛生的廁所，還建議建立

公共小便池”。針對澳門水源一直有限的問題，

委員會提出了兩條建議：“第一、淨化原有的水

源，在山上尋找新泉水；第二、把灣仔非常豐富

的水引到澳門。”委員會針對不衛生街區帶來的

傳染問題提出的治理方案是：“拆除現有建築，

確定擁有良好地下管道的新街道；[⋯⋯] 廢棄舊

碼頭，將其移至海上；覆蓋新橋渠，中間留一個

用於稻田排水的壕溝，覆蓋後在上面修建一條與

原渠同樣寬的林蔭大道，使連勝街與海相連。”

針對市場地方小、衛生條件差的局面，委員會建

議，“在現在的玫瑰堂市場附近建一個大規模的

中心市場，在魚網里和沙梨頭各建一個較小的市

場。”針對現有的屠宰場不具備起碼的衛生條

件的情況，委員會提議：“將其遷至馬交石炮

臺附近的海邊，並主張建立附屬工廠加工肥油

和血、醃製肉皮以及建造對牲畜觀察四十八小

時的畜圈。”(29)

另外，鑒於監獄不具備安全和衛生條件的狀

況，為了給囚犯營造獲得新生的社會氣氛，委員

會認為，“監獄可搬到聖保祿教堂遺址後邊不遠

的地方，那裡有寬闊的地段可以建立附屬工廠，

也可建花園讓囚犯們養花植樹”。委員會還提議，

“把沙梨頭製革工廠以及晾曬魚和儲藏骨頭的這

種不衛生的場所全部遷移到馬交石炮臺和望廈之

間的地方或者媽閣炮臺附近”。為了解決城市垃

圾問題，委員會建議，“命令清潔工人把小車運

來的全城所有垃圾統統用船運出本半島”。在城

市居民居屋之擠迫及清潔方面，委員會提議， 

“到各戶巡查以促使其改善內部衛生條件，房屋

內外牆每年粉刷，檢查每所房子內空氣體積是否

約1910年澳督府前的東洋車 (人力黃包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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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所居住人數之需要”。委員會還對澳門的農

業發展提出意見，規定了一些改善農村衛生條件

的法則。此外，委員會還充分意識到綠化的必要

性，“美化城市，在炎熱的時候向行人提供舒適

的條件”。委員會對此提出兩條建議：“第一、

開展市內、花園和道路的綠化；第二、讓附近的

荒山禿嶺重新披上綠裝。”(30) 報告書詳細地指

出了澳門城市發展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了具體的

有針對性的處理意見，這些意見在19世紀末20世
紀初陸續得到落實，促進了澳門市容的改善，也

促進了澳門城市發展的進程。

除了上述工程之外，澳葡政府還十分重視城

市的衞生，採取了消除傳染源、阻斷瘟疫傳播途

徑等整治措施。首先，政府於1885年下令拆除新
橋水涌上用木樁支起的疍民棚屋。棚屋居住者都

是窮人，生活習慣隨意，不注意衛生，因此棚屋

區容易成為瘟疫傳染源頭。政府出動巡捕強行拆

遷，將近二千人從此污染區遷走。(31) 另外，澳

葡政府又會整治一些被視為有損健康、衛生條

件極差並成為傳染病源的街道和菜地。1885年
9月10日政府實施公共工程計劃，整治高冠街與
大三巴一帶的菜地，根除對公共衛生造成的危

害。(32) 澳葡政府還不斷整治華人居住區域，燒燬

龍田村，並把低窪地區填高兩米多 (33)；1907年又
因徵用而燒燬沙梨頭村，1910年用這些方法徵用
各區不適宜市民居住的房屋，燒燬華人村落，填

平市內各處污水坑。澳葡政府對受害華人的安置

方式，有待考究，但對澳門整體來說，一系列的

城市衛生治理工程，推動了城市的整潔，預防瘟

疫在澳門的傳播，維護居民健康。祇有安全的城

市，才可以吸引遊客到訪，這些整治的努力，的

確起了重要作用。通過這種改造，澳門原來破敗

不堪甚至骯髒的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城市的面

貌煥然一新。

根據學者研究，19世紀中葉訪澳遊客所見到
的澳門，並不是被茂密的森林覆蓋的城市風貌，

約1900年白眼塘前地的黃包車車站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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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荒山遍佈、滿目淒涼的景象。(34) 澳葡政府為

了改善澳門的城市環境，推出了一系列葡人稱之

為“改良風景”的措施，這項工程由修建19世紀
初的植物園——賈梅士花園開始；這也是後來興建

公園和綠化地區的開端，19世紀60年代又修建了
嘉思欄花園。19世紀70年代後，政府先後頒行一
系列改善城市衛生和加強城市綠化的規章制度，

逐步有系統地進行城市綠化和環境改造。1873
年，澳門政府頒佈〈市政條例法典〉，宣傳綠化

環境的好處，要求保護樹木，並加強綠化。(35) 到

了19世紀80年代，澳葡政府開展了大規模的城市
綠化和公園建設，澳門的城市面貌煥然一新。

二、綠化政策

澳葡政府早在19世紀50年代已開展植樹活
動。“從 1 8 5 1年起，政府開始綠化澳門的山
坡和修整道路，在賈多素 (Francisco António 
Gonçalves Cardoso) 總督領導下，開始了澳門的
造林運動。”(36) 19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再在
市內大力開展綠化，在許多街道旁種植榕樹，在

東望洋山遍植松樹，東望洋山因而獲得“松山”

之名。(37)

1871年11月，澳葡政府頒佈了保護植物的法
規：“禁止在位於公共地段的樹木上捆綁任何東

西或爬上該等樹木；即使這樣做不會馬上給樹木

造成損害，但仍根據下條進行定罪：罰款一元。

第二條：同樣禁止用木杆打擊這些樹木、向其投

擲石頭、木棍或其他類似物體、折斷其樹枝或嫩

枝，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對其造成損害，違者罰款

二元。第三條：未經市政廳允許，或雖經允許但

完全或部分地未執行所允許的條件而砍伐或連根

拔掉該等樹木者，處以上述規定的五倍罰款。”(38)

相關政令的頒佈為植樹造林活動的有序開展提供

了法律保障。

政令頒佈不久，“從1877本年起兩年時間內，澳
門城市種植了大量人們喜歡的‘塔樹’，或者稱‘聖

若澤樹’，在洗衣塘街(聖珊澤)種植了二十二棵，

在南灣街種植了一百零七棵，在嘉思欄馬路種植

了二十七棵，在望廈馬路種植了八十六棵，在亞

婆井街和媽閣街種了十三棵”(39)。在這些地區栽

種的樹木，既綠化了城市，又美化了風景。1881
年，澳葡政府進一步推行植樹綠化運動，在澳門

城內及二龍喉一帶種植了五百多株各種樹木，植樹

財政開支共160.25元。(40) 1882年6月至1884年期間，
“澳門工務司共在澳門插栽了二千三百株樹枝，

幾乎全是榕樹，由於政府有關部門對其適量的施

肥、深度的栽種和精心的護理，成活的兩千株樹

苗呈現生長的旺勢”(41)。1883年澳督羅沙親自選
定“二龍喉公園里南起公園圍牆，北至靠近大馬路

一旁的水泉地段作為專門栽培樹苗的苗圃”(42) 。

該苗圃為澳門綠化工作提供了樹苗。羅沙還指導

華人栽培、灌溉和栽種樹苗，1887年二龍喉花園
的苗圃“已在澳門的山坡上生根落戶”(43)。羅沙

總督 (Tomás de Sousa Rosa) 任內 (1883年至1886
年)，一共裁種樹木六萬株，這些樹木美化了城

市風景，使澳門成為公園城市，吸引着香港的西

方人到澳門渡假。

澳葡政府的綠化工作，同期在強佔的離島實

行。1882年5月9日，離島市政局在氹仔選了兩處
地方作為苗圃栽培區，路環島的石排灣山和九澳

山坡也有幾處適宜於苗圃栽培。(44) 另外，澳葡

政府於1883年1月10日在氹仔與路環住宅區用石
子舖路，植樹綠化。(45) 1886年8月3日離島市政再
推行清潔村鎮、綠化和舖設石子路等工作 (46)，整

個澳門的市容出現大幅度的改變。經過幾年的努

力，羅沙親自推動和指導的綠化運動取得了豐碩

成果，1887年羅沙總督任內栽種的各類樹苗大部
分已成活，並且生長旺盛。(47) 這些綠化工作使

澳門脫變成避暑的旅遊聖地，正如1887年來澳門
的阿爾諾索伯爵所言：“即使現在，香港的居民

已經開始來澳門尋找躲避炎熱夏季的庇護所。一

位葡萄牙人在遊覽過英國人和法國人用黃金建造了

第一流設施的亞丁、可倫坡、新加坡、西貢和香港

後，來到澳門也會感到由衷的高興。[⋯⋯] 被島嶼

環抱的澳門半島雖然是彈丸之地，但六座柔美突

起的山丘 —— 東望洋山、媽閣山、西望洋山、

大炮臺、望廈和白鴿巢 —— 卻錯落有致，風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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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令人神迷。再過幾年，當六萬株在湯瑪斯 羅

沙下令栽種的樹用它們綠色的枝葉遮蓋住昔日的荒

坡時，澳門將成為遠東名副其實的天堂，一個遊

客紛至遝來的避暑聖地。”(48) 到19世紀末，原先
惡劣的環境狀況被徹底改變。這一時期開展的城

市綠化活動大大美化了澳門城區景觀，使澳門成

為“遠東地區最繁華、最漂亮的花園城市”(49)。

澳葡政府這種有步驟的植樹造林被稱為“綠色

革命”，將澳門變成了綠樹成蔭、美不勝收的城

市，這一時期的努力為20世紀的澳門“播下了綠
色的種子”(50)。

三、興建休閑公園

19世紀中後期，浪漫主義思潮在澳門興起。
澳門居民逐漸喜歡閒暇時節的郊遊和徒步遊

玩。“旅遊和野餐活動已成為東方葡萄牙人生

活情趣的一部分，一些在澳葡人更加瘋狂地用旅

遊來逃避城市和有限的地理區域對他們殘酷的制

約，新的交通工具更可以鼓勵和方便他們去大開

眼界。”(51) 澳門各階層居民需要一些可享受休閑

時光的空間，需要幾處可徒步遊玩的場所。在這

種思潮的影響下，澳葡政府開始着眼於營造遊樂

的場所和修建休閑性的公園。19世紀60年代，澳
葡政府在南灣修建了開闊的廣場。(52) 此外，1865
年，澳葡政府在方濟各修道院的舊址上建成嘉

思欄花園 —— 澳門第一個對公眾開放的政府公

園，其後還在花園內修建了一座音樂亭和一座噴

水池。“嘉思欄花園建成後，立即成為澳門城市

名副其實的聚會地，整個花園就像一座大廳，既

可以舉行文藝活動，又可以進行野餐。嘉思欄花

園很快成為澳門城市發展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它的社會性也因此得到加強。它成為

澳門各階層居民共同尋找的享受休閒時光和相互

交融的空間。”(53)

1872-1884年間的幾任澳督歐美德、施理華和
羅沙，都曾大力推行城市建設，為後來大批休閑

公園的興建奠定了基礎。(54) 19世紀70年代澳門
公園的數量不多，但澳葡政府仍制定相關法規，

保護公園內的樹木。1871年11月21日，澳葡政府

規定：“禁止摘採公園裡的花朵及其它任何植物，

否則罰款一元。禁止乞丐、衣衫襤褸者、醉漢或任

何損害公共道德者進入公園，否則罰款二元。” (55)

公園樹木保護法規的頒行，體現了政府對公園管

理的重視。

到了19世紀80年代，澳葡政府開展了大規模
的公園建設活動。1882年建成燒灰爐公園。由於
燒灰爐公園受海風襲擊嚴重，公園內的土地不適

宜植物生長，因此政府在此給青年人建造了一些

球類娛樂設施。(56) 1883年建成二龍喉公園，還
修建了噴水池。二龍喉花園雖然很小，卻頗為幽

雅美觀 (57)；還把二龍喉花園的部分土地用作苗

圃，以培植大規模植樹所需的樹窟。(58) 1887年4
月22日，市政廳前地花園按照葡萄牙的地面舖砌
方式重新整修，成為城市中心最寬闊的一處遊憩

廣場。(59) 另外，1882年，澳葡政府也對水坑尾街
入口、屬於菜園的私人花園 (Mitra 小花園) 的不
潔狀況進行了整治。(60)

19世紀80年代最重要的公園建設當屬新花園
的興建。1889年，葡萄牙工程師鴉寮 努尼士 

(Abreu Nunes) 設計並主持興建新花園 (61)，即
今華士古 達伽瑪花園和得勝花園的前身，澳門

老居民還稱這個區域為新花園。新花園計劃是當

時一項宏大的工程，被稱為“繼亞馬留開建馬路

通往關閘之後最大的建設項目”(62)。新花園佔地

甚大，樹木濃鬱，風景秀麗，還有濃厚的人文氣

息。1871年3月政府在園內樹立勝利紀念碑 (63) ，
1898年音樂亭完工 (64)，1911年1月又加建達伽瑪
半身雕像 (65)，這些代表葡萄牙人歷史文化的象

徵物和花圍的景色相映襯，使新花園成為著名的

遊覽勝地之一。

19世紀末，澳葡政府又委託鴉寮 努尼士在

澳門東北海濱馬交石處設計修建螺絲山花園。(66) 

馬交石，“橢而磽，無趾，三小石承之”(67)。     

“華人稱馬交石為圓臺仔，丘逢甲有詩云：‘馬

交石上看潮立，十萬軍中戰水犀’。澳門政府因見

其地風景優美，遂闢為風景區，稱之為 Bell View ，
意即美麗風景區。”(68) 澳葡政府一系列修建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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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為澳門增添了休閒娛樂的空間，也成了

今天澳門的旅遊景點。

四、景點的修繕與維護

澳葡政府的綠化政策，不僅在各地新建公

園，還修繕原有的景點，如修葺白鴿巢公園和嘉

思欄公園，以及治理南灣海濱。

1. 白鴿巢花園的修繕
白鴿巢花園由葡萄牙商人俾利喇 (D. Manuel 

Boaventura Lourenço Pereira) 於1779年建成，園
內兩座建築物於1874年被燒成廢墟。(69) 到了19
世紀80年代初，“賈梅士洞洞口原來是磚石砌成
的門簷並由木柵欄擋住，洞頂上曾有一座破舊亭

子。但那一切均已被毀壞，祇留下原來的自然面

貌”(70)。1885年，澳門總督羅沙以政府名義耗資
三萬五千元，收購富商羅倫索 (Lourenço Caetano 
Marques) 擁有的白鴿巢花園及其宮殿式建築。(71) 

時任工務司司長若澤 德 索烏薩解釋道：“政

府徵得這座園子，不僅因它的歷史意義，而且也

因它是澳門風景最美麗迷人的地方，值得我們為

之努力。”(72) 因此澳葡政府再花四百三十元重修

在暴雨中坍塌的圍牆，舖設園內外的水泥道路，

用紅磚砌成苗圃，又以不同顏色的碎石砌成多個

花壇，再從廣東買來各種觀賞花木，使公園煥然

一新；另外，又用竹子搭建一座涼亭，訂做二十

張木凳，作為樂隊演出之所。(73) 翌年 (1886年)，
澳葡政府又在園中建築一個小池塘，水由高處的

水池向下灑，形成一幕幕水簾，準備騰出空地飼養

一些珍貴動物，建成一座人們喜愛的動物園。(74)

澳葡政府對白鴿巢公園十分用心，還制定

了對公園前地的美化計劃。(75) 賈梅士前地曾經

是華人在節慶或殯葬時用來搭起棚子的閑置雜

草地，政府認為這種環境對本地居民或外來遊

客都是不雅觀的，於是提出改建。改建計劃由

高士德 (José Maria da Sousa Horta e Costa) 負
責，1888年高士德下令將泥路舖成石子路，後
來又改成水泥路，種植金合歡、築起高高的公

1890年南灣風景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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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圍牆，以盆花映襯的石階，緩緩的斜坡引領

遊人到詩人賈梅士銅像前。(76) 經過澳葡政府的

妥善維護，1888年“白鴿巢公園已成為吸引外
國遊客觀光的重要地方”(77)。這些改善工程凸

顯了賈梅士洞的重要性。葡萄牙人對公園和賈

梅士洞十分重視，回歸前澳葡政府還會在每年6
月10日 (賈梅士日) 安排學生在公園舉行巡遊，
紀念葡萄牙詩人賈梅士。

2. 嘉思欄公園的維護
嘉思欄公園於1865年落成，澳葡政府十分重

對它的維護和修繕工作，19世紀80年代修復了公
園內破敗的設施。

1882年，嘉思欄公園深處的水簾因修葺而煥
然一新，被白蟻侵蝕的看園人的木頭房房頂得以

修繕，公園四周的圍欄也得到重建。政府還把公

園旁邊檢察院樓宇內一個與公園相連但被棄置不

用的庭院，改建成公共娛樂場所。庭院內幾棵大

樹枝葉繁茂，在炎熱的季節為遊人提供涼爽愜意

的陰涼。(78) 此外，澳葡政府還把公園前面佇立

着幾間破屋的地帶，改建為嘉思欄公園前地，該

地原有的兩棵樹冠龐大的漂亮大樹歸併於公園裡

面。(79) 嘉思欄公園原來沒有大樹，祇有花草和

灌木，所以澳葡政府還注重栽種樹木，這些舉措

改變了公園的景象。

1885年，澳葡政府改造了公園內的一條彎曲
街道。“(工務司司長) 若澤 索烏薩下令在這

條坡度甚大的街上建成幾個小石頭臺階，舖上了

一些水泥。斜坡周圍的欄杆依然，旁邊的亭子和

街道也作了少量的修建。”(80) 1888年，時任工
務司司長阿曼西奧 德 阿波因提議：把嘉思欄

公園交給市政廳管理，認為公園“增加了照明設

施，它便更能促進居民的娛樂、遊憩活動，也為

殖民地居民的生活習俗帶來新的風貌。”(81) 經

過多年的改造，嘉思欄花園成為當時娛樂休憩的

地方，19世紀末仍定期舉行音樂會，“當軍樂隊
在那裡演奏的時候，它通常能吸引很多人”(82)。

澳葡政府藉修葺公園達到“促進居民的娛樂和遊

憩活動”，雖然這些措施的目的並非為吸引境外

遊客或澳門華人，但為澳門留下了娛樂和遊憩場

所。澳葡政府在重修和擴建這些公園之時，也把

休閒和音樂表演考慮在內，展現了當今旅遊業中

休閒和盛事的概念。

3. 南灣治理工程
南灣濱海是葡萄牙人居住的區域，風光

怡人。根據 1 8 4 0年鄧肯 麥弗遜  (D u n c a n 
MacPherson) 的遊記，“南灣沙灘海邊恰當地修
建了一長列房子，前面還有一個寬闊的步行道，

這很好地體現了城市的美。”(83) 奧古斯特 奧

斯曼於在1843-1844年間遊澳門，對南灣有這樣
的描寫：“從拋錨地一眼望去，全城如同一個大

階梯劇場。在驚訝得目瞪口獃的旅行家面前，呈

現出一片華麗的房舍，其窗戶和廊柱沿漂亮的大

海灘 (即南灣) 規整地排成幾行，產生了令人賞

心悅目的效果。”(84)

南灣之美讓遊客留下深刻印象，記諸文字，

又成為吸遊客遊覽南灣的原因。19世紀60年代，
澳葡政府除了填海造地外，還修建道路，也在南

灣附近修建了開闊的廣場。“這讓人回想起英格

蘭南部海岸邊的溫泉勝地。南灣的道路均為約50
英尺寬，用花崗岩碎石舖墊再用花崗岩牢固地砌

築。”(85) 1867年2月12日，德 波瓦 (Ludovic 
de Beauvoir) 公爵 (86) 遊覽該地，南灣附近的繁華
和風光之優美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南灣附近是繁

華幹道，裝有鐵門的宅第、總督官邸、警察局、

政府機關和商店都集中在這繁華幹道上。五顏六

色的拱形建築和一座座修道院呈現出濃厚的葡萄

牙風情。”(87) 這些遊客留下的文字，的確能引

起讀者的相當想像；細讀之下，筆者恍如又在南

灣漫步之中。

南灣雖美，但亦敵不過自然力量的影響。“澳

門位置當颶風侵襲之要衝，[⋯⋯] 尤以本島東南海

岸(南灣)，暴向汪洋，無所遮蔽。”(88) 澳門夏

秋七八月間常受颱風之侵襲，每次颱風過境都會

給南灣地區帶來很大的破壞。1867年10月1日颱
風來襲，南灣一帶的大樹被颳倒，該處一段城牆

被毀，各處炮臺以及一些公共建築物均受到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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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89) 颱風過後，澳葡政府開展了對南灣地區的

重建工作，1869年市政工程署長庫尼亞 (Francisco 
Maria da Cunha) 向澳葡政府遞交報告，希望把
南灣地區與填海得來的南環 (Bom-Parto) 統一規
劃，變成一條令人賞心悅目的環海街。(90) 1874年
颱風又對南灣地區帶來了破壞，但是政府迅速開

展重建工作。1876年的南灣，“沿着海邊延伸，
正對着東方；全市最漂亮的房子就在這裡；其中

許多座都在1874年的颱風中被夷平了，但又從廢
墟中重新奮起。”(91)

19世紀末20世紀初，“南灣海濱大道得到     
(政府) 許多 (次) 修繕，使它顯得既壯觀又富有

浪漫情調。”(92) 1900年，喬治‧維沃勒爾斯來澳
門遊覽時，曾為南灣的美景所吸引，“(南灣有) 

沿着海灣伸展的大馬路，[⋯⋯] 海灣景色非常美

麗：大海拍擊着碼頭的岩石，偶爾也漫過花崗岩

防護堤”。南灣氣氛“不像香港那樣壓抑，人們

能自由地呼吸輕輕吹拂的微風”。此時南灣的綠

化也做得不錯，“無花菓樹枝繁葉茂，形成宜人

的樹蔭，隨着海風搖曳。色調清新的涼臺，這一

棟棟殖民地的樓宇，一座座大門，一個個平臺，

這一切構成一幅漂亮的畫面”。南灣得到了妥善

維護，“任何點綴都是下了功夫的，甚至電話亭

也被塗成了藍色和紅色，頂端則是金黃色。這座

城市的美麗並沒有因為精心修繕而受到破壞，它

像一件文物那樣自我美化着”(93)。南灣宜人的風

景給維沃勒爾斯留下了深刻印象。(94) 20世紀初
的南灣“成為澳門眾多迷人的風景之一，安謐優

美清風拂人的海堤，成排的房屋錯落有致的分佈

在緩緩的斜坡上，古老的略顯滄桑的城堡和現代

化的公共建築星星點點地四處分佈，[⋯⋯] 美景

無以言表。”(95) 澳葡政府有意而為的工程，綠

化美化南灣的環境，也使之成為澳門具代表性的

景點之一。

五、旅遊資源、旅遊產品與旅遊發展

19世紀中葉以後，澳葡政府採取的整頓市容
的措施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客觀上為澳門日後旅

遊發展打下基礎。

19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填海工程拓展了
城市的空間，新填地的規劃改變了以前道路、

舖屋雜亂分佈的局面。 1 9世紀 8 0年代政府採
取的改善城市環境的措施改變了澳門城市髒亂

差的局面。澳葡政府對城市街道和建築物進行

統一規劃，改善了城市的街道環境，為遊客遊

覽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政府的廁所建造、垃圾

的清理為遊客的出行提供了便利；政府對不衛

生街區的整治、屠宰場的整頓，客觀上給遊客

提供了飲食的衛生保障。19世紀末澳葡政府進
一步地開展衛生治理行動消除了傳染源，阻斷

了瘟疫的傳播途徑，這些措施客觀上保障了遊

客的生命安全。

旅遊資源是一個地區旅遊發展賴以存在和發

展的基礎，是旅遊活動的客體，是旅遊活動得以

開展的基本前提。澳葡政府的城市綠化措施使澳

門出現美麗的景致。新建和修繕的公園，成為西

方和內地遊客休閑娛樂的場所。

旅遊資源具有脆弱易損的特點。一些歷史上

遺存下來的人文景觀，如賈梅士洞等，一旦遭到

破壞則很難恢復，特別需要政府或相關部門的妥

善保護。19世紀80年代，文物保護的觀念和意識
處於萌芽時期 (97)，澳葡政府對賈梅士洞等人文

景觀的修建，除了增設休閑娛樂地方外，更是葡

萄牙人重視自己歷史文化的象徵，使公園成為當

時西方遊客文化旅遊的重要景點。嘉思欄花園改

建則包涵了改善市容和增加休憩場所的作用，同

樣為日後增加了景點。至於美化南灣的建設，把

南灣一帶建成風景區，改善城市交通，打通由南

灣至媽閣的海邊馬路，提昇了城市的整體形象，

又把自然和人文景點連接了起來。

澳葡政府的種種措施為旅遊活動提供了條件，

也為日後澳門旅遊業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旅店業的發展和管控

旅館酒店業等是旅遊業的基礎設施之一，影

響到旅客在目的地的停留時間，以及是否滿足遊

01-RCC96-8_doi.indd   16 14/01/2016   16:29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17 文 化 雜 誌 2015

歷

史

晚
清
澳
門
旅
遊
業
的
萌
芽

城
市
發
展
與
管
理
的
配
套

客遊覽目的的期望，也就是一處地方能否發展旅

遊業的基本條件。旅館酒店行業在旅遊活動中起

着重要作用。

一、旅館酒店行業的發展

澳門作為一個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

城市，人口混雜，流動性大。英國佔領香港後，

澳門成為在港西方人的避暑勝地。每到夏季，西

方人士來澳門遊玩避暑人數眾多。

19世紀60年代，“由於大量閑置房屋被華人
或外國人所經營的‘臭名昭著’的苦力貿易所佔

用，現在夏季的月份裡，租房子變得不再容易，

一些服務性的酒店 (也應運而生)，很快成為香

港和廣州居民來澳遊玩的較佳住所。”(98) 當時

澳門祇有兩所適合西方人品味的西式酒店 —— 

皇家酒店和東方酒店。“皇家酒店位於南灣，

面朝大海，有十四個房間；東方酒店，位於內

港輪船停泊碼頭的前面 —— 柯打前地 (Ponte e 
Horta) 附近，有着現代化的建築，但是規模略
小。”(99) 不過，東方酒店運營初期管理不善，

曾於1869年8月18日發生過火災。(100) 在客人眼

中酒店的住宿條件糟糕。盧德維奇 德 波瓦 

(Ludovic de Beauvoir) 公爵於1867年2月11日抵
達澳門，入住其中一家酒店，但他指出：“城裡

有二家英美式小酒店。我們在昏暗的小巷裡走了

很久，總算找到了一家。該酒店好似一座沒有窗

戶的穀倉，不但潮濕，而且臭氣熏天。難以數計

的蟑螂已先我們一步，在這裡安營紮寨。[⋯⋯] 

我們住的地方實在惡劣透頂，為了避免蟲蟻的騷

擾，我們讓酒店老闆給找了個中國苦力，帶我們

去演中國戲的地方看看。”(101) 19世紀60年代澳
門英美式酒店、旅館酒店行業還處於祇供住宿

的層次，設施相對較差，酒店數目也反映了遊

澳的旅客不多。

1880年“澳門共有一家酒店、五家客棧獲准
開業”(102)。由19世紀70年代到清末，澳門新開設
的酒店接近二十家 (103)，這說明了澳門旅客上昇的

趨勢。興記酒店是其中一間於1880年已開始營業
的酒店，位處亞美打利卑盧大馬路 (新馬路) 與

南灣街交叉的路口上，由一座葡萄牙住宅改建而

成，主人是一位華人，名為佩德羅 興記 (Pedro 
Hing Kee)，故稱“興記酒店”。(104) 興記與以往

的酒店有一個很大的區別，是重視旅客的住宿環

境。興記酒店建築新穎，有三十個房間，為舒適

型家庭酒店，當時一些俱樂部常將之作為日常聚

會閒聊的中心。(105) 1890年7月1日，另一間當時
現代化的西式酒店 ── 澳門好景酒店(後稱峰景

酒店)開業。“該酒店位於主教山前的海灣，面

臨大海，是一座擁有二十間客房的古樸典雅的美

麗建築物。好景酒店原為萊梅久斯 (Remédios) 家
族的宅邸，約於1870年建成，後被居住在澳門的
英國船長威廉 克拉克 (William Edward Clarke) 
上尉收購，並改造為酒店。克拉克船長又任命萊

梅久斯 (Maria Bernardino dos Remédios) 為酒店
經理。據克拉克船長的賬本，酒店月盈利為2,300
港元，但一般為1,500港元、1,700港元及1,260港
元，每月支出為1,316港元。酒店開業伊始，《倫
敦畫報》著名記者薩瓦傑 蘭德 (Henry Savage 
Landor) 即下榻該店。當年香港的報紙亦刊登廣
告稱‘好景酒店在遠東是無與倫比的’。”(106) 

好景酒店是晚清澳門較高檔的酒店之一，房租初

期有點偏高，遭到入住酒店的旅客的投訴，迫於

壓力，“澳葡政府於1891年6月13日同意將酒店
客房初期的租額從750元降至500元”(107)。1892
年港督羅便臣 (William Robinson) 訪問澳門也入
住該酒店。(108) 當時澳門的西式酒店經營得法，

懂得借助媒介進行宣傳。1893年8月1日《鏡海
叢報》刊登酒店的廣告，宣稱它是新開設的專待

華人歇宿吃餐之屋宇 (109)：“本澳竹仔室鏡海酒

店開設多年，客商頌美，現在酒店之內設有華美

屋宇一所專待華人歇宿吃餐之用。如有攜同眷友

惠顧本酒店者，每日每人收銀四員。舖陳華潔，

招呼周到。不住宿而到吃餐，不分早晚，每餐每

人收銀一元，饌味精鮮，口香浹日。若要定做大

餐，無論西洋及佛蘭西、英倫各國手法烹調皆能

備辦，倘位數在十人以外，在本澳至遠處所亦能

着伴妥送，不致失味，不至延誤，特此佈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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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提供住房服務外，還包辦食品外賣，給在其他

地方辦派對的人士食用，酒店服務已呈現多元化

的情況。1895年的《鏡海叢報》又有酒店另一項
服務的廣告，稱新開設荷蘭水、檸檬水、湯匿水

等的售賣服務。(110) 這一時期，澳門酒店的發展

逐漸呈現體貼旅客的服務，以媒體宣傳酒店設施

和服務，吸引華洋客人，享用新的產品和服務，

這與現今旅遊服務的模式相當接近。晚清時期澳

門旅店業的發展，從質和量上都有所提昇，呈現

服務多元的發展方向。

二、政府對旅店業的管理

晚清時期，葡人開辦的旅館酒店祇有幾家，

數量有限，華人經營的旅館酒店是整個旅館酒店

行業的主體。澳葡政府採取一系列直接或間接的

管理措施，影響旅館業(主要是華人開辦的旅館酒

店)的發展和經營，包括牌照稅收、治安、衛生、

防火管理、整治賣淫等方面。這一節主要探索澳

葡政府對華人旅館的管理，而對西式酒店的管理

的管理方式，仍有待探討。

1. 牌照稅收
澳葡政府除了對車夫發牌管理外，早在1851

年已規定客棧、旅館、酒店均需領牌照，繳納公

鈔之後才能開業。“定以咸豐元年 (1851) 七月
初五日起，將收銷舊例一概更改，嗣後各舖戶及

各項生理，所應輸公鈔照準牌而輸。”(111) 隨着澳

門經濟的發展，旅館、飯店、酒店的數目增加，

個別新開業的旅館、酒店等難免出現漏繳公鈔的

情況。鑒於此，澳葡政府於1880年7月12日再次
強調：“飯店、酒店、[⋯⋯]，華人各項生意工

藝等舖，一概分當速赴公物會公所領牌，至西曆

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正月初一日，即光緒四年十二

月初九日，應一概領牌齊全，並遵依已上所定一

切規矩。”(112)

20世紀初，澳葡政府對旅業的納公鈔管理
日益完善，各個舖店應繳納的款項也不斷地細

化。1906年，澳葡政府將酒館等店舖分成三等，
不同等級的店舖繳納對應的數額。酒館、客棧等

舖店具體繳納款額如下：

[表3] 旅店業領牌繳納款額 (113)

旅店種類 領牌銀數

下等 中等 上等

酒館 15.2元 20.4元 24.0元
客棧 4.8元 6.0元 9.0元
客棧兼酒棧 13.2元 17.4元

由 [表3] 可知，酒館行業繳納款額最多，其次
是客棧兼酒棧，而普通客棧繳納款額相對較少。

同一性質的店舖，上等繳納的款額最多，其次是

中等，最後是下等。澳葡政府根據舖店的收入情

況，對不同舖店徵收不同的領牌銀數額，

澳葡政府對旅業執照稅收的管理隨着時間的

推移逐漸完善。澳葡政府對旅業採取的領牌照、

納公鈔措施，使旅業經營更加規範化，其時客

棧、旅館等的住客以流動人口為主。19世紀中
葉，旅客中相當一部分為在澳門中轉出洋的華

工。因為澳門因其連接內地與外洋的特殊的地理

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條件，順理成章成為販賣華工

出洋的人販子偏愛的理想的中轉地。一些販賣華

工的人販子常常把華工藏於旅館，等待時機偷渡

出境。1873年，澳葡政府廢除苦力貿易，對澳門
帶來一系列的衝擊。(114) 此時恰逢毗鄰的香港和

廣州禁賭，澳門成為賭客的首選之地，賭客大量

來澳，旅館時常人滿為患。

2. 治安
澳門作為人口流動頻繁的城市，旅館住客身

份各異，魚目混雜，治安混亂、竊案頻發，出

現“日前澳中劫案，未獲一盜”的情形。1894
年澳葡政府對旅店治安和華工居住旅店的情況

進行規管，華政廳要求各旅店“准自本日起，

限三天，須將該棧所有出入客人之姓名、年歲、

籍貫、曾否娶妻，以及作何事業等情，列一清

單，加蓋該棧圖章，於每日十點半鐘呈遞本署查

核。”(115) 1894年的〈華工由澳搭船往大西洋各地
章程〉要求有華工居住的客棧，需要向華政廳登

記，否則收回客棧牌照：“各客棧主如有欲作華

工寓所者，須報明華政務廳方可，如違，即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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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棧牌照收回，另治以抗官之罪。”(116) 澳葡政府

對客棧藏匿華工進行規管，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

販子借助澳門轉賣華工的非法貿易，但措施並沒

改變治安混亂的局面，客棧竊案仍然頻發。1895
年4月17日《鏡海叢報》報導：“澳地近日來有
徐某 [⋯⋯] 屢向各客棧往來，每見有人出街，

即入是棧，開其房門，偷盜該客衣物。各客棧之

被竊者屢矣。”(117) 旅店業的治安問題是當時澳

葡政府一個棘手的難題，處理旅業治安問題的相

關措施成效不彰，但因治安問題而開始規管旅店

業，這對旅遊業的發展有積極意義。

3. 衛生
旅客的住宿和飲食衛生關係旅客的生命安

全。澳葡政府對旅業的衛生管理也是影響旅遊

業發展的重要元素。早在1851年，澳葡政府已
實行舖屋的衛生規定，嚴禁業主隨意將垃圾堆

放在街道上。隨後，澳葡政府又就舖店垃圾的取

收形式、時間與管理作了補充，嚴禁拋灑垃圾，

必須在天亮時將垃圾放在門前，由清潔工人收

撿。(118) 此外，為了保證住客的飲食安全，澳葡

政府於1885年對酒店、飯店的廚房食物加工做了
規範：“酒店、飯店、舖店、客棧等之廚房內，

所有弄食物之銅器及銅升斗等件，裡面均要用鍋

盪勻而密，或以木器、瓦器、白鐵器，或以無害

人之料製器者代用乃可。”(119) 這種管理措施，

也是當時城市管理的方式，但把與旅店業相關的

措施集中去看，無疑為旅遊業的形成準備了初步

的基礎條件。

另外， 1 9世紀 8 0年代，香港曾發生霍
亂。1888年8月16日，運載葡國軍隊的“印度號”
運輸艦經香港抵達澳門海邊馬路附近海面，聲明

船上有人在香港染上霍亂，澳葡政府為此在東望

洋行動中心劃出一條衛生防疫線以隔離上述地

區。(120) 為了嚴防入境旅客成為瘟疫傳染源，1889
年，澳葡政府制訂了海上衛生總則，並採取了衛

生預防措施，“對那些乘坐專線火輪來澳門的旅

客及貨物進行檢查”(121。澳葡政府對旅館酒店行

業的衛生狀況進行整頓，為旅客的飲食衛生提供

了保障，促進了旅業的規範化運作，也促進了旅

館酒店行業的發展和進步。

4. 防火管理
澳門地域狹窄，工商市集行業聚居一處，房

屋擁擠，再加上容易受颱風、雷電襲擊，極易造

成火災。19世紀以來，澳門舖店發生火災的情況
普遍，1818年5月6日營地街失火，延燒居民舖戶
九十家。1855年，柴船尾和草堆街等為中心的華
人商業區發生火災。1877年2月18日，氹仔火災
的火場面積達二萬平方米，不少房屋、商店及造

船廠被波及。不過，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有關
舖店火災的記載變少，而且有記錄的火災的破壞

力度也大幅減弱，這與澳葡政府所推行的消防措

施密不可分。

澳葡政府推行的舖店防火工作，同樣以立法

推動。澳葡政府最初於1867年3月18日頒佈〈防
火暫行措施〉，澳門議事公局再於1883年10月
20日頒佈〈特定時段禁放煙火條令〉，規定“每
夜自十一點鐘起至翌早七點鐘，嚴禁燒煙花起火

爆竹等件”(122)。1909年3月20日，澳葡又頒行規
定舖店建築房屋防火的要求：“如有業主大段地

方或已經建有屋宇、或欲建造多數屋宇以為住家

之用者，若門口不向大街，後來必須開巷，務使

空氣通爽有益衛生，及設遇火警利便赴救、及綠

衣兵巡查方便為要。”(123) 這種普及性質的防火

要求，並非特別針對旅店業，不過旅店和客棧都

必須遵守有關規定，實質上形成對旅店業的規

管，改善旅店業的經營方式和服務質素，促進澳

門旅業的發展。

5. 整治賣淫
澳門人口流動量大，過境旅客、海員、大量

的葡萄牙人等是澳門賣淫活動的發展動力之一。

晚清的澳門，賣淫是可公開的活動，酒店、客棧

等是妓女賣淫的重要場所之一。妓女們分散在澳

門各處，足跡遍及各個角落。她們很少在自己家

中接客，多數情況下到飯店、酒吧、酒店、旅

館、賭館等場所與客人見面。妓女在酒店、客棧

等場所的賣淫活動帶來了治安和衛生隱患。

01-RCC96-8_doi.indd   19 14/01/2016   16:29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20文 化 雜 誌 2015 

歷

史

晚
清
澳
門
旅
遊
業
的
萌
芽

城
市
發
展
與
管
理
的
配
套

澳門葡萄牙人政府早於1836年頒佈政令，認
許娼妓業存在 (124)，先後於1845年、1853年、1873
年、 1887年和 1905年公佈有關管理娼妓的措
施。1845年7月22日，澳葡政府發佈告示，禁止
妓女在城裡某些特定區域居住。1851年進一步限
制妓女的活動範圍：“禁止妓女進入各旅店、客

棧、商號、酒吧，[⋯⋯] 禁止她們在這些地方進

行娼妓活動。”妓女若違章會受到嚴厲懲罰： 

“凡被發現在街上有不正派行為，或用語言和

動作向行人調情戲謔，及進入酒吧或前一章節

所提及的場所 (旅店、酒店或酒家及所有類似

的公共場所) 的，將被罰款五至十両銀圓或根

據其情節的嚴重性被驅逐出澳門。”(125) 法規還

約束旅店、酒店和酒家，一旦發現店主違規，澳

葡政府將收繳他們的經營執照，並交予司法機關

依法懲治。

澳葡政府雖然設立了懲治妓女酒店賣淫的法

律框架，但妓女及店主對規章條款置若罔聞。妓

女繼續頻繁出入飯店、旅店和其它禁止她們出入

的場所。1895年7月，“(源安客棧) 於本月十四
日開張，[⋯⋯] 然而有酒無花，不足以稱豔福

也；有聲無色，不得以愜綺懷也。乃命走堂紛往

招妓。”(126) 妓女無視各種規章，客棧店主明目

張膽召妓。以此為例，可見旅業整頓妓女賣淫之

困難，因而屢次修訂法規。

娼妓活動在19世紀未能得到有效控制，20世
紀初，隨着來自中國內地的大量無業移民雲集澳

門，娼妓活動變得更加嚴重。為了整頓賣淫女在

酒店等場所賣淫引起的諸多問題，1911年9月23
日，澳葡政府之華政廳頒行禁止妓女深夜二點之

後陪酒之告示：“所有各客棧之住客，如於夜間

在房內罩妓宴飲，限以至二點鐘為止。一過二點

鐘，即不准留妓侍酒及留宿。”若客棧東主違反

此規定，“倘任令住客招妓在房逾過二點鐘以

後，若有意外事出，即為該棧東主是問”(127)。

澳葡政府對妓女賣淫採取的措施雖然不能根除妓

女賣淫這一毒瘤，但是遏制了妓女在酒店賣淫的

氾濫，一定程度消除了妓女賣淫所帶來的治安隱

患。一直以來，娼妓被視為與旅遊相關的行業，

卻從沒有研究展示兩者的關係。澳葡政府對娼妓

的管理和引導，至少對公共衞生和旅店業的發展

有正面作用。

三、旅館酒店業的發展對旅遊發展的影響

旅館飯店業在旅遊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

作用。遊客在澳門遊玩時，有吃飯、住宿的基本

需求。旅遊供給方必須得有一定的設施和服務解

決這些問題，旅館飯店正是滿足這些需求的場

所，是旅遊者臨時的家。19世紀60年代，華人經
營的傳統旅館大多設備簡陋，規模較小，衛生條

件得不到保障，西人開辦的東方酒店和皇家酒店

住宿條件也不能令人滿意。19世紀80年代以來，
隨着以興記酒店和好景酒店為代表的新式酒店的

出現，澳門旅館酒店行業的設施和服務得到了改

善。新式酒店客房相對有所增加，衛生條件得到

改善，受到遊客的歡迎。

此外，澳葡政府採取的整頓旅館酒店業的措

施，促進了旅館酒店行業的規範化運營，保障了

住客的人身、財產等安全。政府對旅業牌照稅收

的管理，制定了旅館飯店行業的准入門檻，規範

了旅館等的開設，澳葡政府也借徵收公鈔增加稅

收，充實財政。政府對旅業治安的整頓、防火的

管理維護了住客的人身安全；對旅業的衛生管理

給住客的衛生健康提供了保障；對妓女酒店賣淫

的整治，則淨化了社會風氣。

總 結

澳門的城市發展，擴大了葡萄牙人的管理幅

員，澳葡政府着意經營澳門，因而推行了填海造

地、開闢道路等基礎建設，同時整治衞生，通過

綠化美化的措施，把澳門打造成葡萄人適意居住

的地方。再以立法方式，逐步加強對澳門的城市

管理，包括規範交通和管理交通工具、車伕、車

資和運作方式，又藉發牌、治安、衞生、防火等

方面，進一步改善旅店業的發展，使旅店客棧提

供更好的服務。此外，澳葡政府又通過管理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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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淨化旅店業的經營。隨着英國人在香港的管

治深化，澳門的城市改造又得到改善，澳門成為

香港西方人度假的地方，西式酒店和經營模式在

澳門出現，酒店的經營範疇多元化，除提供住宿

外，還有食物外送和店內特色飲宴，為本地和遊

客提供另一種生活方式的選項。

晚清時期澳葡政府的強化對澳門管治的政

策，意外地為澳門提供了旅遊的條件，使之成為

香港後花園，這種趨勢又促進了澳門交通和酒店

業的發展。澳葡政府的政策和澳門受到外來因素

影響之間，互相影響，發展又互為因果。澳葡政

府的一系列的工作，並非着意發展當今旅遊業的

經濟活動，但當年的發展卻成為今天澳門旅遊業

發展的基礎，也是旅遊業形成的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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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與澳門問題交涉
黃鴻釗*

* 黃鴻釗，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澳門史專家。

張之洞 (1837-1909)  是洋務派代表人物之
一，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並稱晚清“四

大名臣”，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著

名口號，積極發展中國近代工業，一手創辦了規

模宏大的漢陽鋼鐵廠、湖北織布局等近代企業。

因此有人說：“提起中國民族工業，不能忘記張

之洞。”此外，張之洞也是近代教育革命的宣導

者，先後創辦了自強學堂 (武漢大學前身)、三江

師範學堂 (南京大學前身) 等著名大學，為推廣新

學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這位清朝最後一位封疆

大吏，還與澳門有着深厚淵源，生前就被澳門人

當作活菩薩供奉於望廈城隍廟中。

1908年澳門望廈地方有人倡建城隍廟。該廟坐
東朝西，廟貌簡樸。望廈鄉紳沈雄文撰寫的〈倡建

城隍廟碑記〉說明了建廟的宗旨：

前督粵使者張之洞入奏，盛稱我旺廈鄉民

知守義團體獨固，深堪嘉尚。不謂時局變遷於

戊戌之秋，竟至華洋雜處。余觸目時艱，狂瀾

莫挽，不禁感慨繫之。夫既乏賢明大吏以為之

主宰。蓋威靈顯赫，報應昭彰，自足以懾人心

而正風俗。乃知聖人以神道設教，莫不有深意

寓乎其間。於是聯集二三同志，倡建城隍廟於

觀音古廟之右，其兩旁則恭立洪聖王、張王爺

聖像焉。並於是歲重修觀音正殿，經理束偏客

廳，歷四閱月而工始竣。從此神庥敬迓，綏幸

福以無疆，瓊宇告成，奠金甌於永固矣。

從這篇〈碑記〉中可以看出，當時澳葡肆意

擴張界址，強佔澳門城隍廟中供奉張之洞神像   

澳門附近土地，勒收租稅，壓迫當地民眾。於是

人民通過建造城隍神廟，依靠神靈“懾人心而正

風俗”，使人民團結起來鬥爭，抵抗澳葡的擴張

行動，“奠金甌於永固”。廟中奉祀着城隍、洪

聖大王和張王爺三位大神。前二者均為民間傳說

中的神祗，後者則是晚清名臣張之洞。當時張之

洞依然活着，他是在城隍廟立廟的翌年，即1909
年才因病辭世的。晚清官員奉祀於神廟的現象甚

少，尤其是人尚未死就被供奉於廟中，更是非常

罕見。這表明，張之洞深受澳門人民的敬重，被

視為老百姓身家性命的保護神。

考諸歷史，張之洞在其政治生涯中確實多次

同澳葡進行過激烈的政治較量。他在1884-1889
年任兩廣總督期間，曾參與過的澳門交涉事件主

要有：反對澳葡向關閘外佔地勒租；反對撤去澳

門附近釐卡；反對締約將澳門租界改為歸葡國永

居地等。

首先，張之洞反對澳葡向關閘外佔地勒

租。1849年亞馬勒赤膊上陣，率領葡兵襲擊澳門
海關，“釘閉關門，驅逐丁役”(1)，並命令士兵

當眾砍倒了海關大樓前面的中國旗杆。不久，又

採取武力迫使縣丞衙門遷離澳門，使澳門從此置

於葡萄牙的殖民統治之下。之後亞馬勒又在澳門

附近開闢通往關閘的馬路，強迫鄉民搬遷祖墳、

繳納捐稅。澳葡的瘋狂擴張行徑引起中國人民的

憤怒和不斷抗爭。進入80年代，澳葡的擴張活動
愈益加劇，鄉民的反抗鬥爭也日趨激烈。附近望

02-RCC96-6_doi.indd   25 14/01/2016   16:29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26文 化 雜 誌 2015 

歷

史

張
之
洞
與
澳
門
問
題
交
涉

張之洞像

廈、龍田、沙崗、新橋、沙梨頭、龍環、塔石各

村，以望廈鄉民團結性組織性更強， “村多舊族

豪俠，尚節義”。“旺廈戶密丁多，首冠諸村，

眾志成城，屢與葡抗。”(2) 他們站在這個鬥爭的

最前列。張之洞時任兩廣總督，也積極投入了對

澳葡的鬥爭中。

澳葡官員頻頻入村勒收租鈔，望廈村民不堪

其擾。1885年間，望廈鄉紳張耀昌即為澳葡佔地
索租事稟告地方官要求禁止；而張之洞也向澳葡

發去照會，要求“務即將此事查明禁止。所有澳

門事宜，一律遵照舊章辦理，毋輒向民間勒收租

鈔，免致徒生枝節，有礙睦誼”(3)。

光緒十三年正月二七七日，張耀昌再次向地

方官員呈送稟帖，陳述澳葡佔稅田，開馬路，霸

民房為別墅，毀墳滅骸，多次挑釁事件，以及鄉

民人號鬼哭，黯無天日，反覆鬥爭的經過，表示

對澳葡勒收租鈔，誓不輸納，並將澳葡強行派發

的收租鈔三十八張呈交地方官員。(4) 張之洞接到

香山地方官員報告之後，對澳門附近地區頻發事

件深感震撼，高度重視，他立即行文澳葡當局進行

交涉，令其查明情況，禁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但是澳葡的回應含糊其辭，諸多狡辯。澳督

致張之洞的照會中公然聲稱：旺廈村張耀昌等稟

帖語多虛浮，殊無憑信，諒必該生員昏昧不識事

體，致有此等語。同時聲稱關閘以外一帶地方並

望廈等處之村鄉久已歸西洋管轄，歷有年所，在

貴國亦經明認。(5)

張之洞覺得無論如何不得對澳葡忍讓遷就，

於是報告總理衙門，指出事態嚴重，隱患甚深，

關係甚大，非嚴詰堅持，斷難杜遏後患。(6) 又

明確指出，一向以來，所謂澳門者，是指葡人所

居租界而言，東北枕山，西南濱海，高建圍牆，

界限劃清。界以外稅田、民村都是香山縣屬，歷

年完納賦稅，有案可稽。因此，所有葡人開闢的

馬路、兵房皆屬界外侵佔，希望總理衙門察照實

情，通過交涉，遏制澳葡的侵略擴張活動。

在張之洞的堅決要求下，總理衙門也向葡方

進行了交涉，阻止其進行侵略擴張活動。

張之洞又反對撤去澳門附近釐卡。1885年7
月18日，中英簽訂〈煙臺條約續增專條〉，將進
口鴉片改為稅釐並徵，規定：鴉片每箱 (100斤)
向海關繳納稅釐110両 (其中關稅30両，釐金80
両)之後，即可在內地通行無阻，無需再繳納任

何釐金。(7) 鴉片稅釐並徵專條使清政府可增加

國庫收入。然而，要有效地實行鴉片稅釐並徵專

條，必須厲行緝私，防止鴉片從香港私運大陸，

偷漏稅釐。但要在香港緝私，必須得到港英當局

的協助。而港英當局卻串同澳葡當局，故意提出

如果澳門不實行緝私，香港也不實行行緝私。從

6月19日至9月16日，清政府和港澳當局進行了談
判。而談判中，葡方提出了撤卡的要求，並向總

署施壓。由於牽涉廣東地方行政問題，為此，總

署去電徵求張之洞的意見。張之洞站在維護地方

稅收利益立場上，反對向葡人的無理要求屈服。

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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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外之卡，正為緝私。卡不止一處，所緝

不獨藥私一端，所抽亦不僅赴澳之貨，關係各

口稅釐大局，斷難裁撤。藥私，澳門最甚，稅

加則私愈多。彼既代我籌加稅，何以又阻設

卡？詭謀難測，望駁之。(8)

張之洞堅持認為，釐卡每年可得釐金十多萬

両，可以補地方財政之用。況且各卡均處內地而

非洋界，也同鴉片徵稅之事無礙，因此對於港澳

方面的干預，應予以據理批駁。

可是總理衙門很重視稅釐並徵帶來的財務收

益，認為“稅釐並徵，已遵旨通行開辦。此事籌

議數月，赫 (德) 一力承擔，果能杜絕私漏，歲

至增至七八百萬，海軍衙門專待增款應用”。但

是目前緝私一節，必須得到香港和澳門當局的配

合；而澳葡則堅持以撤卡為交換條件。總之，中

國不允撤卡，葡即不允緝私，漏卮既不能除，

鉅款終成畫餅。因此，不顧張之洞的反對，決

定由赫德接管釐卡徵稅事宜。這無疑給張之洞

當頭一棒。(9)

張之洞立即致電予以反駁，指出此舉並非撤

卡，而是撤銷中國地方官員的收稅權，由英國人

稅務司取而代之，使得廣東地方財政收入大受損

害。接着廣東巡撫、粵海關監督去電紛紛反對，

可是總理衙門一概置之不理。抗議無效之下，張

之洞無奈將六個釐卡移交稅務司接管。同時又一

再指出其中弊端，提請總理衙門注意。

張之洞堅決反對簽訂損害澳門主權的中葡條

約。總理衙門屈服於當時的外交壓力，處理了釐

卡問題之後，又指派赫德負責與葡人交涉，準備

接受“將澳門永遠租與葡萄牙而不收租銀”(10)。   

這就是說，允許葡人永遠佔領澳門。

1887年3月17日，清政府同葡國政府談判簽訂
草約。主要有以下四條：

一、定準在中國北京即議互換修好通商條

約，此約內亦有一體均沾之一條。

二、定準由中國堅准，葡國永駐、管理澳門

以及屬澳之地。

三、定準由葡國堅允，若未經中國首肯，則

葡國永不得將澳地讓與他國。

四、定準由葡國堅允，洋藥稅徵事宜應如何

會同各節，凡英國在香港施辦之件，則葡國在澳

類推辦理。(11) 3月26日，金登幹和巴羅果美在里
斯本草簽了中葡《會議草約》，接着又準備簽訂

中葡條約。

當張之洞接到總署來文，知締約成局已

定，“焦灼傍徨，不可言喻”。他力排眾議，多

次上奏指出，允許葡人佔領澳門是外交上的重大

失策。“挈權量力，我之可以逼葡，葡之不足病

我，事理甚明。今若因一事之要求，曲徇其請，

遷就立約，在葡人固始願不及，即他國亦相顧驚

疑。”張之洞反對與葡萄牙締約，列舉了六點反

對理由：

其一、葡萄牙是個貧弱小國，“今若因一事

之要求，曲徇其請，遷就立約”，在國際上將造

成非常惡劣的影響。

其二、鴉片戰爭後，葡人在澳已越界向外擴

張。條約的簽訂必將大大助長其擴張的趨勢。

其三、澳門的情況原與租界相似，如今讓

其“永駐管理”，佔有主權，將會引起其它國

家“接踵效尤”，“拒之則有厚薄之嫌，應之則

成滋蔓之勢”，局面難以收拾。

其四、條約簽訂後，中國政府喪失了管理澳

門居民的權力。倘若他們到內地犯法後逃匿澳

門，中國官員無法緝捕歸案。這將成為廣東地方

治安的一大禍根。

其五、葡萄牙本來沒有治外法權，因此葡人

不敢到澳門之外遊歷和傳教。簽訂條約後，他們

將有恃無恐地四處流竄，必將導致教案的增加。

其六、葡萄牙在訂約後，可能會因貧弱不堪

而向其他國家轉讓澳門，我國則因主權喪失，無

從制止。(12) 這些反對理由，有理有據，反映了

民族的利益。同時，張之洞還向清政府提出了幾

點補救措施：

一是細訂詳約，申明主權。“其永駐澳門一

條”，“可見澳門係中國讓與葡國居住，仍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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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疆土。應聲明澳門讓與葡國永遠居住，免其租

銀，不准視為葡國屬地。其不讓與他國一條，應聲

明澳門仍係中國疆土，葡國不能轉讓與他國”。

二是劃清澳界。陸界堅持以原圍牆為界，水

界仍是中國所有，防止逾越。

三是核對洋文。條約的中文本與葡文本用詞

不同，意思出入很大。應“詳細校對，以防狡混

而免侵越”。

四是暫緩批准。先觀察一段時間，如果澳葡

協助緝私對稅釐並徵確有明效大驗，而無其它害

處，再行批准條約。(13) 張之洞還認為，葡萄牙

祇不過依恃其他大國的力量對中國進行訛詐，其

實它國力貧弱，並沒有甚麼力量。“澳無田地，

其米糧皆係由香山縣石岐等處接濟，並違禁私運

出洋，澳販恃為大利，若米船數日不到，立形

困窘。葡無商利，專恃勒抽華民以資用度，入不

敷出，每年僅解繳該國銀二萬餘両，已形竭蹶。

葡無駐澳兵船，僅有租來他國兵船一號，泊於海

中，餘有小巡輪數隻而已。其陸路炮舊兵單，迥

非他國洋兵之比。”(14) 因此葡人不可能對我國

造成重大威脅。

張之洞和廣東官民激烈反對簽訂中葡條約，

使得“總理衙門有些洩氣”。7月2日，赫德在總
理衙門看到張之洞的奏章，也感到事情棘手。但

是他不甘心自己一手導演的外交騙局功虧一簣，

便利用總理衙門害怕稅釐並徵辦法失敗的心理，

進行恫嚇。他對總理衙門官員說，在談判中， 

“張之洞的意思千萬不可提”，否則“羅沙 (葡

國談判代表) 一聽見就會轉身回去的”。(15) 總理

衙門果然拒絕接受張之洞等廣東官員的意見，聲

稱實行鴉片稅釐並徵事關大局。“海軍初設，籌

餉萬難，有此辦法，冀可歲徵鉅款”，指責張之

洞等人“於朝廷全域通籌之意毫無體察，輒拘持

偏見，故作危詞”。(16) 張之洞等人的正確意見被

否定，中葡條約遂得以簽訂。

張之洞還指出，澳門人民堅決反對葡萄牙殖

民侵略和壓迫。葡萄牙在澳門附近地區強設路

燈，逼迫當地村民交路燈費，強編門牌，勒收

地租。望廈、龍環、塔石等村都抗拒交納，“屢

次紳民呈詞，深以入洋籍、輸洋賦為恥，情辭憤

激”。9月3日，廣東官員前往澳門進行巡示。當
時澳門“男婦老幼萬餘人相率環觀”，人人“歡

呼感泣”，表現了不甘屈服於葡萄牙統治的強烈

的民族情緒。“察此情形，若明歸葡屬，各村各

島斷不甘心。”(17)

但是張之洞等人這些明智的意見，沒有為總理

衙門所採納。就在總理衙門這種一再忍讓之下，終

於使葡萄牙人輕易地獲得了澳門的永居權。

張之洞鑒於澳門局勢嚴峻，為了避免遭受

更大損失，於是指示前山同知加強對澳葡的防

範：“亟應責成該同知修明職守，撫綏巡查，

並會同香山縣前山都司，將保甲、團練、水陸捕

盜緝私，及一切應辦事宜認真整頓，務期鎮靜周

密，以繫民情，而杜隱患。”(18)

80年代以後，前山地區頻頻遭受澳葡擴張威
脅，局勢十分危殆。張之洞多次與澳葡總督直接

進行交涉，反對澳葡干涉前山地區事務，捍衛我

國權益。

一、舵尾山附近中國駐軍問題。80年代澳葡
侵略氣勢日益囂張，公然對我國前山地區事務橫

加干涉。1888年4月間，澳門署理總督致電張之
洞，對前山官員在舵尾山海邊瘋人院附近駐紮軍

隊提出質疑。聲稱：本署大臣聞之，殊堪詫異，

心甚不安。因查此處所居瘋人，向係澳給食濟養，

歷有年所，即該處非瘋人，亦有懇求願來歸向者，

似此情形，顯有明徵，尚不足為本國管治之證據

乎？

同時澳官鄭重聲明：本署大臣不得不予為告

知，縱今置此廠於不理，日後無論何時查勘，

不得謂本國不理，遂執此語，以為本國經認該

處為貴國管治之實據，並勿謂本署大臣將來無得

置辦。

同年8月間，新任澳門總督再次照會張之洞，
重申其不滿，要求張之洞給予答覆，並威脅稱：

如遷延不覆，或全置褡，在貴部堂亦屬無益。因

前時經有預告不服之言，則於本國所有之權利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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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損，屆時亦可援為理明也。(19) 其意思很明

白，反正我把話說在前頭，將來這些地方仍是屬

於澳門的。

澳葡咄咄逼人的囂張氣焰，引起張之洞的無

比憤慨。8月17日，張之洞照會澳督，嚴正指出：
查舵尾山在小橫琴島之上，為香山縣屬地，何得

謂中國未有在此處施管治之權。(20)

在這裡，張之洞據理力爭，堅決把澳葡的胡

攪蠻纏頂了回去。

二、在關閘至北山嶺間設兵卡問題。1889年
2月間，澳門總督突然致電張之洞，無理指責中國
政府官員在關閘外設卡違約。照會說：本澳關閘

至北山嶺中間一帶地方，向為局外之區，現聞在該

處建有磚屋一間，以為巡捕兵丁棲止之所，如此辦

理，顯有違該約第二款。必須兩國會商妥協，方可

建造，斷非一國或一國之官員可能擅主。(21)

張之洞接到照會後，十分惱怒，立即覆照予

以駁斥。指出：所謂在北山嶺設卡“斷非一國或

一國之官員可能擅主”的說法，“本部堂接閱之

餘，殊深詫異”。“今接貴大臣來文，竟稱關閘

至北山嶺中間一帶地玩向為局外之區等情，實屬

聞所未聞。關閘以外應設廠卡，絕不與約內之界

務相玩仍必次第舉辦，無煩過問。” 

隨後，張之洞將澳督來電交涉事報告總理衙

門，指出葡人“意在朦佔我界”，希望引起注

意，並立即向葡方辯駁清楚。總理衙門官員對張

之洞的做法給與了充分肯定，並立即對澳葡當局

展開交涉，明確關閘外地區非澳門屬地，澳門無

權干涉中國政府在前山地區的各種活動。

張之洞1889年調離廣東，先後出任湖廣總
督、兩江總督、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等職。

但他雖然遠離了廣東，卻仍然深切關注着澳門。

1901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戰爭結束，〈辛丑條
約〉簽訂之後，帝國主義列強為了讓清政府提高

償付賠款能力，履行所謂條約義務，決定修改稅

則，提高關稅，而取消釐金，並趁機擴大各種權

益。英美德日等國在上海簽訂新商約。其後1902
年初，葡萄牙派上院議員白朗谷 (Joséd’ Azevedo 

Castello Branco) 為公使前來北京議約。1902年
10月，中葡簽訂〈增補條款〉和〈廣澳鐵路合
同〉。(22)

中葡談判期間，白朗谷又提出每年向澳門免

稅供應六百萬石大米的索求：

因大西洋國既按照以上條款有益於大清

國，[⋯⋯] 今大清國因澳門居住如許華民，

認許每年由中國運米六百萬石入澳門，不收

其稅，如或不敷，並可加增。(23)

六百萬石是甚麼概念？按當時每一百觔一

石，六百萬石即等於六億觔 (斛)。當張之洞從外

務部來電中獲知葡方無理索求之後，十分憤怒。

因為當時澳門人口不過十萬人左右，按每人每年

食用三百斤計算，每年實際需要的大米不過三十

萬觔左右，也就是相當於三千石而已。而葡人竟

獅子大開口，索要六億觔 (斛) 之多！於是，張之

洞立即回電外務部要求給以拒駁。他指出：澳門

華民不過十萬人，何至歲需六百萬石之米，明係

藉端出洋牟利，萬不可許。猶記洞在粵時，粵商

請省運油粘米接濟澳門，情願認捐，米數無多，

大約數十萬石而已。粵省人稠米少，年年仰給洋

米，若本境之米多漏出洋，而反以重價買外洋進

口之米，情理顛倒，民食益艱，民生益蹙，粵民

必嘩，變亂必起。葡乃小國，乘間攪擾，盡可直

言駁斥，甚則不理，不宜多立條款，無意中為諸

大國開方便之門也。請察酌。(24)

其後張之洞又告知外務部，澳門華人實際需

求的大米數量約為三十萬石，千萬不可增加數

量：能照粵督所查，祇准運二十四萬石最妥，

萬不得已，亦止可以三十萬石為限，此係至多之

數，萬萬不可再加。(25) 由於張之洞的據理力爭，

使澳葡套購大米牟利的陰謀未能得逞。

綜上所述，張之洞是清末朝廷中敢於同澳葡

抗爭的極少數大臣之一。他在1884-1889年出任兩
廣總督期間，積極參與澳門問題交涉，多次致電

總署，力排眾議，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並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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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澳葡反覆進行政治較量，堅決拒駁葡人的各種

歪理謬論。同時他還督促前山官員加強防範澳葡

的措施。他堅決反對澳葡侵略擴張，捍衛澳門主

權，保護民眾利益，立場堅定，大義凜然。可是

由於當時以奕劻為首的總理衙門官員貪圖稅釐並

徵的利益，頑固地堅持對葡人妥協退讓，簽訂了

傷害澳門主權的中葡條約。張之洞的正確主張沒

有得到重視和貫徹實施，最終未能阻遏澳葡的擴

張活動。但張之洞的抗爭事蹟和愛國護澳精神已

在澳門深入人心，從而得到澳門人民的敬重。他

們懷着感恩的心情，將當時還活着的張之洞當做

活菩薩，作為澳門保護神奉祀於城隍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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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日本學生

段世磊*

* 段世磊，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從事天主教東傳史、基督教思想史研究。

小 引

先行研究者們對於建立澳門聖保祿學院的目

的莫衷一是。中國史方向的學者認為，建立聖保

祿學院是為了讓澳門成為培養精通漢語、熟悉中

國禮儀的培訓基地，使澳門成為天主教的傳播中

心。(1) 西方世界的研究者維克特 (2) 和桑托斯則

從當時耶穌會亟需發展壯大日本教會的考慮，切

入聖保祿學院建立的始末，得出在日本本土之外

創建一所學校“以招收日本耶穌會會員入學”(3) 

的結論。新近出版的《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全

面考察了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建立過程，以及其中

牽涉到的諸多爭議和錯綜複雜的組織、人物關

係。運用新發現的史料分析了“范禮安的建校構

想和動機”、“范禮安的建校理由及其爭訴”，

並在此基礎上全方位立體性地向讀者呈現了范禮

安 (Alessandro Valignano) 所面臨的來自果阿教
區及孟三德 (Eduardus de Sande) 等內部人士的
反對意見，客觀地還原出澳門聖保祿學院初創時

期的整體面貌,有利於探尋建立澳門聖保祿學院的

真正目的。(4)

儘管如此，大多數研究者還是忽略了對於日

本幕府禁教時期在附屬於澳門聖保祿學院的“神

學校”學習的日籍神學生的考察。而恰當地在澳

門聖保祿學院和專門為日本人臨時建立的神學校

之間做出區分，有利於我們更好地研究澳門聖保

祿學院早期的功能和歸屬。

因而，筆者擬從一些新的材料入手對以

往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中日本人神學校的問題

作些補充。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Iesu  
(簡稱：MHSI) 是一套有關耶穌會起源及其傳教
歷史的叢書，至今已經編了一百家五十七卷。在

第111卷“Monumenta Historica Japoniae1: Textus 
Catalogorum Japoniae (1553-1654)”中有大量關於
日本管區情報的表格目錄，記載之詳細周全，為全

面考證德川日本禁教前後澳門聖保祿學院學生和神

父人員變化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材料，對於研究澳門

聖保祿學院最初的功能及其歸屬也顯得尤為珍貴。

澳門聖保祿學院原是1594年為日本教區而設的培養耶穌會神父的機構，興建不久，便有

來自日本神學校的日籍神學生在此完成神學院的學業後成為耶穌會神父。幕府開始實行鎖國政

策後，大批日本修士和同宿來到澳門，面臨着加入耶穌會和成為教區神父兩種選擇；而此時耶

穌會內部對日本人基本不抱有好感，唯恐他們返回日本後作出魯莽出格的舉動，影響耶穌會聲

譽，便限制日本人入會。但是，日本本土卻亟需傳教人員。為了能夠既不損壞耶穌會名譽，又

能拯救日本教會的艱難局面，澳門的長上便採取了折中之法，在澳門創建日本人神學校，專門

負責教區神父的培養。相應地，一直以來以培養耶穌會的日本人神父為主要目的的澳門聖保祿

學院，也開始逐步轉向以培養耶穌會的歐洲人神父為主要職能。

03-RCC96-7_doi.indd   31 14/01/2016   16:29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32文 化 雜 誌 2015 

歷

史

明
末
澳
門
聖
保
祿
學
院
的
日
本
學
生

澳門聖保祿學院與日本教區神學校

1579年10月，首次視察日本的范禮安神父依
慣例將相關教務議題提交給全體傳教士協議會討

論，與其它議題的激烈爭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與

會傳教士在是否在日本設立神學院和神學校的議題

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見。據會議記錄記載：

全體與會者的意見在此達成了一致，為尋

求耶穌會的發展以及日本的解決方法，必須在

日本設立讓新來 (日本) 者學語言和風俗的神

學校，讓被耶穌會接受者接受教育的修煉院以

及研修必要學問的神學院。(5)

於是剛到日本不久，范禮安就着手安排在

下、京都各自建設一所神學校和在府內建設神學

院的事宜。1580年，日本府內 (6) 設立神學院，
神學校則於同一年建在了下地區的有馬，另一所

神學校則於1581年建在了京都。
范禮安建立的兩所神學校教授學生拉丁語、

日本語(書信的書寫方法、古典、措辭)、音樂、

繪畫。學習拉丁語後，在一定條件下雖說允許學

習倫理神學、哲學、神學等課程，但這些並非最

為重要的課程。完成了這個神學校的課程後，如

有人想要成為耶穌會司祭，可加入耶穌會，然後

到府內的神學院內繼續學問上的追求。因而這類

神學校不是培養教區司祭的機構，它們祇是由耶

穌會經營的完整教育體系下的初、中等教育機

構，教師雖然是耶穌會士，學生卻並非都是耶穌

會士。(7)

與此不同，根據托蘭多公會議的教令，還存

在另一種以培養教區司祭為目的的教區神學校。

為了能夠貫徹執行神學校培養教區司祭的職能，

日本府內第三任主教塞爾凱拉 (Luis de Cerqueira) 
於1598年8月5日隨同范禮安以及另外四名耶穌
會士到達長崎後不久，便在長崎與傳教經驗豐富

的傳教士們召開了一次宣教會議，主要討論了培

養教區司祭的神學校建設問題。但是這一提議，

由於豐臣秀吉死後造成的日本國內政治的緊張局

面，暫時未能實行。1599年3月，主教將戰亂中的
耶穌會神學院和神學校移至天草島的志歧。1600
年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中告捷，基督教在日本的

處境才有所寬鬆，主教又得以重新返回長崎。回

到長崎不久，他便將兩名日本神學生敍為助祭，

並於第二年的四季齋日那天，在長崎新建的教會

中將二人敍階為府內教區的司祭。一直為建立培

養日本人教區司祭的神學校奔波的塞爾凱拉，終

於在1601年有了微薄的回報。同年，塞爾凱拉創
立了日本最初的教區神學校，着眼於培養可勝任

指導之職的神職人員。而且，他對日本人敍階神

職充滿了期待。1601年9月準管區長巴範濟在寫
給羅馬總會長的信中報告道：

主教非常瞭解在日本培養合乎理想的神職

人員是多麼地困難。其一，人們在信仰上還很

幼稚，並且居住在異教君主統治的國度。其二

是這裡的形勢還常常發生突變，一切都很難

持久。主教無法行使懲罰權。根據所有這些

理由，我們決定完全遵守托蘭多公會議的決

議，極為慎重、並非常緩慢地授予敍階的秘

跡。但是，歐洲的 (教區)神職人員沒有人想住

在日本，所以為有助於這裡的教會，敍階日本

籍的神職人員是必要的。因為我們還無法提供

聖職祿，而且國內的形勢也極不穩定。此外，

這些人可以與日本人很好地交往，而且不必像

修道會士那樣為學習該國語言付出努力。(8)

而且在1603年寫給教皇的信中，塞爾凱拉進
一步給出了日本人能夠從事傳教工作且被敍為耶

穌會教區司祭的理由，並強調了在這個過程中，

耶穌會神學校所佔據的重要地位，以及為了確保

耶穌會於日本教區在神職人員培養上秉承耶穌會

教育的特色不變，不希望其他修會的神父前來日

本的請求。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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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也適合神父之職，而且由於該教會

相距極為遙遠，如果沒有從生來就熟悉該國語

言和習俗的本地人，就不能得到充分的照顧。

另一方面，外國傳教士祇有使用巨大的費用才

能來到此地，所以在耶穌會之後接替他們，該

教會擁有可以在主教的指導下協助照料基督羊

群的本地神父也是必要的。[⋯⋯] 正如閣下考

慮的那樣，讓其他修會來到當地還不是時候，

由於總會長對該教會一再表示的眷顧，祇要閣

下催促他，就會有適當的人數被送來本地。今

年他為了滿足該教會的必需，為耶穌會士設立

了三所神學校，由於適合神父之職的人不在少

數，所以日本籍傳教士並不缺乏。(9)

確如塞爾凱拉在信中所言，此時日本教區並

不缺乏日本籍傳教士。整理1603年10月份日本
教區所有耶穌會神父和助理修士名單時發現，日

本教區總計有一百一十二名耶穌會傳教人員，四

十二名日本籍傳教士中有兩名神父，他們是新

原 路易士(Luis Niabara) 和木村 塞巴斯提昂 

(Chimora Sebastião)。另外還有二百名日本同宿
幫忙打理傳教士的生活。(10)

1601年10月塞爾凱拉寫給葡萄牙管區長的信
件記載，這兩位日本籍神父敍階時間應為1601年
3月底或4月初。(11) 而且這兩人分別於1595年和
1596年前往澳門，由於材料有限，他們是否在
澳門的神學院學習則不得而知。可知的是二人從

澳門返回日本後不久便被日本司教塞爾凱拉授予

神父之職。根據日本學者高瀨弘一郎對於1604、      
1606、1608以及1609年澳門聖保祿學院中日本籍
傳教士目錄的考證，發現很多後來在日本敍階神

父的日本人傳教士幾乎都曾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學

習過或者在澳門停留過。為了方便詳細討論，故

整理出如下表格 (12)： 

[表1] 1604年1月15日澳門聖保祿學院神父與助理修士名錄

去往澳門 歸國 敍階神父 備註

式見 馬丁諾
(Martinho)

1598年 1606年 1615年6-7月(在馬尼拉)

平林 曼西歐
(Mâncio)

1598年 1606年 1613年2月-1614年2月16日

伊東 曼西歐
(Itto Mâncio)

1601年 ？ 1608年

中浦 朱利安
(Juliam)

1601年 1604年？ 1608年

草野 安德列
(André )

？ 1609年 1612年2月26日
前脫會

結城 蒂亞戈
(Diogo)

1601年？ 1604年或1606年 1614年11月-1615年7月18日
(馬尼拉)

石田 安東尼奧
(António)

1601年 1604年或1605年 1607年10月-1613年2月

溝口 阿格斯提諾
(Agostinho)

1601年？ 1604年1月25日
以後死在澳門

03-RCC96-7_doi.indd   33 14/01/2016   16:29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34文 化 雜 誌 2015 

歷

史

明
末
澳
門
聖
保
祿
學
院
的
日
本
學
生

[表2] 1606年11月15日澳門聖保祿學院神父與助理修士名錄
去往澳門 澳門聖保祿的學習 歸國 敍階神父

木村 蜜雪兒 1595年 1596年
飾屋 朱利安 1595年 1600年

(1601年12月死亡)
新原 路易士 1595年 1600年 1601
木村 塞巴斯提昂 1596年 1600 1601
德丸 瑪竇 1596年 1603年10月3日前死於澳門
太田 阿格斯提諾 1597年 少許的倫理神學 1598年 1627年-1631年
式見 馬丁諾 1598年 三年哲學 1606年 1615年6-7月(在馬尼拉)
平林 曼西歐 1598年 三年哲學 1606年 1613年2月-1614年2月16日
伊東 曼西歐 1601年 三年倫理神學 ？ 1608年
中浦 朱利安 1601年 三年倫理神學 1604年？ 1608年
草野 安德列 ？ 二-三年倫理神學 1609年
結城 蒂亞戈 1601年？ 三年倫理神學 1604年或1606年 1614年11月-1615年7月18日

(馬尼拉)

石田 安東尼奧 1601年 三年倫理神學 1604年或1605年 1607年10月-1613年2月
溝口 阿格斯提諾 1601年？ 二-三年倫理神學 1604年1月25日後死於澳門

對比 [表1] 和 [表2]，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一、[表1] 和 [表2] 中日本人助理修士的目錄

都記載在有關澳門聖保祿學院中神父和助理修士

名錄之中。[表1] 中列舉的八名日本人記錄在1606
年1月25日澳門聖保祿學院中神父與助理修士名錄
之中。(13) [表2] 則是根據1606年11月15日的澳門
聖保祿學院名錄編製而成，它同時保留1604年目
錄中的八名日本人的資訊。(14)

二、[表1] 中羅列的日本人中有九名敍階為
神父。其中有三名是在塞爾凱拉過世之後才敍階

的。六名日本人於塞爾凱拉在任時敍階為耶穌會

司祭。需要補充的是，加上和澳門聖保祿學院無

關的兩位分別於1608和1613年敍階神父的日本
人 (15)，截至到塞爾凱拉去世之時，日本總計有八

名日本籍神父。他們之中四人有過在澳門聖保祿

學院學習的經歷，而且是在回到日本後被敍階的。

兩人不確定是否有過澳門聖保祿學習的經歷。

三、早期澳門聖保祿學院實質上隸屬於日本

準管區，是接續日本的神學教育(包括塞爾凱拉

的神學校教育) 而成立的，用以培養將來返回日

本傳教的傳教士，對於日本教會的發展起着至關

重要的作用。

澳門聖保祿學院附屬
日本人神學校中的日本人

為了耶穌會員的神學教育，在日本的辦學計

劃失敗之後，范禮安於1594年設立了澳門神學
院。這應當是為遠東所有耶穌會傳教地而建的

教育中央機關，所有將來前往日本、中國、印度

支那等地活動的傳教士，都要在這裡學習當地語

言及文化的預備知識，而本地人及歐洲候補神父

們，也要在這裡接受神學教育。在1603年的名冊
上，澳門聖保祿學院中有兩位教授教授神學，另

外兩位神父亦算是神學方面的講師，此外還有兩

位神父負責傳授倫理神學 (Casuistica)。到了1609
年，有一位神學教授和講師，還有一位倫理神學

的神父。在名冊上雖然沒有註明，但院長帕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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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本人可能也上過課。學院的設立者范禮安預

定將該學院擴充為全東方的學術中心，但即使如

此，它的第一要務也是培養傳教士和司牧者。在

1600年寫給總會長的信中，他特別寫道：

在日本，已經沒有人不將這個(澳門)學院

視為該準管區唯一的救星。因為在那裡可以

培養出許多優秀的人材。在當地三年半期間

學習倫理神學，然後再在那裡完成第三個修

練期的三位日本神學生在回國時完全變了一

個人，所以他們自己的日本同修學友的態度

也令人吃驚。見到他們這一變化的人都為之

驚歎。認為他們已吸取了我們的精神和歐洲

式的思考方法，而且成為良心問題上的出色

專家 (mui buenos casuistas)。根據神父們的信
件以及當地來人報告中所吸到的，留在學院中

的其他人同樣也在德行和學問上大有進步 (en 
las virtudes y letras)，如果上長開課，他們已
作好聽取哲學課程 (Artes) 的充分準備。也許
有許多神父不認為日本人有這種能力，並且有

能力實踐它，但我主希望他們通留在學院中，

在有限的數年間獲得德行和學問的巨大進步，

而我們也能從日本獲得更多的人手和有德的神

父，從而對那裡的佈教大有助益。(16)

而且，在日本教難期間，澳門聖保祿學院對於日

本教區的重要性地位愈加彰顯。德川幕府頒佈   

“伴天連追放文”(17) 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便

給日本基督教界以致命打擊，致使其有組織性的

傳教體制幾乎完全崩潰，因而不得不轉而採取新

的傳教方針，以重建日本的傳教體制。為此，當

時負責管理日本管區事務的管區長卡瓦略決定，

將一部分傳教士和神父送往澳門和馬尼拉，另一

部分則負責潛伏日本秘密傳教。據統計，1614年
11月，潛伏在日本的耶穌會士總計有二十六名，
其中十八名神父，八名助理修士，也有一些被稱

為同宿的非耶穌會內人士留在了日本，這些同宿

在神父空缺的時候擔當了一部分宣教事務。(18)

與此同時，另一批人則被驅逐到澳門和馬尼

拉，其中包括大批日本人學生。澳門聖保祿學院

第二任院長迪亞斯 (Manuel Dias，李馬諾，1597
年9月-1601年在任) 於1615年1月2日編成的〈1614
年度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中，關於被從日本追放

而來的日本人助理修士統計出這樣的數字：“這年

10月和11月，六十五名耶穌會士乘坐三艘船來到澳
門，其中有二十名日本人助理修士。”(19)

另外，耶穌會日本管區長卡瓦略 (Carvalho 
Valentim) 1614年12月30日寫給第五任耶穌會總
會長阿夸維瓦 (Claudio Aquaviva) 的書信中就長
崎追放者做了如下記錄：

我們被從日本驅逐，三十三名神父和二

十九名助理修士來到了澳門的學院。他們中

大多是日本人，而且還有五十三名作為基督

教界教化工作的輔助者的同宿分乘這三艘船

來到澳門，其中又有二十八名神學校的學生

在澳門繼續學業。澳門的學院不能收容太多

的人員，而且中國人對日本人抱有極深的猜

疑從而不允許他們在澳門的街市中出現，我將

八名神父 (西班牙人五名，意大利人一名，葡

萄牙人二名) 從日本送到了馬尼拉，一同送往

的還有十五名日本人助理修士中的十二名。(20)

可知，長崎驅逐使澳門聖保祿學院中的人數激

增。這些人中有二十八名原先在日本神學校學習

的同宿，他們被安排在學院內一片充當神學校的

場所繼續學業。

五名日籍神父包括：辻 湯瑪斯(Thomé)、
新原 路易士(Luís)、原 瑪律蒂諾(Martinho 
Campo)、保羅 多瑪 桑多斯和佩德羅 安東

尼奧。其中辻 湯瑪斯、新原 路易士和原 瑪

律蒂諾為耶穌會神父，保羅 多瑪 桑多斯和佩

德羅 安東尼奧為教區神父。

二十名日本人助理修士：1、西 羅曼 (Nixi 
Romanus)，生於1570年，1580年入有馬神學
校。1588年名簿上記為拉丁文第一級學生，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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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日本文學普通。1590年入耶穌會，1592年名薄
上記為天草學院拉丁文第一級學生。1614年流放
到澳門，1618年6月名簿上記為在澳門學習倫理
神學。不久成為神父，1625年與莫雷洪神父等一
起前往馬尼拉，翌年2月前往暹羅，在首府大城
府住院，1630年與院長瑪律基科一起入獄。1632
年與其他日本人一起輾轉經柬埔寨返回澳門。後

再往暹羅傳教，死於當地。

2、大多 尾馬修 (Votauó Mansius)。1568
年生於大村。1581年入有馬神學校，1588年名簿
上記為拉丁文第一級學生，長於音樂。1590年入
耶穌會。1592年進入尼古拉在天草開辦的畫坊，
與日本修士馬修 若昂一起學畫。該畫坊1600年
在志岐，1601年遷往有馬，1603年在長崎，1614
年遷至澳門。

3、進士 阿萊克西斯 (Xinji Alexius)。1576
年出於河內，1583年進入有馬神學校，1588年名
簿上記為拉丁文第一級學生，音樂良好，日本文

學一般。1614年被流放到澳門。1618年重返日
本，後脫會。

4、草野 安德列 (Cusa Andres)。1571年生於
築後，1583年入有馬神學校，1588年名簿上記為
拉丁文第一級學生，音樂和日本文學一般。1590
年入耶穌會，1592年名簿記為學院拉丁文第一級
學生，1603年與范禮安等一起前往澳門，同年12
月起在那裡學習倫理神學，後擔任管區代表羅德

里格斯的助手，1609年擔任負責日本傳教之後勤
事務的科埃略的助手。其後下落不明。

5、Augustinus deteves, Lusitanus。1567年生於
澳門的葡萄牙人，二十一歲進入有馬神學校，1588
年名薄上記為拉丁文第一級學生，擅長音樂。1606
年離開日本，1609年澳門名簿上記為聽罪神父。

6、辻 湯瑪斯 (Çuji Thomas)。1571年生
於大村。1585年進入有馬神學校，1588年名簿
上記為拉丁文第一級學生，音樂及日本文學普

通。1589年入耶穌會。1592年天草學院名簿上記
為第一級拉丁文學生。1606、1607年名簿上記為
長崎學院的說教師。1611年成為神父。1614年

至澳門。同年名簿上記為“已經學完二年倫理神

學，好的說教師”。1618年與視察員維艾拉一直
返回日本。1627年在長崎殉教，後被列為福者。

7、山田 尤斯特 (Yamada Justus)。1570年
生於長崎，1585年入有馬神學校。1588年名簿上
記為拉丁文第二級學生，擅長音樂，日本文學普

通。1590年加入耶穌會，1592年為天草學院拉丁
文第一級學生。1614年被逐往澳門，1618年在當
地學習倫理神學。後敍職為神父。1624年前往交
趾支那，向當地日本僑民傳教。後一再前往柬埔

寨傳教，1629年死於柬埔寨。
8、守山 米蓋爾 (Moriyama Michael)。1570

年生於長崎，1585年進入有馬神學校學習，1588
年名簿上記為拉丁文第二級學生，音樂及日本文學

普通。1590年加入耶穌會。1592年為天草學院拉丁
文第一級學生。1603年在長崎學院負責衣服的清洗
與保管。1614年被逐往澳門，1623年死於當地。

9、町田 安德列 (Machida Andreas)。1575
年生於口之津，1585年進入有馬神學校。1588年
名簿上記為拉丁文第三級學生，音樂及日本文學

中等程度。1595年加入耶穌會，1614年被逐往澳
門，1615年在澳門學習哲學。

10、鹽塚 路德皮克 (Xiuonzuque Luduvicus)。
1577年生於長崎，1587年進入有馬神學校，當年
名簿記為預備教育班。1607年加入耶穌會，1613
年在長崎學習繪畫及音樂指揮。曾學習拉丁文六

年。1614年被逐往澳門後，翌年即返回日本，後
脫離修會。

1 1 - 2 8：西斯多  ( X i s t o ) ，康斯坦丁諾 
(Constantino)、船本 多瑪 (Funamoto Thomas)、
野間 安德列 (Noma Andre)，Fancan Leão、
山 約翰 (Yama João)、尼古拉 (Nicolao)、森
山 米蓋爾 (Xucan Miguel)、朱利安 (Julio)、柴
田 蒂亞戈 (Xibata Diago)、馬提亞斯 (Mathias)、
Malcuuo Luis、朝子 路易士 (Naito Luis)、齋
藤 保羅 (Paulo Saito)、約瑟夫 (Joseph)、克里斯
多夫 (Christovão)、曼西歐 約翰 (Mancio João)、
Fayashida Mancio。(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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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整理澳門的原日本神學校中的學生、

教師以及日本人助理修士的資訊，我們發現：

一、教師

1 年11月末至12月中旬，原日本神學校課
程於澳門再次開設，佩雷拉為神學校負責人。

維賽特 里佩羅神父被任命為澳門神學校的教

師。1616年1月編製而成的〈澳門學院在留的神
父和助理修士的名簿〉(22) 和1620年9月編製而成
的〈有關日本管區神父和助理修士的一般報告〉

的第一目錄中 (23)，都有過他擔任澳門聖保祿學

院教師的記載。由於他十分精通有關日本的諸多

事情，而且在有馬時代的日本神學校教授過音樂

和拉丁語課程，因而被看作是照看這些日本神學

生最為合適的人選。除去用來講解教義綱要的歐

洲人神父外，由於教學對象大多是日本學生，因

而便也像在日本本土一樣，專門啟用幾名日本人助

理修士用來講解與拉丁語學習、日本文化以及宗

教理論等相關的課程。其中，修士船本 湯瑪斯是 

“神學校中的拉丁語教師”；修士野間 安德列負

責“講解用日本語言和文字書寫的幾冊書籍。”

修士內藤 路易士則“用基督教的神學理論駁斥

日本諸宗派的教師”(24)。他們都是從日本一同被

追放到澳門的。

二、日籍神學生

根據皮雷斯1616年年初寫給總長助理的信中
提到的澳門神學校學生人數為二十六名。(25) 可

知，1616年留在澳門聖保祿學院下附屬的神學校
中學習的日本人已減少了兩名。這一事實也可以

從1615年澳門聖保祿學院神父和助理修士目錄中
得到佐證。這一年目錄中標記為“西斯多 (Xisto) 
和康斯坦丁諾 (Constantino) 的兩名助理修士此
刻已離開澳門，前往馬尼拉”(26)。而且，隨着日

本管區長卡瓦略與同宿之間矛盾在澳門的逐漸昇

級，大部分原先在澳門日本人神學校中學習的同

宿要麼被勸說退會，要麼直接被解僱，還有相當

一部分去往菲律賓和歐洲，造成日本本土缺乏合

格的傳教人員。對此，潛伏在日本的意大利人波

洛神父 (João Baptista Porro) 寫給耶穌會總長維

泰利斯基的信中 (1619/2/13) 表達了與此相關的
憂慮：

我們現在非常緊缺日本人助手。為了讓日

本的年輕人援助我們，花費了很多經費出了很

多力氣給予他們在神學校中充分的學習機會用

以培養他們，但之後神父們將他們帶往國外，

其中一部分前往澳門，一部分前往菲利賓，而

且他們之中在澳門的幾乎全部退出了耶穌會，

因而用以援助我們的日本人也就沒有了。(27)

以日本播磨為據點圍繞中國、四國地方進行

巡迴宣教的波洛神父從澳門獲得的以上情報應該

是在1618年秋季之後的事情了。根據對日本傳教
士抱有深切同情的盧塞納於1618年4月18日寫給
奴諾 馬什卡雷尼亞什 (Nuno Mascarenhas) 的
信，我們知道，此時澳門的日本人神學校僅剩

下七名日籍神學生了，神學校的教育也到了幾

近停滯的地步。

另外，阿儒達圖書館收藏的史料有關於桑多

斯捐贈遺產用作日本少年在神學校學習費用事宜

的詳細記載，可以一窺17世紀30年代之後澳門日
本學生的境況。礙於篇幅，現摘譯一小段落：

桑德斯，出生在日本，在澳門待過幾年，由

於日本的事情被追放到澳門，後來又追放到交趾

支那。結果死在了那裡。過了好多年，他的遺骨

才被帶到澳門，埋葬在我們教會能容納一萬一千

人的聖女禮拜堂。他死後留下遺囑，將巨額遺產

中的一萬二千両捐贈給當地教會的教區司祭，土

地收益的百分之十用來養育在澳門的十二名日本

少年。他的遺書裡，也記錄下了捐贈的條件，即

少年每人可從上述一萬二千両的利息中獲得一百

両，但那之後並沒有真正實行。十二名少年沒

有住宿的地方，我們為葡萄牙人子弟能夠入學

而創建了當時的神學校，於是立刻開始實施遺

囑人的心願，接受了幾個日本人。他們在那裡

除了學習日本語之外，也修習我們所教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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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學習的課程。其中的少年，後來有入了耶

穌會的，也有成為教區司祭的。(28)

日本人教區司祭桑多斯於1636年去世，大概
於1635年離開澳門之時立下上述遺囑，將捐贈的
一萬二千両獲得的收益用於十二名日本少年的撫

養費用。但是，為了能夠首先為十二名日本少年

提供住處，教會的長上便用這些錢財投資了一些

土地，而後又將十二名少年中的至少六名接收到

為葡萄牙創辦的神學校之中，用投資剩下的銀錢

收益作為撫養六名少年的費用。(29) 由此可知，至

少在1636年，澳門是沒有專門為日本人而設的神
學校的。因為，1618-1636年之間漫長的歲月中，
並沒有關於這所神學校的任何資訊，以至於1636
年，六名日本少年不得不轉而進入專門為葡萄牙

人而設的神學校學習。需要補充的是，直到1661
年三名日本人從神學校分離出來，歸屬到日本管

區代表的管理之下，神學校中僅剩下三名日本人

使用桑德斯的遺產度日。同時，日本國內幕府海

外渡航禁令的影響，導致用以補充澳門神學校生

源的日本人神學生不斷減少。更有甚者，1663
年，桑德斯的遺產收益補助也被停發，如果想

要進入這所專門為葡萄牙子弟而設的神學校中學

習，便須繳納一定的費用了，而且過不多久，這

所葡萄牙人神學校的創建者將神學校贈與了聖保

祿學院。因而，截至1663年為止，澳門神學校中
的日本人已經所剩無幾了。

可以確定的是，在葡萄牙人神學校中學習的

日本人，完成神學校課程後，有的入了耶穌會，

有的成為了教區神父。由此也可以做這樣的判

斷，即此時設立的葡萄牙人神學校類似於塞爾

凱拉在日本創建的教區神學校，主要目的是為了

培養返回日本傳教的教區神父。而且，鑒於從日

本來到澳門的日本人數量大幅度遞減且神學校中

大多為葡萄牙學生的事實，導致了兩種局面。其

一，日本學生修完神學校課程後，在未加入耶穌

會的情況下被敍階為教區神父，以便返回援助日

本的傳教事業。但是，由於暫代主教的卡瓦略之

後日本主教的缺失，有一些日本人 (岐部佩德羅

卡斯易，1620年敍階；松田 米蓋爾，1623年12
月以前敍階) 便不得不前往羅馬接受教區神父的授

職儀式；也有一些日本人 (小西 曼西歐，1629年
之前敍階神父；米諾艾斯 米蓋爾，1627年之前敍
階神父) 直接留學羅馬，而後在羅馬敍階神父。(30) 

其二，葡萄牙學生則大多加入耶穌會，而後進入到

澳門聖保祿學院學習，最終成為耶穌會神父。

三、日籍助理修士

1614年11月來到澳門的二十名日籍助理修
士全部進入澳門聖保祿學院學習倫理神學，其

中又有六名在完成聖保祿學院的學業後敍階為神

父，六名中的二名在馬尼拉 (西斯多，1616年；
康斯坦丁諾，1616年)、四名在澳門 (町田 馬

提亞斯，1624-25年；飾屋 尤斯多，1623年12
月-1624年5月；齋藤.保羅，1623年12月-1625年；
西 羅曼，1630-1631年) 敍階為耶穌會神父職
位。1617年來到澳門的牧 米蓋爾則在澳門聖保

祿學院完成學業後，於1624年敍階耶穌會神父職
位。1620年9月份抵達澳門的太田 阿格斯提諾

經歷和其他日籍助理修士相同的過程後，大致於

1627-1631年敍階為耶穌會神父。(31) 這些被敍階

為耶穌會神父的日本人後來大都作為教區神父返

回日本從事傳教工作。

澳門聖保祿學院附屬日本人神學校
日籍神學生減少的原因

一、日本方面：塞爾凱拉的遺產 —— 不負責

任的日籍教區神父。

可以說，塞爾凱拉是在日本教區如火如荼地

發展過程中創辦的教區神學校，試圖進一步推進

日本的傳教事業，但結果卻事與願違。根據1614
年3月22日日本管區長卡瓦略寫給耶穌會總長助理
安東尼奧 馬什卡雷尼亞斯 (António Mascarenhas) 
的書信記載：“塞爾凱拉於1614年2月16日死
後，留給了七個日本人教區司祭用作舉行彌撒的

俸祿。七人中有四個是各個小教區教會的小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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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這四個小教區教會分別為聖 佩德羅、聖

瑪利亞、聖 若望和聖 安東尼奧。而且，塞爾

凱拉過世之前曾就日本司教繼承問題向教宗和總

會長寫信，令人遺憾的是，在未接到來自歐洲的

回信前他便與世長辭。因而卡瓦略依據任命權自

然轉移法條開始暫代司教職務。”(32) 但是，卡

瓦略的這一做法引起了方濟各會、多明我會以及

七名教區司祭中五人的強烈反對，“托缽修會甚

至揚言要將日本司教區從果阿大司教區中分離

出來，以便歸屬到菲律賓的馬尼拉大司教區之

下”(33)。最讓耶穌會措手不及的是，塞爾凱拉教

區神學校培養出來的這些日本人在俗教區司祭，

在幕府禁教的嚴峻時刻，選擇站在托缽修會的陣

營，聯合署名要求耶穌會撤出日本，公然反對耶穌

會在日本擁有的主教權威。而當來自日本幕府的壓

力逐漸加強，“以至於1614年10月26日長崎奉行左
兵衛帶兵摧毀了長崎的教會後，在離長崎不遠處的

福田部落等待前往中國和菲律賓的航船時，這些日

本籍在俗司祭又一次聽從托缽修會的勸說，大多選

擇乘船前往托缽修會的管區——馬尼拉。祇有兩名

小教區長選擇隨同耶穌會士們前往澳門”(34)。

凡此種種，使耶穌會對日本人失去了原有的

信任，從而再次引發關於日本人是否適合入會或

者敍階神父的大討論。斯匹諾拉 (Cario Spinola)
於1614年3月23日由長崎發往耶穌會總會長的書函
中，表達了日本人入會和敍階神父的反對立場。

他認為：“日本人應該以同宿的身份從事與傳教

有關的事務，如果允許他們入會，並授予他們助

理修士的職位，會給耶穌會帶來莫大的弊害。而

且，為了使同宿們不抱任何晉陞職位的願望，最

好一開始就不讓他們接觸拉丁語。再則，應該全

力抑制日本人敍階神父之職，無論是耶穌會神

父，還是教區神父，以防禁教時期日本教會的主

導權由歐洲人轉移到日本人手中。”(35)

耶穌會代理管區代表莫雷洪 (Pedro Morejon)
是少有的幾個對日本人抱有好感的人之一，但在

同修會神父安吉利斯看來，這成為莫雷洪身上最

大的缺點。與斯匹諾拉一樣，1614年10月31日安

吉利斯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書信中表達了對日本

人加入耶穌會的憂慮。(36) 此後，類似於此類的

爭論一直未有間斷過。斯匹諾拉在1617年寫給耶
穌會總會長的書信中，又一次闡明了自己反對日

本人加入耶穌會從而敍階神父的觀點。可見耶穌

會對日本人加入耶穌會以及敍階神父問題的謹慎

態度。從長遠來看，這也預示了長崎追放後身在

澳門的日籍神學生的命運。

二、澳門方面：管區長卡瓦略 (Valent im 
Carvalho, 1611-1617年任日本管區長)與同宿之
間的矛盾。

根據盧塞納在 1 6 1 8年 1 0月 1 1日寫給耶穌
會總會長總助理奴諾 馬什卡雷尼亞什(Nuno 
Mascarenhas) 的信箋，我們知道，早在卡瓦略
之前(1610年)，管區長巴範濟 (Francisco Pasio, 
1600-1611任日本管區長) 在長崎召開的協議會上
就已經討論了日本人是否適合入會及敍階神父的

事宜，並基於會議結果向當時的總會長提交了請

願書。這封請願書應是1612年中達到羅馬的。總
會長1612年3月28日寫給巴範濟的書簡對於此事給
予答覆。他認為：“在關於日本人助理修士、同

宿的培養問題上，沒有必要進行拉丁語教育，應

期待他們作為善良的傳道士的成長；而且，雖然

可以給予那些完成了神學校課程且在傳教事業上

有着豐富經驗的數名同宿們入會的機會，但要在

數量上加以適當控制；最後，要通過和顧問團協

商後慎重考慮入會或司祭敍階問題。”(37) 不可否

認的是，總會長的上述指示，巴範濟之後的卡瓦

略也加以繼承。事實上，他在處理有關神學校中

同宿們的教育問題時，正是依循總會長的這一意

向執行的。據佩雷斯 (Francisco Pires) 1617年10
月12日由澳門寫給耶穌會總長助理的書信記載：

管區長 (卡瓦略) 在澳門召開的管區總會

議上，約定給澳門當地孩子中的八九名學生開

設哲學課程，但明確表明這些課程不允許日本

人的參與。而且，在視察員 (維艾拉) 知曉之

前，還決定將全部同宿送返日本。(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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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此時管區長認為在神學校中祇應接受

來自葡萄牙家庭的子弟，而將日本人排除在外，

從而限制同宿加入耶穌會的途徑。而當這些在神

學校中學習的日本人同宿得知不會被允許以助理

修士的身份加入耶穌會後，便提出強烈的抗訴，

要求入會許可，繼而引發各種騷亂。

正當管區長和同宿們之間矛盾趨於白熱化

的時候，1616年6月30日視察員維艾拉 (Vieira 
Francisco, 1615-1619任遠東教區視察員) 從印度
來到澳門。“為了安撫同宿們的情緒，他答應給

予同宿學習的機會，並考慮在一切方面贈與他們

恩惠。”(39) 在他的調節下，原本要被送出澳門的

同宿中有十七名最終得以留駐澳門。這一舉動雖

暫時平復了同宿們對於卡瓦略的不滿情緒，但視

察員遠沒有取得他們的信賴。儘管他做出承諾，

保證給予日本同宿以後入會和敍階的機會，可在

同宿們看來這不過是敷衍之辭。在加入耶穌會這

件事情上，日本人清楚地知道，想要說服視察員

也絕非易事，因而他們還是向管區長尋求直接歸

國的許可。視察員在日本人入會和敍階神父上所

作的努力，並沒有贏得日本人的信任。同時，日

本人欠乏隱忍和等待的性情，也令視察員大失所

望，繼而開始與管區長保持態度上的一致，對日

本人抱有懷疑。然而，視察員在同宿問題上態度

的變化，不僅對日本人同宿還是對日本人會員都

造成了極大的傷痛，後來在長崎亦引起軒然大

波。盧塞納 (Lucena) 1617年10月30日寫給耶穌
會總長助理的信裡，批判了視察員的失策：“視

察員無法維持與神學校中的同宿們之間的關係，

至少他本人負有一部分責任，這是不容否認的事

實。”(40) 而且，佩雷斯在其1616年10月末寫成
的有關視察員的文書裡提到，在他請求視察員前

往神學校進行訪問以便解決同宿問題時，視察員

並未回應他的請求前往神學校視察。因而，可以

非常明顯地看出，視察員在改變了對日本人的看

法後，對日本人同宿問題也開始持迴避態度，一

任事態往不利於日本人的方向發展，最終導致澳

門日本人數量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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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淇澳地名考
郭雁冰*

* 郭雁冰，珠海市博物館副研究館員，主要從事嶺南考古研究。本文為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專項經費課題“珠江口西岸海島文

物調查”之研究成果。

淇澳島位於珠江口西側，扼珠江出海口之咽

喉，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因1833年的抗英事件
為世人所關注 [圖1]。2014年我們對淇澳島開展
文化遺產考古調查，在查閱相關材料時，發現人

們對“淇澳”一名源於何時模糊不清。本文依據

《香山縣誌》諸版等典籍關於淇澳歷史的記載予

以梳理、考證，試圖揭開明清時期淇澳地名變化

的過程。

在廣東省文物局的支持下，2014年珠海市博物館對淇澳島開展了文化遺產考古調查，其

中淇澳地名的淵源嬗變為首要解決的問題。本文主要依據《香山縣誌》和《澳門紀略》等地

方誌書，梳理了明清時期淇澳地名發展變化的情況，認為“淇澳”一名出現在乾隆十五年至

三十四年之間。

[圖1] 淇澳島位置圖(引自《珠海市地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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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澳”名稱來源諸說

目前，關於“淇澳”名稱的淵源有以下幾種

說法：

一、1987年出版的《珠海市海島誌》中“淇
澳”條的記載為：

宋朝時，已先後有從臺灣、南雄珠璣巷遷

過入定居，那時淇澳島原名奇獨澳，其周圍有

東澳、金星、大坑角、夾洲、龜仔頭、枕箱、

洲仔、奇獨澳等八個小島，其中最大的叫奇獨

澳，後由於珠江口泥沙沉積及地殼變遷，約在

道光年間，大坑角、東澳、枕箱、奇獨澳四島

連成一片，統稱奇獨澳。清朝後期，島中族老

認為奇獨澳定島名‘獨’字義不好，改名為 

淇澳。⑴

二、1989年出版的《廣東省珠海市地名誌》
〈淇澳〉條載：“南宋期間，鍾姓村民先後從

臺灣和南雄珠璣巷到此定居，原名奇獨澳，清

朝末期，村中族老認為‘獨’字義不佳，故改

名為淇澳。”⑵

三、原載1991年《珠海文史》第10輯，後修
改收入2002年出版的《揭開淇澳歷史之謎》書中
〈淇澳島簡史〉認為：

淇澳，清代康熙癸丑年(1673)《香山縣
誌》寫作“旗纛澳”，“遠望如旗張建於

海外”，後又寫作“奇獨澳”。乾隆十一年

(1746)澳門同知印光任和張汝霖合編的《澳門
紀略》中寫道：“澳形如蟛蜞故名蜞澳。”

光緒五年(1879)《香山縣誌》寫作“淇澳”，
沿用至今。⑶

四、2006年出版的《唐家灣鎮誌》中〈淇澳
村〉條介紹道：

南宋期間，鍾姓村民先後從臺灣和南雄珠

璣巷到此定居。原名“旗纛澳”，“因遠望如

旗張建於海外”而名，後改名奇獨澳。清朝末

期，村中族老認為“獨”字字義不佳，又改名

為淇澳。⑷

《香山縣誌》諸版概況

明清時期，淇澳屬香山縣，其歷史記載多見

於地方誌書 ——《香山縣誌》。香山縣始建縣於

南宋紹興二十二年 (1152)，延續至1925年改名為
中山縣，其地域包括今天的澳門、珠海、中山等

地。但有文字記載的《香山縣誌》共編修了九部，

其中明代三部，清代四部，民國時期兩部，除明代

最早的兩部佚失外，其餘均存世。各誌在繼承前誌

的基礎上有所增損，或詳加考證，遂成一書。

目前已知《香山縣誌》編修始於明永樂

年間(1403-1424 )，為香山邑人容悌與 (香山
烏石人，字行白，別號雲嵐 )所修纂，但容

誌已佚失。明成化二十年 (1484 )，香山縣庠
生黃經 (香山麻洲人，字子常，號山海子，

舉人 )  將容誌“增損以為新誌”⑸，遺憾的

是黃誌亦失。上述記載見於明嘉靖《香山縣

誌》：“舊誌創自永樂中邑人容君悌與，迄

成化甲辰，庠生黃君經增損，以為新誌。”

同治《香山縣誌》贊同此說，謂“我邑建置自宋

紹興始”，“惟誌乘一書由元而明尚未組織成

篇”，初誌為“永樂中鄉賢容君悌與計”，但“邑

誌未成”，不過，“比成化甲辰，庠生黃君經增，

以為新誌”。然今存世之誌最早為嘉靖時期黃佐

所編纂的《香山縣誌》，共八卷。同治《香山縣

誌》對此誌予以高度評價，謂“二百年來之曠

典，一朝具舉彬如也”。入清以後，於康熙十二

年 (1673) 由香山縣知縣申良翰、儒學教諭歐陽
羽文編纂成康熙《香山縣誌》，共十卷，亦稱“申

誌”。乾隆十五年 (1750) 香山縣知縣暴煜編撰
乾隆《香山縣誌》，共十卷，亦稱“暴誌”。道

光七年 (1827) 香山縣知縣祝淮纂修《香山縣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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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黃佐後人黃培芳總其成，是為“祝誌”，共八

卷。同治十二年 (1873) 香山縣知縣田明曜重修
《香山縣誌》，於光緒五年 (1879) 由番禺陳澧
總纂而成，共二十二卷。成書於民國九年，刊於

民國十二年，由香山縣知縣厲式金倡修，為《香

山縣誌續編》，共十六卷。民國時期另有根據光

緒《香山縣誌》和民國《香山縣誌續編》編寫的

《香山縣鄉土誌》十五卷，編者不明，但所記之

事下限止於清宣統年間。

奇獨澳

據考古發現與研究，淇澳島在距今六千年前

就有島民生活，如後沙灣遺址出土的彩陶、白陶

反映了這一時期淇澳島民較高水準的製陶技術；

先秦時期的東澳灣遺址、小沙澳灣遺址、亞婆灣

遺址、南芒灣遺址等出土的磨光石器、幾何印紋

陶及銅範、釉陶反映島民的生產生活水準較以前

有了提高；牛婆灣遺址則採集到漢至唐時期的少

量陶瓷器殘件，牛婆灣瀉湖中採集的淤泥樣品和

埋藏的古樹樣品14C測年分別為距今2550±95年
和1620±70年，而古樹樹幹下部比較平齊，可
能因人為因素而非自然折斷，即距今1620年前後
(大約為晉代) 淇澳島是有人生活的。(6) 但淇澳島

為何名，未見記載。成書於明嘉靖十四年 (1535)的
廣東歷史上首部省誌《廣東通誌初稿》也祇記載金

星山和金星洋曰：“金星山：在縣城東一百五十里

大海中，二山相峙，中有孤嶼”；“金星洋：在縣

東海中，二山相峙如門，有石嶼如珠。”⑺

然而，“淇澳”一名始於何時？據道光《香

山縣誌》卷二〈都里〉條記載：“淇澳：申誌原

名奇獨澳，司署去城東九十八里，水程一百二十

里”；“奇獨澳：申誌註今遷，暴誌復存，今改

名淇澳”。其曰“奇獨澳”，“今改名淇澳”，

是否可信呢？

據嘉靖二十七年的《香山縣誌》卷一記載，

時香山縣長安鄉恭常都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內，

有村二十二個，曰“上柵、北山、南大涌、圃袖

園、界涌、那州、蠔潭、東岸、下柵、神前、樓

前、網涌、雞拍、唐家、翠眉、灶背、上涌、南

坑、吉大、前山、沙尾、奇獨澳”。“奇獨澳”

即淇澳。但查閱此誌，未有“淇澳”字樣。一百二

十餘年後的康熙《香山縣誌》內“淇澳”地名仍為

“奇獨澳”。該誌卷二〈都圖街巷鄉村附〉條載：

長安鄉恭常都故延福里恭字圍、常字圍在

縣東南一百里[圖二]，一百二十里內村二十二

曰上柵、北山、南大涌、神圍、界涌、那州、

蠔潭、東岸、下柵、神前、樓前、綱涌、雞

拍、唐家、翠眉、灶背、上涌、南坑、吉大、

前山、沙尾(今遷)、奇獨澳(今遷)。

乾隆《香山縣誌》卷一〈坊都〉載，長安鄉

恭常都，故延福里恭字圍，在縣東南一百里，村

五十四:“前山寨城、翠微、北山、南大涌、香山

場、界涌、那洲、東岸、上柵、下柵墟、雞拍、

唐家 [⋯⋯] 南洋、奇獨澳、何頭埔、對面山、沙

田、佛徑、灣仔”。但其所附地圖上淇澳島則標

明“淇澳已遷”字樣。可見乾隆《香山縣誌》認

同康熙《香山縣誌》“奇獨澳”一名，可能為轉

抄，但地圖上標明“淇澳已遷”，是否說明在1750
年前後“奇獨澳”已改名“淇澳”，值得研究。

道光《香山縣誌》卷八〈事略〉篇則對康熙

年間的遷界一事做了詳細記載。在康熙八年(1669) 
時儘管“詔復遷海居民舊業”，但其時的“奇獨

澳”等地仍未復界。在這裡可看出，道光《香山

縣誌》在記載康熙時期事件時，依舊誌或〈採訪

冊〉使用的是原來的地名：

康熙元年賊鄭錦猖獗，命內大人科爾坤介

山巡視濱海居民，令徙內地五十里，賑貧民之

不能遷者 (郝通誌) 。於是黃梁都沙尾、北山、

奇獨澳、黃旗、角潭洲諸鄉皆遷，官折界期三

日貧無依者不能遽如令五月夷其地 (採訪冊)。

八年己酉春二月，詔復遷海居民舊業(郝

通誌)惟黃旗、角潭洲、黃梁都、沙尾、奇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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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未復時，潭洲、黃旗角兩鄉人赴督撫轅哀

控，知縣曹文熷堅執前議，黃梁都亦格於寨，

議俱不果(據申誌)。

但道光《香山縣誌》記載道光年間事情時使用

的是“淇澳”，而不是“奇獨澳”，該縣誌卷七載

淇澳“耆壽”時，均指為“淇澳人”，如 “鍾萬

勝，淇澳人”，九十九歲 ；“蔡德建，淇澳人；

鍾耀斌恩賚一次，淇澳人”，九十六歲；“蔡允通，

洪澳人”，九十五歲 [註：“洪”實為“淇”]；

“鍾錫球，淇澳人”，九十三歲；“鍾彥方，

淇澳人”，九十三歲；“鍾開明恩賚一次，郭世

球，俱淇澳人”，九十一歲；“劉氏，淇澳鍾仰超

妻”，九十五歲；“郭氏，淇澳鍾霄妻”，九十

四歲；“蔡氏，淇澳鍾全偉妻”，九十三歲；“蘇

氏，淇澳鍾佐賢妻”，九十二歲；“程氏，淇澳鍾開

誠妻”，九十一歲；“郭氏，淇澳鍾仰乾妻”，九十

歲。可見道光《香山縣誌》在記載時是有所考慮

的，即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故記載不同時期的

地名不同，這一點應該是可信的。

旗纛澳

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至康熙二十三年五月，

工部尚書杜臻與內閣學士石柱奉詔前往廣東、福

建一帶巡視。杜臻著《粵閩巡視紀略》一書，對

粵地疆域、地理形勢、州縣建置沿革、山川名

勝、海防等做了詳細記載，其中就有關於“淇

澳”地名為“旗纛澳”的記載：

元年化解，自古鎮歷觀音山至小虎山為香

山邊，邊界以外黃梁都、沙尾村、北山嶺、旗

纛澳、橫琴山諸島皆移並遷。

自嶴而南，海程十里為十字門，山如兩眉

橫列，而闕其正中。又南十里為小橫琴，適當

缺口。又南稍西為大橫琴，重案也。自嶴而

西，海程二十里為三灶島。又西二十里為黃梁

都。自嶴而東，海程三十里為涌口。又二十里

為旗纛澳。又有蕉門、黃角、潭州村諸島在嶴

之東北。而沙尾、北山在其北，止隔一水。諸

島雖為省會之案砂，而周羅環匝，嶴門獨居其

中，如蓮之有菂，亦一奇也。⑻

這是目前所知關於“旗纛澳”的最早記載。

其來源可能因當時淇澳島 (周圍有夾洲、金星膽、

馬山洲、龜仔頭、蟹石、洲仔、枕箱等島礁，俗

稱“七星伴月”) 形似於旗纛廟內軍牙六旗纛神

位。因為“旗纛”指的是“飾以鳥羽的大旗”。

古時旗纛祭祀是軍中重要祭禮。此禮從先秦至清

中葉一直盛行不衰，而在明朝時因實行與府州縣

等地方行政管理並行的都司衛所軍政性統治系

統，旗纛祭祀盛極一時。明朝在駐防京師及全國

各地的都司、衛所軍營中均建有旗纛廟，祭祀“旗

頭大將、六纛大將、五方旗神、主宰戰船主神、

金鼓角銃炮之神、弓弩飛槍飛石之神、陣前陣後

神祇五昌神眾”。《明會典》云：“凡各處守禦

官，俱於公廨後築臺，立旗纛廟，設軍牙六旗纛

神位。春祭用驚蟄日，秋祭用霜降日。”至清中

葉隨着衛所制度的消亡，旗纛廟轉化為其它祀典

神祇，如火神、關公等。(9) 據康熙《香山縣誌》

卷二〈公署〉記載，香山縣城公署場所有“旗

纛廟一座三間”。此條記載可能暗示了康熙年間

仍然盛行旗纛祭祀。但在乾隆及以後的《香山縣

誌》中均無此廟記載，可能至少在乾隆十五年以後

已極少這類祭祀，致使這類功能專一的廟宇沒落。

“淇澳”稱“旗纛澳”，可能淇澳島當時“七星

伴月”的地形狀況形似於旗纛廟內“設軍牙六旗

纛神位”。這也可能為後來的道光《香山縣誌》

卷四一〈輿地上 山川〉的記載提供了註腳，其

曰：“旗纛澳山 (申誌作奇獨澳山，今作淇澳山)：

在城東九十八里 (水道七十里)，橫巘拂雲，崇崗迭

浪，遠望如旗張建於海外。”故 “旗纛澳”一名

來源可能與旗纛廟有關。

實際上，“旗纛澳”一名的沿用至乾隆早

期。乾隆十六年(1751)，澳門同知印光任和張汝
霖合編的《澳門紀略》對此有記載：“澳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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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澳山’，又東為‘九星洲山’。[⋯⋯] 又東

至於‘旗纛澳’，或曰澳形如蟛蜞故名蜞澳。”

澳門與“淇澳”近在咫尺，在澳門任同知職的印

光任和張汝霖不可能對“旗纛澳”不熟悉，而且

張汝霖於乾隆七年 (見嘉慶《宣城縣誌》卷十五      

〈宦業〉張汝霖條目) 和乾隆十一年(見乾隆《香

山縣誌》卷四〈職官〉) 兩度出任香山縣知縣，當

然不可能杜撰“旗纛澳”或“蜞澳”二名。不過

因《澳門紀略》草稿本由印光任於1745年 (乾隆十
年) 在澳門同知任內寫成。這可能反映了至遲在乾

隆十年時已出現“蜞澳”兩個字的名稱。

旗纛嶼

“淇澳”名為“旗纛嶼”的史料見諸成書於

雍正八年 (1730) 的陳倫炯《海國見聞錄》：

赤澳一洋至甲子，南至淺澳、田尾、遮

浪、汕尾、 門港、大星、平海，雖屬惠州，

而山川人性與潮無異。故於居中碣石立大鎮。

下至大鵬、佛堂門、將軍澳、紅香爐、急水

門，由虎門而入粵省，外自小星、筆管、沱

濘、福建頭、大崳山、小崳山、伶仃山、旗纛

嶼、九州洋而至老萬，島嶼不可勝數；處處可

以樵汲，在在可以灣泊。

陳倫炯，字資齋，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 (今

廈門市同安縣) 人，生活於清朝康雍乾時期，著

《海國見聞錄》一書。該書材料來源於其父“告

之”和“親遊其地”，所記地名為康熙、雍正年

間的名稱基本可信。其父陳昂，曾隨靖海侯施琅

遠征澎湖、臺灣，並受施琅之命，“出入東、西

洋，招訪鄭氏有無遁匿遺人，凡五載”。康熙五

年(西元1666)，官至廣東副都統。由於他長期“往
來外洋，[⋯⋯] 所至必察其面勢，辨其風潮”，

因此，“盡識其風潮土俗，地形險易”。陳倫炯

在〈自序〉中亦謂：“倫炯蒙先帝殊恩，得充侍

衛；親加教育，示以沿海外國全圖。康熙六十

[圖2] 〈清初沿海全圖〉局部(引自《廣東明清海防遺存調查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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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特授臺灣南路參將。皇上嗣位，蒙恩遷澎湖

副將、移臺灣水師副將，即擢授臺灣總兵，移鎮

高、雷、廉，又皆濱海地也。倫炯自為童子時，

先公於島沙隩阻盜賊出沒之地，輒諄諄然告之。

少長，從先公宦浙，聞日本風景佳勝，且欲周諮明

季擾亂閩、浙、江南情實；庚寅夏，親遊其地。及

移鎮高、雷、廉，壤接交址；日見西洋諸部估客，

詢其國俗、考其圖籍，合諸先帝所圖示指畫，毫髮

不爽。乃按中國沿海形勢、外洋諸國疆域相錯、人

風、物產、商賈貿遷之所，備為圖誌”，可見其積

父子兩世之閱歷，參稽考驗，言必有證，故“以平

生聞見，著為此書”。(10) 因此，所載康熙、雍正年

間淇澳時名為“旗纛嶼”值得採信。

實際上，“旗纛嶼”一名的使用較早，據現

藏新會區博物館〈清初沿海全圖〉，在廣東珠江

口地圖上就標註為“旗纛嶼”[圖2]。可見《海
國見聞錄》載之為“旗纛嶼”就不足為奇了。但

是，“旗纛嶼”是否即“淇澳”？道光《香山縣

誌》卷四〈海防〉引〈採訪冊〉對此作了解釋，

認為：“淇澳即旗纛嶼，在縣東南海外，又東南六

十里為新安縣南頭，以零丁洋為界，北則九洲洋，

鄰內地，西南距澳門五六十里，南距老萬山八九十

里，以其地僻易藪盜也，置巡檢司，防招誘，嚴接

濟。”同治《香山縣誌》卷八〈海防〉亦轉抄此記

載，使用“旗纛嶼”一名，說明其贊同此說。

蜞 澳

“蜞澳”一名見乾隆十六年的《澳門紀略》：

“澳東為‘東澳山’，又東為‘九星洲山’，       

[⋯⋯] 又東至於 ‘旗纛澳’，或曰澳形如蟛蜞

故名蜞澳。”

蟛蜞是甚麼？現代《新華字典》釋蟛蜞為   

“蟹的一種，方蟹科，體小，螯足無毛， 紅色，

穴居水邊，能傷害禾苗，損壞田埂和堤岸”。

乾隆《香山縣誌》卷三〈物產〉將蟛蜞歸入介

屬：“蠏、鱟、蠔、牡礪、蜆、蚌、沙白、瓦

屋、螺、西施舌(一名海月，一名江瑤柱，俗名

沙舌)、蟛蜞、鼇，海鏡其殼明，故名。”其為

一農害，“能傷害禾苗，損壞田埂和堤岸”。

道光《香山縣誌》對其害有詳細描述，卷八          

〈祥異〉謂“道光元疫四月蟛蜞食禾苗”；卷八

〈雜記〉載：“香山、順德、番禺、南海、新

會、東莞之境，皆產一蟲，曰蟛蜞，能食穀之

芽，大為農害。惟鴨能啖食焉，故天下之鴨，惟

廣南為盛，以有蟛蜞能食稻也，亦以有鴨能啖蟛

蜞，不能為農稻害也。” 由此可知，“淇澳”

名為“蜞澳”，乃是人們根據生活中觀察到的蟛

蜞形狀而命名的。

奇 澳

乾隆《香山縣誌》卷七〈耆壽〉中記載當時

淇澳“女壽”用的是“奇澳”，而不是“蜞澳”

或“淇澳”，如“張氏，奇澳人，鍾君倫妻，壽

一百三歲，乾隆三年詳報，給賞緞一疋、銀十

両”；“蔡氏，奇澳人，鍾全偉妻，壽九十三”。

據此誌〈重修香山縣誌序〉載：“邑紳李君卓揆，

孝廉陳君書專司簡筆，開局於豐山書院之鑒亭。

余以公餘之暇造而參訂是正焉，補沮洳，漏誕去

實存，凡四閱月而誌稿告竣。”即重修縣誌的人

員為本縣人李卓和陳書，他們記載當地長壽之人

應該使用的是當時的地名，否則怎能“補沮洳，

漏誕去實存”？但“奇澳”一名並不為之後的道

光《香山縣誌》、同治《香山縣誌》等採納，亦

未轉抄，可能“奇澳”一名使用並不長久。

由於《澳門紀略》草稿本由印光任於1745年
(乾隆十年)在澳門同知任內寫成，離任時交予張

汝霖，“期共成之”，乾隆十六年，張汝霖在南

澳同知任內“搜覓遺紙”、“大加增損”而成終

稿。(11) 1744-1746年印光任任澳門同知，此時撰
寫《澳門紀略》草稿，所記香山縣地名當不是道

聽途說；雖然張汝霖對草稿有增減，其時已任職

南澳同知，祇是“搜覓遺紙”增損印光任稿本，

更不會妄加推測，故《澳門紀略》雖成書於乾隆

十六年，但所載地名當早於乾隆十五年的《香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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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澳門紀略》所載“蜞澳”早於乾隆《香山

縣誌》所載“奇澳”。但因乾隆十三年張汝霖離任

香山縣知縣時的繼任者即編撰乾隆《香山縣誌》的

暴煜，其乾隆十五年編修縣誌，與《澳門紀略》

初稿編寫完成時的乾隆十年相差不遠，“蜞澳”

一名可能在這段時間內改名為“奇澳”，亦可說

明“蜞澳”一名流行時間並不長，或因蟛蜞“為

一農害”的緣故。

旗 澳

《澳門紀略》雖載“淇澳”名為“旗纛澳”

或“蜞澳”，但其所附〈海防屬總圖〉中標明的

卻是“旗澳”。這一名稱的使用亦見於蔡顯原所

著《銘心書屋詩鈔》中〈金星門紀事〉序文，共

五處使用“旗澳”一名，如“金星門在邑城東南

唐家、旗澳二村之間，上距東洲門七十里，下距

蠔鏡澳二十里，門上下皆內洋”，“故兵船、番

舶在旗澳東則由零丁直抵虎門，在旗澳西則由金

星門出入”，(紅毛夷人)“日登陸遊戲騷擾，與

旗澳人為難”。(12) 蔡顯原，字祺資，號蒙泉，

廣東香山縣古鎮詩人，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舉
人，主要生活於嘉慶道光年間，官瓊州澄邁縣訓

導，先後遷調儋州、潮洲、饒平訓導，遺詩二千

多篇，後人為之刊為《銘心書屋詩鈔》，錄八百

首傳世。“旗澳”與古鎮均屬香山縣，相距約

60公里，而在道光丁亥年 (1827) 蔡顯原曾遊澳
門，並作詩詠聽洋曲一事。蔡顯原不可能對家鄉

這個地方不熟悉，而且道光年間此地鴉片走私氾

濫，如道光二年(1822)，阮元為兩廣總督時“鴉
片躉船又改泊急水門、金星門等處。[⋯⋯] 元

憂之，乃疏禁鴉片，以嚴馭洋商為務，遇事裁抑

之”。(13) 作為舉人不可能對家鄉發生的鴉片貿

易情況不知，因此蔡顯原應該使用的是當時淇澳

的名稱 —— “旗澳”。但據官方關於澳門的中

文檔案記載，嘉慶時期使用的是“淇澳”一名，

如嘉慶九年三月初三日 (1804)，香山知縣金毓奇
奉憲之令批飭理事官關於番船隨同出洋捕盜一事

時說：“本縣現已會同署高州府憲，僱募淇澳民

船料船，配足狀勇軍火，定於明日開行。”(14) 因

此，至遲在嘉慶九年已出現“淇澳”一名。蔡顯

原亦生活在嘉慶時期，祇不過是此“旗”，還是

彼“淇”的問題。但《澳門紀略》中有“旗澳”

一名，可見該名稱早在乾隆年間已出現。

“淇澳已遷”辨識

對照康熙十二年(1673)和乾隆十五年(1750)
的《香山縣誌》圖 [圖3] [圖4]，分別載有“淇
澳己遷”和“淇澳巳遷”字樣，除了其中的       

“己”和“巳”為“已”的錯別字外，均為“淇

澳”字樣甚為詫異。再仔細辨別兩圖，發現康熙

十二年《香山縣誌》附香山縣域圖中現代簡化字

比比皆是，而七十七年後的乾隆《香山縣誌》附

香山縣域圖卻是繁體字。現摘錄部分如 [表1]：

 [表1]
 康熙《香山縣誌》、乾隆《香山縣誌》兩圖比較

序號 康熙十二年
《香山縣誌》圖

乾隆十五年
《香山縣誌》圖

1 雞拍

2 北山岺 北山嶺

3 南阳 南陽

4 潭州放马山 潭州放馬山

5 徑頂

6 前瓏

7 广州府 廣州府

8 长塘 長塘

9 關帝

10 香山縣

11 迎阳石 迎陽石

12 秋风角 秋風角

13 南台山 南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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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康熙十二年
《香山縣誌》圖

乾隆十五年
《香山縣誌》圖

14 寿星塘 壽星塘

15 張婆澳

16 长洲 長洲

17 田头 田頭

18 马木 馬木

19 連灣浪白

20 新会 新會、新会

根據漢字發展的歷史，雖然自南北朝以來，已

有一些形體比較簡單的字在民間流行，被稱作“簡

體字”、“俗體”或“破體”等，如“爾、蓋、

劉”，但長期以來未獲得合法地位，也乏人使

用。賦予簡體字合法地位的是1851至1864年的太
平天國。(15) 香山縣於康熙年間始修清代首部縣

誌，這與清初倡議修誌有關。康熙十一年(1762)
保和殿大學士衛周祚建議各省纂修通誌，以備《大

清一統誌》編纂之用。康熙帝採納此建議並詔令

各地設局修誌，而且要求由學正檢查誌書品質優

劣。次年康熙《香山縣誌》由香山縣知縣申良

翰、香山縣儒學教諭歐陽羽文編纂，自夏徂冬歷

時三年完成。可見編纂者是受過良好的儒學教育

的，耗時三年方完成，且修誌已是國家行為，大

量使用未獲得合法地位的“簡體字”應該是不可

能的。即使成書於民國九年的《香山縣誌續編》

所載縣境全圖及各鎮圖均使用的也是繁體字。

[圖3] 康熙時〈香山縣域圖〉(引自康熙《香山縣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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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1669年雖然朝廷允“復界”，但至1673
年時“奇獨澳”仍未“復界”，康熙《香山縣

誌》卷二〈都圖街巷鄉村附〉載當時長安鄉恭

常都一百二十里內有村二十二個，為“上柵、北

山、[⋯⋯] 前山、沙尾 (今遷)、奇獨澳(今遷)”，

此處並未使用“淇澳(今遷)”字樣，而且此誌文

本內亦未見“淇澳”二字。因此，康熙《香山縣

誌》附香山縣域圖中“淇澳己遷”字樣需商榷。

乾隆十五年的《香山縣誌》地圖標明“淇澳

巳遷”字樣。此處亦令人費解。據《南明史》記

載：“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續遷番禺、順德、

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同治《香山

縣誌》卷二十二亦載：

三年甲辰春，續遷番禺、順德、新會、

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先劃一界，以繩

直之，其間多有一宅而半棄者，有一室而中

斷者，浚以深溝，別為內外，稍逾跬步，死

即隨之。

上述史料顯示康熙三年香山縣沿海之民遷界，

但至康熙八年(1669)朝廷終允復界，居民陸續遷
回，“惟黃旗角、潭洲、黃梁都、沙尾、奇獨澳

未復”，並且“時潭洲、黃旗角兩鄉人赴督撫

轅哀控，知縣曹文燴堅執前議。黃梁都亦格於

寨議”(16)。然而，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臺灣
時，“奇獨澳”人鍾寶因獻“泥板”之計一舉攻

下臺灣獲功。《清史稿》列傳四十七記載：

鍾寶，少業屠，流為盜。啟聖令香山，招

之降。後啟聖征福建，寶偕同降者二十人隸麾

下，每戰輒當前，所向有功。累進秩都督僉

[圖4] 乾隆時香山縣域圖(引自乾隆《香山縣誌》)

04-RCC96-10_doi.indd   49 14/01/2016   16:28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50文 化 雜 誌 2015 

歷

史

明
清
時
期
淇
澳
地
名
考

事。啟聖卒，遂歸。後數年，部議注官，授

潼關參將，遷靖邊協副將。卒。寶撫兵民有

恩，稱為鍾佛子。

其中“啟聖卒，遂歸”乃指鍾寶跟隨姚啟聖平定

臺灣後回歸故里。史載“啟聖還福州，未幾，疽

發背，卒”，而“明年，部議以啟聖修繕船舶、

軍械，浮冒帑金四萬七千有奇，應追繳，上念

其勞，免之”。可能鍾寶因屬姚啟聖舊部不授

功乃“遂歸”，即回到了故里，並且是“後數

年，部議注官，授潼關參將，遷靖邊協副將”。

既然能“遂歸”數年，可見此時“奇獨澳”已復

界。而且康熙三十六年(1697)，賜封鍾寶一門三
代。乾隆《香山縣誌》卷五對此有記載：“鍾應

鸞， 以曾孫寶左都督管陝西固原鎮潼關參將事，

贈榮祿大夫”；“鍾奕從 ，以孫寶左都督管陝西

固原鎮潼關參將事，贈榮祿大夫”；“鍾起初，

以子寶左都督管陝西固原鎮潼關參將事，贈榮祿

大夫”。並且康熙皇帝為表彰鍾寶、江起良等十

八位“奇獨澳”人收復臺灣有功，將“奇獨澳”

附近的三墩沙坦賜予“奇獨澳”九姓貧民墾種，

“以資俯仰，不許豪強兼併，亦不准澳民售賣”。

現藏淇澳祖廟內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十八日示〈奉各

大憲恩給三墩沙坦永禁私相典賣碑記〉對澳民私相

售賣引起官司作了詳細記載。 (17) 因此，可以斷定，

在乾隆十五年編修《香山縣誌》時“奇獨澳”早已

復界。對此，道光《香山縣誌》卷二〈都里〉明確

指出“奇獨澳：申誌註今遷，暴誌復存”。而此誌

圖版中有“淇澳巳遷”字樣亦需商榷。

淇 澳

至此“淇澳島”名稱的發展脈絡已基本清

晰，從目前可知材料來看，“淇澳”一名始

於乾隆年間。據道光《香山縣誌》卷二〈建

置第二 公署〉載，“淇澳司巡檢署在淇澳堡

(縣冊　案阮通誌在澳門誤)，乾隆三十四年建

(乾隆三十四年部准裁歸善欣樂司巡檢，添設香山

淇澳司巡檢，將欣樂司衙署變價湊建。阮通誌。

案〈採訪冊〉署已圮，巡檢常僑寓縣城。)”；卷

三〈祿餉〉詳細記載了淇澳司俸廉的數額，謂

“黃梁都司、淇澳司俸廉與香山司同”，即“俸

銀三十一両五錢二分，養廉銀六十両，閏銀二両

六錢二分六厘六毫，閏少不支”，但“皂隸各二

名，半支工食，共銀六兩”。再者，根據道光、

同治及民國時期《香山縣誌》記載，自乾隆三十

四年致光緒二十七年，至少記載有十五位淇澳司

巡檢  [表2]。上述史料證實淇澳巡檢司的設置是不
爭的事實，由此揭示乾隆三十四年(1769)已設官方
機構在該島，起名“淇澳司”，可見至遲在1769
年已有“淇澳”之名，這要早於嘉慶九年官方有

“淇澳”一名的記載。現藏淇澳村祖廟清乾隆五

十五年〈奉各大憲恩給三墩沙坦永禁私相典賣碑

記〉也證實了這點，該碑上多處刻有“淇澳”字

樣，如“廣東撫部院郭批據詳三墩沙坦畝久經議

給淇澳貧民墾種以資俯仰”，“總督兩廣爵閣部

堂福憲牌，案於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據該

司詳報，香山縣民鍾積賢等均係籍隸香山，世居淇

澳，該處地少人貧向係出海採捕， [⋯⋯] 勒石永

禁，為此示諭淇澳村民鍾次文、鍾廷友”。(18)

[表2] 淇澳司巡檢一覽表

序號 姓名 籍 貫 任職時間 備  註

1 盛世光 直隸良鄉人 乾隆三十四年任 道光《香山縣誌》卷三〈職官〉

2 王承熙 宛平人 乾隆四十四年任 道光《香山縣誌》卷三〈職官〉

3 李秉熺 江夏人 乾隆五十一年任 道光《香山縣誌》卷三〈職官〉

4 沈大耀 大興人 乾隆五十九年任 道光《香山縣誌》卷三〈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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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乾隆《香山縣誌》卷七記載香山縣當

時高壽人時，使用的是“奇澳”地名，如“張

氏，奇澳人，鍾君倫妻，壽一百三歲，乾隆三年

詳報，給賞緞一疋、銀十両”，“蔡氏，奇澳人，

鍾全偉妻，壽九十三”。這裡“乾隆三年詳報”，即

暗示了至少在1738年時淇澳地名為“奇澳”。因乾隆
十五年的《香山縣誌》“凡四閱月而誌稿告竣”，

即修誌持續時間並不長，“奇澳”更名為“淇

澳”當在乾隆十五年之後。而“淇澳司巡檢署

在淇澳堡”，即淇澳司設置前已有“淇澳堡”地

名，否則以地名命名的“淇澳司巡檢”的出現實

在太突然，如香山司巡檢、黃圃司巡檢、黃梁司

巡檢在設置時地名早已存在。可見至乾隆三十四

年置淇澳司巡檢之前已由“奇澳”更名為“淇

澳”。可見“淇澳”一名的出現在乾隆十五年至

三十四年之間。

至此，道光《香山縣誌》卷二〈都里〉謂：

“奇獨澳：申誌註今遷，暴誌復存，今改名淇

澳。”其中“今改名淇澳”當為有誤，不可能是道

光年間改名，乾隆年間更早；而且並非清末，故

“清朝末期，村中族老認為‘獨’字字義不佳，

改名為淇澳”的說法不正確。況且道光丙戍年

(1826)祝淮修《香山縣誌》時還不是清代末期。
祝誌中明確標明現淇澳島名為“淇澳”。     

【註】
 (1)  珠海市地名誌編委會編《珠海市海島志》，1987年，見

珠海地情網。

 (2) 《廣東省珠海市地名誌》〈淇澳〉，廣東科技出版
社，1989年，頁40。

 (3)  楊水生等主編《揭開淇澳歷史之謎》，中央文獻出版
社，2002年，頁179。

 (4)  何志毅主編《唐家灣鎮誌》，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
年，頁9-10。

 (5)  嘉靖《香山縣誌》黃佐序，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明嘉靖二
七年刻本影印本，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誌叢刊。

 (6)  李平日：〈珠海淇澳島的地理環境與未來發展〉，楊水生
等主編《揭開淇澳歷史之謎 —— 1833年淇澳居民反侵略
鬥爭研究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198。

 (7)  戴璟：《廣東通誌初稿》，1963年曬藍圖本，卷一〈山
川上 廣州府 香山縣〉。

 (8)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二，1979年上海古籍書店影
印，孔氏岳雪樓影抄本。

 (9)  引自www.xzbu.com《免費閱讀期刊》中〈明代旗纛祭祀
及其用樂〉一文。

 (10)  陳倫炯：《海國見聞錄》，清道光十三年(1833)常茂徠
鈔本 。

 (11)  趙春晨點校《澳門紀略》〈前言〉，廣東高等教育出版
社，1988年第1版。

 (12)  蔡顯原：《銘心書屋詩鈔》，同治二年刊，卷二，        
頁57-59。

 (13)  王之春：《清朝柔遠記》，卷八，中華書局，1989年，
頁175。

 (14)  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
檔案彙編》，上冊，澳門基金會，1999年，頁478。

 (15)  見搜狗百科〈漢字簡化歷史〉。
 (16)  同治《香山縣誌》卷二十二〈紀事〉。
 (17) 《珠海市文物誌》(修訂本)，珠海出版社，2007年，     

頁253-254。

5 楊永寧 漢軍正黃旗人 嘉慶七年任 道光《香山縣誌》卷三〈職官〉

6 吳 溶 宛平人 嘉慶十四年任 道光《香山縣誌》卷三〈職官〉

7 王 汝 大興人 嘉慶二十二年任 道光《香山縣誌》卷三〈職官〉

8 朱靜涵 大興人 道光六年任 道光《香山縣誌》卷三〈職官〉

9 左昌垣 大興人 道光十八年任 同治《香山縣誌》卷十〈職官〉

10 楊淮善 山陰人 道光二十年代理 同治《香山縣誌》卷十〈職官〉

11 鄧柏齡 咸寧人 道光二十年任 同治《香山縣誌》卷十〈職官〉

12 梁采麟 會稽人 道光二十四年代理 同治《香山縣誌》卷十〈職官〉

13 毛樹勳 浙江諸暨人 光緒二年任 《香山縣誌續編》卷八〈職官〉

14 歐陽春 湖南衡山人 光緒十六年任 《香山縣誌續編》卷八〈職官〉

15 李壽祥 未詳 光緒二十七年署 《香山縣誌續編》卷八〈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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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中美貿易
——  以澳門為中轉港

黃啟臣*

* 黃啟臣，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是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現任中國商業史學會對外貿易分會副會長、中國中外關係史學

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廣東文史學會副會長、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顧問，曾應邀到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港、澳臺等講學和訪

問。已出版《澳門通史》、《澳門是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橋樑：16世紀中葉-19世紀中葉》、《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等著
作27部，發表《清代前期對外貿易的發展》等論文219篇。

航線開通

海上絲綢之路是東西方國家通商貿易之路，

亦是和平交往和文化交流之路。正如美國前國務

卿基辛格 (Henry Kissnger) 在其巨著《論中國》
(On China) 一書中指出：“中印兩大文明是通過
絲綢之路交易商品、傳播佛教思想。”(1) 同樣道

理，18-19世紀，中美兩個大國也是通過海上絲
綢之路交易商品和交流文化的。據史料記載：自

從葡萄牙人於1553年 (嘉靖三十二年) 進入和租
居澳門之後，就陸續開闢了廣州—澳門—果阿—

里斯本、廣州—澳門—馬尼拉—墨西哥—巴西、

廣州—澳門—長崎等東西方貿易的海上絲綢之路

航線。所以到了18世紀70年代，當美國這個地方
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時，就已經以受英國控制的東

印度公司 (The Unire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England to East India) 為中介、以倫敦為轉口港
來廣州同中國貿易了。殖民地的美國人約翰 戈

爾和約翰萊 亞德於1776年 (乾隆四十一年) 6月

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達兩千年，中美貿易的歷史僅有二百三十年。而二百三十年的中美貿

易卻是有緣於清代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的廣東省和廣州市，並且以澳門為中轉港。

本文擬就中美貿易源於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史實作一闡述。

中國皇后號船 (採自《中國皇后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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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來廣州貿易，就是從倫敦乘坐詹姆 布克

船長的船而來的。

1775年，北美殖民地的人民掀起獨立運動並
發動獨立戰爭，於1776年7月4日宣佈脫離英國
殖民統治，成立美利堅合眾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783年獨立戰爭結束，獲得英國正式
承認美國獨立。從此，美國擺脫了英國的羈絆，

可以自由對外貿易了。於是“每一個小坡小溪容

納五個美國人居住的小村，都在計劃到廣州去”(2) 

貿易。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紐約、波士頓、費
城、薩冷等港口城市的商人，紛紛醞釀到廣州與中

國進行直接貿易。當年12月，從波士頓啟航的五十
噸單桅帆船前來中國，但船航至開普敦後，那裡的

英國人害怕美國人競爭對華貿易，立即用高價購買

了該船的全部貨物。這條小船祇好從英國人手上購

買了一批中國絲綢和茶葉返航美國，未能按原計劃

預定的目的地到達廣州貿易。同年7月，英國國會
又頒佈法令，大幅度提高美國運至英國貨物的關

稅，又禁止美國商船駛入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島地區

貿易，掐斷美國商人的財路。於是，獨立了的美國

商人更強烈希望到中國貿易。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冬，在美國獨立戰爭
中獲得“美國革命財務官”桂冠稱號、後任大陸

會議代表並參與〈獨立宣言〉簽署和第一任聯邦

政府財政部長的羅伯特 摩里斯 (Robert Morris) 
和以丹涅尼爾 帕駕(Damil Parker)為首的四名
投資商人，合資購買了一艘長3.5米、寬10米、吃
水深5米、載重量約四百噸 (一說五百噸) 的木帆

中國皇后號的航程 (採自《中國皇后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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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定名為“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
請約翰 格林 ( John Green)  為船長，山茂召 
(Samuel Shaw) 為船貨管理員和商務大班，湯瑪
斯·蘭德爾為二班，以及副船長、大副、二副、

事務長、文書、醫生等三十名水手，共四十三

人。“這是這個新生的國度(美國)開往地球上那

個富繞而遙遠的地方 (中國) 的第一艘商船”(3)，

總投資十二萬美圓，裝載着花旗參、毛皮等貨物

於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 2月22日，從紐約港起
錨出航，向東行駛，橫越大西洋，到達非洲大陸

最西點的佛得角群島 (Cape Verde Islands)，然後
往南到達南緯40度的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
經印度洋往東到聖保羅島 (St Paul’s Island)，再往
東北到克魯特島 (Island of Clot)，穿越印尼的蘇門
答臘到爪哇島，往西航行60里格 (每里格約5公里) 
到達巽他海峽 (Streights of Sunda) 入海口的王子
島 (Princes Island)，穿越巽他海峽，於8月23日到
達澳門 (如下圖所示)，全航程一萬八千多英里 (一

說一萬三千英里)，歷時一百八十八天。

“中國皇后號”到澳門停泊後，等候粵海關

澳門關部行臺派來的海關管理官員上船檢驗貨物,

發給“海關船牌”(中國稱“部票”，即入港許可

證)，然後聘請一名引水員及其三名助手引領溯內

河珠江而上，到虎門報驗；虎門口放行後，到達

黃埔港口 (亦稱黃埔掛號口，今廣州市海珠區琶洲

街黃埔村)海面停泊，等待粵海關官員上船丈量徵

稅；之後“中國皇后號”請了同文行潘啟官為保

商，才往岸上卸貨，然後由“買辦拿到卸貨的批

准狀，通事會提供兩條舢板給我們使用，還有兩名

管理舢板的中國官員隨行。當貨物到達廣州時，會

有一名負責的商人帶着助手來稱重、衡量價值、列

清賬目，然後就准許販賣了。”(4) 由於“中國皇后

號”按照粵海關管理的規則貿易，所以很受海關官

員的歡迎，船貨管理員山茂召感動地說：

我們是第一艘訪問中國的美國商船，中國

人花了相當一段時間區分英國人和我們。他們

把我們稱作“新人”，通過地圖，我們向他們

介紹了美國的疆域、現狀和呈增長趨勢的人

口。當他們發現自已的產品能夠開拓一個如

此大的市場時，顯得特別高興。(5)

“中國皇后號”在黃埔掛號口停泊一百天，將

運來的西洋參440擔 (58,665磅)、皮貨、羽紗、胡椒
和棉花等貨物出售完畢，然後通過廣州十三行商購

買中國茶葉1,022擔、瓷器962擔和絲綢、棉布等貨
物，於1784年12月28日，在黃埔港辦完離港手續返
航美國。1785年5月11日回到紐約的東河停泊。

“中國皇后號”在廣州採購的茶葉、絲綢、

瓷器貨物甚受美國人喜愛，很快被搶購一空。據

說美國總統華盛頓 (G. Washington) 亦購買了一
批中國精美瓷器。這次貿易，美國賺取純利潤

30,727美圓 (一說29,383美圓)，佔總投資十二萬
美元的25.6%，利潤率達到500-600%。(6)

“中國皇后號”首航廣州貿易成功，大大轟

動整個美國社會。當船貨管理員山茂召向美國外

交部長約翰 傑伊 (John Jay) 報告“中國皇后
號”廣州之行經歷時，受到美國國會議員的熱烈

美國駐廣州首任領事山茂召像

(採自《中國皇后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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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於是外交部長於1785年5月19日以國會的
名義寫信大加讚揚山茂召，認為“中國皇后號”

首次對華通商貿易成功，政府感到莫大欣慰，

他說：

國會對美國公民第一次成功地建立與中國

的直接貿易感到特別滿意。(7)

1786年 (乾隆五十一年)，美國國務院任命山
茂召為駐廣州首任領事，蘭德爾為副領事。山茂

召在廣州任職九年之久，直到1794年第四次返華
途中不幸病故為止。

“中國皇后號”是美國歷史上第一艘到廣州

貿易而且取得成功的商船，意味着歷史上中美直

接貿易的開始，也是中美兩要人民友好交往的開

端，意義是深遠的。正如2006年4月20日，中國
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美國總統小布希在白官舉行

的歡迎儀式致辭所說：

中國人民對美國人民一向懷有深厚感

情。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跨洋過海，
首航中國，揭開了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序幕。(8)

2009年11月16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中
國，到復旦大學作報告，與學生對話時也說：

美國與這個國家(指中國)的紐帶可以 

[⋯⋯] 追溯到美國獨立的初期，喬治·華盛頓

組織了皇后號的下水儀式，這個船成功前往大

清王朝，華盛頓希望看到這艘船前往各地，與

中國結成新的紐帶。希望與中國開闢新的地平

線，建立新的夥伴關係。(9)

“中國皇后號”在廣州貿易期間，美國另一艘

商船“潘拉斯號”(The pallas) 亦到廣州貿易。
從此之後，廣州至北美洲的美國航線開通

了。於是乎，美國商船魚貫而來廣州貿易。1785
年，“中國皇后號”、“實驗號”、“希望號”、

“廣州號”和“土耳其皇帝號”等五艘商船

分別從紐約、費城和薩冷港口出發前來廣州貿

易。1786年，費城的“廣州號”、賽勒姆的“偉
大的土耳其號”商船相繼前來廣州貿易。

到了1800年 (嘉慶五年)，美國的皮貨貿易商開
闢另一條從紐約起航直到廣州貿易的航線，即從紐

約出發後，沿南美洲海岸南下，繞過合恩角(Cabo 
de Hornos)，直接橫渡太平洋到廣州。史稱：

皮貨貿易商和南美州各口的巡迴貿易商選擇了

繞合恩角橫渡太平洋到中國這條航線，對廣州直接

貿易的，過季節的船隻也偶爾選擇這條航路。(10)

這裡說的“過季節的船”，就是因為“中國

海上的季候風，大約在11月1日變更方向，從而
使得船舶從南面直駛廣州發生困難。因此，凡是

沒有趕上季候風的順勢和廣州一般貿易季節的那

些冬季到達或夏季離口的船隻，過了季候風季

節，也祇好取道太平洋航線，以駛往或駛離中國

海洋”。(11) 但是，這條航線因補給淡水和食物

困難，所以從廣州啟航出海到美國的商船，多數

還是取道於前述經印度洋然後繞好望角到達紐約

的航線比較安全。1847年 (道光二十七年)，我國
第一批留美學生容閎赴美讀書時，仍然選擇走這

條安全的航線。他在日記中寫道：

1847年1月4日，予等由黃埔首途，船名
“亨特利思”帆船也 [⋯⋯] 自黃埔抵聖希利

那島 (St Helena)，波平船穩。過好望角時，
上有風浪。自船後來，勢乃至猛，恍若惡魔之

逐人。[⋯⋯] 迨船既過好望角，駛入太平洋，

較前轉平靜。至聖希利那島稍停，裝載糧食淡

水。凡帆船之自東來者，中途乏飲食料，輙假

此島暫時停泊之所。

舟既過聖希利那島，折向西北行，遇“海灣

水溜”(Gulf Stream)，水急風順，舟去如矢，未
幾，遂抵紐約。對在1847年4月12日，即予初履
美土的第一日也，是行計居舟中九十八日。(12)

05-RCC96-3_doi.indd   55 14/01/2016   16:28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56文 化 雜 誌 2015 

歷

史

清
代
海
上
絲
綢
之
路
的
中
美
貿
易

以
澳
門
為
中
轉
港

1786年 (乾隆五十一年)，“中國皇后號”又
從紐約韋爾碼頭 (Thar’s Well) 啟航，駛入東河
再次揚帆前來廣州貿易，船上大班是威廉 貝爾 

(William Bell)，指揮官仍是船長約翰 格林。

1787年 (乾隆五十二年) 9月，美國商船“哥
倫比亞號”和“華盛頓女士號”由波士頓啟航，

經過大西洋的佛得角群島 (Cape Verde Is)，在
群島補給淡水和食物後，向西南繞過合恩角，再

經諾特嘉灣的友誼海岬 (Friendly Core)，1789年 
(乾隆五十四年) 7月離開西北海岸，途經夏威
夷群島，前往廣州賣完毛皮貨，裝載中國的茶

葉、絲綢和瓷器等貨物返航途經印度洋，繞好

望角，於1890年9月回到波士頓。這是美國商
船首次環球航行所開闢的新航線。由於航線返

回受季風影響，所以此航線是經美洲西北海岸

到中國廣州再回美國的迴圈三角貿易，時間需

要三年之多。(13)

1890年3月，波士頓的“麻塞諸塞號”、“華盛
頓號”和“香客號”又駛來廣州貿易。1805年(嘉慶
十年)，又有三十七艘裝載價值575萬美圓的商船來
廣州貿易。(14) 此後，美國商船絡繹不絕來廣州貿

易。據統計，自1784-1833年間，由美國前來廣州貿
易的商船達到1,040艘，僅次於英國而位居第二。貿

易額年年上昇，從1784年的27000銀両增至1833年的
1,760,000銀両。(15) 於是美國波士頓的普金斯公司，

紐約的湯瑪斯 斯密斯公司、沙墨爾 羅塞爾公司

紛紛在廣開設洋行，名噪一時。而羅塞爾洋行就是

後來改名為飲譽廣州的旗昌洋行。

商品貿易

這麼多美國商船到廣州貿易並設洋行收購中

國商品，所以中國商品源源不斷輸往美國。據資

料記載，1804-1828年，美國從廣州購買輸入美
國的貨物有絲綢、茶葉、土布、糖、肉桂等。

其中以絲貨為大宗，佔全部貨物的三份之一左

右。(16) 據統計，自1784-1795年，平均每年從廣
州運回美國的生絲和綢緞達到20-30萬斤；1830
年運回生絲達到70.5萬斤，其中南京絲33.73萬
斤，廣東絲36.8萬斤 (17)；1832年運回的絲綢達
到215,219匹；1784年，美國在廣州購買的茶葉
30,228擔；1800年購買28,489擔 (18)；1794年，
美船從廣州購買運回美國的土布598,000匹，1796
年增至2,125,000匹，1798年1,530,000，1819年
增至3,300,000匹 (19)。現將1804-1829年美國商
船從廣州購買運回美國的主要貨物列表如下，以

見一斑：

[表1] 1804-1829年美國商船從廣州運出貨物列表

貨物

年份

船隻 絲織品 絲線 生絲 茶葉 內桂 糖類 南京布

艘 噸位 匹 擔 擔 箱 擔 擔 匹

1804-1805 34 10,159 9,385 — — 96,000 4,143 1,900 2,648,000

1805-1806 42 12,480 24,960 — — 122,800 3,135 124 2,808,000

1806-1807 37 11,268 17,680 — — 118,400 1,447 885 1,764,000

1807-1808 33 8,805 20,400 — — 70,600 2,088 1,690 2,992,000

1808-1809 8 2,215 9,132 — — 19,500 627 — 345,000

1809-1810 37 12,512 53,273 144 — 116,200 3,884 1,026 3,769,000

1810-1811 16 4,748 77,710 178 — 32,600 2,061 — 2,048,000

1811-1812 25 7,406 110,521 195 — 42,700 2,653 — 4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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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輸入廣州的商貨主要是西洋參、皮毛、

棉花、棉紗、玻璃製品、金屬及其製品、鴉片等。

就其噸位而言，棉花佔首位；其次是棉紗，毛織

品。就其商品價值而論，則是鴉片逐漸佔居首位。

美國商人運來鴉片在廣東貿易之事，1837年 (道光
十七年) 作為旗昌洋行職員的亨特，在他撰著的   

《廣州“番鬼”錄》一書中曾有所記載：

鴉片貿易的另一支是在東海岸，有幾艘屬

於廣州兩家洋行的中型船隻，停泊在靠近廈門

的泉洲、甲子門，以及南澳島。由雙桅船和縱

帆船向他們提供給養 (從事這些交易的人稱作岸

商)。這些船從伶仃洋出發，把貨送到上述碇泊

的地方，然後在回程的時候收集貨款。這些交

易是秘密進行的，祇有幾個人參與其事。(20)

作為商品的鴉片輸入(包括英國等西方國家輸

入的鴉片)廣東，從根本上改變了廣東至中國對外貿

易的商品結構和地位，貿易價值由原來出超變為入

超；白銀由原來的內流變為外流，最後導致鴉片戰

爭的爆發。這樣一來，本來是中西方國家和平友好

商品貿易意義的海上絲綢之路光輝不再了。

文化交流

海上絲綢之路既是通商貿易之路，又是文化

交流之路。隨着以廣州為唯一始發港的中美直接

貿易開始和發展，中美文化的交流也互動和發

展。首先是從廣州輸往美國的茶葉，使那裡的殖

民者英國人 (獨立後的美國人) 興起像倫敦那樣

貨物

年份

船隻 絲織品 絲線 生絲 茶葉 內桂 糖類 南京布

艘 噸位 匹 擔 擔 箱 擔 擔 匹

1812-1813 8 1,816 12,670 36 — 17,900 675 540 201,000

1813-1815 9 2,854 6,470 43 — 18,300 539 — 105,000

1815-1816 30 10,208 115,939 361 — 95,500 3,345 918 640,000

1816-1817 38 13,096 114,147 329 — 117,400 5,244 8,350 1,794,000

1817-1818 39 14,325 201,536 576 170 121,300 2,597 12,517 1,469,000

1818-1819 47 16,377 291,396 823 37 154,000 5,038 42,662 2,577,000

1819-1820 43 15,445 270,573 429 560 131,300 2,912 49,759 3,135,700

1820-1821 26 8,663 137,334 250 — 99,400 3,192 2,664 685,000

1821-1822 45 15,597 335,114 268 20 116,800 5,678 15,499 1,776,700

1822-1823 40 14,557 380,400 88 70 138,900 8,630 6,421 1,139,207

1823-1824 34 13,069 215,638 47 — 127,200 7,972 500 252,200

1824-1825 43 16,062 372,167 515 95 177,200 9,388 3,749 536,000

1825-1826 42 16,431 246,006 41 434 163,600 10,116 22,240 721,000

1826-1827 26 9,566 144,988 27 260 107,500 4,329 4,514 308,725

1827-1828 29 12,090 421,136 1,642 267 119,000 6,729 2,100 619,182

1828-1829 — 8,613 211,703 152 68 89,400 2,906 2,243 392,500

  資料來源：[美] 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四、五卷) 第404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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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飲茶風氣，這可以說是中國飲茶文化傳入美國

之始。絲綢輸入美國，也使美國上層社會人士特

別是貴族婦女，競相製作和穿着絲綢服裝風氣的

興起。至於瓷器特別是“廣彩”瓷器輸入美國，

更使美國人興起使用和作為藝術品而收藏中國瓷

器之風日盛，所以當“中國皇后號”於1784年12
月28日滿載着茶葉、絲綢和瓷器回到紐約和波士
頓時，很快被搶購一空，連美國總統華盛頓也購

買了一批精美的中國瓷器使用和收藏擺設。而作

為第一代留美學生，容閎、黃勝、黃寬於1847年
4月12抵達紐約並進入麻塞諸塞州芒松學校讀高
中，畢業後容閎考入耶魯大學讀書。他們所帶去

的中國傳統文化習俗也給美國文化增添異彩。同

時，由於廣州十三行行商首富伍秉鑒於乾隆四十九

年 (1784) 後大量“投資於美國的保險業”和鐵路
建設業 (21)，亦把中國人講究誠信的傳統文化向美

國傳播，特別是道光三年 (1823)，有一位在廣州
經商的波士頓商人因欠伍氏七萬二千圓款項無力

償還、清政府官員不准他回美國時，伍秉鑒即當

着清朝官員和波士頓商人面前撕毀欠款單據而不

要償還，使之能回美國。這種助人為樂之本的文

化精神更在美國傳為美談，伍氏當時說：

你是我的第一號“老友”，你是一個誠實的

人，祇不過不走運，現在我將欠款期票當面撕

毀，把欠款一筆勾銷，你可以回國了。(22)

文化交流是雙向的，中美直接貿易後，美國

文化也逐漸傳入廣州和中國各地。而且是全方位

的，諸如語言、宗教、消費、醫學、建築、科

技、繪畫、音樂等等。其中以醫學和教育最為廣

泛和突出。

西醫傳入中國是1569年 (隆慶三年) 由天主
教耶穌會士卡內羅 (Melchior Carneiro) 在澳門
開設拉法醫院為張本的，而真正在廣州正式開辦

西醫院者則是以1835年 (道光十五年) 美國醫生
伯駕 (Peter Parker) 在十三行的新豆欄街豐泰行
3號租用一幢樓房於11月4日開辦“新豆欄醫局”

為始。由於伯駕免費接收貧窮病人治療和醫術高

明，使醫局就疹病人日益增多，地方不敷使用。

次年春天，十三行怡和行商伍崇曜將豐泰行7號
免費給伯駕擴充醫院場所。醫局經擴充後易名為

博濟醫院 (Pu Ai I Yuan, 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除醫治眼疾外，還醫治痲瘋病、疝氣、腫
瘤病等。醫務十分繁忙，據說每天清早從四面八

方擁來的乘坐馬車、轎子的官員、侍從、馬伕、

轎伕等，將街道擠得水泄不通，來求醫者千百計，

據統計，1835年11月4日至1836年11月4日，來醫院
疹病者達到2,152人次。伯駕曾親自記述醫院掛號疹
病繁忙的情況：

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燈，在清晨二三點鐘

就從家裡出來，以便及時到達。如果當天收住病

人的數目有限，他們將在前一天晚上到來，整夜

等候，以便在次日得到一張掛號票。(23)

可見醫院繁忙之一斑。據統計，到1840年鴉片戰
爭爆發時，經伯駕診治的病人達到一萬人次，而

約翰．格林船長在廣州的回航載貨單

(採自《中國皇后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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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道光十二年至光緒二十七年 (1832-1901) 美國醫生開辦西醫院列表

醫生姓名 來華時間 開設醫院名稱 醫院地點 迄止時間

裨治文 1832 澳門診所(任) 澳門 1839

伯駕 1834 新豆欄醫局 廣州 1835-1842

澳門診所 澳門 1838-1842

戴佛 1839 中國醫院(任) 上海 1844

合信 1839 澳門診所(任) 澳門 1839

香港醫院 香港 1843

惠愛醫院 廣州 1848

文惠廉 醫生(任) 廣東

戴爾 鮑爾
診所 香港 1843

診所 廣州 1845-1853

德萬
診所 香港 1844

診所 廣州 1845

艾比爾 1842 鼓浪嶼診所 廈門 1842

瑪高溫 1843 寧波醫院 寧波 1843

赫本尼 1844 廈門醫院 廈門 1844

哈巴安德 1844 惠濟醫院 廣州 1851

揚
1846 私人診所 香港 1846

廈門市診所 廈門 1850-1854

赫希伯爾格 1847 廈門診所 廈門 1853-1858

懷特 1847 診所 福州 1847-1851

威爾納 診所(任) 福州 1851-1854

韋爾頓 1850 診所 福州 1850-1856

且均是免費的。伯駕還把西醫動手術的醫術帶入

廣州。1835年12月27日，他以鴉片作鎮痛劑，
為一名十三歲女孩切除一個重1.25磅的腫瘤，挽
救了她的生命。1839年 (道光十九年)，在廣州
禁煙的林則徐，因患疝氣病，曾派下屬到醫院請

伯駕取疝帶及藥品，並回贈水果道謝。伯駕還為

林則徐專立病歷檔案，編號為6,565 (載於1840年

的《中國叢報》)。這是保存至今的中國第一份西

醫病歷，堪稱珍貴。1842年鴉片戰爭後，伯駕再
次來廣州恢復醫院業務，三年半時間，來醫院診

病者達一萬五千人次。此後，美國醫生來廣州和

中國各地辦醫院者日益增多，現將1832-1901 (道
光十二年至光緒三十七年)美國醫生開辦的醫院列

表如下，以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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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伯駕等醫生還在廣州編譯出版醫

學著作和創辦西醫學雜誌、報刊，以傳播西醫學

的知識和技術。1839年，合信先後出版了《內科
新說》、《西醫略論》、《全體新論》、《婦嬰

新說》等四書。同治、光緒年間 (1862-1908)，
繼伯駕主持博濟醫院的醫生嘉約翰 (John Glasgow) 
在廣州出版了《西醫內科全書》、《病理撮要》、

《衛生指要》、《西藥略釋》、《眼科撮要》、

《體用十章》、《皮膚新編》、《內科闡微全

書》、《炎症論略》、《割症全書》、《花柳指

迷》、《醫方彙編》、《裹紮新法》、《婦科精

蘊圖說》、《胎產舉要》等十五部醫書。1868
年，嘉約翰在廣州創辦了中國第一份中文西報刊

《廣州新報》，專為華人服務，1880年改名為
《西醫新報》，並由週刊為月刊，由廣州博濟醫

院刊印發行。(24)

這些西醫藥學著作和報刊，對廣州、廣東和

全國宣傳西醫藥和培養西醫人材以及普及西醫藥

知識起着重要的作用。

美國的有志之士也隨着中美貿易而來廣州等

地開辦新式學校。1839年 (道光十九年)，耶魯大

學畢業的撒母耳 布郎 (Samuel Robbins Brown)
在澳門辦起了中國第一所西式學堂——馬禮遜學

堂，最初招收六名學生讀書。學制為三至四年，

課程有英語、漢語、算術、代數、幾何、物理、

化學、生理衛生、地理、音樂、美術等。課時安

排半天讀漢語，半天讀英語。學生全部免費，並

提供食宿和必要的衣物，學校情況良好，布郎很

滿意。他向馬禮遜教育協會彙報稱：

根據馬禮遜教育協會章程的規定，我做好

了一切準備。這不僅是教學，而且是一個教育

團體。目標是訓練整個的人包括德、智、體。

遵照這個目標，我安排學生們半天讀中文，

半天讀英文。早晨六點鐘開始，到晚上九點

結束，其中讀書八小時，其餘三四小時在戶

外露場地運動和娛樂 [⋯⋯]，孩子們和我們

家庭混合在一起，我們勉力待他們如親生兒

子，鼓勵他們對我們具有親密無間的信任，

做他們最好的朋友。他們可以自由地參加我

家的早晚禮拜。(25)

醫生姓名 來華時間 開設醫院名稱 醫院地點 迄止時間

嘉約翰

1854 廣州醫院(任) 廣州 1854

惠濟醫院(任) 廣州 1854

博濟醫院 廣州 1859

佛山診所 佛山 1860

泰勒 1854 診所 汕頭 1856-1859

匪什

1855 診所 上海 1855-1858

中國藥房 武昌 1856

中國藥房 衡州 1857

迪爾 醫療機關(任) 香港 1843

富馬利 1884 柔濟醫院 廣州 1901-1904

資料來源：根據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中國醫學史和刀術細目》) 的
資料編制。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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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學堂辦了十一年 (1839-1850)，共招
收學生五十二人，其中被開除或其他原因退學者

二十人，真正培養成材者有三十二人。例如近代

的思想家容閎和中國近代第一位西醫生黃寬就是

馬禮遜學堂的高才生。與此同時，伯駕在廣州開

辦醫院後，也在醫院內辦起醫療學班和學校，培

養西醫人材。1837年 (道光十七年)，伯駕首先
在博濟醫院內設立一個醫療班，招收三名廣東青

年學生進行培養。伯駕除用英語給三名學生講授

醫學基礎理論外，主要是培養和教授他們進行實

際的手術操作訓練。其中佼佼者是出身於十三行

商業畫世家的關韜，在伯駕的培養和指導下，關

韜學會了白內障、臉內翻、翼狀胬肉、腹腔放液

穿刺等外科手術，亦能作腫瘤切除、拔牙、接骨

等手術治療，成為中國第一個優秀的眼科和外科

醫生。到了鴉片戰爭後的1866年 (同治五年)， 美
國醫生嘉約翰在博濟醫院內創辦南華醫學堂，後

改名為博濟醫校。此是中國第一所正式的西醫學

校，招收學生十二名，每週二、六上課，學制三

年。嘉約翰親自教授藥物學和化學兩門課程，還

聘請中國留學生、惠愛醫院的醫生黃寬講授解剖

學、生理學和外科學課程。1879年 (光緒五年)，
此校名改為“南華醫校”，同時開始招收女學

生。1886年 (光緒十二年)，孫中山亦考入此校
讀書。1897年 (光緒二十三年) 在校學生達到三
十一人。這些學生畢業後，大多數在廣州和廣

東省內各地從事西醫業務，也有少數人進入西

醫學校擔任教師，為華南和全國的西醫教育事

業作出了貢獻。

1888年 (光緒十四年)，美國傳教士哈巴在
廣州創辦格致書院，校址三度遷移，最後於1904
年遷至河南康樂村，更名為嶺南學堂。1905年
改辦為大學，定名嶺南大學。1900 (光緒二十六
年)，美國醫生富馬利在廣州創辦廣東女子醫學

堂，1905年 (光緒三十一年)，美國人夏葛捐款在
廣州西關創辦夏葛女醫學堂，專招女生，1912年
改名為私立夏葛女醫學校。(26)

【註】
 (1)  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論中國》(On China)，中信

出版社，2011年版，頁5。
 (2)  Agnes Danforth Hewes, Two Oceans to Canton, The Story 

of the Old China Trade, New york,  p. 27 .
 (3)  (4)  (5) (6) (7) 菲力浦·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

著，《廣州日報》國際新聞部、法律室譯《中國皇后

號》(The Empress of China)，廣州出版社，2007年，
頁77；頁182；頁185；頁33；頁235。

    (8)《人民日報》2006年4月21日。
 (9) 《解放日報》2009年11月18日，亦見2009年11月16日獨

家現場網路。

 (10)  泰勒 丹涅特著，姚曾廙譯《美國人在東亞》第5-6頁，
原文見 Tyler Dennett, American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1922.

 (11)  同上書第31-34頁。
 (12)  容閎：〈西學東漸記〉第3章，載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

叢書》，嶽麓書社1985年版。
 (13)  周湘：〈“北皮南運”與廣州口岸〉，載蔡鴻生主編     

《廣州海洋文明》，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年。
 (14)  Blakeslee, China and the Far East, pp. 49-51，轉引聶寶

璋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1輯第9頁。
 (15)  袁鍾仁：〈廣州和美國的早期貿易〉，載《嶺南文

史》1999年第1期。
 (16)  陳高華等：《海上絲綢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

頁155。
 (17)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p. 247.
 (18)  譚中：〈英國—中國—印度三角貿易，1771-1840〉，載
  《中外關係史譯叢》第2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
 (19)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3, p. 366.
 (20)  威廉 C 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錄》，廣東

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49。
 (21)  F. R. Dulles, The Old China Trade (杜拉斯：《舊中國的

貿易》 Boston, 1930, p. 129；徐珂：《清稗類鈔》第5
冊頁2332，中華書局，1984年。

 (22)  William. C. Hanter, The “Fankwae” at Canton, p. 45.
 (23)  W. W. Cadbury and M. H.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Shanghai.
 (24)  蔡恩顯：〈民元前後之中國醫藥期利〉，載《中華醫藥

雜誌》1998年第3期。
 (25)  容閎：《西學東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頁83。
 (26) 《廣東夏葛女醫學校章程 (1915-1916)》，1919年 (中山

圖書館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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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商船首航中國
與中美關係之開創

施存龍*

* 施存龍，原中國國家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所學術委員、國家海洋局發展戰略研究所兼職研究員。

中國教育界曾把一艘普通外國商帆船來華

之事列為學生考試複習題，1986年中國官方為
那艘帆船專門發行一次紀念銀幣 (這枚幣值僅為

5元的紀念硬幣至今不到二十八年，竟然身價二
百倍，高懸拍賣標價1,005元)；兩位美國總統在
訪華講話回顧兩國最初關係時都特意提到這艘帆

船首航的事。這艘由普通變為非凡的船就首先

出現在澳門，它就是二百三十年之前即1784年
(乾隆四十九年) 2月22日從美國東海岸的紐約港
啟航，8月24日 (1) 抵達澳門港的美國商船“中國
女皇號”。(2)

據我多年研究結果，中國與美國之間至少在

兩個重要關係的開始都與澳門直接有關：一是兩

國民間關係開始於1784年的澳門，因美國“中國女
皇號”抵澳門，開始兩國民間通航通商，至今二百

三十週年；二是兩國開始不平等關係，即1844年在
澳門簽訂《望廈條約》，至今一百七十週年。

還有一個兩國之間的關係，也開始在1786
年的澳門，是否可以說兩國政府之間的關係， 

也值得探討。這一年“中國女皇號”原大班 (3) 

山茂召 (4) 第二次來華，以美國政權委任為“美

國駐廣州領事”的名義入駐澳門。一般來說，這

就標誌着國家間關係的開始。然而問題在於，在

美國方面雖屬正式任命，但祇是一個虛銜，既沒

薪金，也沒津貼。以後華盛頓當了第一任總統，

仍委他為領事，乃其第三次來華。當時中美邦交

尚未正式建立，中國與歐美諸國均未互派使節，

中國政府並未承認其領事官階，僅把他視為一位

美國駐廣州商人之頭目而已。

本文是筆者第三次研究美國“中國女皇號”

的成果。第一次是二十二年前，為參加紀念哥倫

布抵達美洲五百週年在中國北京召開的國際學術

研討會而寫的〈中國與美洲的早期海上交通〉一

文，把哥倫布為找中國闖到美洲和美國商船主動

找中國通航通商兩件歷史性航行結合起來研究，

意在批判掠奪性航海、讚揚和平航海，並抵制當

時所謂中國上古祖先或殷商軍人早已抵美洲的臆

說，不過沒有提及“中國女皇號”曾到澳門港。(5) 

第二次研究“中國女皇號”是十三年前，為參加

南方港口海上絲綢之路學術研究會所寫〈廣州中

美兩國初期“海上絲茶之路”〉，此文關注點是

廣州，旨在批評清代對外航海貿易的保守主義政

策，預示中國牽頭的“海上絲綢之路”將走向衰

落，將被新興的有冒險精神的別的海上強國佔主

導；同時提醒美國莫忘了他們尚貧弱時中國是怎

樣厚道對待他們的。文中雖已提到澳門，也祇是

一筆帶過，今天看來是個缺點。(6) 這次第三次

研究“中國女皇號”，以澳門港為視點，順便彌

為“中國女皇號”首航抵達澳門、黃埔二百三十週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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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以前之缺點，旨在通過中美關係在澳門從最初

發生到後來不健康轉變的歷史教訓，希望在現今

發展為健康的兩個大國新型關係。新增資料主要

來源，一是美國費城博物館學者的英文本專著 

THE EMPRESS OF CHIAN，及由廣州漢譯出的
專著《中國皇后號》，二是筆者2009年攜帶該書
中譯本到美國，於7月18日往首航中國的美國商船
發起地的費城(當時的美國首都)，到曾展出過該

船船長和大班《航海日記》的海港博物館參觀，

看到一些美國古代遠洋帆船的圖片和模型而完成

的攝影紀錄。雖然與所有人一樣無法看到該船遺

骸文物，因為該船經兩次遠航中國後，技術狀況

下降，退出美中遠端航行，改為航行於歐洲與美

國間的短途航線時，沉沒於海；至於出發港紐約

港和到達中國的古黃埔港、廣州老港、澳門港筆

者都先後進行過勘踏。

“中國女皇號”的來歷和資料

一、為何取名“中國女皇號”？該船前身本

是為在美洲的英殖民地 —— 聯合殖民地 (United  
Colonies) 當局和人民與宗主國英國本土政府間
戰爭需要而建造的“私掠船”。所謂“私掠船”

是指，北美獨立戰爭時經軍政當局允准的殖民地

人民用以襲擊、掠奪英國遠征軍補給船和物資

等、協助正規抗英部隊的私人艦船。可是該船

造成時，兩軍已停戰，沒有用上。它建成時原名 

Anglica ，音譯為“安格里卡號”。船主為了將
此船投入往中國的商用航行，特改名為 EMPRESS 
OF CHINA。(7) 為何取此名而不取別的名，未見交

待。至於中譯名，我國論文、專著或工具書大都

意譯為“中國皇后號”。我開始也這麼稱呼，但

認為不十分中肯。查英 文EMPRESS 為女皇和皇
后通用詞，而在中國兩者有嚴格區別，皇后祇是

皇帝的正妻，除了武則天，並不執政當皇帝或國

王，即使垂簾聽政，也絕無此名份。當時美國人

所知中國知識極少，按他們原來移民到北美之前

在英帝國有女王制習慣(英格蘭和愛爾蘭女王從瑪

麗一世，(Mary I, 1516年2月18日-1558年11月17日) 
從1553年7月6日上臺開始就有女王制)，也以為中華
帝國有女皇，故按其來中國之前改為 EMPRESS 
OF CHINA 船名，原意應是女皇，所以我在2001
年廣東“海上絲路”會議上的論文是用“中國女

皇號”之名的，但現為照顧雖非約定卻是俗成，

本文也兼用“中國皇后號”作為同義詞，分別在

不同場合使用。

二、船在何時何地建造？過去我曾引用抗日

時美國人寫的中譯本資料，作巴爾的摩港建造；

現改按美國新出專著中的資料：“在一份1787年3
月21日的海關文件中，波士頓港的海關官員納塔尼
爾 巴博稱，是一艘1783年在波士頓建造的”(8) ，

認為該船建於波士頓港，在今紐約市東北的麻塞

諸塞州的麻塞諸塞灣內。

三、成船尺度如何？噸位有多大？

尺度：《中國皇后號》一書正文引註 1 5
稱：“據記載，‘中國皇后號’長104.2英尺，
寬28.4英尺，吃水深16英尺。”(9) 中文版序言與

此不相符。在序文作者未拿出根據且是更可信依

據之前，應以該書原作者正文資料為準。

噸位：2001年的拙文引用“為360噸級”，因
所引原資料未明指甚麼，所以我不作明確定位。

該書中譯本所說360噸，資料來源於本船木匠測
量，對同一個資料，中文序稱其為載重量，而正

文有的地方稱為載重量，有的地方稱為排水量。

其實載重量、排水量兩個專業技術概念是有嚴格

區別的，不可混為一談，而同一名詞下又資料很

多。我懷疑360噸既不是載重量，也不是排水量，
而是為登記船的噸位而測量的容積噸位。它以每一

百立方英尺 (或2.83立方米) 的容積為1噸，它雖被
稱作“噸”，但祇表示容積，不表示重量。 《中

國皇后號》一書中說：“它以另一個船名進行登

記的時候，登記證書上寫的是368.25。”這個資
料很接近本船木匠測的資料。所以，我暫以登記

證書上寫的是368.25容積噸為準。至於排水量和載
重量是多少，疑問太多，本文限於篇幅，刪去了

專業論證，好在不影響本文大局。排水量和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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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資料，不能盲目人云亦云，或糊弄讀者，有待

與美國學者再作慎重確定，我們不能越俎代庖。

四、“中國女皇號”來中國是何種經濟性質？ 

關於“中國女皇號”航行的經濟性質，在前

述第一篇拙作中，筆者大膽地為其被亂扣帽子平

反，批駁了所謂“經濟侵略”之說，將其定性為   

“正常的和平貿易”航海。這次還要澄清另一種不

正確說法，人們理解為是美國政府行為，或是國

家資本主義行為，或政府主導的民間行為。此次

航行實際是私人資本主義的經營，船是個人所有

制的，且是多個資本家和私人公司為合資股東，

流動資本也來自私人投資。很明顯這是私商股東

合夥投資，出於營利動機。(10) 

五‘中國女皇號’是憑美國政府甚麼通行文

件來中國的？船東確實在費城向國會申請了該船

出海通行證，但該證並未送達讓船長用上，而是

拿着由州長簽發的證件啟航的。1784年“1月25
日，兩份由紐約州州長喬治 克林頓簽署的重要

文件送到了船上，一份是出港證書，另一份是海

上通行證。”(11) 由此足見此次該船出航根本不是

總統華盛頓派出，而且也不是州長派出；州長出

證書，是對商人向地方政府行政長官提出的申請

而發放審批的認可文件。因此，也說明它是作為正

規民間商船去中國通商通航，不屬於走私航行。

新生美國的外貿商船
為何及如何來中國並先抵澳門港

一、始發港選擇

當時美國國土祇有美洲東北部大西洋沿海十

三個州，尚無太平洋沿岸國土，較大的對外開放

港是紐約港。

二、選擇的目的港是廣州口岸，這是由此前

曾同英國船長庫克到過廣東並到過海瀨毛皮產地

的美洲西北岸土生美國人萊雅德向美國資本家宣

傳而獲悉的。而要到廣州，須先到澳門，終點也

不是廣州城前港，而是廣州所屬古黃埔港。這是

他們事先從英、法等國外貿和航海人員那裡知道

的。所以，“中國女皇號”的船主在下達給船長

的航行命令中就兩處提到澳門：“致約翰 格林

先生：[⋯⋯] 從那裡穿越巽他海峽到達澳門。配

有鄧恩 (Dunns) 說明的那段海岸的海圖，隨信交
給你。[⋯⋯] 你將根據大班的命令停留在澳門或

者繼續前進，[⋯⋯] ”(12)  

西北方觀紐約市圖。取自 J. F. W. 德斯巴里斯18世紀晚期的海圖叢書《大西洋海王星》，如圖所示，“中國皇后”起航
時的紐約市還祇是一個小城。(採自《中國皇后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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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船主配給的主要船員：船長格林，早年

就從事航海，來任船長前是海軍軍人，是請假出

來從事私人業務的。後備船長是彼得 霍金森。

大副、二副都是海軍學校學生出身並參加過海

軍。大班是炮兵退伍軍人山茂召。還配二班、事

務長、文書、外科醫生各一名；其餘是木匠、水

手。共四十二人。(一說四十三，州長簽證上則

是四十人)(13)

四、配備的武器和生活保障品有十門重炮，

四門加農炮 (州長簽證上則是十八門)，足夠的火

藥、鉛彈及短刀。醫療設備，夠全體船員吃用五

個月淡水，十四個月糧食。(14)

五、關於運來中國的貨種，那時美國拿不出

太多值得運往中國的產品。根據英法等國以往經

驗，認定中國人重視消費人參。美洲產的人參，

中國人稱為“西洋參”，必有銷路，且利潤極

高。因此出口貨來源目標之一是山林產品。這一

航次就運二百萬根。(15) 當然還有其它貨物配載。

裝有準備現金採購中國貨物的兩萬美元銀幣。籌

備時期曾設想另派1-2艘船到美洲西北沿岸收購
毛皮運往中國，但未能實行。但首航還是載有皮

毛，其貨源可能是在東部就近收購的。從到黃埔

時卸貨量來看，來時船未裝滿。

六、為何選擇2月22日啟航？
2月22日啟航完全出於自然界給予適航的氣象

和海況，有的書刊所謂為紀念華盛頓總統生日，

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或像中國古代帆船開航要擇

吉利日。

七、“中國女皇號”走的甚麼航路？

有文章稱首航走的太平洋，誤。實況是從美

國東海岸啟航後，越過大西洋，於非洲西岸塞內

加爾以西海域的佛得角群島暫停修船，繞過好望

角，東渡印度洋，進南海。

八、“中國女皇號”如何找到澳門港並轉往

廣州黃埔貿易？

那麼人生地不熟的船長是怎麼找到澳門港的

呢？一是有那張船主供給的海圖，二是遇到一艘

引路船。7月22日，“中國女皇號”在今印尼的爪

哇島途中遇上來中國的法國商船 “海神號”，陌路

的“中國女皇號”跟隨熟路的“海神號”(已來過澳

門、黃埔十一次)，一起結伴穿入太平洋和南海前

來澳門港，然後由中國領航員引領往黃埔港。

船長等《航海日記》
對澳門和廣州黃埔的反映

“中國女皇號”船長和大班在各自的《航海

日記》中都寫到澳門，至今還保存在他們後人手

裡，美國費城航海博物館 (今改海港博物館) 1962
年曾展出過，這些也是澳門的珍貴歷史資料。筆

者特摘引幾段譯文加以專業上的註釋。船長寫

道：“已確定‘中國皇后號’的航程是從紐約出

發開往印度 (India) 的廣州。”[施按：這裡所
謂“印度”是15世紀晚期起歐洲人對東方地理概
念模糊的說法，包括印度次大陸、馬來西亞、印

尼、中國以及毗鄰地區，直到“中國女皇號”起

航時仍未消除這種習慣稱呼，但實際上此前歐洲

航海家已明白印度國與中國的區別]。1784年8月， 
“星期一，23日。前段 [原譯文說明：一般計算
一天時間是從子夜0時開始到下一個子夜，但在

當時西方航海者習慣，是按一個中午到下一個中

午。從中午到下午大約8時左右時段，格林稱之
為‘前段’] 航行吹微風，從東北方傾斜。與“海

神號”結伴同航。[⋯⋯] 早上6時，駛近西北微北
方，揚帆前進，早上9時，萬山島 [施按：指今珠
江口萬山群島最南端的大萬山島，島南側外即是

南海] 在北微東3、4里格 [施按：歐洲舊時長度單
位 Legun，1里格約為3英里，5公里，或3海里。
明代葡人來澳門即用此計程] 以外。處在上風方

的島嶼，我們相信是萬山島，在東東北方4、5里
格以外。[⋯⋯] 找到一位 (中國) 漁民上船，要

他帶我們到澳門泊地，給他十塊錢酬勞。大家同

意了，但漁民上船後要價二十五塊。[施按：現

在我們中國對來港口各外國籍商船實行一律由國

家交通部下屬監督機構指定的引水員領船，早已

不許私人引水員領船，否則收費高低不一，引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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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能力缺乏保證，出了事故，外國籍商船得不到

賠償，也有損我國家聲譽] 中午，萬山島在東微

北方4、5英里(《日記》是舊里格與英里並用)以
外，準備下錨停泊 [⋯⋯]”。

《日記》接着寫到澳門情況：“24日，下午4
時，吹東風，在澳門泊地5英尋 [施按：英尋，有
一般英尋和英海尋之別，既然是航海日記，當指

英海尋。1英海尋等於6.08英尺] 水深的地方用最
好的首錨 (船艏錨) 拋錨，澳門城就在西西北方3
英里外。鳴炮七響向澳門致意。炮臺鳴炮致意。

我們的大班山茂召先生在 (本船) 事務長斯威弗

特先生的陪同下，光榮地在這片海域昇起首面美

國國旗 [施按：當時美國祇有十三個州，所以在

澳門海上昇的第一面美國旗上祇有十三顆星，與

今有五十顆星不同。格林和山茂召都參加過華盛

頓領導的大陸軍，都是“打天下”復員軍人，所

以有較強愛國情緒滲入日記]。放下我們的中型艇 

[施按：航行長途的大海船上備有的中和小艇供短

途船與船之間、船與岸之間的交通，或救生等使

用]，在山茂召先生和蘭德爾先生的陪同下，招待

了我們尊敬的船長奧德林先生 [施按：指途中結識

的對美國人示好的此時也錨泊在澳門港內的法國

船船長]，我們就他在我們路經中國海域時給予的

照顧表示感謝。6時，返回。引水員 [指在萬山島
附近請的漁民引水員。] 獲得酬勞後離開。[⋯⋯] 

5時，一艘中國船上的人上船，記下船名、船長姓
名、人數和槍炮的數量、出發地和國家，然後離

開 [施按：這顯然是廣州府駐澳門的行政人員]。 很

快幾艘小艇送來了雞蛋、糖、麵包、果、鞋及其

它各種雜貨出售 [施按：這起則是民間小商販船邊

兜售，而非地方政府慰勞]。8時，幾位紳士乘小艇
前來。其中一個是我1780年在法國認識的 [⋯⋯] 
哥德堡市的威廉 切爾瑪斯先生，現在是 [施按：

駐華但設在澳門] 瑞典第三領事和大班。昨晚他從

引水員那裡聽說我的名字，[⋯⋯] 他還帶來了法

國領事維埃德先生 [施按：當時法國駐華領事館

也設在澳門]，他們都是來歡

迎我們，並且向我們提供幫

助的。[⋯⋯] 他們一再邀請

我們上岸 [施按：澳門半島

上。為甚麼路上遇見的法國

船員和駐在澳門的法國領事

官都對新生的尚處貧弱美國

海員如此友好呢？這是由於

當時法、英兩國是長期兵戎

相見的仇敵，而法國是與反

英的華盛頓結成軍事同盟，

派法軍到美洲夾攻英軍的助

戰者] [⋯⋯] 我承諾在晚餐

後上岸與他們相聚。10時左
右，里斯本保羅 佐治先生

的兒子，在一位葡萄牙紳士

的陪同下登船拜訪，向我們

 珠江在黃埔港段的地圖 及一幅在中

國畫中常見的、註明各國船隻停泊地

標的草圖。 (採自《中國皇后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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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歡迎，並邀請我們上岸。[施按：這是說葡萄

牙總督派兒子來邀請美國船長上澳門半島，一則

盡地主之誼，二則也是澳葡招徠今後可有收入的

住澳客戶生意]”。“星期三，25日。1時，繼續
颳風下雨。[⋯⋯] 午夜，風停，天氣轉晴 [⋯⋯] 

白天 [⋯⋯] 引水員也上了船。[施按：指事先由法

國船長奧德林答應幫助找的能引航到黃埔港的引

水員。停泊區當在古代黃埔南海神廟一帶，而非

民國時建的黃埔老港區]”。“星期四，26日。起
航。[⋯⋯] 伶仃山 (即今珠江口外伶仃島) 在東北

微北3里格以外。[⋯⋯] 後段航行吹西風，退潮。
下錨。”27日無記錄。(16)

以下再摘引大班山茂召《航海日記》，以補

充格林未說到的該船在澳門的活動情況及對澳門

的看法。8月“24日早上，法國領事帶着幾位來自
澳門的先生前來拜訪。[⋯⋯] 他們邀請我隨他們

到澳門玩一天。我隨他們上了他們的小船。法國

領事帶我去拜會葡萄牙總督，但是總督不在家，

於是他留下一張紙條，知照總督：我們來過。我

在法國領事館邸用膳，出席的還有法國官員和瑞

典領事、奧地利大班及部分來自“海神號”的

人。下午，蘭德爾先生、霍金森船長、醫生、

斯威特先生和格林先生，以及“海神號”的一些

人，他們在船上吃過飯後，離船上岸，晚上我和

醫生還有霍金森船長一起度過，並在瑞典領事官

邸借宿一晚。蘭德爾和其他人則在法國領事官邸

過夜。在向他們呈交了歐美國家簽訂的與澳門的

友好協定之後，我們在第二天早上離開，返回船

上。[以下25日是山茂召引述一段《安德森航海
記》關於葡人總督依順清朝的關係，略]“澳門的

環境宜人，在廣州經商的歐州商人在這裡安居樂

業，一旦船離開廣州 [施按：這個“廣州”當不

是指廣州城邊的珠江而是指黃埔港區。西方貨船

祇到黃埔為止，貨船的代理人可以進出廣州城邊

十三行等規定地，由交通船往來]，代理人跟中國

人把賬算清楚之後，他們便回到澳門居住，直到

下一季的貨船抵達。在我們抵達前幾天，當地的

荷蘭人、丹麥人和英國人都到廣州去了。”(17)

“中國女皇號”在黃埔銷貨
   和裝上回程貨後離澳返美

據李定一《中美外交史》所引資料，“中國

女皇號”首航運到黃埔的貨有：花旗參473擔，棉
花316擔，鉛479擔，胡椒26擔，羽紗1,270匹，毛
皮2,600張。(18) 另外有些植物油、松脂等。我疑胡

椒不是美國出發時裝載的，而是經東南亞產地時

捎上的。因為美國是胡椒消費國，而非產地。船

到黃埔後，經廣州的中介商“十三行”派船駁運

往廣州城銷售掉。花旗參沒有趕上高價期或低價

期，而是碰上中價期，但仍然賺了不少錢。

同年12月該船在黃埔港裝船的回程貨，按李
同書所引主要有：紅茶2,460擔，綠茶562擔，瓷
器962擔，肉桂21擔，布864匹，絲織品490匹。
而《中國皇后號》一書提供的資料為：武夷茶

700箱 (折算為英制，每箱360磅)，熙壽茶100
箱 (折算為英制，每箱 3 2 0磅)，棉布 2 0 , 0 0 0
塊，瓷器 (看不清記錄資料 )，共付買入款

107,000美元；黃金及絲綢(不知數量)，計付買
入款169,000美元。關稅及代理商開支15,000美
元。(18) 該船在黃埔辦完各項手續，又在中國引

航員引領下，駛往澳門港停泊，以辦理最後離

開中國國境港口手續。

船長《航海日記》記道:“30日。早上3點，
吹微微西北風。讓拖船在前面拖我們的船。6點
時，經過虎門。風力增強，不再需要拖船，拖船

離開了。[施按：這是指該船駛離黃埔時，該船因

珠江內風力不足吹帆駛出珠江口，在黃埔借了人

力拖船] [⋯⋯] 當經過澳門時，引水員告訴我，

他不熟悉更遠的海域。我讓他找一個當地的漁伕

來，帶我們到Potoe島那邊去。”“31日，黃昏
時分，辦理了離開澳門出關手續後，引水員離開

了我們。”駛離澳門後，在船長的《航海日記》

中，還多次提到澳門港作為船距離中國的標誌，

例如：“1785年1月4日，(該船在南中國海公海
上，已航行到第四天) [⋯⋯] 當我們測量水深並

擱淺時，每次報告的緯度為15O58，經度是距澳

06-RCC96-2_doi.indd   67 14/01/2016   16:28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68文 化 雜 誌 2015 

歷

史

美
國
商
船
首
航
中
國
與
中
美
關
係
之
開
創

門方向114O57。”“7日。觀察到的緯度為北緯    
9O15，根據洋流判斷，[⋯⋯] 應該就是往南方的
航線行駛。經度為11O52。與澳門的子午線距離為
87英里。”[施按：這已與其東南亞的帝汶島不太
遠了。此後才不再提澳門為計程標誌。] (20)

“中國女皇號”首航成功
對中美兩國的影響

一、對美國的影響

1. 給新生美國的經濟恢復“雪中送炭”
1785年5月11日，“中國女皇號”回到紐約

港。第二天，《紐約新聞快報》發表的報導，就

表達了幾乎所有人認為平安歸來預示着未來一片

光明的看法：“看到商船滿載着貨物回來了 —— 

而我們通常都是從歐洲進口這些貨物的，一位記

者評價說，這向我們預示着一個美好的未來和廣

闊的經濟前景，屆時我們將省卻那些麻煩且不必

要的中間貿易 —— 我們至今一直與歐洲進行的這

種中間貿易無疑給我們正在崛起的帝國 [施按：此

時美國已是獨立的民主國家，不是封建帝制國。

這裡所謂‘帝國’祇是一種對強國的習慣稱呼，

正如紐約有座‘帝國大廈’那樣，無嘲意倒是有

幾分驕意] [⋯⋯] 與此同時，儘管商船船主的勞

動 [如此翻譯，似不符合政治經濟學原則] 使他

理所應當得到從商船上的貨物得到好處，但無論

這一點是否實現，這位記者認為，它都將激勵

國民倣傚甚至趕超自已的商業對手，從而造福

整個美國。”(21) 其它報紙也爭相報導此事，並

發表大篇幅的評論，稱此行是“一次有遠見卓

識的、成果豐碩的航行”，“美國商業史上的

一個里程碑”。

2. 掀起買中國貨熱。紐約城市報紙不僅為這
一航次的發表社論和多篇報導， 還把此次運到

的中國商品廣告報紙連登兩個月。此次從中國運

到的一部分貨，由專船轉運到美國首都費城 (當

時尚未以今華盛頓特區作首都) 去推銷。由此也

可澄清有些文章妄稱中國貨一到就被搶購一空的

過度誇張。如果真的那樣，何必登兩個月廣告。

當時紐約不像二百年後的世界大都市，還處於一

個小鎮狀況，有當時的寫實畫為證。

美國居民買中國貨使用，成為一時風尚。中

國絲綢製品成了美國人盡孝心的珍品。連歸田的

美國第一號名人華盛頓也是運抵的中國貨的熱心

買家。返航當年8月17日，他寫信給蒂爾曼，請
他代購，隨信開列了一份購買清單，這份清單成

了中美早期貿易史上的珍貴文物。有意思的是，

信上還叮囑，如果價格便宜就按清單購買，否則

祇買中國的大瓷盤、蘭白色小碗、薄棉布、絲手

帕、南京本色布。他還特地說，他夫人要好看的

白色薄棉布。(22) 這就是說，這幾樣東西即使貴

點，也必須買，可見這些中國絲瓷產品很受美國

人的喜愛，也是美國史上第一次“中國製造”貨

熱潮。中國的產品也融入美國普通人民日常生活

中。他們此後有相當一部分人穿用價廉物美中國

棉布。至於中國茶葉，早在英國壟斷貿易時，美

國人飲茶已成風尚。

3. 掀起美國商船與中國通航通商熱。 “中國
女皇號”滿載而歸回到紐約港引起社會轟動後，

又經美國國會向全國發佈了對此次航行的通報表

揚信，給予稅收優惠。美國的海運界和外貿界資

本家在高利潤的吸引下，美國海員在對中國好奇

響往、高收入，並被允許捎帶少量個人貨的待遇吸

引下，使美國掀起了遠航中國的熱潮。在通往廣東

的航線上，懷着發財夢的美國人，駕着從幾十噸到

三百噸的木帆船，紛紛揚帆遠航，投入大西洋、印

度洋和南海的萬里驚濤駭浪之中。1786年就有五艘
美國船到澳門、黃埔，1789年增至十五艘，1800年
增至二十三艘，1801年增至三十四艘。    

4 .  促進美國航海科技大進步。美國商船不
僅航次增多，在以後對華運輸中，航路上也有創

新。據美國學者丹涅特的著作，美國商船“希望

號”在1790年，從美國東北海岸起航，向南繞過
南美洲合恩角， 那時巴拿馬運河尚未開通，祇

能兜圈子 (23)，但還比從美洲西北角再繞回大西

洋從非洲到中國為合理節路程。到北美洲西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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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收購獸皮作貨源，從那裡橫渡太平洋，從東北

海岸始發港算起，十三個月後，裝載一船生皮到

達澳門。(24) 這意味着，中美間航線已經不再祇

走大西洋、繞過非洲好望角、橫渡印度洋穿入南

海的唯一航路，而走出一條西渡太平洋徑至中國

的新航路。這是有劃時代意義的事。有人說：19
世紀初，美國新英格蘭地區 (25) 商人開闢了新英

格蘭﹣美洲西北海岸﹣中國澳門、黃埔的三點外

貿航線。這未免說遲了。新航路帶來了新的經濟

效果，例如斯圖基斯 (Stugis) 在美國東岸的波士
頓以祇值1.5美元的貨物運到西北岸換購560張獸
皮，再運到黃埔以每張40美圓售到廣州。這次運
共6,000張 (26)；回程又載茶、瓷、綢到美國，當
然大發其財！

5 .  運去中國文化載體加強了兩 國文化交
流。中國精美瓷品成為美國高級文化藝術裝飾

品，普通瓷器成為民間及常飲食餐具、茶具日用

品。瓷器、綢布圖案上的中國國畫，成為傳播中

國山水風光、人物歷史故事、花卉、動物、建築

物形象的文化交流載體。後來，瓷器上的圖案可

以訂製為美國人指定的美國事物的圖案。例如我

看到的在瓷碗裡臨摹的美國的三桅商船。   

6. 美國與中國城市結友好。例如，美國人把 
“廣州”之名用來作美國地名。美國學者喬治

斯蒂華特在一本研究美國地名的著作中提到，在

美國的二十三個州裡，都有以廣州 (Canton) 命名
的城鎮或鄉村。初期美國人把省名廣東和府名、

港名廣州混為一談，統寫、統叫為 Canton，實
際上他們當時活動範圍祇限在廣州府境，所以實

際是用 Canton 指廣州。美國的第一個“廣州”
地名出現在1789年，這是麻塞諸塞州東部諸福克
縣的廣州鎮。俄亥俄州東北部的廣州市，是美國

最大的“廣州”。  

7 .  此行的成功，從更深遠意義上說，是促
成美國成為世界大國觸發機。美國開始建國時人

口不過二百萬，人口不算多；國土面積也不大，

僅處於今美國的東北部當時稱為新英格蘭地區加

附近的幾個州而已。美國商人為了尋找一本萬利

的運往中國的貨源，把船駛到還不是美國領土的

美洲西北岸向土著人以極少代價收購水獺皮，以

便運往廣州以高價出售，換回中國精美而又實用

的吃穿用品。因而在西海岸建立碼頭據點，設商

站建居，有領土野心的商人購買小塊土地，成為

日後奪取西部領土的根據，竟使偏於一隅的小美

國終成橫跨兩大洋的泱泱大國。為擴大向中國換

貨的品種，航行到太平洋去尋覓許多前所不知的

島嶼，如美國人去夏威夷，初衷就是為找當地人

當柴燒，運到廣州便以高貴雕刻和家俱材料價出

售的檀香木，最後使之成為美國領土的一個州。

所以孫中山時代華僑稱為“檀香山”。總之，從

“中國女皇號”起，美國對華貿易從無到有，迅速

超過荷蘭、丹麥、法國等國。18世紀90年代以後，
已經僅次於英國排在第二位，使新生的合眾國脫

貧致富。1881年，新任第21屆美國總統賈斯特
亞瑟，因曾任紐約港海關總監八年 (27)，熟悉美

國海外貿易情況和美國財富增長。他寫道：“美

國的財富和勢力的擴展，主要有賴於早期美商船

赴華貿易。”(28) 

二、對中國的影響

“中國女皇號”首航成功對當時中國的影響

和意義較小。就貿易而言，在黃埔不過是許多歐

洲人交易中一件平常的西方來船貿易。但深遠意

義是從此一個新生的未來世界大國與最古老的封

建大國之間開始了交往，並且是以和平友好、互

利為開端的交流，不像其他西方國家以刀光劍影

見面的。

1. 初識了“花旗國”，擴大了國人對外部世界
的地理見識。我國首次記錄此國名的當然是粵海關

駐澳人員、澳門同知和香山縣丞，但這些檔案現在

見不到了，書籍上能見到最早的個人記述此名的

是廣東籍海員謝清高，他還把美利堅國稱為“咩

哩千國”。他在嘉慶年間在澳門失明，由同鄉士人

筆錄其海外經歷口述回憶錄，成書《海錄》： “咩

哩千國，在英吉利西，[⋯⋯] 即來廣東之‘花旗’

也。土產金、鋁、銅 [⋯⋯] 洋參。”(29) 清代道光

時福建巡撫辦理廈門口岸的徐繼畲，在其名著《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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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誌略》中對美國讚揚有加，遺憾的是他對乾隆時 

“中國女皇號”來粵，沒甚麼着筆。

2 .  在微觀經濟上給清朝國庫和廣東財政增
加了收入，但與美國人獲大利比較，很有限，無

非對粵海關增加稅收，給十三行增加了客戶，給

中國手工業產品瓷器、絲綢、布匹增加了外銷市

場，降低了生皮、洋參等舶來品物價。

3. 客觀上給清朝政府樹立了一個對本國人民
海外航海政策參照系。遺憾的是，未由此使乾隆

政權醒悟，轉向鼓勵國人遠航大西洋，仍然祇是

讓歐美國船和人來，而不讓中國船和人往，一味

壓制中國人航海、造船創新，又錯過了一次歷史

機遇，令人痛心。

對兩位美國總統訪華講話中
涉及“中國女皇號”首航故事之求實

一、1998年克林頓總統首次訪問中國時，在
中國為他舉行的國宴上致辭中說：中美“兩國之

間可以追溯到美國建國初期的商業關係的悠久歷

史。我們雙方在美國憲法制定以前就有了貿易往

來，甚至1773年我們的建國先驅為反抗英國徵
稅而倒入波士頓港的茶葉都是從中國來的。在美

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們一直把中國看作是

一個遠在大洋彼岸的朋友。”(30) 這裡指的就是 

“中國女皇號”首航中國事。這段話對於不熟悉

美國開國史背景的人恐怕不知所云，有必要點明

其史實。第一、所謂最早發生中美貿易關係，就

是指1784年發生的美國商船“中國女皇號”首航
到華。而所謂“在美國憲法制定以前就有了貿易

往來”，不是指1777年10月大陸會議通過的第一
部憲法 —— 邦聯條例，而是指1787年邦聯國會召
開各州代表討論並於1788年通過的聯邦新憲法。
所以才能這麼說。(31) “邦聯“與”聯邦”是兩個

不同的政治概念。所謂“我們雙方 [⋯⋯] 就有

了貿易往來，”，實際不是雙方往來，而是從那

時起直到第二個世紀一直由美國商船單方往來中

國，中國沒有一艘船去過美國。第二、當時英國

政府是不許美洲殖民地人民直接與中國進行海外

貿易的，祇能由英商壟斷專利包辦。中國產品

如茶葉、絲綢、瓷器先運到英國然後再轉運到

美國，徒增成本。到了美國還要再加稅。1770
年波士頓慘案發生後，在殖民地人民強烈反抗的

壓力下，英國被迫取消各稅法，但仍保留“茶葉

稅”。於是又展開一場圍繞進口中國茶稅問題反

英鬥爭，波士頓的“茶葉黨人”潛入英國船將價

值15000英磅的342箱茶葉倒在海裡。1774年，
英國政府採取高壓報復：封閉波士頓商港、取

消地方憲法、設立英國總督、禁止人民集會等

強制法令，終於激起了北美革命。(32) 但遺憾的

是，破壞中美間這種朋友關係的不是中國，而

是美國船商和政府。中美平等互利貿易關係開

始發生了極不利於中國經濟和政治生活健康發

展的急劇變化。(33)

一是1814年第二次美英戰爭結束後，由於美
國商人逐漸參與了鴉片走私活動，英國為迫使對

華走私鴉片成為合法的貿易進而發動侵略中國的

鴉片戰爭，而美商追隨英商沾不義戰爭之益，擴

大參與販運鴉片。到1821年道光帝即立時，兩江
總督兼學者阮元奏告：“臣訪得鴉片來路，大端

有三，一係大西洋 (葡萄牙)，一係英吉利，一

係美利堅。[⋯⋯] 獨美利堅國因少國王鈐束，竟

係船主自帶鴉片來粵。”道光帝將徇隱夾帶鴉片

之洋商伍敦元摘去頂帶以示懲儆，法辦了在澳門

囤積販賣鴉片的罪犯，並且封鎖了黃埔和澳門的

兩大關口，於是中外鴉片販子將鴉片囤積和銷售

活動轉移到停在伶仃洋的外國躉船上。當林則徐

來廣東查辦時，經過調研後認為：“若不從澳門

清源，則內外線索潛通，仍恐漸成蔽藪。”他採

取容葡抗英策略，爭取澳葡協同禁止販毒，起到

較好效果。(34) 如洪水猛獸一般撲來的鴉片潮使

中國人民深受水深火熱的痛苦，中國如不抗爭，

中華民族根底將動搖。二是美國商船販運中國的

苦力，虐待被騙上船的華人。當華人被迫起來反

抗，美國政府又偏袒本國施害者。(限於篇幅不能

展開，恕今後有機會再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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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9年11月，美國第44屆總統奧巴馬來
華訪問。同月17日，由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
陪同，來到上海科技館與中國青年對話。對話會

由復旦大學的校長楊玉良主持。奧巴馬演講開始

談到早期美中關係時特意說到“中國女皇號”首

航事。

本文求實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針對我國的報

導，二是針對奧巴馬講話本身。

1. 我國有一則報導稱：“2009年11月17日，
美國總統奧巴馬來華訪問期間在上海演講時，特

意談道：在二百二十五年前，也就是1784年 (乾
隆四十九年)，當時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派出

的“中國皇后號”商船，開啟了中美最早的商業

貿易。”(35) 此報導不妥。按1784年，華盛頓根本
沒有當美國第一任總統。他當第一任總統從1789
年4月30日才開始，他沒有派也無權派船，奧巴馬
也沒有這麼說。所以這是寫報導的人信口開河，

而編輯、校對、審核的人也是無知和不負責任。

這篇文章中還說講話中有“華盛頓希望看到這艘

船前往各地，與中國結成新的紐帶，希望中國開

闢新的地平線”。前半句，華盛頓不在場，沒有

機會說這樣話；後半句，根本不通，他怎麼可能

說“希望中國開闢新的地平線”這樣的話呢？ 

據網上發表的美國國務院資訊局提供的譯本

是：1784年，我們的建國之父喬治‧華盛頓主持
了“中國皇后號”(Empress of China) 的下水儀
式。這條船前往中國海岸，尋求與清朝通商。華

盛頓希望看到這條懸掛美國國旗的船前往世界各

地，與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締結新的紐帶。這是通

常的美國人的願望 —— 希望達到新的地平線，建

立新的、互利的夥伴關係。(36) 按這樣譯文，話是

通順了，不過內容本身還是有問題。

2 .  對奧巴馬講話的求實。講話的內容和精
神，總的來說是好的，舉美國商船首航作為中美

兩國人民最初的友好交往的例子，也是好的。但

是他所敍述的情況卻與美國史書不符，不能不加

以考證。第一，甚麼叫船下水？這雖也是個專業

名詞，但卻是個常識化名詞。每艘船的建造或船

澳門關部行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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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大修必須在無水地方進行。即使是不需在船

廠造的簡單木船，也得在海灘或河濱上露天支架

或底朝天進行，在船廠造船得在乾船塢或水上浮

船塢中進行，船殼造好了或修好了，才把它推向

或滑向水面，這一過程稱為下水。第二，“中國

女皇號”在波士頓船廠下水，並不是在1784年，
而是在1783年，1784年初已是啟航的年份。第
三，按1783年該船作為首航中國之用完成改裝
而在波士頓下水時，還沒有人提華盛頓當總統，

而且我查了有關華盛頓生平活動的傳記等，也沒

有發現他以非總統身份去組織下水儀式。也許是

我孤陋寡聞；如有哪位發現另有秘笈記載，請不

吝賜告。第四，所謂“華盛頓希望看到這艘船 

[⋯⋯] 與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締結新的紐帶”。據

我分析如果他參與其事，相信他很有可能懷有這

種良好願望，然而他沒有在費城，更沒有在啟航

地紐約，而是回了鄉下農莊。沒有見該船出航，

事先也不知道這件事，而是事後才知道的。此問

題，希望有關方面予以澄清。

【註】
 (1)  到澳門日期說法不一。李定一《中美外交史》(臺灣力行

書店經銷) 1960年，第一冊，引述還有23日、25日，他
使用25日。筆者在2001年文中，曾採用他在大陸1997
年新版本《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學出版社)的23日
說法。本文改為採用《中國皇后號》一書中船長《航海

日記》所記日子，理由是船長是當事人親筆記錄。

 (2)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9) (20) (21) (22) 菲利普 查德威克 福斯特 史

密斯著《中國皇后號》，《廣州日報》國際新聞部法

律室譯，廣州出版社，廣州報社，2007年，頁159；
頁25；頁25-26；頁19-20；頁64-65；頁67-68；頁57-
58、65；頁26；頁33-34；頁159-161；頁162-166；頁
173；頁208-210；頁224-225、227；中文序頁4。

 (3)  大班，是英文 Superecargo 的漢譯名詞。指“商船上的
商業事務負責人。”中英鴉片戰爭前，英國東印度公

司商船到廣州港貿易時，船上配備一名至幾名負責管

理本船所運輸的貨物和處理有關商務的人員，按職位

高低，又分稱為大班、二班、三班。現代常見中譯為 

“貨長”，似不貼切。大班一詞，早在乾隆十六年中

國政府澳門同知寫的專著《澳門紀略》中已有反映，稱

廣州港中西貿易的事由“牙行主之，曰‘十三行’⋯⋯

舶長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定十三行”，

餘悉守舶”。在有貿易季節雖會駐住在廣州十三行的

夷館，但在無貿易季節仍當如法國領事那樣駐在澳

門。譯作“舶長”，不妥；易使人誤解為船長。大班

應譯作“經理”為確當。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清乾隆年

間 (1736-1795)在廣州設立辦事處，其管理委員會的委
員均為商船上“經理”出身，也按職位高低稱為大、

二、三班。

 (4)  山茂召在有貿易季節雖會駐在廣州黃埔作美船代理，但
在無貿易季節仍當如法國領事那樣駐在澳門。在逗留

三年後回國，華盛頓當了總統後，也於1790年委任他
為美國駐廣州領事而第三次來華，1792年返美，1794
年第四次來華，不久在回美國途中病逝。

 (5)  拙文載《通向現代世界的500年 —— 哥倫有以來東西兩半
球匯合的世界影響》(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385-398。

 (6)  拙文載《海上絲綢之路與南方港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主辧《嶺南文史》2002年
增刊，頁218-231。

 (18)  李定一：《中美外交史》，臺灣力行書店經銷，1960
年，第一冊，頁8。

 (23)  拙作：〈巴拿馬運河〉條，載《國際經濟貿易百科全書》，
天津科技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頁8。

 (24)  (美) 泰勒 丹涅特著《美國人在東亞》，姚曾異譯，商

務印書館，1959年，頁9-10。
 (25)  新英格蘭，不是美國一個州或市名，而是一大地區名。

其地包括美國東北部六個州，是英國在北美州最早的

殖民地。其名源是由運送這些移民的船長約翰 史密斯

於1616年出版一本《新英格蘭記述》而始用，經1620
年英王特許承認，沿用至今。邵獻國等：《外國地名

語源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頁445。
 (26)  楊國標等著《美國華僑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

社，1989年，頁2。
 (27)  (28)李富明等主編《美國總統全傳》，國際文化出版公

司1996年，頁561。 
 (29)  (清) 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編寫《海錄》，中華書局，1985

年叢書集成初編，頁13。
 (30) 《人民日報》1998年6月28日。又，人民網2002年2月10

日發佈的克林頓總統在江澤民舉行的國宴上講話

 (31)  (32)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編寫《美國》，上海辭書出版
社，1993年，頁68-69、頁81-84。

 (33)  李定一著《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69-83。

 (34)  酈永慶、林岷文章，載《鴉片戰爭與中國現代化》，中
國社會出版社，1991年，頁39-40。

 (35)  龍文教育網轉載一篇文章〈美國誕生之初 總統打出的   
“中國皇后號”牌〉。

 (36)  互聯網搜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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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析現存孫中山向澳門鏡湖醫院
揭銀借據實為吳節薇之〈備忘副本〉

黃 天*

* 黃天，畢業於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講授中日關係史，著有《日本事典》、《中國澳門》 (合

著) 及《琉球沖繩交替考》等。

引 言

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各地紛紛舉行了
紀念活動和學術會議，而澳門理工學院和澳門歷

史文化研究會聯合主辦的“辛亥革命與澳門”學

術研討會，亦於是年9月17-20日在澳門理工學院
舉行。其中澳門理工學院成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

心的譚世寶教授發表了〈孫中山在清末向澳門鏡

湖醫院借錢的兩張單據辨偽〉論文，質疑兩張借

據都非孫中山所親筆撰書簽名。其後，此論文被

編入《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內。(1) 

翌年，譚世寶教授再根據新發現的資料做更深入

比較研究，並撰成〈孫中山與澳門鏡湖醫院關係

新探 —— 清末鏡湖醫院之兩單“孫逸仙借據辨

偽”〉，交澳門《文化雜誌》發表，刊登在2012
年春季刊上。(2)

孫中山到澳門行醫，是他脫離學生時期之後

投入社會工作的頭一站，他是鏡湖醫院第一位西

醫，為了開業，先後兩次向鏡湖醫院揭銀借款，

立下借據。在上世紀40年代，第一次借款的借據
曝光後，引起史學家的的注意，並被認為是孫中

山最早期的重要文獻之一 (3)，廣為史家引用，

故不獨《孫中山全集》有收入，就連極具權威的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訂的《國父全集》，也

將其收錄在雜文卷內，而且是該卷的首篇。(4) 

正是這樣珍貴的文獻，六十多年來從未受過質

疑，現在由譚世寶教授以其敏銳的目光，配合

他專業的歷史研究方法和縝密細緻的考證，指

出孫中山的兩張借據並非出自孫中山的手筆，

孫中山的簽名、包括見證人的簽名，都是拙劣

的偽造。譚教授這篇論文一出，引起了學界的

震動和議論。

筆者仔細拜讀譚教授的論著，對他的論

證有部分是認同的；但經反覆考研，卻悟出

新的見解，謹在此續貂。然而瓦釜作雷鳴，

未敢自信，願與譚世寶教授商榷，並盼史家

學者賜正。

譚世寶教授的辨偽考證

為了方便讀者瞭解譚世寶教授的辨偽觀點，

筆者在這裡試作扼要介紹，所據的是譚世寶教授

兼與譚世寶教授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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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在《文化雜誌》發表的〈孫中山與澳門鏡湖

醫院關係新探——清末鏡湖醫院之兩單“孫逸仙

借據辨偽”〉。當然，專家學者亦可逕自參讀原

文，不致有轉介之誤。

按譚教授的論文，分有五個大標題(原文並無

序號，為易於明白，筆者代加序號)，順排如下：

1、兩張借單的出處與藏本的源流差異與疑
點；

2、有關孫中山借錢及還錢的原始記錄等資料
及擔保人回憶之失實；

3、兩張偽造的孫中山借款單內容互相矛盾與
違背事理之點；

4、現傳為孫中山的兩張借單的各人親筆簽名
的偽冒證明；

5、餘論
譚氏在第1部分首先舉出第一張借單 ——〈揭

本生息贈藥單〉“有以下五種細緻差異的樣本”  

(應為六種)(5)：第一種是《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

所刊錄的照片 (6)；第二種是1941年廣東文物展覽
會編的《廣東文物》所載的照片 (7)；第三種是互聯

網上的照片 (8)；第四種盛永華等編的 《孫中山與

澳門》所載的照片為代表 (9)；第五種以廣東省社

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的《紀念孫中山先生》所

載照片為代表；第六種則是現藏於廣州市博物館

的照片原件連裝裱 (10)。

譚教授殫心盡力，搜尋孫中山借單的不同照

片版本，細心排比調研，追查出該借單最早在

1941年公開展覽後，照片刊印在《廣東文物》，
其後原件經由簡又文從吳節薇手上取得之後，輾

轉落藏於廣東省文獻館、廣東人民圖書館、廣東

省中山圖書館，最終由廣州博物館收藏。(11)

至於鏡湖醫院在其出版物則述說吳節薇代孫中

山將本金連息歸還醫院後，將揭單送交鏡湖醫院留

念。解放後鏡湖醫院將揭單原件移交國家有關文史

機構。(12) 據此，譚教授指出吳節薇二女兒吳錦鈿於

1941年將揭單送交香港的廣東文物展覽會展覽，其
後輾轉入藏於廣州市博物館，而鏡湖醫院又說曾持

有吳節薇送贈的揭單，並於解放後送回國內的文史

機構。這麼一來，吳節薇豈非持有兩張揭單的原

件？因而令譚教授察破，提出質疑。(13)

第二張孫中山借款單的漏洞似乎更多。譚氏

舉出鏡湖醫院歷史紀念館展示的照片和2011年出
版的《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紀念特刊》所載照片，

並與“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所藏原件的照片作

了比較，然後質疑這第二張借單遲至上世紀90年
代才在鏡湖歷史紀念館展出，而在另一展品上又

說原件已在1919年10月30日交回孫中山，前後矛
盾，令他大為生疑，決意追查。(14)

譚教授在第2部分列出四份有關孫中山借錢及
還錢的原始記錄，包括：一、光緒二十二年二月

十九日 (1896年4月1日) 鏡湖醫院存賬紀錄中，載
有孫中山兩項借錢紀錄；二、到了光緒三十三年

正月念一日 (1907年3月5日)，存賬錄簿中衹有一
項借款記載；三、鏡湖醫院在1919年收到孫中山
清還欠款後所發出的記錄單；四、孫中山原配夫

人盧慕貞回復吳節薇，講述已清還借款的函件。

譚氏在引述這四份原始記錄的同時，指出擔保人

吳節薇前言不對後語，回憶失實。(15)

第3部分譚教授根據借據的筆跡，“兼對其出
處之時間、人手等情況的認真研究，可以斷定這

兩張揭單都是吳節薇和後人炮製的。”(16)

[圖1] 光緒二十二 (1896) 年《鏡湖醫院誌事錄簿》封面
（鏡湖歷史紀念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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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第4部分，譚氏翻出“孫逸仙”的簽名
來證明借據的簽名是偽冒的，同時將兩張借單

的吳節薇簽名和知見人的簽名作比較，指吳節

薇的簽名有異同；知見人簽名“都是拙劣的偽

造”。(17)

第5部分餘論，譚教授根據他的辨偽論證之
後，“要求把有關偽作的借據從孫中山的全集以

及孫中山的文物展覽和書籍中剔除。至於更深入

的要求，就是希望把以往學術界誤信有關偽作    

真實史料而作出有關孫中山歷史的一系列論述，

都要據此而重新研究改寫。”(18)

檢視四件可靠史料以證孫中山確曾借款

要想知道現存孫中山的借據是否偽造，首先

要搞清楚孫中山有沒有向鏡湖醫院借過錢？所以

本節不急於求證孫中山的借據是否偽作這個問

題，而是先引用以下這四件史料來證明孫中山確

實曾經向鏡湖醫院借款。關於這四件史料，其可

靠性是被公認的，就連譚世寶教授也以“原始記

錄”來視之。(19)

這四件史料分別是：

(甲) 1 8 9 6年《鏡湖醫院誌事錄簿》中孫
中山的兩筆揭銀檔案記錄(現藏鏡湖歷史紀念

館)；

(乙) 1 9 0 7年《鏡湖醫院誌事錄簿》中孫
中山的一筆揭銀檔案記錄(現藏鏡湖歷史紀念

館)；

(丙) 鏡湖醫院發給孫中山的還款收據(現藏北

京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

(丁)〈盧慕貞致吳節微函〉說明已代孫中山還

款(現藏鏡湖歷史紀念館)。

下面就由筆者逐一分析這四件史料，以及它

們之間的相互關聯和作用。

(甲) 1896年《鏡湖醫院誌事錄簿》中孫中山
的兩筆揭銀檔案記錄

在鏡湖歷史紀念館的常設展品中，有一片寫

着“光緒念貳年歲次丙申”的《鏡湖醫院誌事錄

簿》封面 [圖1]。“光緒念貳年”即光緒二十二
年，歲在丙申，正是西元1896年。也就是說，這
片《鏡湖醫院誌事錄簿》封面是1896年之物。為
甚麼說是“一片”？因為簿內的誌事已告線斷而

散佚。2013年1月11日下午2時45分，筆者為深
入研究孫中山向鏡湖醫院借款之事，造訪鏡湖

醫院慈善會，荷蒙該慈善會柯征、王敏、吳偉

樂三位先生接待。(20) 根據他們的解釋，光緒念

貳年《鏡湖醫院誌事錄簿》的分頁已經散佚，倖

前人慧眼，及早保留了有關孫中山借款存檔的兩

張分頁，連同那張封面殘片，就是光緒念貳年《鏡

湖醫院誌事錄簿》的僅存了。

這兩張分頁連同封面殘片，就構成 (甲) 部

分的史料。

有關兩張孫中山 (逸仙) 借款存檔的分頁，是

在光緒二十二 (1896) 年二月十九日鏡湖醫院堂期
向下屆移交財產記錄的一部分 (21)。存檔的書寫

作單直行，基本上是一行一事，有部分在記錄主

事之後，在下面以雙行小字記述年月和到期日，

記事簡明扼要。從內容來看，可分成兩部分，前

一部分是鏡湖醫院借貸的應收賬戶；後一部分

是“鏡湖醫院崇善堂善信送院產業契券銅箱付

項開列”。(22) 這兩張殘存的借款存檔分頁，上

頁全部記錄借貸的應收賬戶 [圖2]，共十五項，
每項的首字“存”字之上，均蓋有小紅圈，似有

查核之意。同時，按還款期(存檔寫作“到期”)

的先後來排序。如第四項：“存慎成店揭本銀伍

佰両，乙十二月十二轉單，丙三月十二到期”；

第五項：“存太元當揭本銀壹仟両，乙六月十五

轉單，丙六月十五到期”。(23) 如此類推至第九

項。但由第十項開始，因為還款期還有相當一段

時間，所以沒有寫出到期日，如第十二項：“存

劉驥兄揭本銀伍佰両，乙三月十二單，新同源租抵

息。”(24) 到上頁的第十五項，也就是最後一項，正

好是孫中山的揭款存檔記錄 (25)，其釋文如下：

存孫逸仙翁揭本銀壹仟肆佰肆拾両。      

(以下靠右邊作小字)壬十一月初一日單，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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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薇翁署保。“壬”指“壬辰”，即一八九

二年。

下頁首先是續上頁的應收賬戶，共三項；後

面就是“鏡湖醫院崇善堂善信送院產業契券銅箱

付項開列”，共六項 [圖3]。而在三項應收賬戶中，
排首項的正是孫中山的第二筆揭款存檔記錄 (26)，其

釋文如下：

存中西藥局孫逸仙揭本銀壹仟柒佰弍拾八

両。(以下靠右邊作小字)五年期揭單一紙，吳

節薇保。

從上述鏡湖醫院移交財產記錄 (《誌事錄

簿》)  來看，可以肯定孫中山確實借了兩筆

款。現在試將存檔中兩筆借款的異同，整理

如下：   

借款人 借出金額 借出時間 擔保人

第一筆 孫逸仙 壹仟肆佰肆拾両 壬十一月初一日(1892年) 吳節薇

第二筆 中西藥局孫逸仙 壹仟柒佰弍拾八両 缺(不見記錄，卻註明五年期) 吳節薇

[圖2] 《鏡湖醫院誌事錄簿》內的殘存分頁，其中有孫中山揭銀的記錄。(鏡湖歷史紀念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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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筆借款的借款人是孫逸仙，第二筆借款

人是先寫了中西藥局，然後在右旁加“孫逸仙”

三小字。兩筆借款的擔保人同為吳節薇，借出的

金額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用 

“両”而不用“員”，但其後卻又以員來計算，

下文會論及。至於借款的年、月、日，第一筆寫

得清楚；第二筆則略去借款日期。還款期方面，

第一筆借款雖然沒有很好地寫出，但和同頁的十

至十四項一樣，因還未到期，因此都沒有寫出到

期日；第二筆借款反突出“五年期”的期限。但

第二筆借款沒有借款日期，期限儘管寫明“五年

期”，但從何算起呢？

幸好跟着介紹 (乙) 的史料，可以證明第二筆借

款是借於癸巳年三月七日 (1893年4月22日)，從而補
充了上述衹有“五年期”而無借款日期的缺漏。

(乙) 1907年《鏡湖醫院誌事錄簿》中的孫中
山揭銀檔案記錄

按《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記述，“據

本院殘存光緒三十三年 (1907年) 丁未正月念一
日，鏡湖醫院值事集議誌事部記載：二月初四堂

期會議定二月十六日交代下屆值事會時，移交嘗

產地契及藥局附項生息銀單。”(27) 這裡說的是一

九零七年正月廿一日值事集議誌事記錄，但這會

議記錄的日期在哪裡看到？如何得知？我在2013

[圖3] 《鏡湖醫院誌事錄簿》的另一張殘存分頁記有中西藥局和孫中山揭銀的資料
(鏡湖歷史紀念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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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11日訪問鏡湖醫院慈善會和其後在1月23日
以信件詢問所得到的回覆，都說是根據前人編訂

的資料、日期來敍述的，至於《值事集議事部》

已經不存了。筆者看到鏡湖歷史紀念館展出的這

件1907年(在還沒有找到其它文史資料之前，暫
時衹能跟從鏡湖醫院慈善會以上的回覆)的借款檔

案，與(甲)史料僅殘存兩分頁明顯不同，這 (乙) 史

料的揭款檔案是《誌事錄簿》的其中一頁 [圖4]。
紀念館的展出，是翻開這一頁，然後用膠套密封整

本《誌事錄簿》的，從外觀看，《誌事錄簿》被蠹

蟲蛀蝕得非常嚴重，但它並非如(甲) 史料般僅剩

兩分頁，所以想到是否可以打開膠套，查閱其它

各頁，或可從中找到此《誌事錄簿》就是1907年
之物的確證。但鏡湖醫院慈善會方面的答覆是：

不能再打開翻動了，因為輕輕觸動，紙張便會粉

碎紛落。2011年，澳門文化局曾要求借展， 並
派出專業攝影師來拍攝，但甫一移動，即見紙張

粉化碎裂，是百分百的高危文物，專業攝影師馬

[圖4] 1907年 《鏡湖醫院誌事錄簿》記錄吳節薇擔保中西藥局揭銀
(鏡湖歷史紀念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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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戛然而止放棄拍攝。在訪問鏡湖醫院同一天，

我更早訪問了澳門文化局，吳衛鳴局長也談及此

事，情況如鏡湖慈善會所述。所以我的請求，也

許永遠不能得到實現。一般來說，當時記錄用的

賬簿(《誌事錄簿》) 所使用的紙張都是下價的連

史紙或元書紙，很容易酸化，如保存欠佳，嚴重

者會有粉化之虞，所以鏡湖慈善會經會議決定，

今後不再冒險翻弄移動這件文物。

情況令人不能再作奢想，唯有專注研究這頁

攤展開來的檔案。這頁檔案和 (甲) 史料的兩張存

檔分頁的格式一樣，都是單直行一行一事書寫，

共計十一行，而且在每行的首字“存”字，蓋有

紅色的“對”字 (28)，有核對無誤之意，而 (甲) 

的存檔分頁則蓋紅小圈以示核對。前五項 (行) 是

借貸的應收賬戶，和 (甲) 的上頁一樣，按還款期

的先後來排序。如第一項：“存人和當揭保善堂

本銀伍佰両正，丙午九月十八日單，六個月期，

息七厘。”(29) 又如第三項：“存茂隆號揭永濟

堂本銀柒佰三拾両正，丙午十二月初一日單，三

個月期，息八厘。”(30) 再如第五項：“(存) 茂

隆號揭崇文社本銀三佰壹拾両正，丙午十二月初

一日單，三個月期，息八厘。”(31)

以上五項借貸應收賬都是丙午年九月之後借

出的，而最終的借款是在十二月初一日。丙午是

光緒三十二年，即1906年。這裡給了我們一個
啟示，就是這一頁檔案記錄的書寫，必定是在十

二月一日以後，因為在十二月一日之前書寫檔案

記錄，有一些款項還未借出，事情還沒有發生，

所以絕對不可能在應收賬戶中立項。按照當時鏡

湖醫院的值事會，每於年初便將財產、賬務記錄

好，以移交下屆值事會，因此這一頁檔案記錄被

定為“光緒三十三年 (1907年)丁未正月念一日，
鏡湖醫院值事集議誌事簿記載 [⋯⋯] 議定二月十六

日交代下屆值事會時移交”(32)，應該是可信的。

上文談到前五項是借貸應收賬，接着下來的

六、七項則是地契上的收存，第八項就是最重要

的孫中山借款存檔；第九、十項是借款未還的存

檔；第十一項為“存林楊氏限約壹紙”。(33) 在

這裡，筆者除發現(甲)史料下項有孫中山的借款

存檔外，還有德鄰社的地契收存；而 (乙) 的1907
年《誌事錄簿》存檔史料，亦既有孫中山的借款

存檔，也有德鄰社的地契收存 (第七項)。茲將兩

者引如下：

(甲)史料下頁最後一項：“(存) 德鄰社買

受黃積啟堂沙梨頭門牌 七十二、七十四號舖一

間、貯杉水塘一座，契券、地租部共壹包，茂隆

承租。”(34)

(乙)1907年《誌事錄簿》存檔史料第七項： 
“存德鄰社買受沙梨頭門牌第七十二、七十四號

舖壹間，契券、地租部共壹包，茂隆店租。”(35)

前者是德鄰社約於1895年向黃積啟堂購入沙
梨頭七十二、七十四號雙連舖，並租給茂隆店；

後者反映出至1906年底，這間舖仍然租給茂隆
店。由此可以看出當年的鏡湖醫院在移交常產

地契賬務時，都有一定的連貫交接手續，不會平

白刪減，因為這是社團的公益事業，並非私人家

產。所以為甚麼在(甲)史料上頁的孫中山第一筆

借款存檔，到了(乙) 史料的1907年存檔中會消失
掉，如果沒有吳節薇的還款，可以一筆勾銷嗎？

正是第二筆借款尚未清還，所以繼續被記錄在應

收賬戶內。孫中山這第二筆借款在1907年的《誌
事錄簿》中是這樣記錄的：存吳節薇翁擔保中西

藥局揭益善會本銀弍仟肆佰大員揭單壹紙，(以

下雙行小字) 癸巳三月初七日單，五年期，息壹

分算。(36)

同是孫中山的第二筆借款存檔，為甚麼1896
年和1907年的記錄會出現頗多的差異？為便於清
楚這些差異，茲製表如下：  

存檔 借款人 擔保人 借出金額 借出時間 期限 利息

丙申1896年 中西藥局孫逸仙 吳節薇 壹仟柒佰弍拾八両 缺 五年期 缺

丁未1907年 中西藥局 吳節薇 貳仟肆佰大員 癸巳三月初七日 五年期 壹分

07-RCC96-1_doi.indd   79 14/01/2016   16:27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80文 化 雜 誌 2015 

歷

史

考
析
現
存
孫
中
山
向
澳
門
鏡
湖
醫
院
揭
銀
借
據
實
為
吳
節
薇
之
︿
備
忘
副
本
﹀

更值得注意的是，1896年存檔是以“中西藥
局孫逸仙揭本銀”為主語的；1907年存檔則以   
“吳節薇翁擔保”來作主語的。如何解釋這一改

變？當借款期還未到的時候，仍以借款人揭銀

來造主語，可以參考第一筆借款“孫逸仙翁揭

本銀壹仟肆佰肆拾両”和(甲)的史料下頁。(37) 

及至逾期未還款，擔保人須負上責任，便以擔

保人作主語來記錄，除了“吳節薇翁擔保”這

項存檔之外，緊接着的第九項：“存陳扆卿翁

擔保鄭錫堂壹仟員銀單壹帋 (紙)”(38)，都可以

作如是解。

跟着的問題就十分重要，那就是“借款人”。

1896年的存檔中，本來是寫了“中西藥局”的，但
仍然在旁邊追加“孫逸仙”三小字，反而1907年
的存檔，卻僅寫“中西藥局”，既不寫 “孫逸仙

揭銀”，也沒有在旁邊追加“孫逸仙”三小字，

原因何在？當然，任誰也不會簡單地馬上推翻這

不是孫中山的借款，但之前加也要加進去，這處

為甚麼偏偏沒有寫上借款人——“孫逸仙”的名

字呢？其中可有甚麼蹊蹺？

我們深信鏡湖醫院的值事會於年初都會將財

產、地契、應收賬移交給下屆值事會，並記錄成

《誌事錄簿》。上文史料(甲)的兩頁檔案，是1896
年《誌事錄簿》的分頁，史料(乙)則是1907年《誌
事錄簿》翻出的其中一頁。在這1896至1907年之
間長逾十年，每年都會有換屆的《誌事錄簿》，

譚世寶教授認為：“按照有關情況和事理分析，

筆者最新的研究結果認為，有關誌事錄簿不可能

衹剩下目前已經零碎地公佈的那幾頁，而有關一

百多年前清末民初的鏡湖醫院檔案資料在目前已

經完全沒有必要和理由保密，應該盡快將其整理

公之於世。”(39) 究竟鏡湖歷史紀念館是否還有

收藏而不作公開的呢？我也抱着這個問題向鏡湖醫

院慈善會查詢。承柯征先生面告：“有一百四十年

歷史的鏡湖醫院，經歷了多次大時代的變遷，院

舍也曾搬遷、拆卸，資料文物因而散失了很多，

特別是醫院內的工作人員，沒有經過歷史專業的

培訓，在早期又沒有做出足夠的重視，所以在歷

次搬遷的過程中，散失、扔掉和損棄的，為數不

少。文革期間，醫院也遭受除四舊等的影響，亦

造成一些損失。因此，1896至1907年間的《誌事
錄簿》是沒有得到很好的保存，所以我們是完全

沒有保密秘藏這回事。”（40） 1月23日，我再次
發信重問一次，1月25日王敏先生以電話回覆，
答案亦如上。

倘若《誌事錄簿》無缺地得到保存，吳節薇

在哪一年為孫中山還第一筆借款或者可以大白，

衹可惜事情總不是那麼順遂。

話題再回到1907年的存檔何以沒有寫上借款
人“孫逸仙”姓名這個問題來。筆者認為，這與

孫中山的革命舉事有關。

孫中山向鏡湖醫院借了兩筆鉅款(為何稱鉅款

詳下文)，然後開設藥局，懸壺於澳。但不到一年

時間，便離澳轉往省城廣州行醫，因感清廷腐敗，

國家積弱，遂上書李鴻章，提出改革 (41)，惜未被

重視。改良無望，孫中山便決心推翻滿清，挽國

家於危亡。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在檀香山成
立興中會，吸納志士，籌募經費，旋於1895年1
月下旬，由檀回港，成立興中會總會，策劃在廣

州起義。惟因組織鬆散，紀律不嚴，又乏經驗，

以致約定舉義之日 (10月26日，農曆重九)，在最
後時刻才由楊衢雲電告在廣州的孫中山，表示援

軍槍彈不能如期到達，起義變成兒戲，加上已告

事洩，孫中山唯有取消舉事，解散眾人，各自潛

逃。10月29日，孫中山經澳門逃回香港，又因風
聲甚急，急偕陳少白、鄭士良乘船避往日本，從

此流亡海外，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才能
光明正大地重返祖國。

廣東官府當查悉首犯孫中山等逋逃至香港，

粵督譚鍾麟於11月1日，照會英國領事，知照港
督羅便臣，要求交出孫中山等四人，並許以重

酬。(42) 其時，孫中山尚匿藏在港，倖羅便臣未有

依其所請，於11月12日正式拒絕了譚鍾麟。(43)此

時，譚鍾麟因恐朝廷深責，沒有將作亂之事上奏

朝廷，但在京的廣東官員接到消息，入奏朝廷，

清廷於十月十六日 (12月2日) 諭令廣東速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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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粵督譚鍾麟仍然希望化大事為小事，在覆奏

時，隱瞞作亂反清不報，以粵匪窺伺闈姓賭款為

飾詞 (44)，但緝捕要犯，就未敢怠慢，即於十月二

十一日 (12月7日) 發出通緝告示，懸紅一千圓緝
捕孫汶即逸仙、楊衢雲等人。(45)

此一通緝告示，於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廿一日

(1895年12月7日) 發出，已挨近年尾，而且譚鍾麟
還想大事化小，所以當捉拿了陸皓東、朱貴全、

丘四、程奎光和程耀宸等主犯後 (46)，便沒有偵

騎四出，嚴查搜捕。在這種情況下，鏡湖醫院慈

善會於光緒二十二 (1896) 年初，鏡湖醫院堂期
向下屆移交財產紀錄時，在毫無壓力下，將還沒

有到期還款的孫中山 (逸仙) 兩筆借款，登記在   

“光緒念貳年《鏡湖醫院誌事錄簿》”中。

但隨着孫中山在海外的活動能力和影響力的

增強，他由地方的通緝犯變成了朝廷欽犯。首先

香港也感受到孫中山一旦回港，清廷一定會來要

人，那時會帶來很多麻煩。“1896年3月4日，
香港政府以孫中山曾在香港組織革命團體反對友

邦，有礙香港治安 [⋯⋯] 下令放逐出境，從當天

開始，禁止孫中山在香港居留，為期五年。”(47) 

但在滿期後，又再續期，直至辛亥革命成功，      

“驅逐令”才告解除。而1896年的4月5日，兩廣
總督譚鍾麟電請總理衙門，就緝捕孫中山之事，     

“要求總署與英國及其他各國駐華公使交涉，以

後或有要犯逃入港澳，准華官知照洋巡捕會同查

拿”(48)。是年10月，孫中山經美國轉到英國倫
敦，被騙進清駐英公使館內囚禁，幸得恩師康德

黎教授的全力營救，才得到釋放。這一轟動中外

的“倫敦蒙難記”，外國報章作了廣泛報導，使

孫中山瞬即變成一位民主鬥士，而清政府卻在國

際上丟人現眼，自然對孫中山恨之入骨。其後，

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一浪高過一浪，而清廷

對孫中山的追迫亦一次緊過一次。迨1905年7月
25日，清政府令駐日公使楊樞諷勸日本政府驅逐
孫中山出境。最後，日本於10月7日，放逐孫中
山離日。(49) 清廷不能在外國緝捕或引渡孫中山

回國，惟有盡可能諷使各國政府對孫中山下逐客

令，迫使他在外國連立錐之地也沒有，自然就無

法組織、發動革命運動。

日本也下逐客令，香港早已如此，澳門更不

用多言，因以澳葡政府的外交能力，能勝得過港

英政府嗎？至於鏡湖醫院慈善會，在當時來說，

是澳門華人組織的代表，與前山海防軍民政府有

着緊密的聯繫，並為開展地方的醫療事業官民相

互配合，所以前山的海防軍民政府常有將〈曉

諭〉、〈告示〉等發到鏡湖醫院慈善會。現在，

該慈善會仍藏有光緒二十二年 (1896)、光緒二十
六年 (1900) 的〈告示〉和〈曉諭〉，以及堂期
集議論定工作的記錄。(50) 而在孫中山剛離鏡湖

醫院不久，鏡湖醫院還獲欽賜“奉旨建坊”的牌

匾。(51) 如此密切的往來，鏡湖慈善會的董事、

總理當然知道清廷視孫中山為頭號通緝犯，嚴查

厲禁，遇有私通勾搭，肯定不會放過。在一片肅

殺酷烈的情況下，大家都盡可能避免有瓜田李

下之嫌。於是，鏡湖醫院慈善會便將孫逸仙 (中

山) 還沒有清還的第二筆借款 (1892年第一筆借
款已由吳節薇代還，詳見下文)，在光緒三十三

年 (1907) 二月十六日移交嘗產地契及生息銀單
時，略去“逸仙”的姓名，避重就輕地在《誌事

錄簿》中書上：

存吳節薇翁擔保中西藥局揭益善會本銀弍

仟肆佰大員揭單一紙，癸巳三月初七日單，五

年期息壹分算。

情況是否這麼嚴重？竟然要避寫“孫逸仙”

的姓名。這裡可以找來關心焉的經歷來佐證。

關心焉即關景良，著名的“四大寇”歷史照

片的後立者便是關景良。(52) 史學家簡又文曾向

關景良訪談，獲悉關景良也就讀於香港西醫書

院，孫中山和江英華是第一期畢業生，關景良則

是第二期畢業生。關與孫中山不僅同硯，而且都

在學校寄宿，同住在二樓的一間宿舍房長達五年

之久。所以他跟孫中山感情十分好，堪稱連床之

友。當孫中山畢業後，赴澳行醫，其在校時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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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本英文書俱蓋有英文“孫逸仙”—— Sun Yat-
sen 水印，留置於關景良家中。關景良一直慎為保
存，“革命成功之前，用薄紙蓋其水印，而下加

自己名印以作掩護，用防不測，卒能保存至今，

亦可謂苦心矣。”(53)

三本蓋有英文“孫逸仙”姓名水印 (舊時有

將圖章稱作水印，參見《漢語大詞典》) 的書籍

尚且要誠惶誠恐地遮掩秘藏，那麼“孫逸仙的借

款揭單”就更加順理成章地要加倍小心處理，因

為孫中山向鏡湖慈善會借出的兩筆款項確是十分

鉅大，合計起來共三千一百六十八両。這金額

究竟有多大？參考當年鏡湖醫院的全年經費開

支：1892年為七千零二十一両；1893年為七千一
百五十二両。也就是說，孫中山的兩筆借款，足

以抵得上鏡湖醫院半年的經費 (54)，其鉅可知矣！

我們還可以再用當年物業的價值來比較。如澳門河

邊新街第六十五號至一百二十七號這一地段的房

價，約由百餘元起至四百五十元左右 (55)；又板障

堂街二十三號屋估價七百二十元 (56)，其時元(圓)

對銀按七二折算(折算來由詳下文)，則河邊新街的

房價約為七十両至三百三十両，而板障堂街則約

為五百二十兩。經此比較，益信借款之鉅。但孫

中山為何要舉這樣大的債呢？雖然有研究說孫中

山連借兩筆鉅款是出於革命的需要，但孫中山在

澳門行醫這段時間，是否已有推翻滿清的打算？

又是否馬上急需如此鉅大的金額，這些都還在論

證中。反而被列為頭號通緝作亂犯的孫中山，若

被查悉曾向鏡湖醫院借下鉅款，就不必有所論證

了，一定會被朝廷懷疑是造反作亂的經費。為免

惹來官非，或是搜查詰問，招致大麻煩，有理由

相信在年度移交財產賬目時，故意避寫“孫逸

仙”的姓名，改為“吳節薇翁擔保中西藥局”的

寫法來替代，以策安全。筆者甚至大膽推想，孫逸

仙的兩張“借款揭單”原據曾同時被隱藏起來，經

過若干年的人事變遷，無法查找，終至丟失。推想

是如此，能否成立？誠盼專家學者賜正！

接着下來再分析不同貨幣的換算原因。1896
年的存檔記為“壹仟柒佰弍拾八両”，是以両作

單位；1907年則寫作“貳仟肆佰大員”，以員     
(圓)作單位。其實按當時的折算，上述兩數是等

值的。自從鴉片戰爭之後，外國銀元大量輸入，

由於銀元品質形式劃一，計數用枚，比用秤稱白

銀方便得多，故不脛而走，大受歡迎。後來，順

應時勢，開始自鑄銀元。(57) 光緒十三年(1887)，

[圖5] 廣東鑄造的“光緒元寶”庫平銀幣  （黃天藏）

07-RCC96-1_doi.indd   82 14/01/2016   16:27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83 文 化 雜 誌 2015

歷

史

考
析
現
存
孫
中
山
向
澳
門
鏡
湖
醫
院
揭
銀
借
據
實
為
吳
節
薇
之
︿
備
忘
副
本
﹀

兩廣總督張之洞奏准在廣東設立造幣廠，開鑄銀元。

最初釐定一銀元“光緒元寶”重庫平七錢三分 (58)，

其後於1890年另鑄重七錢二分的“光緒元寶” 
[圖5]，得到廣泛認同，成為標準。因此，在兌換
白銀的時候，便以七二折算。這七二折算價，延

至宣統二年 (1910) 四月統一鑄造幣制條例發佈
時，仍然沿用。(59) 所以存檔中1896年的  “壹仟
柒佰弍拾八両”，是以當時流通的七二換算價計算

成“貳仟肆佰大員”。由此亦可以看到清末的貨幣

改革，逐漸廢用白銀，改以銀圓作為流通貨幣。

最後要談到利息的標記。在 (甲) 史料的兩

項存檔所記錄的兩筆揭款，均沒有標示利息，但

在(乙)史料的末句，卻記錄着：“五年期息壹分

算”。這顯然是因為逾期未還款，有必要將借款

的利息條件標明。而在下文史料 (丁) 的〈盧慕

貞致吳節微函〉中，也有“五年期壹分息”句，

則“壹分息”是後來的計算，而且是用年息計，

與早前揭銀借款時所訂明的“每百員每月行息一

員”(即年息壹分二釐) (60)，少收二釐，似以簡單

計算，折讓二釐，採完整的十釐(壹分)來算息，這

是我們在存疑中可以接受的一種推想。

(丙) 鏡湖醫院發給孫中山的還款收據 [圖6]
這件文獻原藏於孫中山原配夫人盧慕貞家。據

譚世寶教授的考查，獲中山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

館”黃建敏的轉告，該還款收據連同第二張借單皆

是20世紀80年代初自澳門孫中山外孫女戴成功女士
處徵集，現藏於“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並且

將“宋慶齡同志故居”研究室邵群女士提供的原件

照片交譚氏研究使用。(61) 筆者為了更詳細瞭解該

還款收據及第二張揭款借單的情況，於2013年1月
22日逕函北京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邵群女士，提出
四項詢請：一、上述的文獻是在哪年、哪月入藏？

二、揭款借單的橫長尺寸？三、盼能惠賜清晰照

片；四、對上述文獻有何研究成果？但非常可惜，

我雖已附上寫好的回郵信封，結果杳無回音。

從上文所示，該等文獻是由孫中山的外孫女

戴成功處徵集得來的，我們再看看戴成功的一些

有關事蹟。

戴成功生於1921年3月，是孫中山次女孫婉和
戴恩賽所生的長女，孫中山祈盼北伐一舉成功，

故為外孫女取名“成功”。戴成功一生以澳門為

家，及長奉侍外祖母盧慕貞左右。盧慕貞於1952
年病故，而在數年前其弟戴永豐因肺結核病而逝

於廣州，父親戴恩賽也於1955年在澳離世。戴成
功與母親孫婉相依為命，直至1979年6月10日，孫

[圖6] 1919年，盧慕貞為孫中山還款後，鏡湖醫院發回收據。
(北京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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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也在鏡湖醫院辭世。(62) 戴成功為母親辦理身後

事之後，即踏足北京、上海等地，並探望了在北

京的宋慶齡副委員長。(63) 也許因為這段情緣，戴

成功接受文物徵集，將孫中山的一些文物  (包括

上述的文獻)捐送到“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永

作珍藏。這件鏡湖醫院發給孫中山的還款收據，

在近二十年才被公開，其釋文如下：

茲收到

孫逸仙先生還來鏡湖醫院益善堂揭項銀貳仟肆 

佰元正 (西紙)。

 此銀妥收後，即將揭單交孫逸仙先生收

回，並發此記數閒單存據。

中華民國八年舊歷己未九月初七日(接蓋“澳

門鏡湖醫院”印) 單

上述收據，還款人為“孫逸仙”，受款者 “鏡

湖醫院益善堂”，跟文獻(甲)的第二筆借款人“孫

逸仙”和文獻 (乙) 的貸出者“益善會”來看，其

借貸關係是相同的，僅“益善堂”和“益善會”

一字之差。同時，也間接承認了文獻 (乙) 隱埋

不寫“孫逸仙”名字的做法。再看銀碼為“貳仟

肆佰元正”，和文獻 (乙) 所說之金額完全相同。

至於小字“西紙”，是要說明並非銀元，是大西

洋海外匯理銀行 (簡稱“大西洋銀行”) 發行的

澳門紙幣。而在“貳仟肆佰元正”之上，蓋有一

長方形章，作四字朱文，譚教授已能看出首字為 

“管”，末字為“章”。(64) 我以放大鏡細看，

判出中間兩字為“數圖”，整個印文是“管數圖

章”。(65) 從該印章可以看出鏡湖醫院慈善會的財

務管理是有一套制度的，而且相當嚴謹。

蓋上“管數圖章”，意味着揭銀收妥，於是

便“將揭單交孫逸仙先生收回”。由於孫中山忙

於國事，這次還款是交由住在澳門的盧慕貞透過

余吉堂辦理還款手續的 (詳見下文 (丁)〈盧慕貞

致吳節微函〉文獻)，所以〈揭單〉是交盧慕貞收

回，而非孫逸仙，不過孫逸仙是借款人，鏡湖醫

院在收了還款之後，根據借貸的常規，〈揭單〉

(借據) 理所當然地交回借款人，故行文如此。至

於這張〈揭單〉亦即孫中山第二筆借款的揭單，

那又是一張怎樣的揭單呢？詳細情況將在第三部

分作介紹，但這裡有必要說明一下，就是按一般

的處理方法，當收到還款之後，將借據交回借款

人，即表示這宗借貸已告完結，是最簡易的做

法。如果要求更加清晰完備，收款的貸方可以加

發一張收據，這就是如文獻丙的〈還款收據〉。

但是，這張收據的行文，有異於一般常用收據的

寫法，按一般的寫法是：“此銀收妥後，即將揭

單交孫逸仙先生收回。此據 (或發此存據)。”但

鏡湖醫院發還的收據是：“此銀妥收後，即將揭

單交孫逸仙先生收回，並發此記數閒單存據。”

為何會有“記數閒單”的字句呢？這“記

數”意指“揭項銀貳仟肆佰元正 (西紙)”，其

用意是要強調收了上述數目的西紙錢，並以此作 

“存據”。這帶點蛇足的寫法，反映了交回給孫

逸仙的“揭單”是帶有內情的。其內情的探討，

下文會詳作分析。

最後是所註的年月日：“中華民國八年舊歷

己未九月初七日”。中華民國八年，即1919年，
舊歷(因曾避弘曆諱，以歷通曆)己未九月初七即公

曆10月30日。下蓋“澳門鏡湖醫院”(朱文印)。
(丁)〈盧慕貞致吳節微函〉可說明已代孫中

山還款 [圖7]
這封書函，現存鏡湖歷史紀念館。發信人是

孫中山元配夫人盧慕貞，收信者是吳節薇，亦即

孫中山兩筆揭銀借款的擔保人。按理此書函應在

吳節薇家，或由其後人保存，為何會入藏鏡湖歷

史紀念館，而且要到1989年才公開此文獻。2013
年1月11日，我訪問鏡湖醫院慈善會時，便問到
這個問題。王敏先生在展廳指着盧太夫人回覆吳

節薇的信說：此信是原件，之所以由我們鏡湖醫

院收藏，那是因為吳節薇是我們值理的人，他有

些物品擱在院內，這是我們整理他的物品時發現

的，時間是在他故世後，所以沒有趕及在解放後

不久與孫中山的其他文物一起送交國家，因而存

留在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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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返回香港後，仍感未夠詳盡，於是在1月
23日用電傳求詢，希望能具體說明一下發現的時
間，當時檢出此信件時，還有沒有其他物品？兩

天後，我即收到王敏先生回電話，他回答道：   

“我找到已退休的姚豐先生來憶述，他說因為鏡

湖歷史紀念館要在1989年初開幕，在此之前對慈
善會的資料進行整理，以便將有價值的文物移至

紀念館展出，竟在資料檔中翻出此書函來。又據

姚老的回憶，除了此信函外，再沒有吳節薇的其

他物件在一起。回想起文革期間，鏡湖醫院也受

到運動的影響，資料室的文件也搬遷移動過好幾

次，估計造成過一些損失。”

這就是筆者盡可能追查到這封書函的入藏經

過，而時間是在1980年代末。
接着下來，就讓我們仔細地看一看〈盧慕貞

致吳節微函〉這件文獻。該信函仍存有信封，是

中式直書、印有長方紅格的傳統信封，上書：

 函陳

吳節微先生啟

   內詳

大家都知道，盧慕貞是不大通文墨的，她的書

信，都是由她口述，請人書寫，這封信亦如是。封

面作行書，吳節薇的“薇”字寫作“微”，少了草字

頭，也許因為盧慕貞口述時沒說明是哪一個薇字，書

寫者便用上了同音的“微”字；又或前人喜歡將自己

的名字用上同音字，以轉出多重意思來，如吳俊卿，

本字倉石，後改字昌碩；梁寒操原名翰藻；秦咢生原

名嶽生等。所以“薇”“微”之別，不是很大問題。

再說封面，沒有貼上郵票，應是專人送致的。

信札的用箋是早年流行的八行箋格式，但眉

端用朱墨印有孫中山像和〈總理遺囑〉，是特製

專用箋，雖然欄邊還印有“中華民國年月日”的

記年期，但未見填寫，所以不能確切知道此信發

於何年何月日，僅能憑專用箋印有〈總理遺囑〉

來推斷是在1925年3月12日之後。現將這兩頁信
文釋讀，並加標點錄如下：

節微先生大鑒：頃奉來書，藉知一切。查先夫

逸仙所開中西藥局，前於癸巳年揭借鏡湖醫院

受託辦理之益善會銀貳仟肆佰元，五年期，壹

分息，並請先生擔保之借款，經氏於民國拾年

至民拾壹年間，由余吉棠 (66) 先生經手如數償

還與鏡湖醫院當年值理收妥，並領回收據矣。

竊思先生肯為先夫擔保揭款，仁至義盡，故特

[圖7] 〈盧慕貞致吳節微函〉信封
(鏡湖歷史紀念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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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還款之後，修書奉達，請釋懷念。諸感 (67) 

清神。手此致謝，並頌

近祺

孫盧慕貞謹啟(下蓋“孫公館”朱文印)

從書函的內容看，是盧慕貞覆吳節薇的函

件。時代的背景應是1925年孫中山逝世之後，因
為信箋的眉端印有〈總理遺囑〉，信內兩次提到

孫中山均以“先夫”稱之。(68) 從專用信箋以紅

墨印上〈總理遺囑〉來推算，覆函應是1925年以
後的事，原因是1925年孫中山逝世，仍在居喪之
年，應該不會那麼快用朱墨來印製〈總理遺囑〉

的信箋。盧慕貞這封覆函是答吳節薇詢問孫中山

於癸巳年向鏡湖益善會(亦稱堂，鏡湖醫院亦“堂” 

“會”互寫，詳見下文)揭銀的還款情況。我們可

以推想，吳節薇在孫中山逝世後，想到還有癸巳

年那筆借款是要作了結的 (另一筆借款已由吳節薇

清還，詳後)，便致函盧太夫人詢問還款的情況，

因吳是借款的擔保人，有責任知悉是否還了款。

盧慕貞在收信後，即修函作答，講述在民國拾年 

(1921) 至民拾壹年 (1922) 間，已由余吉棠經手
如數償還。可能盧慕貞一時間找不到鏡湖醫院發

出的收據(即文獻 (丙))，而事隔多年，無法確實

記起是在1921年還是1922年還款，結果都記錯了，
原來是民國八年，即1919年。 (69)  還款年期記憶有

誤，倖有收據補正，所以問題不大，重要的是借

款的細節記述得清楚而準確，謹分析如下：

1、借款人孫逸仙及其所開的中西藥局，這
與文獻(甲)的第二筆借款的描述相同；又與文獻 

(乙) 所記“中西藥局”(雖然避寫孫逸仙姓名，

詳見上文)相符；更與文獻 (丙) 記述孫逸仙還款

的事由結果脗合；

[圖7b] 〈盧慕貞致吳節微函〉述說已代孫中山還款 (鏡湖歷史紀念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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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借款年是癸巳，與文獻(乙)所載相同；
3、貸方為鏡湖醫院益善會，與文獻 (乙) 的

記錄相同，與文獻(丙)的“益善堂”所記僅“會”

與“堂”之別，這在鏡湖醫院也有此混稱，所以

並非筆誤；

4、揭借的款額與文獻 (甲) 的第二筆借款以
七二兌是相同的，與文獻 (乙) 的借款額和文獻   

(丙) 的還款額分毫不差；

5、年期五年，與文獻 (甲) 的第二筆借款和
文獻(乙)的記載都完全相同；

6、壹分息的記錄，與文獻 (乙) 所記一致；
7、擔保人吳節薇，也是與文獻 (甲) 的第二

筆借款和文獻 (乙) 的記載全都相同；

8、由余吉棠 (堂) 經手如數償還。查余吉棠
是1918年鏡湖醫院的十二位總理之一。(70) 正因

為有此關係，所以在1919年10月30日，盧慕貞便
委託余吉棠辦理還款的手續；

9、還款後領回收據。這收據正好是文獻 (丙)。
整封書函僅一百五十八字，但已經有九個條

目可以和 (甲) (乙) (丙) 三種文獻互為印證，更

增加相互間的真確性。所以這封書函的文獻價值

是相當珍貴而又作用巨大的。

小結：

經過以上對 (甲) (乙) (丙) (丁) 四種文獻的詳

細分析和論證，深信可以展示出一個強而有力的

信息：孫中山確曾向鏡湖醫院益善會揭銀借款，

而且先後借了兩筆：第一筆是在光緒壬辰 (1892)
年，第二筆是在光緒癸巳 (1893) 年，距今已逾
一百二十年。

在(甲) (乙) (丙) (丁) 四種文獻裡面，記錄

第一筆借款 (壬辰借款) 衹顯現在 (甲) 文獻存檔

分頁的上頁，其餘都是與第二筆借款 (癸巳借款) 

有關聯，而且完整地重現借款和還款的經過：(甲) 

揭款存檔 → (乙) 揭款逾期未還但賬戶避寫孫逸

仙，改以吳節薇擔保來具名 → (丙) 鏡湖醫院收

到還款而發出的收據 → (丁) 回答擔保人吳節薇

並細說還款情況。如此一環緊扣一環，使我們不

必花很多工夫便能知道第二筆借款的還款過程。

但同時反映出鏡湖醫院對未收賬是不會輕易放過

的。儘管孫中山是頭號欽犯，但欠賬還是要記下

來的，最終惟有用變通的方法，避寫孫逸仙名而

改書吳節薇擔保。我們以此作為鏡湖醫院對未收

賬目的處理方式來參考，那麼第一筆借款 (壬辰

借款) 何以在 (乙) 文獻的1907年存檔中不留一
詞半字？如果沒有人去清還，第一筆借款會在存

檔中自動消失嗎？衹是第一筆借款的還款過程，

沒有像第二筆借款那樣，有收據和書信的文獻為

證，及至吳節薇現身，說是他代孫中山還了款，

其對孫中山的義德，為世人所感佩！但五十餘年

過後，譚世寶教授提出質疑，究竟是否如此？能

否成立？下面就讓筆者再深入探查下去。

第一筆借款的借據及其藏本源流與內容

如上文提到的文獻(甲)有孫中山揭款存檔記

錄：存孫逸仙翁揭本銀壹仟肆佰肆捨両，壬十一

月初一日單，吳節微翁署保。

這是壬辰1892年的借款，其借據將近在五十
年後的1940年2月22日首次披露。(71) 當時正值

抗日戰爭，廣州已淪陷，葉恭綽等愛國人士逃到

香港，因感革命發源地廣東人民的民族思想一貫

濃厚，為激勵民眾，便組成中國文化協進會，聯

合在港有志之士，舉辦前所未有的“廣東文物展

覽會”，以“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72)，

而這張孫中山的壬辰揭銀借據便在這個展覽會

上展出。展會結束，將部份展品拍成照片，復

邀專家、學者撰文彙編成《廣東文物》。(73)有

幸的是孫中山的〈壬辰借據》圖片亦收錄其中

[圖8]。同時，由簡又文執筆撰成的《國民革命
文獻叢錄》，其中〈六．總理密謀革命借據〉(吳

錦鈿藏)一節，簡述了“借據”的來由，茲將此節

原文抄錄如下：

總理於光緒十八年 (1892年) 在港畢業
後，即赴澳開設中西藥局，以懸壺行醫為名，

07-RCC96-1_doi.indd   87 14/01/2016   16:27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88文 化 雜 誌 2015 

歷

史

考
析
現
存
孫
中
山
向
澳
門
鏡
湖
醫
院
揭
銀
借
據
實
為
吳
節
薇
之
︿
備
忘
副
本
﹀

密謀革命為實。當時需款孔亟，乃復以買辦藥

料為名向鏡湖醫院藥局借銀二千元，藉利進

行，訂立借據，由總理的筆簽字，而由吳節

薇為據保人，另有知見人六名。此款於民國

成立後早已償還，原據由吳

節薇交其次女吳錦細女士保

存，不啻傳家之寶也。原件

向未公之於世，影片係女士

借出攝製者。字跡清楚，茲

不贅錄。

簡又文執筆寫的這篇短

介，可以分作三部分來詮

釋。第一部分是他對孫中山

的借款推想，認為“借銀二

千元”是要“密謀革命”，

簡又文和一些史學家確有此

見解，因為本文不是探討孫

中山向鏡湖醫院借款與革命

的關係，所以不會在這裡討

論。第二部分是簡又文按照

〈借據〉的內容略作陳述，

重點突出了“總理 (孫中山) 

的筆簽字，而由吳節薇為擔

保人”。第三部分是簡又文

轉述吳錦鈿的說話。1940年
徵集廣東文物展覽，其時正

值戰亂，而吳節薇亦已年逾

古稀 (75)，他將他的財物，

甚至珍藏的東西，分贈子

女，或分發保管，是人之

常情，所以壬辰這張〈借

據〉，才會由吳節薇的次女

吳錦鈿借出展覽。簡又文因

感借據極具文獻價值，遂親

往採訪。但他那句“此款於

民國成立後早已償還”，豈

非跟上一節的推論有異？(在

1907年之前，因為有人代還了款，所以在存檔上
再沒有壬辰借款的掛賬) 在這裡，筆者首先要提

出這句文字有點語言不清。因為“早已”一詞，

應與“○○前”來配搭，如：上班前早已吃過早

[圖8] 1940年出版的《廣東文物》，收錄了第一筆借款借據
 (即〈壬辰揭本生息贈藥單〉) 的照片，成為此借據最早出現的圖照，文字完好無漫漶。

[圖8a] 蓋有“廣東文館藏”朱文印的第一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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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借款到期前早已清還。若寫成“上班後早已

吃過早餐”和“借款到期後早已清還”，會令人

有模糊不清的感覺。所以此句會否是“此款於民

國成立前早已償還”的手民之誤？又如按“民國

成立後”來表述，宜寫為“此款於民國成立後即

已償還”，則比較清晰，

容易理解。筆者無意在此

咬文嚼字，祇是要提請注

意。簡又文是轉述吳錦鈿

說的話，有沒有聽錯是一

回事，最重要並非出自第

一當事人吳節薇之口。我

們可以相信吳節薇早於

1907年之前已為孫中山還
了款，但在辛亥革命尚未

成功前，吳節薇會四出宣

傳自已替頭號通緝欽犯償

還了借款嗎？情勢令我們

相信吳節薇在家裡也會盡

量守口如瓶。及至辛亥革

命成功，孫中山成為民國

的臨時大總統，吳節薇自

然會稍為或者大肆為自己

的功德作宣揚。此時，其

子女，包括吳錦鈿在內定

能聽到父親吳節薇喜形於

色，娓娓道來，因而留下

深刻印象，故有民國成立

後，即為孫中山償還借款

的講述。

這張壬辰揭銀借據曝

光後，引起很多人的興

趣，癖嗜國民革命史事的

簡又文，出於為保存孫中

山的生平文物而進行游說

工作，終於使這張借據在

戰後成功地入藏於廣東文

獻館。(76) 廣東文獻館是

在1946年1月25日由廣東省政府會議通過設立
的，選址在省會文廟，同年9月19日經修繕後正
式開館。(77) 此時〈揭本生息贈藥單〉已入藏，

因此在〈借單〉的右下角，蓋有“廣東文獻館

藏”的朱文印 [圖8a]。至1949年春，國共內戰

[圖8b] 增蓋“廣東人民圖書館圖書”朱文印的第一筆借款借據，現藏廣州市博物館

[圖8c] 在臺灣的中國國民黨藏史會藏的第一筆借款借據圖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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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近廣東，簡又文徵得文獻委員會批准，將文

獻館的館藏移至廣東省立圖書館集中保存 。(78) 

其後，圖書館易名為“廣東人民圖書館”，故此

在“借單”右下角原有的“廣東文獻館藏”篆印

上，加蓋了“廣東人民圖書館圖書”的朱文印

[圖8b]。迨後，再因圖書館的合併，入藏廣東省
中山圖書館，後又輾轉移藏入廣州博物館，直至

今天。(79)

瞭解到這張〈揭本生息贈藥單〉的收藏源流之

後，就可以明白到各種刊本的出處。如刊在《廣東

文物》的圖照 [圖8] 是〈揭單〉首次曝光時拍攝的，
當時保存基本完好，沒有漫漶，字體清晰無缺，而

且沒有蓋上任何收藏印。祇可惜當時正值抗日戰

爭，出版條件差，所以圖照欠佳，也僅攝製了黑

白照片。經歷第二次大戰的動亂時代，在勝利光

復後，才入藏廣東文獻館，這時候的〈揭單〉，

年號光緒的“光”字已經殘破不存，同時在右下

角已蓋有“廣東文獻館藏”的朱文印。後來，再

經過國共內戰和數度移藏，殘破漫漶嚴重，〈揭

本生息贈藥單〉七字僅剩得“本”字 “單”字

尚可辨識，而擔保人“吳節薇”的姓名已無法看

清，其餘“揭單銀一紙”的“單一紙”也告面目

模糊。最後，為了保存好這件文物，有關機構進

行裱托修補，並蓋上“廣東人民圖書館圖書”的

印章。

我又注意到臺灣出版的《國父全集》亦收有

〈揭本生息贈藥單〉，並註明：“據黨史會藏原

件照片(054/11) (80)”。那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
員會黨史委員會方面，可有值得參考的收藏資料

沒有？於是便函請由臺到港出任珠海書院文學院

院長的胡春惠教授，請介紹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的

聯繫人。胡教授果真是桃李滿天下，中國國民黨

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主任王文隆歷史學博士正

是他的高足。2013年2月5日，王文隆博士在電
話中回答我的問題：“就祇有這張照片，沒有原

件，其入藏情況並不清楚。”過了三天，王博士

應我的要求，把他們館藏的〈揭本生息贈藥單〉

電傳過來。[圖8c] 我回謝後，細閱圖照和說明，

從〈揭單〉右下方僅蓋有“廣東文獻館藏”印來

看，可以推想是1946年至1949年之間拍攝的圖
照，和 [圖8a] 是同一底片沖曬出來是毫無疑問
的。至於說明文字指出孫中山向鏡湖醫院揭銀借

款，是“用在澳門所設中西藥局贈醫施診，嘉惠

貧困”，並沒有談到與革命活動有關，也是值得

參研的。

〈揭單〉的流轉情況表過，現將全文錄如下：

揭本生息贈藥單

立領揭銀人孫逸仙。緣逸仙訂議在澳門大街開

創中西藥店一間，需銀寄辦西國藥料，今託吳

節薇兄担保，揭到鏡湖醫院藥局本銀貳千大員

兌，重壹千四百四拾両正。言明每百員每月

行息壹員算，其息仍托逸仙代辦西藥贈送，逸

仙自願贈醫，不受謝步。此本限用五年為期，

到期如數清還，或過期不測無力填還，担保人

吳節薇兄自願填足，毋得異論。欲後有憑，立

明領揭銀單一紙，當眾簽名，担保人亦的筆簽

名，交與鏡湖醫院藥局收執存據。

担保還銀人：吳節薇的筆

黎若彭 阮建堂

知見人：黎曉生 曹渭泉

張楨伯 宋子衡

光緒十八年十月三十日 立領揭銀人孫逸仙的筆 

這張〈揭單〉是孫中山向鏡湖醫院借的第一

筆款，今將其內容與上述 (甲) 史料中的第一筆

揭銀檔案來比對：

一、揭銀借款者同為“孫逸仙”；

二、借出款額同為“壹千四百四拾両”；

三、立據日期，同是1892年的壬辰年，但   
〈揭單〉作“十月三十日”；(甲) 史料的揭銀檔

案則作“十一月初一日”；

四、擔保人同為“吳節薇”。

上述四點，幾盡相同，僅第三點有一日之

差，故令譚世寶教授質疑，認為是“後來炮製

出錯之一證”(81)。筆者對這一天之差持稍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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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理由是訂立合約字斟句酌，而這筆揭銀，

又是相當大額，〈揭單〉內容肯定經多人傳閱審

讀，及至“十月三十日”還要召集各富商名流來

做知見，然後動筆簽署，“三十日”這天能否辦

妥立據手續，或者辦妥了，三十日已向晚，所以

延至翌日 (十一月一日) 生效，是可以接受的。

而〈揭單〉日期不好塗改，鏡湖醫院方面就以“十

一月一日”作為生效日，同時在結算上用一整月來

算，也是比較方便的，而三十日那天也許真的很晚

才簽立借據，不在這天起算，誌事錄簿記為“十一

月一日”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揭單〉內訂明：“每月行息壹員算，其

息仍托逸仙代辦西藥贈送”以及“過期不測無力填

還”，就得由吳節薇“自願填足，毋得異論”等

語，就不是賬戶錄簿所能一一詳記。但〈揭單〉

所訂開辦藥店和贈醫等情節，在《鏡海叢報》中

可以看到，亦可支持〈揭本生息贈藥單〉的內容

是真實可信的。

第二筆借款的借據與有關文獻比較

孫中山的第二筆借款是在第一筆借款之後約

四個月舉債的，但其借據得到徵集要遲至上世紀

80年代 (詳見上文)，較之第一筆還款的借據晚了
約四十年。第二筆借款的借據，是連同文獻 (丙) 

鏡湖醫院發給孫中山的還款收據而一起藏於孫中山

夫人盧慕貞家的，其後傳至她的外孫女戴成功，而

最終獲徵集入藏於“北京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參

見上文)。第二筆借款的借據[圖9] 全文如下：

立揭銀單人孫逸仙。緣逸仙訂議在澳草堆街開

設中西藥房壹間，需銀應用，今託吳節薇翁担

保，揭到益善堂各善士共科本銀貳千四百大

員， 兌，訂明每百員每月行息壹員算，訂用

五年為期。該息銀每年盡行作為在醫院施贈西

藥之用。今訂孫逸仙自願每日親到鏡湖醫院贈

[圖9] 第二筆借款的借據，現藏於北京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

07-RCC96-1_doi.indd   91 14/01/2016   16:27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92文 化 雜 誌 2015 

歷

史

考
析
現
存
孫
中
山
向
澳
門
鏡
湖
醫
院
揭
銀
借
據
實
為
吳
節
薇
之
︿
備
忘
副
本
﹀

醫兩點鐘，不受分文，並無脩金，以成善舉。

如到期之日，該本銀貳仟四百大員如數清還，

倘或過期不測無力填還，為担保人吳節薇兄填

足，毋得異議。欲後有憑，立明揭銀單壹紙，

當眾簽名，及担保人亦當眾簽名，交與鏡湖醫

院代為收執，永遠存據。

一、實交孫逸仙收鏡湖醫院益善堂各善友

科本銀貳仟四百大員正， 兌。

担保還銀人：吳節薇的筆簽名

知見人：何穗田

羅澄波

光緒十九年三月初七日，揭銀人：孫逸仙的筆

第一筆借款的借據是有〈揭本生息贈藥單〉

的題名，第二張借據沒有，其他要點的異同，為

易於察看，謹表列如下：

上表的“借款人”和“擔保人”都是相同

的，“知見人”不同以及多少之別，並不構成甚麼

問題。開辦藥局前作“大街”，後作“草堆街”，

因已有人做了研究，這裡不作闡述。“息銀以贈

藥替代”和“贈診”，是詳簡之別，因不是本文

重點探討，所以從略。至於“借據的收存”，第

一筆借款的借據寫的是“收執存據”；第二筆借

款則作“交與鏡湖醫院代為收執，永遠存據”。

這“代為收執，永遠存據”令譚世寶教授生疑，指

為“非常不合常識情理”(82)。但我祇認同“永遠存

據”是不合一般借據的寫法，至於“代為收執”，

另有含意，下文將詳作分析。這裡先解釋“永遠

存據”此四字。如譚教授所言：“任何借單都是

到期還款後就交回借款人處理，怎麼可能由被借

款者‘代為收執，永遠存檔’呢？”(83) 社會上的

借據，欠款一天未清還，債主便會收存借據，甚至

是永遠手握借據，以便追討，作為興訟時的重要憑

據。但這“永遠”在遇到欠款人清還借款，債主便

須退還借據，情況是一手交銀，一手交出借據， 

“永遠存據”也就告消。如此說來，“永遠存據”

的前提是沒有收到還款，這也是可以成立的，祇是

比較少見的寫法。

剛才說：“代為收執”另有含意，這裡特別

要提出第二筆借款借據有兩處可堪注意而第一張

借據所沒有的地方：

“揭到益善堂各善士共科銀貳仟四百大員”和 

“實交孫逸仙收鏡湖醫院益善堂各善友科本銀貳

仟四百大員正”。

第二筆借款，孫中山所收到的並非如第一筆

那樣來自“鏡湖醫院藥局”(參見圖8)，而是益善
堂各善士(或善友)集貳仟四百員來交付孫中山的。

為甚麼會這樣？

 

第一筆借款借據 第二筆借款借據

借款人 孫逸仙 孫逸仙

擔保人 吳節薇 吳節薇

借貸金額 貳仟大員， 兌，重壹仟四百四拾両 貳仟四佰大員 兌(沒有寫出重多少両)

開辦藥局地點 澳門大街 在澳門草堆街

息銀以贈藥替代 託逸仙以代辦西藥贈送 每年盡行作為在醫院施贈西藥之用

贈診 逸仙自願贈醫，不受謝步。 自願每日親到鏡湖醫院贈醫兩點鐘，不受
分文，並無脩金。

借據的收存 交與鏡湖醫院藥局收執存據 交與鏡湖醫院代為收執，永遠存據。

款銀實交 (並無寫出實交) 實交孫逸仙收鏡湖醫院益善堂各善友科本
銀貳仟四百大員正， 兌。

知見人 黎若彭、阮建堂．黎曉生、曹渭泉、張
楨伯、宋子衡。

何穗田、羅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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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提到孫中山的揭銀借款相當大，兩次

借款的金額合起來可以等同鏡湖醫院的半年經

費。第二筆借款是在首筆借款的四個月後，鏡湖

醫院未必就能馬上調動出第二筆巨款來，於是改

由益善堂一批善士集資借給孫中山，所以就有上

述“各善士共科本銀”和“各善友科本銀”的用

詞。而這批善士湊集得來的貳仟四百員亦已決定

捐送給鏡湖醫院，祇不過是先借給孫中山，將來

借款的歸還是還給鏡湖醫院，並不是“善士”、

“善友”，因此借據也由鏡湖醫院收存。但因為

借據上寫明“揭到益善堂各善士”，亦即債主本

來是“各善士”，為免生矛盾，便在揭單上寫

上：“交與鏡湖醫院代為收執，永遠存據。”

這“永遠存據”也可限制某一善士因曾出資而欲

取借據作為自己收存。這一點是我大膽推想，僅

供參考而已。同時要特別提出這張借據還註明貳

仟四百大員“實交孫逸仙收”，換言之立揭銀單

當日已將借款如數交付了孫中山。

最後，再來檢視第二筆借款的借據，其內容

有可與 (甲)、(乙)、(丙)、(丁) 史料相互印證之

處：

(甲) 下頁 [圖3] 錄載了揭借銀是“中西藥局”
和“孫逸仙”，訂明五年期，由吳節薇擔保，這

和第二筆借款的內容脗合。至於 (甲) 下頁所記的

本銀是“壹仟柒佰貳拾両”，雖有不同，但祇要

以零點七二來除，便可得出貳仟四百元，與借據

上所書的“貳仟四百大員 兌”完全相符；

(乙) [圖4] 的誌錄是：“吳節薇翁擔保中西藥
局揭益善會本銀貳仟肆佰大員揭單壹紙，癸巳三

月初七日單，五年期，息壹分算。”這與第二張借

據的內容可說全部脗合，揭銀不是“孫逸仙”，而

是“中西藥局，已見上文分析，這裡不再重贅。

(丙)  [圖6 ]這張“記數閒單”，其內提到      
“即將揭單交還孫逸仙先生收回”，這“揭單”

就是第二筆借款的借據，說得簡單點，(丙) 就是

第二筆借款的收據，所以互相印證絕無疑問。同

時，兩張文獻更配對在一起，收藏在“宋慶齡故

居管理中心”。

(丁) [圖7] 的信函是孫夫人盧慕貞覆函吳節
薇，其內談到已“如數償還”於癸巳年揭借的“貳

仟四百元”，並述及“五年期，壹分息”，由“先

生(吳節薇)擔保”，都是和第二筆借款的借據內容

相同。經過以上的驗證，可以相信第二筆借款的

借據，在內容上是真實的。

揭單的訂立和擔保人所負的責任

“揭單”、“揭帖”(84) 一詞，等同今天的

借據。直至清末，還常有“按田揭銀”的契據，

不過現代人按揭多是物業，而且“按揭物業”還

是今天社會上一項重要的借貸活動。但過去銀行

業務沒有那麼興旺，如急需錢財周轉，惟有向紳

商、社團求助，或按田或按舖來揭銀，倘無田無

舖，就要請有名望的人士來擔保。孫中山當年就

是在雙無底下，請吳節薇來擔保。孫中山的兩筆借

款都是一張揭單之內，包涵了吳節薇擔保的條文，

而另外有一些做法，要由擔保人另立“保單”，

似有加強提示的作用。這樣的另立“保單”，今

天香港的商業社會，強勢的業主往往要租戶另外

簽署董事個人擔保，訂明租戶如中途退租，擔保

的董事須負責清繳未完成租期的所有租金，責任

相當重大，有因為這一紙董事擔保，惹來一身鉅

債，甚至破產。

廣東俗語有云：“不做中、不做保、不做媒

人三代好。”其意是居間介紹的中人、擔保人和

媒人，都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而三者之中，擔

保人承受着最大的責任，甚至毫無得益，反而中

人和媒人可能有收取費用。而擔保人的一力承

擔，保證某人的人格或借後必還，但一旦失支

脫節，便要代償一切。這裡舉出與孫中山有忘年

交、同為香山縣人的近代思想啟蒙家鄭觀應，因

為一紙保單，致債務纒身，抱憾終生。

鄭觀應(1842-1922)早歲到上海，投身買辦
工作，因勤奮好學，目光敏銳，每能掌握商機，

很快便成為太古輪船公司的大買辦。當時，祖國

飽受西方列強侵凌，鄭觀應時懷救國之心，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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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

商。”(85) 所以當鄭藻如、盛宣懷等人游說他出

掌華資的招商局時，他一口答應辭掉高薪的太古

之職，接受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委札，轉到招商局

任職。問題出在鄭觀應有心提携同鄉楊桂軒，推

薦他來替代自己的職位，並願意和李秋坪、鄭廷

江三人聯保桂軒。詎料楊桂軒竟私吞太古公款，

回家建造房屋，又私調公款在外開設茶棧，竟致

失敗虧蝕，總共“虧空太君洋行公款十萬有奇”。

楊桂軒無力償還，潛逃而去。簽保的三人便要

負責賠償。他們雖已盡力集資償還，但尚欠四

萬餘元，太古仍要鄭觀應“照數賠足”(86) 何以

衝着鄭觀應來追討？專研鄭觀應史事的夏東元

先生，曾發現鄭觀應有一張保單的底稿，其內

容如下：

鄭觀應、李秋坪保楊桂軒保據：立轉保單

人鄭陶齋(筆者註：陶齋乃鄭觀應號)，今託李

秋坪兄立太古輪船公司保楊桂軒兄當買辦之

職，管理帳房銀洋、棧房貨物，倘楊桂軒有

虧空等情，理應歸保人賠償者，除秋坪兄自

認擔保賠償三千両之外，餘歸鄭陶齋賠償。

倘有水火盜賊客欠水腳等情，各安天命，與

保人無涉。立此為據。光緒七年九月x日立。

轉保人xxx。(87)

這張保單底稿有三點值得注意：1. 鄭觀應託
李秋坪向太古立保單，擔保楊桂軒，然後轉由他

來作最大的擔保，故有“轉保單”之稱。2. 李秋
坪的責任僅負三千両，再有大額虧空，歸鄭觀應

賠償。3. 訂明如有水火之災；盜賊刼掠之災，以
乃顧客欠付水腳(因太古輪船公司收取的船運費俗

稱水腳)等帶來的損失，便與擔保人無關。

這是轉保單的底稿，其後正式立據時，也許已

由轉保單變為直接的保單，甚至是數人聯保。(88) 看

來鄭觀應是最大的擔保人，負最大責任，故被追

討“照數賠足”。尚有四萬多元未能清還，太古

在上海祇追討而沒有提控。後來，鄭觀應為國效

力抗法軍，經香港謀援台灣，太古洋行突然起

訟，將鄭觀應拘禁在港。此事雖有奸徒藉機鼓

動，但鄭觀應的擔保責任不能推卸，何況太古是

英資，在香港當容易受理。鄭觀應為免被關押，

變賣家產，求助親友，竭盡一切辦法，始得脫

身，但已落得貧病交加，至晚年憶及此事，尚覺

有餘點痛。(89)

鄭觀應遭此刼難之後，隱居澳門，杜門養

疴，輯著成《盛世危言》。在此期間，同鄉的孫

中山，便有機會跟鄭觀應結上忘年之交。

現存〈揭單〉是吳節薇
作為擔保人的〈備忘副本〉

據上可知，擔保人不好當，當了，就要包攬

上身，負上責任。吳節薇擔保孫中山向鏡湖醫院

借鉅款，豪情干雲。祇是今朝不知明朝事，孫逸

仙遠走，忙於救國，連累了保人。

讓我們再來檢視一下孫中山的第一張借單 

——〈揭本生息贈藥單〉。立此借據是在光緒十

八年，即1892年，孫中山才二十六歲，而且剛剛
醫學畢業，踏入社會工作不久，對這樣一位青年

人來說，借款的程序可以明瞭，但如何書寫一張

揭單？有甚麼規格？當非孫中山所長，何況那獨

有的“代辦西藥贈送”和“自願贈醫”等條文，

更非一般人所熟知，而且貸方的鏡湖醫院，也會

開列條件。因此，起草此“揭單”應該不會是孫

中山，而是鏡湖醫院掌管文案之人，擬稿後，再

共同商定，包括要有吳節薇的參議和同意，〈揭

單〉內容才會落實定稿，接着便是寫成正式的借

據。當時的鏡湖醫院，已是澳門華人最大的社

團，會務紛繁，從今天看到的“堂期集議”、   

“會議紀錄等”(90)，便可以知悉，亦可藉此得

知他們處理日常的文書工作是相當繁重的，甚至

要僱用臨時抄寫員。(91) 而他們對文書工作應該

是既熟練又專業，很自然就會被委託起草和書寫         

〈揭單〉、〈送帖〉等的契據，最後才交與當事人

簽署。就算在今天的社會，很多公司、社團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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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也多由負責文書的部門或秘書起草，重要

的便請律師行來擬訂，然後再安排雙方簽名。

經以上分析，手書〈揭本生息贈藥單〉並非

孫中山執筆是可以理解的，這就可以解答譚世寶

教授指出的：“借單的整體文字書法與孫中山歷

來的真跡遺墨書法完全不像”這個問題。(92) 緊接

着就是最受大家關注的提問 ——“孫逸仙的筆”

是否孫中山手書？筆者的答案 —— 否！

〈揭本生息贈藥單〉的內文並非孫中山手

書，而的筆的簽名也不是孫中山手筆，那麼〈揭

單〉是否如譚教授所指“是吳節薇和後人炮製

的”呢？(93)

據筆者研究所得，現存的〈揭本生息贈藥

單〉並非真本，也非偽冒；非真非偽，不是故弄

玄虛，而是另有一紙，那就是擔保人吳節薇的〈備

忘副本〉。

如上文所述，充當擔保人責任重大，鄭觀應

誤信楊桂軒，牽連受禍，迫得變賣資產來填還。

吳節薇擔保孫中山向鏡湖醫院揭銀，負上清還責

任。作為擔保人，時刻要銘記這筆借款的幾個重

點：借款金額、利息計算、還款日期。因為萬一

所保者失信，一切就會轉嫁到自已身上，所以不

能糊裡糊塗，不知其數。而當時不似今天，有手

機或影印機，可將〈揭單〉錄影、複印出來。解

決之法，便是依據內容，抄寫一份自存，這就是

吳節薇手握的孫中山〈揭本生息贈藥單〉。而這

份〈備忘副本〉，也許是吳節薇抄錄，更大可能

是他請文書代為抄寫。所以“孫逸仙”的簽名便

不是親書。試想一下，如果孫中山在這份〈備忘

副本〉也“的筆簽名”，豈非出現兩張借據 (因

〈揭單〉上沒有寫明一式兩份) ？因此吳節薇的

〈備忘副本〉上不但沒有孫中山的筆簽名，就連

其他知見人也不一定有親署，何況知見人沒有嚴

格規定是要“的筆”的。

第二筆借款的借據 [圖9] 也是一份〈備忘副
本〉，其書風和第一筆借款的〈揭本生息贈藥

單〉頗為相似，是否同一人手筆，有機會再作

研究，這裡先要解答這張借據何以會由盧慕貞收

藏？答案應該祇有一個，但因為有兩個推斷，出

現爭議，茲述如下：

推斷一：吳節薇替孫中山清還第一筆借款之

後，就沒有再填還第二筆借款。也許是財力問

題，又或者是自認已代還第一筆借款，已是仁

至義盡。其後，孫中山革命成功，成為偉人，吳

節薇有叨了光之感，當然沒有追討代還之款。及

至孫中山病逝，他又想到第二筆借款還未了結，

於是寫信給孫中山的元配夫人盧慕貞，提示第二

筆借款的問題 (吳節薇可能沒有分第一筆和第二

筆借款，這裡祇是方便讀者明白，指明是談第二

筆借款)，並將收藏多年的〈備忘副本〉同函寄

去，以證明當年確是借了款。但原來早在民國八

年 (1919)，盧慕貞已託余吉棠去辦理還款手續。
盧慕貞也就為此回覆了吳節薇 [圖6-7]。

推斷二：根據鏡湖醫院發給孫中山的還款收

據 [圖6]，其內有：“此銀妥收後，即將揭單交
還孫逸仙先生收回”。所提〈揭單〉，應該就是

第二筆借款借據。

以推斷二來說，如果那張〈揭單〉原收存於

鏡湖醫院，應該是有“孫逸仙”和“吳節薇的

筆”親書的正本，而非筆者所論證的〈備忘副

本〉。另一可能是吳節薇提出不再擔保孫中山的

第二筆借款，於民國初年把那張〈備忘副本〉交

給鏡湖醫院，由院方去追收或另作處理。

筆者懷疑鏡湖醫院在發出還款收據時，

是否同時“將揭單交還”，如果真有揭單正

本交還，那就不必另寫收據，反之，就要另

發收據。(94) 再有一個推測，鏡湖醫院因為失

去或棄掉了第二筆借款的借據正本，當接到

盧慕貞的還款時，重再撰書一張借據，充作

“揭單交還”。但揭單的內容僅三、四人詳知，

而且是二十多年前的舊事，誰可寫出如現存這張

〈備忘副本〉般的詳當細節來？所以此推測也難

成立。

據以上分析，現存的第二筆借款的借據也是

吳節薇的〈備忘副本〉，其流傳經過，應是推斷

一：(如是正本難以想像第五行出現旁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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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的增補詞)。吳節薇於孫中山逝世後不久，

把借款的〈備忘副本〉寄給盧慕貞，提示這筆借

款尚未清還。盧慕貞回覆吳節薇，表示已經“如

數償還”。後來，盧將鏡湖發回的〈記數閒單〉

連同借據的〈備忘副本〉合放在一起收藏。盧氏

逝世後，傳其女兒孫琬，再傳到戴成功，最後入

藏北京“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由於第二筆借

款的〈備忘副本〉大部份時間收藏在盧慕貞三代

人手中，不似第一筆借款〈揭本生息贈藥單〉的

〈備忘副本〉那樣，在戰火邊沿中經歷幾個文博

館來遞藏，所以保存得比較好。正因為這樣，反

而引起一些學者生疑，有所保留，這是可以理解

的。但如果用〈備忘副本〉來看，加上上述的反

覆論證，真相幾可大白矣！

吳節薇說的話是否謊言

擔保孫中山向鏡湖醫院借款的吳節薇，其生平

事蹟可知者並不多。照推算，他生於1868年 (95)，
較孫中山年幼兩歲，二人的相識，是由楊鶴齡介

紹。楊是“四大寇”之一，而吳節薇是楊鶴齡的

七妹夫，居住澳門，家境富裕。孫中山畢業後到

澳行醫，需錢開設醫館，由楊鶴齡介紹並游說吳

節薇作為借款的擔保人。(96)

吳節薇雖是一名紳商，但他不是社團的活躍

分子。他僅出任1893年那一屆鏡湖醫院慈善會的
值理 (97)，而就在他出任值理前兩個月和在任期

間，便先後兩次擔保孫中山借款。後來，他雖然

淡出了鏡湖醫院慈善會，但他熱心助人的精神並

無稍減。女革命家趙連城晚年撰寫的回憶文就提

到義務教師吳節薇：

那時培基學校女同學梁雪君的養母貪圖金

錢，和媒人勾結，擬騙梁去星加坡嫁人作妾。

培基校董兼義務英文教員吳節薇 (中山先生在

澳門設醫局時，吳曾為中山先生作揭借款項的

保人；他是澳門一個社會名流，同情反清，卻

不參加同盟會，在澳門活到九十多歲，1959年

病故) 獲悉此事，便和學校裡的同盟會師生商

量，勸梁不應上當。(98)

這是辛亥年 (1911) 閏六月的事。(99) 原來，

吳節薇還是鏡湖小學 (鏡平學校的前身) 於1906年
創校時的義務英文教師。據記載：

本校 (鏡湖小學) 開辦時，設甲、乙、丙

三班⋯⋯特定甲班起，加授英文一科，吳節薇

先生欣然當義務英文教師三年，每日教授一小

時，後續聘二年。(100)

紳商吳節薇，樂善助人，現從以上引文已可

知他曾在兩所學校擔任義務教師，授的是英文

課。雖然我們不知道吳節薇的英語能力有多精

湛，但他對西方的認識，當比一般人深，又從趙

連城的回憶文章可見他雖非同盟會會員，但跟同

盟會的成員有接觸，同情反清，希望祖國富強。

當時，他對孫中山可有憧憬？作何感受？相信很

難找到答案。

約半個世紀之後，吳節薇出席1956年11月
13日紀念孫中山九十歲誕辰的大會上，向記者
說：“孫中山人格高尚，奔走革命的精神令人景

仰。(101)”吳節薇又憶述：

孫中山先生當年抵澳，在鏡湖藥局借了二

千元，當時是由我作擔保的。孫中山借二千

元，把錢在草堆街開設中西藥局，而借錢的所

納的利息是用來購西藥贈給窮人的。孫中山先

生也在鏡湖醫院擔任義務的醫生。當時，大家

都不知道孫中山先生是做甚麼的。後來，他去

了廣州，不久才知道他是搞革命的。鏡湖藥局

也會追還欠款，但我沒有理會，直至借款五年

的日期告滿，我便代孫中山先生還了二千元，

另外三百元利息。[圖10]

以上吳節薇的憶述，見於《大眾報》，一直

為學界所引用。筆者想到另一份老牌報章《華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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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於是便致函鄭秀明社長，請求查閱1956年11
月10-15日的報紙。鄭社長對我的研究十分支持，馬
上指示梁念鄉小姐取出舊報紙，以原大影印寄送到

來，省去我奔走往來之勞，其用心之周到，教人感

佩，謹在此向鄭社長、梁小姐致以衷心感謝。

披閱11月14日《華僑報》，其內容刊有〈紀
念孫中山先生誕辰〉的消息，副題為“孫氏生前

友好吳節薇講述事跡”。細閱內文，顯較《大眾

報》簡略，為供學者比較，茲摘引如下：

吳謂距今六十五年前，孫中山自醫科畢業

後，在澳門草堆街，設所行醫，並在鏡湖醫院

行醫。孫氏曾向本院藥局貸款二千元，購藥在

院施濟貧病。當時，係由吳氏擔保者。及後，

其貸款與利息，均由吳代為還回。[圖11]

《華僑報》的報道在簡略中指出事發是“距

今六十五年前”，若以1956年上推，豈非是1891

年，與事實的1892年誤差一年，有人或會質疑吳
節薇與〈揭單〉的關係。我不會推說這是記者的

筆誤，反會認為是吳節薇的推算有關，因為畢竟

是八十八歲的老人，同時，當年使用的是“光緒年

號”，換算成公元紀年，稍有差錯是可理解的。

至於代還“貸款與利息”，《華僑報》沒有

寫出利息多少，《大眾報》卻引述吳節薇的說

話：“借款五年的日期告滿，我便代孫中山先

生還了二千元，另外三百元利息。”語帶肯定。

但“三百元利息”與〈揭單〉所訂息率來計算，

有極大的差異。因此引起譚世寶教授生疑，並試

按原來的利息計算，月息二十元，五年六十個月

加一閏月，按單利計算，至少也要一千二百二十

元。(102) 譚教授又表示：“按照該單合約實際規

定孫中山是將利息用於代鏡湖醫院買西藥贈送病

人，而自己則以免費代鏡湖醫院贈醫為合作借款

的條件。因此，這些借款其實是祇要還本不用還

息的。吳節薇的這次記憶講述肯定有誤。”(103)

[圖10] 1956年11月14日《大眾報》刊出吳節薇在紀念孫中山誕辰活動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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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並不認同譚教

授的看法。首先是孫中

山大部份時間沒有履行

將利息代辦西藥贈送病

人，以及在鏡湖醫院義

診，若要追收利息，也

是有理據的。那麼利息

何以是三百元，而非一

千二百二十元？其中

原委，應該是經過討

價還價，然後“酌情

收取”，以三百元來了

結。這樣的事例在社會

上常有發生，有時能收

回本銀已是萬幸。翻查

鏡湖醫院的歷史檔案，

就有以下這一事例。

往昔，鏡湖醫院慈

善會是澳門華人最大的

社團組織。同治、光緒

年間，“澳門各廟宇之廟產、司祝開投等事宜都

統一由鏡湖醫院處理，而且有權向各廟宇收入攤

派款項”(104)。同治三年 (1864)八月十日，公所
值事月和當、百和堂、怡吉店、五昌店立揭單，

向“蓮溪廟當年值事揭出本銀柒拾弍両正，言明

每両每月行息六里算”，但沒有訂明還款年期。

直至光緒二十五年(1899)二月，才公議收回揭銀。
一算之下，揭銀之期連閏月共四百二十七個月零

八天，該息二百五十六元三角六分，加上本銀七

十両，換算成一百元，本息合共三百五十六元三

角六分。二月十五日集鏡湖醫院公議，以本利對

見，核該銀弍百大元清還了事。三日後，蓮溪廟

當年值事也批認。[圖12]
因此，吳節薇獲鏡湖方面酌收利息不是不可

能的事。甚至第二筆借款的〈記數閒單〉[圖6]

內沒有提到收了多少利息，也許可以解釋為借據

內祇寫明到期之日如數清還本銀，沒有收取利息

的條款(如前文譚教授所舉一樣)，但筆者認為完

全免收息那是對孫中山的一種敬意。而吳節薇代

孫中山還第一筆借款時，孫中山還在流亡中，所

以沒有得到免收息的優待。

總 結

從鏡湖歷史紀念館收藏的孫中山揭款存檔來

看，孫中山確曾向鏡湖醫院借款，而且是五個月

內兩次，出任擔保人同是吳節薇。以上的原始記

錄可作為檢定其他文獻的標準。

與第一筆借款的存檔記錄 [圖2] 接上關係的
文獻，就是〈揭本生息贈藥單〉[圖8]，首先撰文
介紹這張〈揭單〉的是簡又文。他引述了吳節薇

女兒吳錦鈿的說話。但至1956年11月13日，吳節
薇在紀念孫中山的會上，作了更詳細的憶述。

與第二筆借款的存檔紀錄[圖3]接上關係的
文獻，有1907年的未收賬存檔 ([圖4]，同是原
始史料)，以及後來徵集得來的第二筆借款的借

[圖11] 1956年11月14日《華僑報》報導吳節薇憶述孫中山的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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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圖9]，和鏡湖醫院發出的〈記數閒單〉收據
[圖6]，並有後來發現的盧慕貞回覆吳節薇的書
函 [圖7]。

譚世寶教授注意到現存兩筆借款的借據有不

少疑點，經研究指是“偽作”，而且“可以斷定

這兩張揭單都是吳節薇和後人炮製的。”(105)

譚教授這一重大發現是功不可沒的。他指出這

兩張揭單上“孫逸仙”的簽名不是“的筆”，不

是“親書”，我是十分同意的。但是否就是吳節薇

的偽作？我則有所保留。正如上文所述，現存的兩

張揭單，是擔保人吳節薇的〈備忘副本〉，不能稱

之為偽作。簡又文雖然有說是原據，但那是引述吳

錦鈿的說話 (106)，並非吳節薇親口所說。到目前為

止，還沒有找到吳節薇曾直言借據是真本的說法，

他祇是說自己代孫中山還了錢，而且僅談第一筆，

因為第二筆借款不是由他清還，所以在記者面前沒

有胡亂吹牛，足見吳節薇為人誠樸。

吳節薇豪情義助孫中山，出作借款擔保人，

更代還第一筆借款，又曾出任義務教師，樂善助

人，精神可嘉，絕不能因為他曾持有借據的〈備

忘副本〉便指他偽作，硬冤了他！所以我們不但

要還他清譽，更應要表揚他的義德。

〈備忘副本〉雖非原據，但在幾乎沒有可能

找到真本的情況下，〈備忘副本〉便珍如拱璧。

[圖12] 1899年鏡湖醫院公議減收本息的事例
(鏡湖歷史紀念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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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令人想起王羲之的〈蘭亭序〉，真本已佚，

摹本便成無價寶。同樣道理，現存孫中山向鏡湖

醫院揭銀的借據雖是〈備忘副本〉，但依然是研

究孫中山史事的珍貴資料。

【註】
 (1)  2012年4月由澳門理工學院出版，頁272-290。
 (2) 《文化雜誌》中文版2012年春季刊，澳門文化局出版，

頁38-56。
 (3)  考現存孫中山最早的文獻，除了學籍和入教的名簿

外，1890年〈上書鄭藻如〉為“最早之論著”(參見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北京中華書

局，2003年，頁52)，接著，是發表於1891年上半年
的〈教友少年會紀事〉(參見陳建明著〈孫中山早期

的一篇軼文——教友少年會紀事〉收錄在《近代史研

究》1987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頁185-190)。
而孫中山這張向鏡湖醫院揭銀借款的借據，就是位列第

三的早期文獻。內容反映了孫中山的真實生活，是歷史

價值十分高的文獻。

 (4)  參見《國父全集》第四冊，臺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黨史委員會編訂並出版，1981年，頁1389。

 (5)  譚世寶〈孫中山與澳門鏡湖醫院關係新探——清末鏡湖醫
院之兩單“孫逸仙借據辨偽”〉，《文化雜誌》中文版

第82期，澳門文化局出版，2012年春季刊，頁38用五種
來陳述，但頁40又列出第六種來，當以後者為合。

 (6)  參見譚世寶〈孫中山與澳門鏡湖醫院關係新探——清末鏡
湖醫院之兩單“孫逸仙借據辨偽”〉，《文化雜誌》中文

版第82期，澳門文化局出版，2012年春季刊，頁38-39。
 (7)  同 (6) 引書頁39。
 (8)  同 (6) 引書頁39-40。
 (9)  同 (6) 引書頁39-41。
 (10)  同 (6) 引書頁40、43。
 (11)  同 (6) 引書頁40-43。
 (12)  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出版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特

刊》，2011年11月，頁28記述：“解放後鏡湖醫院將
揭單原件移交國家有關文史機構。”而鏡湖醫院歷史紀

念館的展品說明則為：“原件於解放後由鏡湖醫院移送

中國國家文史館收藏。”

 (13)  (14) 同 (6) 引書頁44。
 (15)  同 (6) 引書頁46-50。
 (16)  同 (6) 引書頁50。
 (17)  同 (6) 引書頁51-53。
 (18)  同 (6) 引書頁53、55。
 (19)  同 (6) 引書頁46。
 (20)  柯征先生是鏡湖醫院慈善會的副秘書長。他是2001年出

版的《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的編輯；他與吳偉

樂等又編輯了《鏡湖碑林·碑匾集》、《紀念辛亥革

命弘揚中山精神》、《鏡湖醫院慈善會創辦一百四十

周年紀念特刊》和《丹心照鏡湖柯麟院長誕辰一百一十

周年紀念特刊》，都是2011年由鏡湖醫院慈善會出版

的。這些出版物，在訪問當日，承蒙惠贈，謹此致謝。

而王敏先生則是慈善會的副主任，一直和我聯繫，並作

介紹，在此也表示謝意。

 (21)  參見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鏡湖
醫院慈善會出版，2001年10月，頁24。我很想知道“二
月十九日鏡湖醫院堂期的會議記錄”是否還可以看到，

便於2013年1月23日又去信求詢。1月25日，王敏先生
覆電，表示經過瞭解之後，是前人根據他們看到的資

料而確定此日期的。至於會議記錄等的文獻，經已散

佚，無法看到。我唯有表示失望。

 (22)  參見 [圖2]。原件現藏鏡湖醫院歷史紀念館，今蒙允許轉
載，謹此致謝。

 (23)  參見 [圖2]。其內“乙”字是“乙未”的縮寫；同樣     
“丙”是“丙申”的縮寫。下同。

 (24)  (25) 參見 [圖2]。
 (26)  參見 [圖3]。原件藏鏡湖歷史紀念館。今蒙允准轉載，謹

此致謝。

 (27)  參見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 2001年
10月，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出版，頁24。文內“嘗”
可通“常”。

 (28)  (29) (30) 參見 [圖4]。
 (31)  參見 [圖4]。茂隆號除了以上引錄第三項和第五項的借

款外，第四項也是由茂隆號向永濟堂借款的。這前後

三項借款，都發生在丙午十二月初一的同一天，限期

同樣是三個月，利息一律八厘。

 (32)  參見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 2001年
10月，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出版，頁24。

 (33)  (35) (36) (38) 參見 [圖4]。
 (34)  參見 [圖3]。
 (37)  參見 [圖2]。
 (39)  譚世寶〈孫中山與澳門鏡湖醫院關係新探 —— 清末鏡湖醫

院之兩單“孫逸仙借據辨偽”〉，《文化雜誌》中文版

第82期，澳門文化局出版，2012年春季刊， 頁47。
 (40)  2013年1月11日在鏡湖醫院慈善會的訪談。
 (41)  原題為〈上李傅相書〉，沒有署名，載於1894年9、10

月出版的《萬國公報》。因經顧頡剛史學家考證，判

定是孫中山(孫文)所著。參見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

中山》，香港中華書局，2011年9月，頁521。又錢鍾
書主編、朱維錚執行主編《萬國公報文選》，香港三

聯書店，1998年7月，頁302-313。
 (42)  參見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

局，2003年11月，頁99。
 (43)  參見參見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香港中華書

局，2011年9月，頁637。
 (44)  參見鄒魯編著《中國國民黨史稿》，上海東方出版中

心，2011年11月，頁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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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鄒魯編著《中國國民黨史稿》，上海東方出版中
心，2011年11月，頁636，又陳錫祺主編《孫中山
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 2 0 0 3年 1 1月，頁
105。鄒魯在抄錄楊衢雲的花紅銀時，錯將一千圓寫
成一百圓，至後來僉從此說。但據通緝告示原件照

片(參見楊博文編撰《孫中山圖傳》，北京團結出版

社，2006年10月，頁39)來看，可知楊衢雲的花紅銀也
是一千圓。又“孫文”則寫成“孫汶”，雖是當時的

官吏情報有誤，但不應擅自改正，因為文獻原件是如

此，更能反映出實況，史家在引用時，可作出說明。

至於鄒魯等的誤抄，可先為說明、訂正，免後來者續

用此失誤資料。

 (46)  陸皓東、朱貴全、丘四三人同日被處決；程奎光本是水師
管帶，被杖責六百軍棍而死；程耀宸則在獄中瘐死。

 (47)  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香港中華書局，2011
年9月，頁632。

 (48)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
局，2003年11月，頁107。轉引自《中山先生倫敦被
難史料考訂》。

 (49)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
局，2003年11月，頁358。

 (50)  參見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 2001年
10月，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出版，頁15-17。

 (51)  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 2001年10
月，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出版，頁9。

 (52)  四大寇即孫中山、陳少白、尢烈、楊鶴齡。拍照當日，
關景良奔走佈置，後來各人已失去此照，僅關景良珍

藏他的一張。辛亥革命成功後，關翻影沖曬多張，分

贈友好，不意竟有人將他的身貌塗去，認為這才符合

四大寇的題名，實不知關景良對此照片之功也。

 (53)  參見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印《廣東文物》內收簡又文著
  〈國民革命文獻叢錄〉頁431-433 (1990年上海書店影印

重版)。

 (54)  參見廖澤雲主編《紀念辛亥革命  弘揚中山精神》，澳
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出版，2011年，頁26。

 (55)  參見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
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220-221。

 (56)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 (1850-
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256。

 (57)  參見千家駒、郭彥崗合著《中國貨幣發展簡史和表釋》，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44；中國錢幣學會廣
東分會、佛山市博物館合編《中國歷代貨幣特輯‧

第一輯》，1983年，頁15。
 (58)  中國錢幣學會廣東分會、佛山市博物館合編《中國歷代

貨幣特輯‧第二輯》，1984年，頁50。
 (59)  參見千家駒、郭彥崗合著《中國貨幣發展簡史和表解》，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45；又朱勇坤編著《金銀
幣鑒定》，福建美術出版社，2010年，頁41。

 (60)  參見 [圖8]、[圖9]。

 (61)  譚世寶〈孫中山與澳門鏡湖醫院關係新探——清末鏡湖醫
院之兩單“孫逸仙借據辨偽”〉，《文化雜誌》中文版

第82期，澳門文化局出版，2012年春季刊，頁51。
 (62)  徐新於1999年在《澳門日報》第207期的學海版上發表〈孫

中山的女兒女婿及其他〉，指“孫婉於1979年6月3日在
澳門鏡湖醫院去世”。但據澳門博物館編《孫中山與

澳門文物集》(澳門特區文化局出版，2011年)頁124所
收的〈戴成功致鄧小平函草稿〉，兩次提到孫婉是於

1979年6月10日病逝的。
 (63)  澳門博物館編《孫中山與澳門文物集》(澳門特區文化局

出版，2011年) 頁125收錄有戴成功在京探望宋慶齡的
合照。

 (64)  譚世寶〈孫逸仙與澳門鏡湖醫院關係新探——清末鏡湖醫
院之兩單“孫中山借據辨偽”〉，《文化雜誌》中文版

第82期，澳門文化局出版，2012年春季刊，頁48。
 (65)  本來我是向“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要求提供清晰的照

片，在致函中還附同回郵地址信封，結果如投石入海，

沒有隻字回音，惟有使用譚教授獲得來自翠亨“孫中

山故居紀念館”黃建敏提供的照片做研究，在此謹向兩

位先生致謝。其後獲王敏先生贈來新刊《鏡湖春秋文物

集》(廖澤雲主編，澳門鏡湖慈善會出版，2011年)，頁
112有清晰的圖版。今獲允准轉錄，謹致謝意。

 (66)  據《紀念辛亥革命  弘揚中山精神》(澳門鏡湖醫院慈
善會，2011年)頁31指余吉棠應為余吉堂，是鏡湖醫
院1918年總理。但吳潤生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
史》頁66所收的〈中華民國九年三月十六日庚申元月
廿六日議案〉的圖照，余吉棠的簽名確是用“棠”字

而非“堂”字，益信筆者所言，前人在名字外號中常

有借用同音字之習。

 (67) “諸感清神”，譚世寶釋為“諸費清神”(見譚世寶〈孫
中山與澳門鏡湖醫院關係新探 —— 清末鏡湖醫院之兩

單“孫逸仙借據辨偽”〉，《文化雜誌》中文版第82
期，澳門文化局出版，2012年春季刊，頁49)，當然 
“諸費”是容易解釋的。但察其字草勢，應為“感”

而非“費”。

 (68)  孫中山和盧慕貞雖然在1915年辦了離婚手續，但在家事
上，兩人仍有密切的往來。孫家的族人仍然視盧慕貞

為孫中山的元配夫人，而盧慕貞始終沒有改變對孫中

山的感情，低調為之。

 (69)  參見 [圖6]。譚世寶教授對盧慕貞說不出是哪一年還款持
平和態度，說是“微小失誤”( 譚世寶〈孫中山與澳門

鏡湖醫院關係新探——清末鏡湖醫院之兩單“孫逸仙

借據辨偽”〉，《文化雜誌》中文版第82期，澳門文

化局出版，2012年春季刊，頁49)；但對第一筆借款揭
單上的日期和丙申《誌事錄簿》所記僅一天之差，即說

成是“後來炮製出錯之一證”(譚世寶〈孫中山與澳門

鏡湖醫院關係新探——清末鏡湖醫院之兩單“孫逸仙借

據辨偽”〉，《文化雜誌》中文版第82期，澳門文化局
出版，2012年春季刊，頁46)，令人有寬嚴不一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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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吳潤生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鏡湖醫院慈
善會，2001年)頁66〈議案〉圖照，書的是“值理”，
而頁247則稱“總理”。

 (71)  參見《廣東文物》，上海書店影印出版，1990年8月， 
頁1、頁24、25。

 (72)  同 (71) 引書的前言。
 (73)  同 (71) 引書頁1-2。
 (74)  同 (71) 引書頁433。
 (75)  據1956年11月14日澳門《大眾報》報導吳節薇出席紀念

孫中山誕辰九十周年活動時，自稱八十八歲，若按此

倒算，吳節薇在1940年是七十二歲。
 (76)  簡又文是1940年“廣東文物展覽會”的主事人之一，又

是展覽會之後出版的《廣東文物》的編輯 (見《廣東文

物》簡又文寫的“引言”)。戰後，向廣東省政府主席

羅卓英提議設立廣東文獻館的又是簡又文，並發動大量

徵集文物，所以吳錦鈿珍藏的這張〈借單〉，是極有可

能由簡又文向吳錦鈿、甚或吳節薇徵集得來的，至於詳

細情況怎樣？惜未見有記錄。

 (77)  參見《嶺南文史》1992年第四期倪俊明著〈廣東文獻館
始末〉，廣東嶺南文史雜誌社出版，頁36。又《嶺南
文史》2007年第二期蔣志華〈簡又文與廣東文獻館》， 

   頁23。
 (78)  參見《嶺南文史》2007年第二期，廣東嶺南文物雜誌社

出版，蔣志華〈簡又文與廣東文獻館》，頁25。
 (79)  譚世寶教授為此作了詳細的源流考證，參見註 (6) 引書頁

43。筆者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證言，為此曾於2013年1月
28日以電郵向廣州博物館帥倩小姐求詢〈孫中山揭銀〉
文獻入藏經過。1月31日獲覆，告以：“在保管部的賬
冊上記載此件原由廣東人民圖書館收藏，後轉到廣東

文獻館 (廣東中山圖書館)，再移交廣州博物館。”然

按收藏印先後的出現和譚世寶的考證及《嶺南文史》

有關簡又文與廣東文獻館等的文章來看，保管部的記

載實有先後顛倒之誤。

 (80)  參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訂《國父全
集》，同上委員會出版，1981年，頁1389。

 (81)  (82) (83) 同 (6) 引書，頁44、頁51。
 (84)  “揭”有借債之意，但很多字典和辭書都沒有收入這個

意思。《漢語大詞典》有作此解，更列出“揭借”一

詞。至於“揭帖”，本是明代內閣直達皇帝的一種機

密文件。後來，清代的應用文式中，“揭帖”成為帖

式的一種。

 (85)  參見夏東元著《鄭觀應》，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
年，引鄭觀應著《盛世危言後編》〈自序〉。

 (86)  參見夏東元著《鄭觀應》，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
年，頁75。

 (87)  同註 (85) 引書，頁85的 [95] 註釋。夏東元先生的按
語：“我在上海圖書館藏有關鄭觀應的未刊資料中，

找到了一張保楊桂軒的保據底稿。”接着就引錄了這

張轉保單。

 (88)  參見夏東元著《鄭觀應》，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
年，頁75、88。

 (89)  參見夏東元著《鄭觀應》，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
年，頁75-88。   

 (90)  參見鏡湖歷史紀念館內之文物，又吳潤生編《澳門鏡湖
醫院慈善會會史》。2001年；廖澤雲編《鏡湖春秋文
物集》，2011年。

 (91)  參見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鏡
湖醫院慈善會出版，2001年，頁46。

 (92)  (93) 參見譚世寶著〈孫中山與鏡湖醫院關係新探——清
末鏡湖醫院之兩筆“孫逸仙借據辦偽”〉，收入於《文

化雜誌》中文版，2012年春季刊，澳門文化局出版，
頁53、頁50。   

 (94)  筆者翻閱了大量舊版尺牘和應用文，嘗試尋找有關範
文、最後在藏書中找到名篆刻家李尹桑(1882-1945)舊
藏的《增補應世雜文》(已失版權頁，估計刊行於民

國初年)，其內有〈債主遺失揭帖收回債項後寫回字

據〉的範文(頁四十一)，茲摘引如下：“原日揭帖遺

失，無從注銷，該帖係某年月所立，寫有某某堂揭到

某某某本銀百両字樣，如日後尋得該帖‘視為廢紙’

此據。”又家藏《日用快覽》(世界書局出版，1932年第
十四版) 在〈契據〉篇，頁17、18，錄有〈收清據〉，

   其說明如下：“款既歸還，借據自當退毀，惟原據遺

失，故立此收清筆據存照。”

 (95)  參考1956年11月14日澳門《大眾報》刊出的〈吳節薇講
述孫中山在澳行醫情形〉來推算。

 (96)  參見楊國鏗(楊鶴齡兒子)著〈楊鶴齢與孫中山〉，收
入在《孫中山與香港》，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出

版，2011年，頁48。
 (97)  (100) 參見吳潤生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

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出版，2011年，頁246、頁208。
 (98)  (99) 參見趙連城著〈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界

參加革命的回憶〉，收錄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

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二集，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65年，頁311。
 (101)  參見1956年11月14日澳門《大眾報》引自廖澤雲編《鏡

湖春秋文物集》，2011年。頁109。
 (102)  (103) 參見譚世寶著〈孫中山與鏡湖醫院關係新探 ——

清末鏡湖醫院之兩單“孫逸仙借據辦偽”〉，收入於

《文化雜誌》中文版，2012年春季刊，澳門文化局出
版，頁47。  

 (104)  參見廖澤雲編《鏡湖春秋文物集》，澳門鏡湖醫院慈善
會出版，2011年。頁210。

 (105)  參見譚世寶著〈孫中山與鏡湖醫院關係新探 —— 清末
鏡湖醫院之兩單“孫逸仙借據辦偽”〉，收入於《文

化雜誌》中文版，2012年春季刊，澳門文化局出版，
頁50。

 (106)  參見《廣東文物》，上海書店影印出版，1990年8月1
日，頁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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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瑪竇在嶺南的心路歷程

劉 靜*

* 劉靜，歷史學博士，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任教於深圳大學；已在《蘭台世界》、《社會科學輯刊》、《文史哲》等雜誌

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

導 言

發生在16世紀中後期，以西方傳教士為主要
角色的“西學東漸”這段重要歷史，因其是中國

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比較全面接觸到相距遙遠的西

方文化，故而深受當代中國學術界和海外漢學界

高度重視，其中最具有典型意義的當屬意大利耶

穌會傳教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年10月6
日-1610年5月11日) 在中國的文化傳教活動。如
果自1582年8月7日利瑪竇到達澳門之日算起，直
至其於1595年4月8日離開韶州開始北上，這位架
起中西方文化交流橋樑的使者，在嶺南文化圈中

生活的時間超過了十三年。但是，在有關利瑪竇

的各種文獻與研究成果中，這個時期利瑪竇的活

動較之於他離開廣東以後的活動，卻並未引起學

界足夠的重視和比較深入的研究，主要表現為現

有的成果多是着墨甚少，一帶而過，有意無意地

忽略這段時間對利瑪竇在華一生本來應該具有的

重要性。從研究成果的表現形式來看，也同樣反

映出重視不夠，即現在可見的關於這段時間的利

瑪竇更多是在傳記性作品中涉及相對較多，有關

其思想與活動，特別是他在這段時間與中國文化

的互動則沒有全面進入學術活動的視野之中，其

主要原因是在這段時間做出的成就並不突出，影

響也不大。具體而言，導致這種局面的重要原因

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利瑪竇一生中的這段時間，是他進入

中國後必經的與中國文化及環境互動的準備和適

應期，為此必須耗費大量的精力，比如熟悉和掌

握中國的語言文字。較利瑪竇進入中國晚三十年

左右的同會修士艾儒略在〈大西利先生行跡〉中

就認為，利瑪竇在端州 (肇慶) 居住的這段時間，

由於初來乍到，言語文字未達，於是苦心學習，

還專門請人指點，方才逐漸略通中國語言。1584
年9月13日，他本人在致西班牙稅務司司長羅曼的
信快要結束時特地敍述說，“由於忙着工作和學

習中文的關係，傳教工作起初並不成功”；兩年

之後的11月10日致拿坡里馬塞利神父信中有這樣
一段話：“以人而言，我在這裡好像不久要離開

這個世界似的。但我仍然盡力學習中國的一切，

每天都有進步，目前我已能說流利的中國話，開

始在教堂裡給教友們講道，今後大門敞開，歡迎

凡希望聽道理的人前來。我已能讀中國書和寫中

國字了，雖然他們有好幾萬字，我要一人讀好多

書，假如有人幫忙，還要讀所有的書。”(1) 這

裡透露了兩個基本資訊，過語言關是他的中心任

務，而且兩年多的時間所達到的效果也僅僅限於

可以不用翻譯，能夠直接和任何中國人交談，用

中文書寫和朗讀也祇是差強人意。其實，根據利

瑪竇本人的自述，真正意義上度過語言關，能夠

比較熟練地運用中文思考並寫作，差不多一直到

他即將離開廣東北上的時候，才可以算基本上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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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因為直到1594年下半年，仍然在聘請老師
教授他學習中文。(2) 這是利瑪竇不能在廣東有所

作為的主觀原因，也是極其重要的原因。

第二，自羅明堅、利瑪竇等人進入中國開

始，他們都是以實現自由傳教為最高目標，而利

瑪竇等人一直堅信，達成這個目標的最佳途徑是

能夠得到最高統治者 —— 當朝皇帝 —— 的批

准，廣東祇不過是傳教士們進入中國之後的出發

點。萬曆十四年 (1586) 是地方長官朝覲大比的
期限。新任肇慶知府鄭一麟於1585到耶穌會士的
肇慶寓所參加一個重要盛典時，無意間透露說願

意借此機會帶羅明堅去北京，“羅明堅和利瑪竇

神父喜不自禁，以為是千載難逢的機會”(3)。雖

然這位知府在同僚們勸誡下改變了主意，但是羅

明堅還是經許可在麥安東的陪同下，於1586年1
月到達嶺西道尹王泮、新任肇慶知府鄭一麟的故

鄉浙江紹興，停留了差不多半年的時間。在因故

不能立足浙江以實現耶穌會視察員范禮安“要盡

可能開創新的教堂”而返回廣東之後，僅僅相隔

半年即1587年的1月，再次開始了北上的努力，在
廣西、湖南又歷經半年的周折，最終還是回到出

發點肇慶。儘管在這兩次活動中利瑪竇都沒有直

接參與，但是已經充分說明他們並不僅僅滿足於

常駐廣東，出於傳教的需要，努力朝着中國的政

治文化中心進發才是他們深藏於心的首要目標。

正因為如此，他們的這種渴望激發出來的力量，

自然不可能被運用在廣東有所作為。

第三，當時的嶺南地區還是一個遠離國家政

治文化中心的邊緣地帶，總體文明程度距離北

方、江浙一帶存在着較大差距，從而使得利瑪竇

等人沒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能夠代表當時中國文

化最高水準的社會群體，即使偶有接觸，也因這

一群體的較大流動性難以持續。比如，利瑪竇在

肇慶期間，兩廣總督就先後歷經陳瑞、郭應聘、

吳文華、吳善、劉繼文等五人。在談到利瑪竇終

於抓住機會，“十分體面地離開了韶州”，進入

江西這一對於利瑪竇一生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

時，20世紀上半葉精通中國文化的傳教士漢學家
裴化行神父說了這樣一句話：“終於結束了他生

活在‘中國社會以外’的階段。”(4) 利瑪竇本人

1595年11月14日向羅馬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發
出的信件中充分表現了他的感受和評論，其中

在談及中國當時的“科舉取士”制度時他這樣寫

道：“僅‘進士’一項，南昌就有八位，所屬它

縣尚不計在內；而全廣東省才僅有六位。由此可

知南昌文風是如何興盛了。目前治理中國的三位

大學士 —— 閣老之一便是南昌人。廣東相比之

下，好像不屬於大明帝國似的；葡萄牙人對中國

的批評十分不良，對中國不夠朋友，但這祇可說

是對廣東的描述，不可以偏概全，其他地方都比

廣東要進步，有文化。”(5) 事實上，嶺南地區雖

然早在中國開啟大一統歷史進程時就已經進入中

國政治和文化版圖，但是從包公選擇無人願往的

端州作為為官歷練的起始之處，到大文豪蘇軾被

貶到惠陽，嶺南大地荒蠻乃至封閉的狀態，直至

明代仍然沒有根本的改變。利瑪竇等一批進入中

國的傳教士，自范禮安開始，適應性傳教策略的

思路逐漸明確，利瑪竇更是深得其中精髓，為此

必須注重文化交往，這本身就必然對文化環境提

出相當特殊的要求，即全面接觸到所在地的主流

文化以及承載、傳播這種文化的知識精英。歷史

表明，這樣的條件在當時與利瑪竇等人的自我準

備不足糾結在一起，是他們所處客觀環境顯然不

能滿足要求。

除此之外，當然還與利瑪竇這個時期在嶺南

文化圈裡人微言輕有很大關係，關於這一點，在

下文的分析中我們還將進一步涉及。值得指出的

是，儘管在嶺南文化圈中活動長達十三年所取得

的成就，與北上後十五年間所取得的成就相比確

實遜色不少，但這並不意味着這段時期全無可書

之處。如果抱持這種思路，有關利瑪竇的研究無

疑將存在重大缺陷，將難以展示利瑪竇作為中西

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應該具有的全息形象。事實

上，嶺南文化圈中十多年的磨難與艱辛，沉澱與

提昇，構成利瑪竇離開廣東之後取得成功的必要

準備。從中西兩種不同文化的交流乃至碰撞過程

中，透視利瑪竇這種具有準備性質的經歷的實際

發生線路圖，我們認為至少有以下重要方面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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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一是利瑪竇在嶺南文化

圈中經歷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事件後，

是否形成了對中華文化與文明的初步認知？二是

在對中華文化與文明的這種認知的基礎上，是否

已經開始進行適應性傳教策略的初步實踐？三是

對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因為偶然事件的發

生，引發了利瑪竇等人最終離開苦心孤詣的肇慶

會院北上韶州，其中的原因是否真如利瑪竇本人

所說的那樣簡單？

在我們能夠接觸的關於利瑪竇在嶺南文化圈

那段歷史的主要資料中，基本上以他本人在離世

前不久寫下的回憶錄以及保存下來的向天主教有

關人士發出的有限的信件為主。與北上進入江西

開始留下大量漢語文獻不同的是，在廣東的十多

年裡，利瑪竇沒有留下特別有價值的文字材料。

不過這並不妨礙我們借助現有材料對利瑪竇在嶺

南文化圈中的活動及思想軌跡進行探尋。

嶺南文化圈時期對中華文明的認知及變化

四百多年前，利瑪竇等一批西方傳教士，懷

着他們自認為崇高的理想來到東方，尤其是面對

一個治理井然有序的國家、深厚而又完全不同的

文化、聰慧而有成就的民族時，在他們的心靈深

處產生了一種巨大的震撼。“對西方人來說，南

非的發現是一種地理上的發現。南美北美的發現

也是同樣。但是中國的發現則迥然不同。因為不

僅是地理上的發現，而是一種文明的發現。其

偉大之處在於：無視其文明就無法推行傳教事

業。”(6) 事實上，耶穌會的創始人羅耀拉在創會

伊始，就已經初步形成了要求被派往歐洲各地傳

教的耶穌會士適應所在地風俗習慣的傳統，這個

傳統又經由范禮安、羅明堅和利瑪竇等人在中國

進一步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而加以發揮。為此，

這些來自遙遠西方的傳教士們就必須瞭解他們到

達之地的主流文化，從文化差異中探尋如何適應

當地實際情況而展開傳教工作的具體道路。當利

瑪竇等人好不容易進入中國內地，初入廣東定居

肇慶之後，一直在朝着這個方向努力。不過，作

為一種實際成果通過文字體現出來，已經是他北

上進入江西停留在南昌的日子之後的事情了。正

由於這樣的歷史原因，關於利瑪竇對中國主流文

化的認識，嶺南文化圈時期十多年的歷練和積累

往往在不同程度上被人們忽視了。事實上，沒有

這個時期在語言、文化甚至傳統等方面的初步感

知，利瑪竇是難以達到後來那樣的深度和高度

的。“在歷史上出現的一切社會關係和國家關

係，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論觀點，

祇有在理解了每一個與之相適應的時代的物質生

活條件，並且從這些物質生活條件中被引申出來

的時候，才能理解。”(7) 在這個意義上，利瑪

竇在嶺南文化圈中的這段時間，無疑構成了他理

解中華文明的初步認知，而且是利瑪竇切入中

華文明並深受其影響的一個不應該被忽視的歷史

事實。

而立之年的利瑪竇來到中國，直至在北京終

其一生，這位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傑出人物，對於

中國的富饒程度一直保持了高度的評價。在進入

中國一年之後 (1584年9月13日)，他是這樣描述
中國的：“一言以蔽之，此地土地肥沃，物產豐

富，無需任何外來的產品。為此，他們毫不注

意與別國通商的事務。”(8) 因為“中國幅員廣

大，在它的內部，就有很大的生意，即足以致富

了，因此，出現的是，這些河流是航運頻繁，船

隻如林。”(9) 甚至，利瑪竇差不多快把中國描繪

成為人間天堂了：“中國天生好奇與樂觀，它整

個看來像一座大花園，並有無可形容的寧靜與安

詳。陸地上充滿着果樹、森林、蔬菜，大部分整

年一遍青綠，充滿着廣大的良好田地和豐盛的莊

稼，各處全面淡水河流分佈其間，大部分能航行

船隻，大運河還可以通行到北京，人們也可以由

陸路前往 [⋯⋯] 好像一個大威尼斯。”(10) 利瑪

竇的這個認知顯然是大多局限在那個時候他的

居留地——廣東，他在這種描述之後，特別補

充說，“至少廣東的情形是如此”。即使多年

後，關於中國的這種心懷景仰的認識仍然沒有

太大的變化，利瑪竇這樣總結說：“總之，我

們可以按作家們一致的見解，凡人生所需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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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無論吃的穿的，甚而奢侈用品，都應有

盡有，且產量極豐，[⋯⋯] 沒有能與之相比的

國家。”(11) 看到關於中國這樣的描述，我們也

許能夠理解利瑪竇代表的西方文明為甚麼總是

不懈努力追求，力圖一勞永逸地把中國變成一

個基督教國家。

讓利瑪竇感到驚奇的是，儘管語言文字艱

深，中國人卻聰明博學，“沒有與歐洲交往過，

卻全由自己的經驗而獲得如此的成就，一如我們

與全世界交往所有的成績不相上下。中國政府治

國的能力超出其他所有的國家，他們竭盡所能，

以極度的智慧治理百姓，若是天主在這本性的智

慧上，再從我們天主教的信仰而加上神的智慧的

話，我看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在政治理論方面

也不如中國人。”(12) 其實，這種看法，在與利

瑪竇同時代先後來到中國，或者期望進入中國的

意大利傳教士們中間並不少見，這可能與他們出

生在一個四分五裂、備受欺凌的國家有關，因

為“多少個世紀以來，他們日夜夢求，有朝一

日自由和正義佔領意大利，人們能無私地全力以

赴去工作，而不是把精力浪費在躲避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的法律，或用來進行自衛，以免遭危險

和強大敵人的進犯。他們夢想有一個高尚、潔白

的社會，在那裡能過上高尚、潔白、安逸的生

活。”(13)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他們眼中

的明代中國自然就是一個統一的、治理得良好

有序而且極其強大的國家典範，天主教如果能

夠在這樣的一個國家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成功。於是，探索一條能夠

致其成功而又避免訴諸武力的傳教之路，必然

就會成為利瑪竇們不懈努力的目標。這早在他

進入肇慶返回澳門前發往歐洲的信件中就表露

無疑：“我想最重要和最中悅天主的事，是教

友能日漸增多，我們把這個視為最大的利益，

即能皈依更多的人靈，在龐大的中國，人口多

得不可計算啊！”(14)

1582年8月，利瑪竇奉命從印度的果阿抵達
澳門。在進入中國內地之前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裡，遵照耶穌會長上的要求，他的主要任務以學

習中文為主。任何一種文明或者文化，都必須通

過語言表達出來，而且語言本身往往是這個文明

或者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利瑪竇對中文的

學習和理解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他對中華文明和

傳統文化的認知過程。在他接觸中文半年多的時

間後，在饋回羅馬的信件中描述了對這種語言文

字的感性認識：“要知道中國語文較希臘文和德

文都難；在發音上有很多同音而義異之字，許多

話有近千個意義，除掉無數的發音外，尚有平上

去入四聲；在中國人之間，有時還須藉筆寫以表

達他們的思想，但文字在他們之間並無分別。不

過，中國文字的構造實難以形容，除非親眼見、

親筆去寫，就如我們今天正學習的，真不知從何

說起。有多少話、多少事，就有多少字，好像七

萬左右，彼此都不一樣，非常複雜。”(15) 也許

利瑪竇對中文的這種直觀感知與當代外國人並無

太大的區別，不過利瑪竇好像比其他外國人更加

自信，因為在同一天 (1583年2月13日) 寫給羅馬
總會長阿桂委瓦的信中表示：“羅神父給我留下

了兩三人，幫助我學習中國語言。對於中國話我

已略有成就。”(16) 事實上，後來的經歷表明，

利瑪竇此時言論顯然是有些過於樂觀了，他似乎

並不理解，學會一個民族簡單的語言並與以其作

為母語的人進行溝通交流，較之於運用這種語言

準確地表達這個民族精神領域的核心價值，是完

全不同的兩個等次上的問題。事實也確實如此！

在漢語言比較全面準確的掌握和使用上，利瑪竇

一直到離開廣東之日也沒有完全解決，這在他本

人的信件 (1594年10月12日) 中有非常明確清晰
的表達：“今年已經決定要請位老師教我國文；

大約七、八年了，因事務繁忙，早沒有請老師。

看看能否用中文編寫書籍。”(17) 居留於中國境

內這麼長的時間還在堅持要聘請中文老師，大概

已經能夠表明他甫一接觸中文所由衷感歎的中文         

“非常複雜”。由此更加讓我們覺得，作為一個

遠涉重洋來到中國的外國人，利瑪竇對中華文明

的認知所經歷的過程，是我們今天回首反思這段

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上演的“利瑪竇現象”時不

應該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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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瑪竇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認識中，嶺南

文化圈這段時間裡最值得特書一筆的是他關於中

國主流文化的認知所發生的變化。

一、1584年9月13日在致西班牙稅務司司長
羅曼的信中，利瑪竇有一段關於中國宗教的彙

報：“中國共有三個教派，一為‘釋教’，一

是‘道’教和‘儒’教，而以後者最為出名，他

們不信靈魂不死，而且譏笑其他兩派的教義以及

鬼神，他們祇感謝‘天’與‘地’，因為他們由

此而獲得不少恩惠，但並不向‘天’‘地’要求

天堂的福樂。”(18) 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

此時的利瑪竇已經對中國主流文化有了初步的認

識，知道儒家學說相對於佛教和道家學說而言，

在中國社會生活領域具有更加重要的影響力。但

這種思想並沒有對他的行動產生實際的影響，而

是仍然把自身定位為“天竺僧”。事實上，這不

過是一種比較矛盾的現象呈現罷了，是利瑪竇等

人來到中國的傳教目的使然。他們顯然懂得佛教

本身固有的宗教特質和屬性，而且佛教在中國的

存在和發展，尤其是它廣泛深入的社會影響，使

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誤以為借助於“僧”的身份更

有利於推進他們的天主教傳播。這種思路即使沒

有把佛教引為同道的主觀動機，至少也表明利瑪

竇等人在這個時期對中國社會中的文化生態結

構，仍然沒有達到更加深入一些的理解，甚至還

是相當膚淺的。至於這種以僧人自居的選擇可能

對他們在中國進行交往，以拓展他們所期待的傳

教空間帶來的消極影響，還遠在他們的思考範圍

之外，“這時他們對儒家學說，持強烈的批評態

度”(19)。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利瑪竇到了韶

關之後仍然相當長的時間裡不改以僧人的身份，

而是繼續堅持着僧服出席參加各類活動的歷史事

實得到證明。當然也不排除，可能也與這個時期

的利瑪竇尚不具有主導剛剛進入中國內地傳教活

動思路的權力有關，因為在1588年下半年，羅明
堅才是由范禮安代表耶穌會任命的肇慶會院的法

定負責人。

二、1592年11月15日，在致羅馬總會長阿桂
委瓦神父信中有一段描述當年去南雄府的情形，

其中開始透露了利瑪竇對自身所謂“天竺僧”身

份的微詞：“往往一天數席，應酬不暇，餐餐佳

餚美酒。因此祇能到一家坐下，吃一點，再到別

家應酬。地方紳士官吏也非常抬舉我們，不讓

我們步行而是用轎子抬着走，就如歐洲的顯貴

一般。這種榮譽為 (對) 我們很重要，否則在教

外人中傳教便無效力了。洋人、和尚和道士在中

國並不受尊重，因此我們不能以和尚、道士之流

出現，他們用轎子抬着我們走，也為方便前進，

因為城中人口眾多，都爭先看洋和尚，這是過去

他們不曾看見過的。”(20) 在這段話中，我們可

以很明顯感覺到利瑪竇已經開始比較清楚地意識

到，羅明堅主張的“採用僧侶們的生活方式乃是

支持中國傳教團事業的一種恰當的措施”並不適

合於中國當時主流文化情境。事實上，利瑪竇寫

下這段話的重要背景是他來到韶州後，開始與瞿

汝夔這位在儒家學說薰陶下成長起來的官宦子弟

的深入交往已達差不多三年之久。在這期間，瞿

汝夔不僅瞭解利瑪竇等人帶來的當時西方科學以

及神學教義，而且也同時積極向傳教士們引見他

所熟知的韶州官員。“因了瞿氏的介紹，使神父

們與當時的兵備道有了交往並成為親密的朋友，

也因為他的介紹，神父們才認識了韶州新到的知

州。[⋯⋯] 有了這麼多大官做後臺，使傳教事

業進步很快，而難題漸漸地減少。”(21) 出於文

化偏見以及揚教需要等方面的原因，在利瑪竇等

人的信件和回憶錄中，更多的是談他們對瞿汝夔

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影響，而關於後者對他們的影

響方面則說得不多。事實上，如我們所知，利瑪

竇等人在廣東境內這個時期的漢語水準仍然不足

以完全徹底地理解中國主流文化之精髓，這注定

了瞿汝夔在與他們的交往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必

然是雙向互動的，有意無意的談及中國主流文化

形態並流露價值傾向應該是極其自然的事情，因

此“和尚和道士在中國並不受尊重”這樣的判斷

難保不是在這樣的交往過程中受其影響、日積月

累而逐漸形成的。

三、1593年12月10日，利瑪竇致羅馬總會長
阿桂委瓦神父書，還有一段包含了非常豐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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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陳辭：“今年我們都研究中文，是我唸給目前

已經去世的石方西神父聽，即四書，是一本良好

的倫理集成，今天視察員神父要我把四書譯為拉

丁文，此外再編一本新的要理問答。這應當用中

文撰寫；我們原有一本，但成績不如理想。此外

翻譯四書，必須加寫短短的註釋，以便所言更加

清楚，托天主的幫忙，我已譯妥三本，第四本正

在翻譯中。這些翻譯以我的看法在中國與日本為

我們的傳教士十分有用，尤其在中國為然。四書

所述的倫理猶如第二位塞尼加 (Seneca) 的作品，
不次於古代羅馬任何著名作家的作品。”(22) 由這

段話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此時的利瑪竇在對中

國主流文化生態的判斷和認知方面，已經與此前

的看法有了比較大的變化，至少是與羅明堅所主

導的觀點顯示了截然不同的取向，儒家學說已經

不再是被批評的對象，而是轉而持欣賞的態度和

立場，這無疑是後來 (1605年2月×日) 如下思想
的前奏：“我一再囑咐全體在華神父們，要多研

究中國學問，因為終歸的規劃與否，與它有莫大

的關係。”(23) 按照利瑪竇本人現有的書信顯示，

他實際上在更早的時間就開始重視中國主流文化

典籍的研究和譯介了，因為在1594年11月15日致
德 法比神父的書信中說，他幾年以前就已經開

始把《四書》翻譯成拉丁文的工作了，而且對它

做很高的評價：“它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是倫

理格言集，充滿卓越的智慧之書。”(24) 如果我

們再結合這段時間利瑪竇正在為用中文撰寫《天

主實義》做準備 (25) 來看，更能夠說明其對中國

主流文化的認識在不斷深化，在其意識深處發生

着及其深刻的變化，這種深化和變化都表現為認

同中國主流文化有利於他們的內在目的之實現，

力求在二者之間實現共生。

思想上的變化，更重要的表現還在於他關於

進入中國後應該採取甚麼樣的方式實現傳教目的

的思考上。

嶺南文化圈時期適應性傳教策略的初步實踐

自耶穌會士方濟各 沙勿略開始，能夠進入

中國內地定居、開辦會院、公開傳教、對中國人

民進行他們所謂的“歸化”，一直是不遠萬里來

到東方的這些耶穌會士心中神聖的追求和至上的

目標。但因為居住地廣東處於當時尚屬強大卻又

鎖閉國門的大明王朝的邊緣地帶，他們又無計可

施，以至於范禮安曾“在澳門學校窗內目睹陸地而

大聲呼曰：‘岩石！岩石！汝何時得開？’”(26) 儘

管最後因歷史的巧合，以利瑪竇為突出代表的耶

穌會士最終如願進入中國內地，但眾所周知，這

個期盼已久的結果最終達成，畢竟費盡周折，實

乃來之不易，同時也為開啟適應性傳教策略的初

步實踐創造了條件。關於適應性傳教策略，不能

不提及兩個重要人物：

一是范禮安。作為那個時期耶穌會在東方傳

教活動的領導者，他不僅將歸化的熱忱和處事的

慎重很好地結合起來，而且強烈地意識到傳教要

有所成效，就必須改變一般西方海外殖民者那種

蠻橫無理、蔑視當地文化的惡劣態度，並同企圖

借助於武力征服來促進中國傳教事業的思想路線

劃清界限，而且應該從學習、生活乃至思想情感

上，盡可能地同具有悠久傳統的當地民眾打成一

片。特別是作為領導者，范禮安對於傳教士蓄髮

留鬚、改換儒士裝束以及對中國民間祭祖祀孔禮

儀的容納等方面表現出來的寬容，事實上成為在

東方傳教而制定適應性傳教策略的依據，具有重

要的指導意義。范禮安的遠見卓識，使其成為中

國傳教團適應性策略的規劃者和組織者。(27) 但范

禮安畢竟沒有進入中國內地參與直接的實踐。

二是羅明堅。他是進入中國內地居留肇慶期

間傳教團的領導者，本來在獲得居留權之初，他

對從事工作的艱巨性還是有所認識的：“本傳教

區是新開拓的、幼弱的 [⋯⋯]，因此一切必須謹

小慎微，耐心地耕耘，否則便會摧毀了它。”(28) 

但是他於1586年在浙江紹興過於急功近利的活
動，使得從前熱心的保護人王泮撤銷了他們之

間的友誼，而且在不深刻反思、記取教訓的情況

下，又於1587年再次貿然出肇慶赴廣西、湖南活
動，在那裡甚至擅自造訪中國皇親，未經介紹和

通報就隨意訪問廣西巡撫及其他官員，這些不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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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中國法律和風俗的魯莽之舉，更使王泮差一點

將他們逐出廣東，攆回澳門。事實上，“由於羅

明堅在如何適應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這個根本

問題上缺乏認識，在尋求基督教義與儒家思想互

相溝通的基礎方面久無建樹，使最終在這兩個方

面有重大突破的利瑪竇成為適應性傳教路線的傑

出代表。”(29)

好不容易於1583年9月進入夢寐以求的中國內
地，無論是羅明堅還是利瑪竇，起初自然有一種發

自內心的高興，充滿的是樂觀的氣氛。羅明堅在進

駐肇慶不到半年，於1584年正月25日給羅馬總會長
阿桂委瓦的信中表示，攜帶禮物，“呈現給中國皇

帝，以便求得准許，在中國傳播福音”，這需要

直接到達北京，但“相信去京都並不難”。(30) 由

羅明堅主持、利瑪竇協助，歷經四年之久編寫的     

《新編天主實錄》，得到了當時對傳教士給予大力

支持的王泮的褒獎和肯定。根據利瑪竇的書信記

載，有很多人來要印刷出來的《天主實錄》，既

有當地高級官員或者親自前來索要，表現謙恭，

完全以“中國人在有地位的人前應有的禮節”對

待利瑪竇這些西方“聖人”，也有當時廣東省最

高官吏致信向他們請教。更有意思的，“靠近中

國的越南為中國的藩屬，曾派使節來華進貢。一

日來會院訪問我們，並奉獻銀両，也獻香以便在

祭臺上點燃，並吟詩稱揚我們，所有的字體完全

是中國的。臨行帶走不少《天主實錄》，以便帶

到北京與他們的祖國，呈人閱讀”。(31)《天主實

錄》在當時很受歡迎的情景，很是讓利瑪竇等人

感到歡欣鼓舞。特別是在1585年得知鄭一麟將借
進京面聖的機會，允許羅明堅和麥安東去距離南

京並不算遠的浙江，有可能建立新的會院的情況

下，利瑪竇的樂觀更是溢於言表：“過去因為我

們人少尚不敢大批歸化中國人，以免服務不周；

但從今以後便無這個顧慮了。”(32) 可以說，進入

中國不久的這個時期，利瑪竇等人對在中國進行

傳教的困難甚至艱巨性估計都是不夠的。

對於利瑪竇在肇慶這段時間所經歷的各種事

件和磨難，在他到韶州兩年多以後於1592年11
月12日寫給羅馬初學院院長德 法比神父的信中

還有如下一段記錄，由於距離離開肇慶的時間不

是很久遠，應該頗能反映他的真實感受：“假使

給您敍述這六七年中我們所吃的苦頭的話，真是

罄竹難書。[⋯⋯] 有一年我被控告，且傳到知

府公堂，告我綁架幼童，以便送到歐洲出賣；有

一年，他們控告我的同伴羅明堅做了不可告人的

陋行。但是兩次控告我們的人都受到了懲罰，一

個被鞭打，一個死在獄中。很多人懷疑我們是間

諜，但此言並非出自平民，而是出自廣東省首府

的年老官吏，我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方能證明我

們是清白的。另外幾次我們受到了地方警察的

指責，言我們犯了不名譽的罪；多次我們和我

們的房舍受到襲擊，在街上受到辱駡是家常便

飯，我們發現魔鬼把我們當成他家中的大仇人看

待。”(33) 在這裡提及的幾件事情，後來撰寫的

回憶錄中有非常詳細的介紹，這差不多可以看做

是對肇慶幾年的一個總結，字裡行間透露的都是

無盡的苦楚。被控綁架兒童的事件，使得神父們

擔心幾年來的努力付諸東流，對傳教的消極影響

也可能是不可估量的，所幸這件事情最終順利過

關，沒有朝着糟糕的方向發展。這樣的結果並不

是因為利瑪竇所說的所謂“我們能夠以天主的聖

寵，克服這些困難”(34)，而主要是因為他們此前

就已經結識的並對傳教士給以保護的肇慶知府王

泮，對當地民眾仇視外國傳教士的無理取鬧以誣

告之罪加以制止的結果。其他事情基本上都是在

當地官員的支持下得到比較好的解決，也沒有產

生嚴重後果。從這個意義上看，利瑪竇等人初入

中國內地，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適應性傳教策略

而貫徹的對中國官場文化的初步理解。

肇慶期間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有一件極其重要

的事情。在距離被迫離開肇慶之前不到半年的時

間裡，利瑪竇因羅明堅神父返回歐洲而暫時孤身

一人。根據事前已經做好的安排，麥安東神父沒

有經過申請政府許可就來到了肇慶，可是不久即

招來了廣州一個當時社會中很有實力的政治集團

的控告。這個政治集團的特殊性在於，是根據明

太祖朱元璋的旨意從“年高有德，無公私過犯”

的良民中選拔出來的所謂耆宿老人，他們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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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被賦予了參與當地政治的權力。按照利瑪

竇的說法，這些人不告發別人也不為別人所告

發。他們對於外國傳教士進入中國，提出了嚴

重警告，指控“他們的出現將會給中國帶來很

大的不幸，[⋯⋯] 為了打入肇慶，他們花錢蓋

塔，又帶進其他番人，來來往往，因此，我們懷

疑他們是外國的間諜來偵探我國之虛實。此外，

我們怕他們與我國同胞交往之後，會把我們的同

胞帶往遠方。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大災難。這真

是‘引狼入室’。澳門的情況像是手上或腳上得

瘡，及早治療，是可以痊癒的。但是肇慶的困難

是內部的，好像是心上或肺上得瘡，必須立刻治

療。”(35) 他們提出的治療方案就是驅逐傳教士！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如果處理得稍有不慎，或

者沒有外力的極力相助，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在

利瑪竇本人的智慧加努力處理和協調危機的過程

中，無論是當時恰巧在北京述職的肇慶新任知府

鄭一麟，還是代理知府職務的同知方應時都是利

瑪竇的朋友。事情的直接處理官員是新任嶺西道

尹黃時雨，在利瑪竇拜訪過程中，“為了爭取道

尹的同情，利氏特地帶了一個三棱鏡奉送”。利

瑪竇出於禮貌以及對當時官員自我保護的理解，

收下了黃時雨作為購買三棱鏡的兩塊銀元，而且

借此機會進行了有利於自身的辯護和申訴，“最

後，在公文之後又附加但書一紙，說明神父們的

表白的請願書以及法庭上的記錄，不經廣州知州

劉應望而直接交給查院蔡夢悅。一場虛驚，安然

度過，這次黃時雨的幫忙不少。”(36) 可見，這

件事情能夠化險為夷，與利瑪竇本人超長的忍耐

精神有關，更是他在這段時間裡堅守范禮安宣導

和確立的適應性傳教策略，確保傳教士在這些強

大地方政治勢力的壓力之下安然度過了難關，最

終並沒有被驅離中國內地回澳門。如果沒有對當

時中國官場文化與規則的深刻體悟和洞察，有意

識地加以適應，自覺積累人脈資源，很難設想在

碰到這些看似偶發的事件之時，利瑪竇等人能夠

順利保存他們所謂“埋在地下的種子”。

在得到官方允諾的前提下，利瑪竇實現了離

開肇慶但是繼續居留中國內地的願望，1589年8

月底到達韶州。但是，韶州的情況並不比肇慶更

好些，這裡的百姓對傳教士的到來同樣持不歡迎

的態度。1591年春節，利瑪竇等傳教士在他們韶
州的住所展出了一幅聖母、耶穌以及約翰像，

他們居所附近的居民認為利瑪竇等人不應該在

中國的傳統節日作出這樣的舉動，為此大為不

悅。“在晚上以石塊像冰雹一樣丟進會院，有人

出院查看時，他們更隱蔽在路旁草叢裡。等裡面

的人進去之後，他們便變本加厲，比第一次更

兇。有一次，他們隱身之處被教會的工人發現，

並追趕他們，反而被他們圍攻，並把工人的衣服

撕破。”(37) 這件事在瞿汝夔的幫助下順利得以

解決，而且從澳門派遣另外一名神父前來韶州

的要求也得到允許。次年，即1592年6月的一天
夜裡 (38)，發生一起比上一次嚴重得多、處理得

更為複雜的襲擊教會的案件，這不僅在利瑪竇的

回憶錄中有非常詳細的敍述，而且分別在1592年
11月15日致羅馬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件中有
詳細的記載，同時還在稍早的同年11月12日給其
父親的信中提及，到了1593年12月10日致阿桂委
瓦神父的信件中再次提及此事，足見此事在利瑪

竇心裡佈下了濃重的陰影。這些事件的發生也同

時表明，如何實踐適應性傳教策略，仍然是一個

沒有很好解決的重大問題。特別值得指出的是，

當利瑪竇等人在韶州遭遇到如此重大的、關乎生

存的與當地民眾之間的嚴重糾紛之時，瞿汝夔卻

是一個使這些糾紛得以解決的重要角色，發揮了

幾乎是不可缺少的橋樑作用。如果說利瑪竇等人

能夠在肇慶立足，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王泮等官

員的幫助，那麼在韶州進一步深入結識於肇慶已

有初交的瞿汝夔，則是利瑪竇在廣東活動歷程中

不能被忽略的一件大事。瞿汝夔與利瑪竇的交往

動機，原本是為了向後者求學黃白之術，或者認

為神父有起到生子的奇特功能，但是隨着二人的

深入交往，憑藉瞿汝夔對中國社會歷史背景、政

治文化、傳統習慣的透徹理解，使其與來自西方

的傳教士交往的目標逐漸發生了變化，而且具有

了平等的意味，他們之間甚至到了“無所不談，

親如家人”(39) 的程度，這必然使他們彼此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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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影響。一方面，瞿汝夔“跟我們學習數學，

他非常尊敬我們和我們的學問，他對我們十分推

崇。”(40)“與神父們交往的結果，他放棄了以前

的行徑，把自己的才華，用於更嚴肅及更高的科

學上。”(41) 另一方面，利瑪竇通過與瞿汝夔的

交往，認識到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是儒學而不是

佛教，正如李之藻所言：“利氏之入五羊也，亦

復數年混跡。後遇瞿太素氏，乃辨非僧，然後蓄

髮稱儒，觀光上國。”(42) 這種在認識上的昇華，

對利瑪竇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在有機會進

一步深入中國內地、朝着政治、文化中心進發、

接近直至最終到達，都構成了他在這個過程中逐

步實現心理轉變和身份自覺的主要誘因。因此可

以說，瞿汝夔出現在利瑪竇生活中，無論在實際

存在還是潛在影響方面，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歷

史性事件，也可以說是利瑪竇一生中努力實踐適

應性傳教策略為數不多的轉捩點。

在嶺南文化圈時期利瑪竇實踐適應性傳教策

略的標誌，應該是他經歷一系列水土不服的大小

事件，特別是在與當時韶州地方大員以及文人雅

士的交往之後，深刻地感受到耶穌會士“僧”的

身份不僅不能給他的傳教事業帶來任何的方便，

反而成為一種掣肘，於是在徵得范禮安的同意後

改服易名，以“文人”身份出現。1595年8月29
日，利瑪竇在韶州給孟三德神父的信中這樣記述

道：“在韶州的時候 [⋯⋯] 我們已經決定放棄為

僧侶的名稱，而取文人的姿態，因為僧人在中國

人眼中身份很低而且卑賤，這樣才符合視察員神

父給我們的許可，我們蓄鬚留髮，我能也穿文人

們在訪客時特有的服裝。在這地方，我是第一次

留鬚出門，穿儒服去拜訪官吏，儒服為墨紫色長

衣，長衣邊緣及袖口都鑲着淺藍色，約有半掌寬

的邊，幾乎與威尼斯人穿的一樣，束同色腰帶，

腰帶前留有兩條帶子，並行到腳。總之，這是中

國文人所有的服裝，與威尼斯裝相似，以我們的

觀察來講，我們應該做這樣的改變。我們曾穿着

這種服裝拜訪韶州的知府。當從前我們穿僧服去

時，受到淡薄而不熱切的接待，現在則不同，穿

上與他們相似的服裝，能受到長時間的款待，並

設宴招待我們，而我就給他說明，為甚麼我們改

裝，而現在再不剃髮。給人說明我們從事文人的

工作，並為天主獻身服務，我們學有所長。當我

們第一次到肇慶時，不瞭解中國的風俗，穿上

了僧侶所常穿的服飾，但我們的教義與規律正

是與他們完全不同。”(43) 從利瑪竇等人後來在

南昌、南京和北京等地的實際生活情況來看，這

種看似僅僅屬於外表的改變實際上具有非常深刻

的意義，也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實際影響。更具體

地說，將其視為利瑪竇提倡的“容儒”思路的初

步舉動，也是並不為過的。比如說，在南昌與章

本清等當時著名儒士以及當地官員的交往，這種

與和尚身份告別的選擇，改着更加接近中國文人

服飾而展示出來的形象，事實上保證了他得以被

作為文人雅士來平等對待。特別是利瑪竇在南昌

期間，先後發表《交友論》、初步撰寫《天主實

義》、展示記憶術等活動，傳達出來的資訊所表

明的，同時也讓當時南昌文化界和官場上予以認

可的，都是利瑪竇雖然來自不同的國度，亦非我

族類，卻無疑是一個具有很高學問修養的文人形

象，這也一直是利瑪竇後來生活在中國社會的主

要文化形象，而且也是包括李贄、徐光啟、李之

藻等重要儒士予以認可並與之交往的堅實基礎。    

利瑪竇離開肇慶北上韶州的真正原因

在嶺南文化圈中生活的這段時間，利瑪竇經

歷了各種風雨，遇上了眾多麻煩，但是其中具有

重要影響的事件當屬不得不離開長期經營的肇

慶，北移接近江西的韶州。與此相關，在利瑪竇

研究領域裡，實際上存在着這樣一個問題，即究

竟是甚麼原因導致利瑪竇最終離開肇慶？一般說

來，學界都認同這個事件的發生，必須與當時新

任兩廣總督劉繼文聯繫起來，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在有關這個事件發生背後的真實原因的解釋

中，多數情況下都是依據、甚至並不全面理解利

瑪竇本人的回憶錄，將離開肇慶北上韶州這個在

利瑪竇一生中具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事件，過於簡

單地歸罪於劉繼文企圖佔有利瑪竇等人在肇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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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會院，以作為昭示自己功德的生祠。比較具

有典型性的是，最新出版的美籍華人學者夏伯嘉

所著《利瑪竇：紫禁城裡的耶穌會士》，以及中

國大陸學者沈定平所著《明清之際中西方文化交

流史 —— 明代：調適與會通》，都完全採用了

利瑪竇在其回憶錄和通信中給出的解釋。我們認

為，這樣的結論不僅過於簡單，對後者也是極其

不公的，而且在有關利瑪竇的研究中也是很不應

該的。儘管在這個問題上也有學者提出了完全不

同的看法，比如由董少新等人合作撰寫的《天朝

記 —— 重走利瑪竇之路》一書中提出了關於利瑪

竇北上韶州的原因新見，但是卻沒有深入的論證

和分析，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無論是從深入理

解、正確評價利瑪竇在嶺南文化圈時期的活動角

度看，還是堅持歷史主義的科學態度以釐清這個

問題，給予進一步思考和審視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利瑪竇本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實際上有

一個變化過程。

現有很多有關這個事件發生的通用解釋，都

祇不過是沿用了利瑪竇在1592年11月12日給德
法比神父的信中的一種說法：“1589年最後一
次大災難便落在我們肇慶的會院上，最後使我們

喪失了它。主要人物即兩廣總督本人 —— 劉節

齋，因看中了我們會院的那塊地，準備改建為他

的生祠，並立他的像，因此他說得到消息，我們

在這裡犯下了許多可怕的罪，限三天之內必須離

開中國。”利瑪竇寫下對這個事件記錄的時間距

離他離開肇慶三年多，如果僅僅從記憶清晰程度

這個方面而言，對於處於青壯年時期的利瑪竇而

言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其實祇要繼續看看他緊接

着上一段話對即將離開肇慶時的場面描述，人們

可能會更容易理解他為甚麼要把一切都歸罪於劉

繼文：“神父，您可想而知我們辛苦多年，幸也

有了幾個教友，而今毀於旦夕，我們的心情是多

麼的難受。教友們如同孤兒一般地來到會院痛哭

一場。”(44) 從一個人的正常心態來說，任何人

面對苦心孤詣才得來的一直自認為不錯的良好局

面，即將毀於一旦，其心境自然是難除苦澀，更

何況對忠於理想而不遠萬里、漂洋過海、歷盡千

辛才得以建立了肇慶會院作為傳教橋頭堡的利瑪

竇？因此，劉繼文欲覬覦會院以建生祠的說辭，

完全不能排除是一種在特定時期特定事情上因過

於憤懣的心境而流露出來的一些過激言語，其可

信程度理應該打些必要的折扣，實屬自然不過的

事情了。

其實，我們完全可以從利瑪竇在晚年完成的

回憶錄中更詳細的敍述中看到，一旦事情過去的

時間久遠之後，對事情的分析總結就會自然顯得

更加全面一些了，透露出來的資訊也會更加豐

富。1609年開始撰寫回憶錄時，利瑪竇在他保
存下來的最後一封信裡說：“去年年底 (即1608
年)不知怎樣忽然有一種思想湧到我的腦海裡，

就是我是首批進入中國傳教的惟一倖存者；除我

以外，可以說沒有第二個人知道教會如何傳入中

國的。所以必須根據年代和事件發生的先後加以

記載，許多事情我曾親手撰寫過，不過有些與事

實不盡相符。”(45) 顯然，離開肇慶北上韶州，應

該屬於他在這裡所說的“曾親手撰寫過，不過有

些與事實不盡相符”的重要事件。可以肯定，完

全是由於這樣的認知，最終使利瑪竇在其完成的

回憶錄裡對這件事情所記載的上述說法有了某些

變化，首先是關於新任總督劉繼文是否欲強佔會

院建立自己的生祠，不再像早前信件中那樣斷然

肯定。在敍述了譚君渝談到王泮為自己修建生祠

的介紹之後，利瑪竇繼續寫道：“新的總督為虛

榮心所誘惑，也想留給肇慶紀念祠一類的東西，

他既然是我們的笑臉敵人，說不定會決定把我們

的寓所改為他的紀念祠，至少從外表看來，他有

這種企圖。自從上任以來，他一直在覬覦着我們

的房子。”顯然，這種語氣毋寧說是一種猜測更

為合適。其次是把此前信中提及卻又語焉不詳的

“我們在這裡犯下了許多可怕的罪”直接道來，

清楚明白。他說，“劉節齋在給嶺西道尹黃時雨

的信裡，他說近來有某些番僧從澳門來本城居

住，卻一直與澳門暗通音訊，把中國所發生的

事向澳門報告。這些人一直在發明新的機械及

玩意兒，用演講及書籍，來吸引單純的民眾，

此外還公開展示計時器，不需要人手動，按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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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46) 這反映了兩廣總督劉繼文考慮問題的角

度包含了當時的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並不僅僅

是為了要強佔那個地方為自己樹碑立傳。再次是

在利瑪竇派人前往澳門向其長上范禮安彙報面臨

被逐回澳門的危機時，“利氏的意見是目前要遵

守命令換換地點或是去南華寺或是去別的地方。

如此則不致惹惱總督，還有在別處找到住所的希

望。”但是這個意見一開始卻被范禮安否決了，

可是不久之後，由於受官府委託前往澳門為北京

官員採購紅色衣料以及其他歐洲物產，使利瑪竇

有機會親自向范禮安面陳，結果後者“有了一件

非常重要的決定，會長已經收回了成命，就是如

果神父們必須離開肇慶時重新許可他們在內地別

處找房子居留。這件事給利瑪竇帶來了力量及鼓

舞。”(47) 這說明離開肇慶北上韶州，本身就包

含在利瑪竇處理與劉繼文的關係時形成的預案中

了，也就是說，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完全被動無奈

的去向。最後是劉繼文作為兩廣總督來到廣東的

重要任務是剿匪。不管是否如利瑪竇本人所說的

那樣，這位新任總督貪得無厭，向可能進行敲詐

勒索的人尋釁，以至於原本棄惡從良的人因擔心

被重翻舊賬而重新做起了海盜，但這正好表明當

時兩廣海疆並不太平，作為外國人定居在這樣的

區域，被當地官民共同認為不合時宜是完全正常

的 (下文將更具體敍述有關史實背景)。從這個意

義上講，廣州那批耆宿老人針對傳教士所提出的

控告，正是這樣一種社會心理的反映和折射。

二、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開始施行、直到隆

慶 (明穆宗) 元年 (1567) 才宣佈解除的海禁政策
遺風，印證了劉繼文決定讓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

等人離開肇慶北上韶州絕非僅僅是為了佔有他們

的肇慶會院。

明王朝建立伊始，開國皇帝朱元璋改變了唐

宋元時期對海外開放的局面，取而代之的是實行

嚴厲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間私人進行海上貿易活

動，以至於“寸板不許下海”，惟一保留的是朝

貢—勘合體制內的官方貿易，這種由明王朝主導

的以朝貢為前提的勘合貿易，範圍及其有限，除

了由主管機構市舶司安排在所屬港口如寧波、泉

州、廣州之外，主要安排在京師會同館進行。為

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大明律》

規定了嚴酷的處罰辦法：“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

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

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

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處斬，仍梟

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

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

泄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在

發生於1511年的寧波“爭貢事件”中，來自日
本的大內氏和細川氏為了爭奪勘合貿易的主導

權，不僅互相大打出手，毀壞公物，殃及民眾，

正如嘉靖《寧波府誌》所言：“兩夷仇殺。毒流

廛市。”從本質上說，這次事件的發生恰恰是明

王朝不開放沿海市場所導致的惡果，反而進一步

為明朝政府內部主張施行更加嚴厲海禁政策的官

僚以口實，致使海禁的實施在嘉靖時期達到了頂

峰，同時也使反海禁的鬥爭同樣達到了高潮，   

及至“嘉靖二十年，海禁愈嚴，賊夥愈盛。”(48) 

這種情況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 (1566) 十二月，世
宗歸天，穆宗接位，改元隆慶，在強大的反海禁

壓力下，福建巡撫都御史涂澤民請開海禁的建議

終於被採納，由官府辦法准許出海的“引帖”，

始准販東西二洋，但是直至明末代君主朱由檢，

海禁之令始終沒有徹底廢除，不同之處僅僅在於

執行中寬嚴有別而已。

隆慶二年 (1568)  海盜曾一本劫掠粵西雷
州，明將魏中翰、王如澄、繆印率舟師截擊，

為其大敗，甚至繆印以及把總俞尚志等亦被俘，

官兵戰死達八百餘人。同年六月，曾一本甚至圍

攻廣州，殺死知縣劉師顏。次年三月，進犯粵東

惠州，攻陷軍事重鎮碣石衛，裨將周雲翔殺死參

將耿宗元叛變，投靠曾一本。後因急調江西諸軍

往援，惠州之圍方得解救。(49) 可見這個時期，

粵地不僅外患猖獗，而且內憂不止。另外，由於

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激化，武裝反抗事件接連

不斷。隆慶時期廣東東部的潮、惠地區，“山險

木深，賊首藍一清、賴元爵與其党馬祖昌、黃民

太、曾廷風、黃鳴時、曾萬璋、李仲山、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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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葉景清、曾仕龍等各據險結砦，連地八百

餘里，党數萬人”。(50) 德慶州的羅旁山脈，綿

延七百里，瑤族首領潘積善聚眾能與官軍對抗。

廣西古田僮族首領黃朝選、韋銀豹等率族眾十萬

餘人踞山結寨，不時襲擊官軍，攻打城池。瑤族

則以酋長楊公滿為首，佔領沿江兩岸，掠荔浦、

平樂，執永安知州楊惟執，殺指揮胡翰、千戶周

濂、土舍岑文及民兵無數。當時粵桂反叛勢力實

際上已經連成一片，大有星火燎原之勢。

這種情況，還可以從與利瑪竇本人有交往

的時任韶州同知劉承範留下的寶貴記錄中得到

反映：

越兩月，連陽事竣，復詣端境，蓋以制府

檄余談兵務也。會間密語，曰：“近惠潮道報

稱，合浦大盜陳某者，連年勾引琉球諸國，劫

掠禁地，殺人越貨，大為邊患。又香山澳舊為

諸番朝貢艤舟之所，邇來法制漸弛，聞諸夷不

奉正朔者，亦遄遄假朝貢為名，貿遷其間，包

藏禍心，漸不可長。本院欲肅將天威，提樓舡

之師，首平大盜，旋日一鼓殲之。第聞海南歐

羅巴國，有二僧潛住我境，密爾軍門，倘一洩

漏，事體未便。該廳當以本院指召而諭之：

‘韶州有南華寺，為六祖說法之所，中有曹

溪，水味甚甘，與西天無異，曷徃居之？是一

花五葉之後，又德積餘芳也。’即彼當年有建

塔之費，本院當倍償之。”余“唯唯”。出。

是日詔僧，語之故，余尚未啟口，輒曰：     

“大夫所諭，得非軍門欲搜香山澳乎？此不預

吾事，吾何敢泄。第皇明御世，如天覆地載，

異域遠人，招之尚恐其不來，今欲逐之，則越

裳白雉，不當獻周庭矣。”余曰：“汝何以知

之？豈軍門將吏有私於汝者乎！”曰：“小

僧舫海越都，走數萬里，豈人間念頭尚不能前

知乎？但欲我移居南華固所願也。”及語以建

塔償金，乃曰：“軍門用兵，無非欲加官蔭子

耳。和尚視中國四夷如一人，即此幻身究亦成

空耳，須金何為？但人命至重，一觀兵無不波

及，大人若承望風，旨而行之，恐有鬼神司禍

福者。”予聞其言，大駭。次早謁軍門密請

曰：“臺下曾以兵事詢將吏乎？”曰：“此

事甚大，即府道亦未及詢，直以該廳慎密，

故厚為之。”(51)

這段記載很能夠反映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

呈現了作為兩廣總督劉繼文上任伊始所面臨的特

殊境況，更重要的是，與利瑪竇本人所寫的回憶

錄中關於這段歷史事實應屬所言不虛，基本上能

夠互相印證，這進一步說明劉繼文當時確實肩負

着剿匪安民的特別任務。基於此，我們能夠很好

理解為何劉繼文一定要利瑪竇等人無論如何必須

離開作為兩廣總督府治所的肇慶，其中多少包含

着一種基於朝廷防務安全的考慮。

三、影響利瑪竇等人最終北上韶州的主要因

素，根本不是如利瑪竇所說的那樣是劉繼文為了

霸佔肇慶會院以建立生祠，而是既有劉繼文等時

任朝廷官員的自保考慮，也有傳教士追求接近北

京的深層需求。

首先是利瑪竇本人所說的劉繼文欲霸佔肇慶

會院以建立生祠既不可靠，也沒有成為事實。在

現在能夠接觸到的歷史資料中，我們還沒有發現

除了利瑪竇本人書信和回憶錄之外的其他有力證

據支持利瑪竇的說法，而且在涉及利瑪竇因何離

開肇慶而北上韶州的問題時，都無一例外地採信

了當事人利瑪竇的陳述。如果說教會組織或者教

會學者編寫的材料中，由於基於宗教價值觀的揚

教需要，為聖化利瑪竇而為其有意避諱還可以理

解的話，那麼在嚴肅的學術研究中簡單採信利瑪

竇本人的說法就是值得認真反思的了，因為依據

利瑪竇作為當事人的一面之詞而確定一個歷史真

實的真相，是違背基本的學術規範的。從現有流

傳下來的利瑪竇本人的回憶錄和書信來看，所記

述的導致他們離開肇慶北上韶州這個事件的原

因，與其他一些事件的陳述一樣，由文化偏見而

塗抹展現的主觀色彩是相當濃厚的，因為從利瑪

竇的敍述中不難感受到非常明顯的自我美化。事

實上，我們祇要回顧一下歷史就會發現，劉繼文

霸佔傳教士的肇慶會院建立自己的生祠的事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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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發生，利瑪竇本人留下的信件也足以證明這

一點。1593年正月應范禮安的安排回澳門治療他
被扭傷的腳病，同時寫下了一段話：“我這次順

便還到肇慶府走一趟 (替土匪講清)。我非常高興

看見那裡的教友，雖然兩三年不見神父，但精神

表現尚稱良好，他們全體都來看我，並帶禮物給

我，臨行時又送我一程。”(52) 這段文字流露出來

的是利瑪竇對肇慶教友現狀非常滿意的心境，卻

隻字不提會院是否被佔用的問題。以當時利瑪竇

所描述的那種對劉繼文懷有的憤懣心境，如果他

所描述的事實真的如期發生了，不可能在給羅馬

總會長的信件中不置一詞，因為就在1592年11月
12日給羅馬前初學院院長的信中還提到了劉繼文
欲霸佔會院建立生祠一事。因此，由利瑪竇給出

的離開肇慶北上韶州的原因並不具有客觀真實性

和完全可靠性，自然也就不能成為有關人士所一

貫堅持的導致這個歷史事實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劉繼文作為位高權重的朝廷官員，讓

利瑪竇等人北上韶州，等於遠離他們的根據地澳

門，既有利於實施管控，也更有利於自保。當劉

繼文繼任總督之時，明太祖開始的海禁已開，不

過僅僅十七年而已。不過如前所述，這個違背潮

流的政策實際上直至末代皇帝朱由檢也不同程度

地維持着，因而由此產生的遺毒，在當時朝廷高

級官員中也不可能徹底消除，對於來之外邦的利

瑪竇等人心存警惕和懷疑，無疑會表現出一種歷

史的慣性。當時與此事有關的每個官員，尤其是

如劉繼文這樣的官員，即使是出於自我保護而採

取驅離的措施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常選擇，完全撇

開這樣的思維角度亦不可能深入體會劉繼文的心

境，更何況他本身就面臨着管轄境內所謂 “匪

患”不止，需要維護當事社會穩定的艱巨任務，

這更加使其對利瑪竇居住於當時兩廣總督府的治

所難以容忍。這是任何人進行換位思考都能夠理

解的。所以，利瑪竇不得不離開肇慶幾乎是完全

不可避免的。問題是劉繼文一開始讓利瑪竇等人

離開肇慶，返回澳門，但是最後幾經波折卻讓他

們往北而去，其中既然如上所述，不是因為要

佔有傳教士的會院及旁邊的地盤建生祠，那究

竟基於甚麼樣的考慮呢？有學者根據利瑪竇的

回憶錄提出了另外的解釋，認為劉繼文同意傳

教士去韶關或者南雄，是為了能在他所管轄的

區域內得到白銀的燒煉之術。(53) 這個解釋是有

一定道理的，一方面傳教士在進入中國內陸後需

要大量的金錢支撐他們的活動，但人們“看到神

父們不偷不搶，又不從事生產，也不向人討錢，

又不經商，而生活費源源不絕，一定有製造白銀

的方法。”(54) 但另一方面傳教士也不敢把他們

的資金來源在澳門的秘密告訴中國官員甚至普通

中國人。不過，我們認為，裴化行提出的以下看

法更符合劉繼文的身份和當時的社會歷史狀況，

即“押往廣東北部的南華寺，使其不易與外界交

往。”(55) 以那個時代的交通和通訊條件，韶州相

比於肇慶，當然更加難以與澳門進行聯絡，要把

所知一切傳送到澳門的難度自然要遠大於肇慶，

在當時複雜的社會背景下，對於劉繼文這樣高級

別的官員而言，是一個不能不考慮的問題。更重

要的是，韶州和肇慶一樣，都在劉繼文作為兩廣

總督的管轄範圍之內。眾所周知，有效的管控才

足以自保，劉繼文不會不知道這個為官的基本道

理。如果要謀求拿到白銀的燒煉之術同時也是他

在當時要達到的重要目的的話，也必須能夠進行

有效的管控才是可能的。因此，劉繼文讓傳教士

遠離他們的根據地澳門，主要是出於實施有效管

控、也有利於自我保護的目的，其中既有基於國

家利益、官員職責的公共因素，當然也有維護劉

繼文個人私利的考慮，像利瑪竇那樣把劉繼文的

舉措描繪成一個完全基於個人目的的謀劃，既不

符合歷史事實，也是違背對待歷史應該具有的歷

史主義原則的，更是對當事人利瑪竇的言辭的無

批判盲從。

最後是利瑪竇等人為了達到在中國自由傳播

其宗教信仰之目的，最有效的方式是能夠得到皇

帝的批准，北上接近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就是必

然的選擇。耶穌會士利瑪竇等人漂洋過海，不遠

萬里來到東亞，在經其前輩於日本傳教積累經驗

之後，充分認識到他們的事業必須從中國入手，

因此在試圖理解利瑪竇離開肇慶北上韶州這個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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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件時，不能不把他們千方百計力求進入中國

內地的根本目的作為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利瑪

竇本人就不斷重覆表達了他們行為的目的：在進

住肇慶剛好一年時，他給西班牙稅務司司長羅曼

的信中說，“我們傳教神父們確願進入這個國

家，以協助他們認識天主”(56)；二十五年以後，

即1609年2月15日給遠東副省會長巴範濟神父書
中有這樣的說法：“開罪皇帝的祇有兩件事情：

一、和外國人有來往，諸如接受外國送來的省會

費等，[⋯⋯] 二、在中國宣傳天主聖教。對此第

二項，因為它是我們來華的主要目的，當然不能

放棄。”(57) 這個目的可以說是與傳教士的人生使

命合二為一的，是他們生命的價值所在。為此，

這些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士非常清楚，要想在中國實

現自由傳教，必須經過皇帝的批准，但“最大的困

難是如何晉見皇帝？如何進入朝廷？”這個問題可

以說是縈繞於包括利瑪竇在內的傳教士腦海中的

不滅之念。羅明堅兩次北上，其實就是在這個思

想指導下並不成功的嘗試。也就是說，利瑪竇等

人在與劉繼文的交往爭鋒之中，焦點並不在於是

否能夠繼續居留在肇慶，而是力爭朝着中國的政

治中心，皇帝所在之地更近的地方努力，因此如

果按照劉繼文最初的要求，對傳教士們來說，被

逐回澳門無疑是所有選項中最差的一個。在這個

意義上，離開肇慶北上韶州，實際上是利瑪竇他

們進入中國內地之後，為了實現其自由傳教的根

本目的所規劃的一個基本環節，是他們所希望因

而努力追求的，與他們心目中的崇高目標和神聖

使命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其實這在利瑪竇的回憶

錄裡也有非常清楚的表達。 

結 語

利瑪竇在中國生活的時代距離當代世界已經

過去了四百多年。基於他把歸化中國作為人生奮

鬥的目標而主要生活在晚明時代的中國這個事

實，因而從中國文化及中國視野看利瑪竇現象

就顯得必要，他們在嶺南文化圈中長達十三年的

時間應該引起更多的關注。不過，我們覺得這個

角度也應該是多元的。具體地說，就是有必要改

進以往更多立足於其傳播西方科技文明，而在相

當程度上忽略他們努力對中國文明的感知、理解

和逐漸熟悉的過程的思路。其實祇要我們稍加思

考，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利瑪竇等人於嶺

南文化圈生活如此漫長的時間裡，肩負着傳播基

督教教義使命的傳教士們，即使出於自身需要以

西方科技文明吸引當時中國人的注意，也不可能

本末倒置，以工具本身為目的。因此，他們必定

要圍繞達成傳教這個終極目標，不斷豐富工具的

形式與內涵，否則我們難以理解利瑪竇為甚麼如

此熱衷於中文世界地圖的製作和不斷改進，同時

力所能及地向當時的中國介紹西方科技文明，用

利瑪竇本人的話來說，就是他所忙於從事的這些

都屬於“瑣碎之事”。

事實上，通過我們在本文中所涉獵的幾個方

面的內容，基本上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在嶺南文

化圈長達十三年的時間裡，利瑪竇除了努力實踐

科技文化傳教路線之外，同時還從事着非常重要

的與傳教有着更加直接關係的工作。首先是由於

當時明王朝本身仍然強大，治理尚屬有序，使利

瑪竇等人深知在其他地方行之有效的武力征服傳

教方式，在他們頗費周折方才得以進入居留的中

國難以奏效，於是全面、深入地理解和熟悉他們

在中國境內賴以生存的文化傳統、文明形式，一

直是他們的主要任務，而這在進入中國最初的十

三年裡，出於文化交往的需要，應該說更加重

要。這表現在一是努力掌握漢語，二是研讀構成

中國文化精神的原典。其次是在對外國人充滿敵

意的社會環境中，通過與各級官員的交往，積累

人脈資源，化解在實際生活過程中不斷爆發的各

種危機，具體落實和推行耶穌會宣導的適應性傳

教策略，為日後進入中國更加發達的主流文化圈

奠定基礎。譬如，利瑪竇在這個時期結識了後來

在朝廷中擔任要職的一些人，包括徐大任、騰伯

倫、郭子章、蔣之秀、王英麟、鍾萬錄等，他們

後來對利瑪竇走向全國的過程中都不同程度地發

揮過作用。應該說，這些工作所耗費的時間和精

力，並不比他在傳播西方科技文明方面少，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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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他生活在嶺南文化圈時期的重要內容。

任何試圖型塑一個全面真實的利瑪竇形象的

努力，都不可能無視他在嶺南文化圈時期的活

動，畢竟十三年的時間已經佔了他來到中國活動

時間幾近一半。也許我們祇要提及一個很具體的

實例，就可以感受到被耶穌會聖化的利瑪竇以及

他本人的自我標榜大有存疑之處，比較典型的是

語言能力。根據他自己的說法，自到達澳門開始

後三年時間，其中文水準“差強人意”，直到即

將離開廣東北上南昌之時，仍然還在聘請中文老

師教授國文，而按照利瑪竇本人十年之後在南昌

的說法，他因為在認識和記憶中國字方面的超強

記憶力使其聲譽倍增。(58) 這裡的矛盾之處是顯

而易見的，要麼是利瑪竇的語言能力一直是“差

強人意”的，要麼是利瑪竇本人宣揚的“西國記

法”包含了過於誇張的成分。我們得出這樣的結

論，也許在某種層面上並不很受用，但卻無法否

認這樣的歷史事實，祇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看到

一個本來意義上的利瑪竇。

總之，利瑪竇研究不能沒有嶺南文化圈這個

時期，應該更加重視利瑪竇在這個時期的思想軌

跡和實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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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明末清初以儒家為本位的
“儒家天主教徒”

賈未舟* 王邑婷**

* 賈未舟，哲學博士，深圳大學副研究員、碩士研究生導師，已發表學術論文二十餘篇。
* * 王邑婷，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學生。

一

“明末清初”這個概念在歷史學、社會學、思

想史等不同視域下所指的時間跨度有所不同 (1)，本

文從耶儒對話角度，把明末清初界定為萬曆中後

期利瑪竇來華到“中國禮儀之爭”後雍正帝完全

禁教這一時期，即1583年到1727年。天主教來華
推動形成了“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這一獨特的思

想景觀，使得明末清初這段歷史顯得異常有趣。

明末清初又可以分為明末早期、明末後期與清初

早期、中國禮儀之爭時期，分別對應着三代“儒

家天主教徒”。

“儒家天主教徒”這個概念最早由比利時漢

學家鐘鳴旦提出 (2)，用以指稱在明末清初耶儒

對話歷史文化背景下所產生的在思想和實踐層面

上試圖融合耶儒的特殊群體。這一群體又可以分

為兩部分：一是披着儒學外衣的外來傳教士，一

是頂着天主教光環的本土儒家士大夫。本文所說

的“儒家天主教徒”是指後者。(3) 中國本土“儒

家天主教徒”這一群體，是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

教士“文化適應”路線的產物，代表了中國儒家

智識分子在對儒學的自我審視和批判中，試圖通

過與西來的天主教神學思想融會貫通以重構儒學

傳統的思想探索。思想史表明，這種融合和重構

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實。“ 儒家天主教徒”

現象不僅僅是社會學的研究課題，同時也是哲學

和思想史考察的任務。

在明末清初綿延一個半世紀的耶儒對話

中，“ 儒家天主教徒”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角色

發展出獨特的理論體系。問題是，“儒家天主教

徒”的社會歸屬和根本的價值取向究竟是甚麼，

換句話講，“儒家天主教徒”以儒家還是天主教

為本位，究竟是儒家天主教化還是天主教儒化，

這些都是需要一一辨明的。如果要臚列出明末清

初“儒家天主教徒”的名單，從早期的“教會三柱

石”到中後期的韓霖、李九功、王徵再到後期的

嚴謨、朱宗元、張星曜等人，我們會發現，他們

雖然都是儒家智識分子，絕大部分都有官位，可

以劃分到上層社會的行列，但是我們不得不說，

他們不能算是當時一流的大思想家，甚至大部分

連二流都算不上，但是或許正因如此，他們才能

摒棄文化優越論的心態，客觀正視自身文化的不

足而平等對待外來文化，同時保持着儒家修齊治

平的入世傳統以及對於文化生態的敏銳洞察力。

明末清初，因天主教來華而產生的“儒家天主教徒”這一獨特群體，是當時特殊歷史文化

環境下耶儒融合的結果。在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上，在救心、救世、救人的不同主題下，“ 儒

家天主教徒”始終堅持儒家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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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諸整個中國思想史，以修齊治平為職志的儒家智

識分子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承擔着“士”之責任，

始終處於因應時局的最前列。中國儒家智識分子

承擔着兩種當仁不讓的社會功能和角色：其一，

教士角色；其二，先知角色。在社會相對比較穩

定時，前一種角色相對突出；當社會劇烈變遷

時，後一種角色相對突出。而明末清初將近兩百

年的時間裡，中國社會經歷了明王朝由盛轉衰直

至滅亡，以及大清鼎革的劇烈變動，“儒家天主

教徒”因緣際會同時承擔了教士和先知的雙重角

色。相對而言，先知角色的味道更濃一些，他們

引入天主教，也正是認為天主教可以作為儒學的

有效補充，在破中有所立，而非僅僅固守教士角

色抱殘守缺。但是具體說來，三個時期的“儒家

天主教徒”由於所處時代環境不同，他們遇到的

最迫在眉睫的問題也有所不同。第一代“儒家天

主教徒”處於明末早期，此時利瑪竇等傳教士初

來中華，這個時候中華帝國國運已漸露頹勢，文

化心理也漸失高勢，社會日趨腐敗，人心日趨不

古，整個社會彌漫着奢靡淫逸的風氣，透露出一

種死亡前狂歡的空虛，而傳統的理學已經不能打

動人心，王學末流則是逃禪入虛，救心是那個時代

的主題，即王陽明所謂破“心中賊”。以徐光啟、

楊廷筠、李之藻為代表的早期“儒家天主教徒”

出儒入耶，援耶入儒，莫不以救“心”為鵠的。

到了明末後期，明王朝已經內憂外患，病入

膏肓，此時“救世”是中心課題，王徵、韓霖等

人懸道濟世，胼手胝足，力挽狂瀾。中國禮儀之

爭時期，天主教傳教的外部環境大變，先是其他

修會圍攻耶穌會的會通路線，後羅馬教宗聖諭禁

止祭祖祭天，最終導致了康熙和雍正朝兩度禁

教，按照“利瑪竇規矩”平和存在了大半個世紀

的“儒家天主教徒”，發現自己的身份認同和文

化認同都成了問題，於是他們試圖通過對天主教

典籍以及中國經典的雙向解讀來論證自身的合法

性，並進而維護一個世紀以來耶儒融合的中國開

教大業，因此這個時候的主題既不是救心也不是

救世，而是“救己、救教”，清早期相對比較深刻

的天主教教化未能延續。綜觀以上，三代“儒家天

主教徒”儘管在各個時期所面臨的問題有所差異，

但是他們的解決方法實際上是一致的，他們自覺

的歷史文化使命是相同的，在這個意義上，三

代“儒家天主教徒”可以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二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是否曾有過一種

深刻的文化和信仰的轉換，是否從儒家身份完全

轉化成天主教徒？宗教社會學家路易士 蘭博對

宗教皈依概括出幾種類型，包括背教、強化、強

徵、體制型轉化、傳統轉化。“ 儒家天主教徒”

在明末清初社會變革的歷史情境裡，確實有一個

自發的自我轉化過程，他們都是基於對自身傳統

的不滿而尋求新的文化和信仰出路。

對比路易 斯蘭博的分類，他們大體應該是

屬於“傳統轉化”這一類型。蘭博談到這一類型

時說：“ 個人或集體從一種大宗教傳統轉向另

一種大宗教傳統的運動，從一種世界觀、禮儀體

系、象徵世界和生活方式轉向另一種，這是一個

複雜的過程，它通常發生在兩種文化接觸和產生

衝撞的背景中。”但是，絕對意義上的“從一種

世界觀、禮儀體系、象徵世界和生活方式轉向另

一種”的宗教皈依，在明末清初的中華帝國並未

發生過，即使對於儒家基督徒這個小的群體也是

如此。要注意，天主教在明末第三次來華時，中

華帝國雖沈疴負重，但國力與文化影響力基本上

仍然處於高地。對於“傳統轉化”這種皈依類

型，蘭博繼續說道：“這樣的運動在整個歷史

上，尤其是在18、19、20世紀都曾出現過，那時
由於歐洲的殖民擴張，無數人被捲入這種皈依之

中。”(4) 可見，僅從蘭博的分類而言，明末清

初“儒家天主教徒”甚至連一種標準的“傳統

皈依”都算不上，更何況，“ 儒家天主教徒”

都是融合論者，他們雖然對自己的傳統有所批判

和反思，但是遠遠達不到拋棄的程度。他們採取

融合論的立場而不是完全天主教化，不僅僅是因

為傳統在當時的影響力，還因為他們對於傳統的

體認。我們可以借用晚清洋務派“中體西用”的

概念來指稱“儒家天主教徒”的這種融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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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姑且可以籠統地說，既然完全皈依沒有發

生，那麼明末清初那些接受了天主教的儒家智識

分子也就不存在改變自己儒家本位的可能。但是

這麼說，絕不是懷疑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

信仰的真誠，融合論在當時可謂是一種兩全其美

的做法，既可滿足自身信仰的需要，又可以心安理

得地不完全背棄傳統。(5) 就中國人固有的實用理性

而言，這似乎並不困難。從“儒家天主教徒”接受

天主教的動機、瞭解天主教的程度以及儒化天主教

的做法來看，這些方面也可以加強上述論斷。

接受一種信仰的動機可能是多元的，有理智

型，有感情型，也有靈異型，還有工具型以及他

人影響型，大多時候是多種原因導致信仰或改

信。當信仰活動牽涉到文化傳統、禮儀設置、生

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轉變時，更是如此。明末清

初“儒家天主教徒”接觸天主教並發生信仰，是

一個很複雜的事件，難以一一釐清，但是大體而

言，理智型和靈異型作為兩個對立的極端，都是

極少見的，儘管這兩種是宗教信仰動機中最為純

粹的。他們的入教大都混雜着感情型、工具型以

及他人影響型等多種動機，而對於一種宗教信仰

而言，這些動機都不是成熟的也不是純粹的。如果

我們實際考察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對來華天

學”的瞭解程度，以及對天主教道德化、聖學 (天

學) 化、實學化的做法，就更可以印證這一點。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對天主教的理解

其實是不足的。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由

於受客觀條件諸如語言、翻譯、思想禁止等方面

的限制，直到中國禮儀之爭爆發，中國本土信徒

實際上連一本完整的《聖經》都未見到 (6)，當

然這也跟天主教的教理有關，天主教並不認為民

眾和信徒應該直接閱讀《聖經》。 另一個原因

和傳教士有關，就不同的修會而言，其教義與傳

教策略也有所不同，對中國教會影響最大的耶穌

會意識到中國是一個擁有強大文化傳統和超穩定

政治力量的國度，因此，他們制訂了自上而下面

向知識和士大夫階層的“文化適應”策略。按照

這一策略，他們並不追求信徒認知架構、價值系

統上的全面轉化和靈性的完全神化。為了達到傳

教的表面效果，他們甚至有意回避天主教理論中

的“基督論”，而刻意彰顯“上帝論”，這是因

為“上帝論”可以和中國古書相配合相印證，而

對於“基督論”，中國人是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

的。傳教士的做法自然也影響中國信徒對待天主

教理論的嚴謹性，他們的融合理論實質上就是以

一種“擬同”的方法將之納入自身原有的認知結

構之內。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就認為明末清初的中西

文化交流是一種建立在雙方“誤讀”基礎上的 (7)，

這種說法是很有見地的。

中國是一個倫理型社會，總是習慣於以道德的

角度看待一切，明末清初的中國人將來華天主教作

道德化解讀，這一點直到被禁教亦未改變。宗教固

然提供一種道德教化，但是中國人似乎對其中的基

督、超越及救贖思想無理解，也無法接受。天主教

道德化不但降低了宗教的深度，也使得中國人覺得

西方的道德觀念和中國相比並不十分高明，這當然

會降低天主教的絕對權威。徐光啟說：“ 間嘗反覆

送難，以致燕語雜譚，百千萬言中，求一語不合忠

孝大旨，求一語無益於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增訂徐文定公集》卷一《幾何原本序》)再有就

是天主教聖學化或者天學化。“ 天”在中國文化中

具有獨特的宗教、道德等含義，以天學來稱謂西方

文化，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義的做法。

另外，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沒有很嚴格的學科

概念，而是籠統地以“學”“ 教”來稱謂古代

留下來的文化遺產。皈依天主教的中國士大夫們

從未將天主教當作一個獨立的信仰體系來對待，

因為在中國傳統的政教模式中，宗教是依附於政

治而存在的，中國語言中實際上也沒有一個詞語

可以和西方的“Religion”相對應；而且中國本
土的“儒家天主教徒”們也從來未曾覺得接觸天

主教的唯一目的就是信仰，中國人會覺得，西來

的天主教和它的科學、技術是一個系統，是一個

整體。有趣的是，耶穌會士很多時候也是邊向中

國人展示“奇技淫巧”的科技器物邊傳教的，這

使得中國人以中國式的“學”來指稱他們看到的

西方文化，這樣就更強化了以“中”為體的文化

本位意識。如此，“ 儒家天主教徒”就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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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西方文化納入“聖學”體系，以體現“道學聖

脈”，無論是對西方的科學還是宗教，都是如此

處理。譬如，徐光啟就認為西方的數學不在聖學

之外：“ 我中夏自黃帝命隸首作算，以佐榮成，

至周大備。[⋯⋯] 孔門弟子身通六藝者，謂之登

堂入室。使數學可廢，則周孔之教舛矣。”(8) 李

之藻在編選《天學初函》時，就是“臚作理器兩

編，編各十種”；徐光啟在對“天學”分類時，

也說“先生 (利瑪竇) 之學，略有三種，大者修

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別為象數”。

如此完全以中國的文化習慣來裁量西學，“ 中

體西用”意圖明顯。將“天學”實學化也體現出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對待天主教的工具心

態。明中葉後王學末流凌空蹈虛，束書不觀，空

談心性，面對此種情形，包括諸多“儒家天主教

徒”在內的智識分子大倡實學，希冀提振世風，

挽救明末頹局。

利瑪竇來華，使得中國智識分子看到“天

學”在道德、民生諸多方面的實際補益，他們從

現實功用的角度來說明皈依“天學”、傳播“天

學”的正當性和有用性，這分明體現了中國儒家智

識分子“濟世”的渴望。將西方文化道德化、天學

化、聖學化、實學化，既是中國文化高勢的表現，

也是一個具有悠久傳統的民族文化慣性的體現。

但是當我們強調“儒家天主教徒”對待天主教的

實用心態時，並不是說他們完全忽略了天主教的

宗教性，也不是說他們採取融合論的時候沒看到

兩種文化的差異，但是他們對天主教的瞭解很不

完整、對待天主教的態度並不純粹也是事實。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在存在方式和行

為方式上，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儒家本色。此

處分析的困難在於“儒家天主教徒”所處時期不

同、人數眾多，分析是否會以偏概全，其中的

“度”如何把握。而且存在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分

析涉及日常生活的實踐，社會學的要求要大於理

論分析。首先要回答兩個問題，其一究竟甚麼是

儒家，其二在明末清初儒家有甚麼特色。儒家就

是遵循儒學基本原理並身體力行的人，也可以稱

為儒者。在中國學術史上，最早探討儒之起源的

是漢代學者劉歆。《漢書 藝文誌》引其《別錄》

說：“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

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

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

言，於道最為高。”這裡的“儒家者流”，按語

曰：“ 儒者，主於誦法先王，以適實用，不必

言心言性而後謂之道也。”在春秋戰國禮崩樂

壞、“道術為天下裂”的生活環境中，孔子創立

了儒家學派，這是“君子儒”的真正開始。儒家

是具有儒學背景且實踐儒學精神的學派，經過孔

子及其弟子的闡創力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

體系和存在方式，體現了一種獨特的儒家精神。

儒學經過歷代演化，雖然在理論上有所損益，但

是原始儒家濟世尊禮、修身俟命的精神卻保留下

來，張載一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

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最能體現儒家的使命

感和理想人格追求。到明末，儒家的存在方式經

過歷史積澱已經大致成型。

明末清初的“儒家天主教徒”多為士大夫，

他們從小浸潤於儒家的倫理綱常和禮儀教化之

下，當他們接觸到一種新的宗教並認信之，他

們固有的倫理傳統和生活方式就與之產生了巨大

的衝突。黃一農將徘徊在天、儒間“首鼠兩端”

的明末清初第一代“儒家天主教徒”稱作“兩頭

蛇”。(9)“ 儒家”這一稱謂不僅僅是理論追求，

還包括行為，這也是中國文化所謂的“知行合

一”。“ 儒家天主教徒”仍然保持着儒家的生

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包括：(一) 他們在入教後仍

然保持着傳統士大夫“入世”的社會情懷和憂患

意識；(二) 他們入教後仍然大致按照儒家倫理修

身、生活；(三) 他們入教後的信徒生活是不穩定

的、隨機的且很難善終的；(四) 當儒家和天主教

徒的身份發生衝突時，最終回歸儒家。不過，較

之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的認信程度相對較高，

如在張星曜、嚴謨、朱宗元以及李九功、李九

標兄弟等人身上表現出的天主教信仰追求就非

常強烈 (10)，這可能和一個多世紀的神學積累浸

潤有關，他們身上的“陽‘天’陰儒”的色彩要

強一些，但其儒家本位仍然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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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後考察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的文本

寫作所體現的理論性質。就明末學術大勢來講，

在思想正統層面，理學仍然是官方的主導，但也

愈顯僵化，影響日衰。作為對理學之批判的王學

在經歷數十年的思想革命後，越發走向逃禪入

虛，引發東林學派在道德層面以及實學層面的糾

彈。但是到了清初，理學由於政治的原因再度復

興。明末有識之士明銳地認識到儒家思想內在的

不足，也認識到在經歷宋代儒佛道思想的互補互

生後，佛教似乎已經耗盡動力無可能幫助儒家別

開新面。於是儒家智識分子嘗試追求新的思想資

源以補益日漸僵化的儒學。

值得注意的是，明末社會和思想環境並不同

於清末，後者已經在各個層面顯露出病態和弱

勢，西方的強勢是很明顯的，“ 中體西用”明顯

缺乏社會基礎。而在明末，儒家思想相較於其他

思想，其主體地位不是輕易可以撼動的。萬曆年

間初來中華的天主教傳教士發現的是一個具有悠

久傳統但是稍顯疲態的東方，文化適應路線是唯

一可行的選擇。況且傳教士來華所帶來的西方文

化仍然停留在中古時代，除了宗教信仰無法比較

外，其他的祇能說是新，不能說特別先進。從歷

史經驗的角度看，儒家士大夫接觸到全新的西方

文化和信仰資訊時，一定是欣喜的，但是也一定

是理智的。走耶儒融合之路，援耶入儒、補儒、

翼儒，應該是他們必然的選擇。

儘管傳教士們的最終目標是“超儒”，但這

不是儒家士大夫所關心的，徐光啟所說的“補益

王化、救正佛法”才是普遍的思想意圖：“蓋彼

國諸人，皆務修身以事上主，聞中國聖賢之教亦

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艱難，履危蹈

險，來相印證，欲使人人為善，以稱上天愛人之

意。其說以昭示上帝為宗本，以保救生靈為切

要，以忠孝慈愛為功夫，以遷善改過為入門，

以懺悔滌除為進修，以昇天真福為作善之榮賞，

以地獄永殃為作惡之苦報。[⋯⋯] 臣嘗論古來

帝王之賞罰，聖賢之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

及人之中情。又如司馬遷所云，顏回之夭，盜蹠

之壽，使人疑於善惡之無報。是以防範愈嚴，欺

詐愈甚，一法立，百弊生，空有願治之心，恨無

必治之術。於是假釋氏之說以輔之，其言善惡之

報在於身後，則外行中情，顏回盜蹠，似乎皆得

其報，謂宜為善去惡不旋踵矣。奈何佛教東來千

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則其言似是而非

也。說禪宗者衍老莊之旨，幽邈而無當，行瑜伽

者雜符讖之法，乖謬而無理。且欲抗佛而加於上

主之上，則既與古帝王聖賢之旨悖矣，使人何所

適從，何所依據乎？必欲使人盡為善，則諸陪臣

所傳事天之學，真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

正佛法者也。” (11) 徐光啟還有一句意味深長的

話：欲求超勝，必先會通。超勝甚麼，當然是超勝

外來的文化。清初的儒家天主教徒張星曜“超儒”

的味道更濃一些，但是他也曾說道：“ 予友諸子

際南先生，示予以天教之書。予讀未竟，胸中之

疑盡釋。方知天壤間，是有真理，儒教已備而猶

有未盡晰者，非得天主教以益之不可。”

基本上講，在傳教士入華早期，耶儒融合的

程度比較深，思想創造比較突出，越往後時事逼

迫，理論功夫越淺，實用性要求以及救亡圖存的

需要越強烈。那麼，“ 儒家天主教徒”耶儒會

通的結果是甚麼？我們先來看看他們是如何會通

的，然後來分析他們會通所產生的理論體系的性

質。會通或融合的前提是二者的本質共同性 (12)，

但是，無論是傳教士還是中國本土儒家智識分子

都沒有去深思這個問題。對於傳教士而言，他們

的目的當然不是要說明中國除弊開新，他們的目

的是在信仰上歸化中國，這決定了其合儒排佛的

路線完全是策略性的，他們當然也較少深思理論

的真理性問題 (13)；而中國本土儒家智識分子想

當然地認為陸象山“東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說法

一樣適用於西方文化。因而，專注於那些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進行融合的方面而忽略那些具有根本

性差異的方面，就成為傳教士和儒家天主教徒共

同的做法。比如，對於天主教的“Dues”一詞，
可以古代典籍中的“上帝”概念與之對應；而對

於儒學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命題和原理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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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非常注重技術性。“斥近儒、合古儒”是傳教

士和“儒家天主教徒”進行儒學重建的策略。近

儒就是宋明理學，而古儒就是秦漢之前保留在古

代經典裡的思想。他們給出的理由是經過秦漢以

後，尤其是佛道思想的侵蝕，儒家思想已經異

化，面目全非。利瑪竇在《天主實義》裡就明確

認為理學的“天理”“ 太極”概念完全背離了上

古具有人格神形象的“上帝”概念。(14)

中國本土“儒家天主教徒”追隨傳教士的路

線，除了感情上相惜外，還有一點就是“儒家天

主教徒”大多是心學家，對於理學本身就持排斥

態度，他們出心學入“天學”，最後的理論結晶

則是“天主教化儒學”。從“天主教化儒學”

本身的性質看，它的思想屬性也仍然停留在儒學

範圍。首先，從對待西學或天學的總體態度看，

徐光啟在〈辯學章疏〉中所謂的“欲求超勝，必

須會通，會通之前，需先翻譯”的會通路線以及        

“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的說法可以說

是整個晚明入教儒士對待天主教的總體態度。至少

在晚明，“合儒”“ 補儒”是他們所認可的，至於 

“超儒”，則更多是傳教士念茲在茲的目標。徐光

啟的路線後來都被奉教儒士所認可，有意識地把天

主教納入中國傳統思想的範圍內以耶釋儒、以儒

釋耶，因異求同、以同述異，在中國傳統文化框

架下闡發儒家思想新的統緒。儒家天主教徒這種 

“曲線救國”式的路線甚至導致清初蔚為壯觀的    

“西學中源”論 (15)，傳統的力量可見一斑。

因此，我們說中國儒家智識分子是以儒學為

主幹去同化天學，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次，

從“天主教化儒學”的語言結構看，也可以看

出“儒家天主教徒”基本上是在中國文化的框架

內以耶釋儒、以儒釋耶。儒家天主教徒斷定“耶儒

原同”，然後去“合”儒，卻是仍然運用中國的

漢語言語詞和理解習慣去“本土化”天主教教義

和教理。奉教儒士以天主教教義教理去闡釋一些

儒家基本命題和思想時，基本上保持着漢語的認

知習慣。漢學家謝和耐問道：“ 希臘哲學或中世

紀經院哲學的發展，是否可根據諸如漢語那樣的

中國語言來理解呢？以至於後來的一位基督教傳

教士哀歎道‘漢語是如此不完善和如此臃腫的工

具，以至於很難用它來傳播神學真詮’。”漢語

言在語言結構、文法等方面如此異於西方語言，

考慮到洪堡和尼采等人所論證的語言、思想、思

維方式之間的一致性，我們可以推定，儒家天主

教徒想要用傳統漢語建構起一套天主教教理哪怕

是本土化的天主教教理，在晚明不算太長的時間

內，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

“儒學一神論”中的“儒學”和“一神論”

兩種文化傳統相互作用構成一種新的思想體系，

並且保持着儒學的思想屬性。按照人類學家張光

直的觀點，中國文化傳統以及信仰體系缺乏猶太

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式的高級宗教形態的“一

神論”。 這一論斷包含了兩部分含義。一是中

國文化和社會是多神論甚至是泛神論傳統，實用

理性決定了中國人在信仰問題上“追尋一己之

福”(16)，“逢神必拜”，那種絕對神聖的信仰對

於中國人而言是很陌生的。二是中國文化中的   

“神”和天主教等一神論宗教理解的具有絕對超

越性質的“神”的含義大不相同。中國文化中

的“神”，和“鬼”一樣祇是既死生命的兩種存

在方式之一，明代的《正字通 示部》釋“神”

為：“神，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氣之伸者為

神，氣之屈者為鬼。”《 道德經》中“天、地、

神、人”的四方結構也很能說明問題。“ 儒學一

神論”是對儒學中被模糊了的上古天道信仰的“一

神論”化，它將天主教中的唯一神“Deus”等同
於中國古代經典中的“天“或”上帝”，其深層

次的目的在於，希望借助於天主教解決晚明社會

價值失序、信仰混亂等問題，這正是張星曜所謂

的“儒教已備而猶有未盡晰者，非得天主教以益

之不可”。 在整個晚明儒學宗教化背景下將儒學

天主教化也就是“一神化”，並且認為這祇不過是

回復原始儒學本已有之的天道信仰，“天主教化儒

學”的生存論基礎就在於此。從本質上講，“ 天主

教化儒學”是儒學的宗教化。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中國文化缺乏張

光直所謂的嚴格的猶太教、基督宗教的一神論傳

統，但這並不是說中國文化中沒有一神論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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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說中國宗教傳統一定是低級的。張光直的

結論是根據先秦文獻和考古所得出的結論，這一

結論對於先秦以後的儒學並不太適合。在晚明，

儒家天主教徒實際上對一神論的傳統並不算太陌

生。因為宋明以後的儒家追求天人合一、理氣統

一，儒家這種一元本體論裡面已經包含有一神論

或者一神教的因素，比如，他們反對“淫祀”，

主張“天地唯一”、“ 理一分殊”。 萊布尼茲

在〈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致雷蒙德的信〉

中就說中國人的儒學中所信奉的“天”“ 道”         

“理”是一種“自然宗教(或自然神學)”(17)，而

伏爾泰更是直接說中國宗教是一種西方宗教才配有

的“理性宗教”。17世紀歐洲的中國觀認為中國文
化是唯一可以與西方文化相媲美的文化體系，即

使是宗教層面其也已達到相當高級的程度。這些

論斷都是以宋明儒學為依據的。

從以前的論述可知，晚明儒家天主教徒並不

像傳教士一樣對宋明理學採取完全拒斥的態度，

他們是有選擇的接受，畢竟他們從小就浸染於其

中。晚明儒家天主教徒理解並接受一神論的傳統

是有思想鋪墊的，他們接受天主教中的一神論，

是和先秦以後尤其是宋明理學的形上一元論的思

維方式相關的。他們基於宋明儒學，借鑒天學，

進而宣稱復活古儒中業已存在的“一神”信仰，

邏輯上也是說得通的。有人認為“儒學一神論”

中儒家天主教徒已經改變了自身所秉執的儒家此

世的價值傳統，因而儒家天主教徒已經背離了儒

家傳統，應該把儒家天主教徒的神哲學思想抽逸

出儒家思想傳統來理解，這是對儒家思想尤其是

經過了宋明受佛教影響後的儒學的不理解。中國

儒家傳統從來就不是僅僅限於“此世”價值的，

也不是無神論的，準確講應該是非神論，是“天

道(具有神性)- 人道”互動的神人體系。

晚明時期的中國，已經受佛教浸染了一千來

年，那種來世、靈魂、報應的觀念早已深入人

心，即使是純粹的儒家士大夫對其也並不排斥。

判斷是否儒家的標準，從根本上講，不是看其關

注點在此世還是來世問題，而是此世狀態問題，

也就是說，一個具有儒家此世性的儒者並不關心來

世怎樣，他所關心的是在此世是否“盡人事”， 儒

家天主教徒轉向天主教之前已不是純粹的原始儒

家了，他們大多都亦儒亦佛，但是仍然自稱儒

家，現在由耶代佛，仍然能保持儒家，是可以

做到的。有人認為天主教和佛教不同，但是儒家

天主教徒所接觸的天主教是純粹意義上的天主教

嗎？不是的，這裡的天主教本身就是“儒家式”

的天主教，“ 天主教化儒學”的結構、敍述方式

也基本上仍舊是儒家式的，而內容則是經過天主教

改造後的儒學，天主教的那種“天堂地獄說”、

“ 三位一體說”、“ 道成肉身論”、“ 救贖

論”等最具天主教特色的理論從來就不是儒家天

主教徒思想的中心，他們的理論中心仍舊是在儒

家框架內思考安身立世的問題，祇不過是以復活

中國古儒的名義為注重此世的儒家安置了來世，

這種安置一點兒也不影響此世的擔當。所以那種

認為天主教來華方改變了中國人的此世世界觀的

說法是不成立的。連利瑪竇也深信中國人的那

種“志盡於有生，語絕於無驗”的自然理性極不

容易接受啟示真理中的超理性、超自然的神學教

義，所以晚明的儒者成為“天主教徒”，也不可

能是那種完全宗教皈依式的以來世為絕對價值追

求的天主教徒。

中國本土儒家天主教徒的神哲學體系祇是復

活了秦漢以後被隱沒了的人格神性，實際上，這

種人格神性在先秦典籍裡“古已有之”。魏晉玄

學一系、宋明理學一系都可以算作儒學思想的新

路向，如何回歸古儒、用天主教昭明古代信仰就

不是一種新的言路？如何可以說秦漢以前的人格

神信仰的路向就是完全被拋棄的呢？對於思想而

言，是不能完全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待的。應該

說，晚明儒家天主教徒的神哲學體系是一種接

續古儒的新學統體系。他們對於那個時代的學統

思想不滿，因此在天主教來華時，希望借助於天

主教教義創造性地回歸古儒，在補儒前提下，尋

求儒家思想的新出路，這也可以為自身的天主教

信仰做出合理性的解釋和證明，使得耶儒實現某

種程度的融合和統一。他們甚至認為天主教才是

真儒，宋明理學摻雜進太多佛道思想而背離了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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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所以說，應該放寬儒家和儒學的觀念界定，

歷史的詮釋本來就是開放的，儒家天主教徒仍然

堅持在儒學框架內融合耶儒，即便是晚明傳教晚

期，“ 超儒”的提法開始從傳教士延伸至奉教儒

士，那種絕對的“超儒”也從來沒有發生，他們

所謂的“超儒”實質上仍然是在儒學語境下探求

儒學發展新路向的一種嘗試。後來的反教運動，

實際上也都是站在理學正統的立場上對非正統思

想的非議，是在用一種儒學立場反對另一種儒學

立場。這充分體現了晚明儒家天主教徒的“天主

教化儒學”或者說神哲學體系的儒家本位性。如

果考慮到歷史上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國士人根深蒂

固的中國文化本位意識，以及對比佛家入華後儒

釋融合所產生的那些所謂的“佛教徒儒士”(18)，

儒家天主教徒“天主教化儒學”的儒學本位性是

很明顯的。

從學統的意義上講，我們可以把晚明儒家天

主教徒“天主教化儒學”看作是儒學在晚明時期

新的變種和發展，它代表了晚明困境中儒學在理

學和心學之外的第三種發展道路，應該將其放在

儒學發展史和儒學形態演化史的視野下予以考

察。晚明清初，儒學形態轉化是思想界的基本主

題，其間經世之學的興起可以說是儒學道德經世

形態對宋明以來儒學形上學形態的背離，就像宋

明理學是對漢代經學以及政治儒學的背離，也都

是對先秦原始儒學“實存道德描述形態”的歷史性

發展。晚明儒家天主教徒的“天主教化儒學”，是

撇開“近儒”上接原始儒學 (即“古儒”) 的一種

儒學新形態。這種儒學新形態或者說儒學的新學

統有三個重要的特徵：其一是顯而易見的耶儒互

補；其二是強烈的宗教性特徵；其三就是“實學

性”。“ 天主教化儒學”具有宗教性，但絕不是

說它成了一種宗教，它祇是在思想層面表現出對 

“至高存在者的回應”，這個“至高存在者”是被

天主教教義和教理顯性化了的古儒之“上帝”，宗

教性第一次成為儒學直接的而非隱含的特徵。應

該說這是對於一向以“內聖外王”式的成人成德

為現世訴求、以“天人合一”為終極關懷的儒學

追求的一種思想深化。

但是“天主教化儒學”其本身並不是一種宗

教理論，它不是宗教，卻有“一神論”的神學觀

念。客觀上講，稱之為一種“宗教人文主義”倒

是比較中肯的。《詩經》《尚書》等古代經典中

的“帝”“ 天”信仰一起構成中國早期的宗教

信仰體系。殷周之際，正如王國維所言發生了中

國文化的巨大變革，人文主義出現，從“天命不

僭”到“天命靡常”，於是周公提出“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的“以德配天”思想。但是這

場“人文主義運動”並沒有改變中國文化的宗教

屬性，“ 天”仍然是人格神，這樣，周初以後

的中國思想就是宗教和人文主義的奇特混合體，

也就是“人文主義宗教”。 從馬王堆帛書〈要〉

篇得知，孔子看到的《周易》三個層面的思想指

向，就是屬於宗教層面的“贊和數”，以及屬於

人文主義層面的“德”。人文主義在西周後期至

春秋之際才有了實質性的進展，“ 性與天道”

問題開始提出，也就是說，人性論以及“義理之

天”出現了，這樣以儒學為代表的人文主義才超

越宗教逐步佔據主體地位，中國文化屬性開始嬗

變為“宗教人文主義”(19)，這一點在《論語》中

有所體現，儘管《論語》中“天”的屬性，正如

馮友蘭所言，依然是多重的。所以《論語》時

代，“ 宗教人文主義”的特徵比較明顯，但是

孔子之後的儒家思想越來越趨近於人文主義。這

樣，從宗教與人文主義的關係看，我們可以很清

晰地看到中國思想的一個譜系：原始宗教——人

文主義宗教——宗教人文主義——人文主義(包括

以後的宋明理學)。

晚明儒家天主教徒的“天主教化儒學”，所

要回歸的正是“古儒”的“宗教人文主義”，也

就是說，越過宋明儒學的形上儒學以及人文主義

的儒學，回到《論語》和《論語》以前的“宗教

人文主義”形態，而不同於傳教士們的“儒化天

主教”所要回歸的“宗教人文主義”興起之前的

純粹宗教形態。在這個意義上講，晚明儒家天主

教徒的“天主教化儒學”保有儒學的宗教性，是

一種“宗教人文主義”。(20) 祇是這種“宗教人

文主義”和傳統儒學本身所具有的“宗教人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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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相比，由於天主教思想的加入，其宗教性程

度更重一些。這樣天主教意義上的“一神論”與

儒學結合所產生的儒學的宗教性，也就是“宗教

人文主義”，構成了“天主教化儒學”的一種基本

特徵。宗教性本身就蘊含在儒學中，但是儒學思想

氛圍中“一神論”意義上的宗教性卻是新穎的。

再有就是它的“實學性”。 它是在晚明大

興經世之學的思想環境中產生的一種儒學訴求，

由於晚明理學僵硬、心學空疏，儒家天主教徒在

回應“至高存在者”之外，還將天主教當作一種

具有實心、可以實行、有實功的實學。晚明的道

德困境正表現為徐光啟所謂“帝王之賞罰，聖賢

之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因

而“空有願治之心，恨無必治之術”的境況，而

天主教卻是“實學”，“ 實行”之學。楊廷筠說

道：“西賢之行皆實行也，其學皆實學也。[⋯⋯]

以敬天地之主為宗，即小心昭事之旨也；以愛人

如己為事，即成己成物之功也；以十誡為約束，

即敬主愛人之條件也；以省愆悔罪為善生善死，

即改過遷善降祥降殃之明訓也。近之，愚不肖可

以與能；極之，賢智聖人有所不能盡。時有課，日

有稽，月有省，歲有簡察，循序漸積，皆有實功。

一步蹉跌，即為玷缺，如是乃為實學耳。”(21)

晚明實學所包含的內容，除了利用厚生的技

藝之學，再有就是能夠實現有效道德踐履解決人

生終極問題的宗教、倫理方面，這正合朱熹所謂

的“放之則彌六合，捲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

窮，皆實學也”之論。在晚明經世思潮背景下

來理解儒家天主教徒“天主教化儒學”的學統構

建，是符合當時的思想環境的，也符合前面第三

章談到的儒家天主教徒對儒學的批判以及改造目

標的。另外，“ 天主教化儒學”所帶有的“一

神論”式宗教信仰的思想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解決儒學所畏之“天”偶或導致“善惡無報”的難

題，這正是用明確的“天主”訓導來實現對於王陽

明所描繪的中晚明以來“波退風靡、為日已久”以

至於“何異於病革臨絕”的道德頹境的有力矯治。

在這個意義上，儒家天主教徒依然是把宗教和倫理

混同，認為二者在本質上是一個問題。晚明儒家天

主教徒習慣於倫理化天主教，這正是中國傳統宗教

倫理化的思維慣式。儒家天主教徒希望通過引入天

主教來解決社會問題，也希望通過融合耶儒學理來

為儒學再造學統。所以，以實學的角度理解“天主

教化儒學”是可以的，就像它本身具有的宗教性一

樣，並不妨礙“天主教化儒學”的儒學本性。在上

述意義上講，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天主教化儒學”

並沒有逸出儒學思想史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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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耶穌會士郭弼恩
《1692年康熙寬容天主教
傳教詔令史》節譯

謝子卿*

* 謝子卿，上海師範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專業博士研究生。

法國耶穌會士郭弼恩神父 (Charles le Gobien 

1653-1708) 根據在華傳教的法國耶穌會士劉應

神父書信所完成的《1692年康熙寬容天主教傳

教詔令史》於1698年在巴黎出版，該書是研究

明清天主教入華傳教史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

這部著作不僅對1692年康熙帝解禁天主教在

華傳教的全過程進行了詳細生動的論述，填

補有關杭州教難和耶穌會士在宮廷行走的歷

史細節，同時亦可與《清實錄》、《清代起居

註冊》等清史史料相互印證，為深入探究康熙

朝朝廷和天主教的互動關係提供豐富的歷史材

料，甚至可從中窺測清初滿漢關係和夷夏之辨

在當時歷史中的反映。

法國耶穌會士李明神父的《中國近事報導》於1696
年分上下兩卷在巴黎出版。由此，郭弼恩神父便以

“中國近事報導”系列第三卷的名義於1698年出版此
書，因此該書全名為“中國近事報導第三卷：1692年康
熙寬容天主教傳教詔令史兼論對中國祭孔祭祖問題的澄

清”(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tome3 Contant l’Histoire de L’Edit de L’Empereur de la 

郭弼恩神父《1692年康熙寬容天主教傳教詔令史》
1698年第二版封面，由法國里爾三大圖書館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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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 en Faveur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avec 
un Eclairement sur les Honneurs que les Chinois 
Rendent à Confucius et au Morts)。從內容上講，
郭弼恩神父的這本著作可一分為二：一是由上下

兩卷組成的〈1692年康熙寬容天主教傳教詔令
史〉，其卷一記敍傳教士謀求赦教的起因，即杭

州教難的前因後果，卷二則論述康熙在京頒佈容

教詔令的具體過程，這二卷即本文節譯的部分；

二是一篇〈對中國祭孔祭祖問題的澄清〉的論

文，內容是關於郭弼恩神父對於多明我會、方濟

各會同耶穌會就中國禮儀問題爭論過程的研究。由

於兩者內容不統一，限於篇幅，本文不做處理。

本文節譯的主要包括：1. 張鵬翮在杭州發佈
的三道禁教命令的記載；2. 殷鐸澤神父在杭州上
堂的細節；3. 康熙侍衛趙昌在康熙和耶穌會士之
間居中協調的細節；4. 康熙對容教態度的轉變； 
5. 索額圖支持赦教的具體話語。

本文譯自1698年版，下文每節末尾的頁數即為原
書頁碼。限於篇幅，本譯作刪除了部分諸如介紹廣東

省地理位置所在等原註，以便閱讀。凡《熙朝定案》

有的譯文，祇要準確無誤，本文一概採用，不再另

行翻譯。有不解亦或必要之處，譯文加了譯註。譯

者水準有限，凡有錯處，請另行指正、賜教。

耶穌會會長的許可狀

由三位耶穌會士神學家審查，由耶穌會會長授權耶穌會法國省允許出版。地點巴黎，時間1698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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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巡撫張鵬翮禁教舉措：第一道命令

巡撫立刻來精神了，因為這正好可以把殷鐸

澤神父也牽扯進來，情況似乎對他有利了，他下

令審查殷神父。為了挑起這場其蓄謀已久的戰

爭，他親自撰寫污蔑基督教的佈告，將其張貼在

教堂門口，大量刊印並在杭州城和整個浙江境內

散發。大家看到佈告或許不會那麼生氣，我們將

其逐字逐句地翻譯過來：

為嚴禁歐洲人四散傳單以蠱惑人心之事，

嚴禁百姓違抗朝廷律令入教，誠望此令能維持

律法之威嚴，引領百姓歸於正途。眾人皆知世

間各國之律法，無論其所蘊含關乎修身和治國

之道何其完美，究其根本，皆遜於儒家之言。

儒家講求：在家應順父母之命，孝敬長輩；為

官應忠君愛國，待民如子。儒家奉周公 (1) 和

孔子 (2) 為先師，克己復禮，推己及人，以仁

義為本。禮，乃克己應守之道；樂，和諧乃其

象徵；律法亦或施仁政，乃禮實踐之法度。儒

學之完備，宛如星辰輝映下之日月，猶如哺育

大地之江河。婆羅門教、佛教之微言豈可與之

相較，最多也就好比蘆薈製成之火炬所散發曇

花一現之微光，亦如牛跺地所留之水窪。其有

何德何能非去膜拜信奉之？

當今聖上獨尊儒術，親自註解四書(3)五經(4)，

而後分發各地，以為儒家精髓可世代弘揚，以為

唯其一家之言獨步天下。如今康熙盛世，萬

民應聆聽聖人之言，應傳習孔孟之道，聖意如

此也。農工商平日應恪守本分，各盡其事，以

求富足安康。閑暇之餘，則可相互間切磋研習

〈聖諭十六條〉，以便融會貫通，防墮邪魔外

道。故而農工商者之理想乃為儒學，其根本乃

是忠貞不渝地期盼天命所歸。

然浙江百姓愚昧無知，罔顧其責，迷信耶

穌。基督教源於外海西洋人，明朝 (Taiming) (5)

末年 (6) 入華。本朝 (7) 皇帝曾下旨，其言道：

“留南懷仁及其同仁，允爾等拜天主，一如往

昔。未免有人新建教堂或入教，朕下令嚴行曉

諭各省督撫衙門禁止。”該旨意發於康熙九年

(1670)。禮部據此擬旨：“歐洲傳教士中凡有
通曉曆法者，着取來京，與南懷仁同居；其不

曉曆法者，准其各歸本堂，特許傳教士在教堂

內修道，但無論宮中還是各省臣民，皆禁行入

教。前旨具詳，故着令嚴守該旨。”(8)

殷鐸澤神父不知何時棄江西堂口而入浙，

其若自稱為方外之人，則應遵紀守法，閉門謝

客。何故又刊印《天主律法釋》、題名“七

勝”(9) 一書等？何故又差人繪製上帝畫像，其

後又命信徒擇日前去拜祭且留下年輕人等？何

故又在杭州，蘭溪，海寧，餘杭之臨安，德清

以及浙江各地四散傳單於民？無知愚民入教者

達千餘戶之多，皆因違反朝廷禁令而成待罪之

〈告讀者〉中提到雖然葡萄牙人已經報導過康熙寬

容天主教的來龍去脈，不過基於法國人不懂葡萄牙

語，作者還是下定決心用法語成書將這個天大的好

消息告訴法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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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此需適時教導，仍着嚴行禁止。正基於

此，本府期望無論達官紳士，亦或尋常百姓，

皆應明晰其所應守之法。

爾等棄聖賢所示之正途，而行西洋之小徑，

逆聖旨而入異教，大錯特錯。其罪之深，應按律

嚴懲。本府念及爾等昏愚，乃為人蠱惑而不慎墮

入邪教，故而欲既往不咎，留爾等自行整改之餘

地，但從今往後，應務必謹遵聖旨，以防再墮入

教。冥頑不靈而未及時脫教者；或者尚有人，無

論男女，若不務正業而恪守教規 (10)，本府下令

各府衙凡遇上述者，嚴查不貸並據呈上報；殷

鐸澤一干人等若違逆聖旨而傳教，立行拘捕；

被引誘入教者亦按律例予以嚴懲；包藏庇護者

同罪論處，決不寬待。須示眾人。康熙三十年

七月十六日 (1691年9月8日)

這第一封告示是迫害的信號。該省所有的官

員都表態獻媚於巡撫，他們每個人都張貼告示竭

力羞辱基督教，由此基督教變成了那些偶像崇拜

和無神論者們的玩物和笑料。(頁33-44)

浙江巡撫張鵬翮禁教舉措：第二道命令

巡撫很高興其一夥人中有一個像布政司一樣

聰明能幹的人，於是向其又發佈一道針對殷鐸澤

神父的命令。因為我相信大家不難搞明白中國的

司法程序，所以全文刊出如下：

據康熙十年廣東官府發文，傳教士各歸各省

本堂，殷鐸澤應回江西建昌府。故須詳查其於何

年入浙。再者，據杭州知府上報，康熙三年杭州

教堂按令查封，時逢楊光先彈劾湯若望。如今殷

鐸澤居於內，是否通報官府？然教堂既已封查，

其有何理可匿藏於內？又詔令雖允西洋人復歸各

堂，但仍禁行傳教，其須遵旨嚴守不怠。

杭州知府所報，內有一行醫教民 Chintasen，
據其述省內教堂遍佈，堂內必有一上帝畫像，教

民膜拜，且用其蠱惑他人入教。此外，殷鐸澤差

人刊印之《天主律法釋》、教民稱之為《七勝》

之作，皆為異端邪書。此洋人誘民入教，違抗聖

旨，凡此種種皆與朝廷安良之法相悖，遂須嚴查

禁行。誠望布政使及各級同僚，克盡己責，查明

許伯多祿康熙三年前之居所，浙江亦或別處，其

復歸本堂之日期是否有據可查。

至於殷鐸澤，已查明其潛入浙江年份，康

熙十年應遣返於江西。然須查明朝廷是否詔

令允許其居於杭州教堂內？該堂既已查封，

朝廷是否又允許其自行開堂傳教？Chintasen 
何年成教民，何人唆使其入教？今布政使

應與按察使 (11) 會同查明上述要點並責成上

報。Chintasen 所言教民遍佈全省一事，應嚴
行禁止。各州府衙門告誡百姓西洋邪教妖言

惑眾，成教其等迷途知返並焚燬上帝畫像，以

正視聽。此外，須尋得殷鐸澤刊書刻板藏匿之

所，若朝廷允許其刊書，然則為平息教亂，朝

廷是否明示何以為之，如何為？上述要點須明

察上報，不得有誤。(頁46-50)

殷鐸澤神父在杭州的答辯辭

他又說：“大人，那些年的事情，當時聖上

南巡，春遊西湖 (12)，湖水淹至城牆，您自己不都

可以作證嗎？難道您不記得當時聖上差御前侍衛

賞賜我堂，他們還遵從聖旨叩拜天主聖像，聖上

賞賜果盤，當時微臣有幸三次覲見龍心甚悅？大

人您怎麼可能一點也不知道聖上問我的問題呢？

這是呈上給您的詳文。”與此同時，他還將其剛

才所述的內容刊印出來一併給了他。

這些事情完全沒有必要掩掩藏藏，因為皇帝

像拉家常一樣和他說話，大家並不會覺得很奇

怪，問他住在哪裡，最近教會的事情怎麼樣，基

督徒的數量或者其他諸如此類的事情，巡撫想要知

道的就是這些事情。聽完殷鐸澤一一回奏後，皇帝

和藹地說：“老人家 (13) 您就安心住在這裡吧。”

殷鐸澤神父不願退讓，於是這位官員就將這

些供辭上呈至杭州府，知府對此不滿，他覺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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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許多地方都沒有講清楚，於是便立刻發還重

審，凡有遺漏不詳之處皆詳查。就這樣，也是同

一位衙役傳喚，神父不得不第二次到堂。第二次

開堂的記錄如下：

官員問他：“難道您不知道巡撫下令即

刻焚燒教堂內的天主聖像嗎？為何您不這麼

做？”殷鐸澤回答：“上帝和聖人聖像不可以

燒，如果大家要燒，那麼我祇有先自焚。至於

燒聖像的問題，皇帝下旨允許南懷仁和其同伴

拜天主，一如往昔。我展示聖像，拜祭聖像，

不也祇是盡我該盡的職責而已嗎？”

官員繼續問：“您讓人刊印書的刻板 (14) 

放在哪裡？”神父回答：“這些刻板自萬曆年

間就已經做出來了，現在我用這些書，裡面絲毫

沒有蠱惑欺騙民眾的東西。”官員又問：“你

有朝廷律令允許你發行傳播這些書嗎？”神

父回答：“我沒有得到允許，但手上也沒有禁

令。”官員最後說：“但是現在有人不想看到

這些書在全國流傳，您覺得有甚麼辦法可以禁

書？”神父回答：“這些書是上帝之書，不是

我的書，我從未叫人去發行刊印，您又怎麼會

想到要我去阻止它們流傳呢？”(頁53-58)

杭州府縣的判決

這位官員處事公允，並不忌恨基督徒，所以

殷鐸澤回答的時候他還處處提點，沒有搞得很過

杭州府縣的判決

其中郭弼恩神父認為杭州知府判決中最致命的禁教措施，實行保甲鄰里連坐的排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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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所作出的判決也不符合巡撫和其他官員的意

願，判決全文如下：

本縣以為教堂所示之天主聖像，乃殷鐸澤

崇拜之物件，修行之法門，望愛之圖飾，由

此，本官認為可暫緩焚燬之。刊書刻板作於

萬曆年間，如今確存於教堂之內，然朝廷尚

無律令允其刊發，亦無旨意嚴查禁存，則其雖

已刊印多冊，為殷鐸澤每每講經佈道所用，仍

不足以明斷其魅惑百姓之罪。書由中文著作而

成，確有引人獵奇之效，但文中鮮有錯處。如

今各地官員既欲嚴令禁印禁閱，則有書亦如無

書一般，亦無必再質問殷鐸澤應如何查禁流傳

一事。誠望大人明察施行。

知府 (15) 雖不如他那般友善，但也沒有怎麼為

難殷鐸澤。他讓布政使決定是否繼續讓其居於杭

州；至於 Tchintasen，他給他時間改過自新；書
籍、聖像以及教堂唯殷鐸澤一人可用，他人嚴禁

使用。不過讓人怒火中燒的正是這位知府在其判辭

後面加上了一條足以摧毀整個傳教事業的內容：

無論何人，凡入教者應即刻脫教並焚書燬

像。若執迷不悟，則應允保長及左鄰右舍檢舉

告發，各甲長保長應每三月排查各門各戶，確

保廂鄉內無教民留存後如實上報，如若有誤，

則同罪連坐。為確保各甲保所言非虛，責成各

縣府親歷親為，以官印為證。

這種舉措曾在本世紀初摧毀了日本的傳教事

業。而如今，那些中國百姓眼中被當作是豺狼的

芝麻綠豆官們，可以堂而皇之地打着搜查十字架

和聖像的旗號任意搜刮凌辱基督徒了，而他們根

本不該如此遭罪。

知府的判決送到布政使那裡，會同按察使和

議後，按照巡撫的意思，除了有關處理殷鐸澤的

內容外，核准了其它所有處理意見。對殷鐸澤的

調查報告並不公允，諸如他是要來杭州定居等

等，最終的處理意見是：必須將其驅逐出省，查

封其教堂，將其發回最早落腳的江西省。特別是

每三個月排查的那一條，布政使特別欣賞，認為

這是禁教的絕佳手段。(頁58-62)

殷鐸澤向北京求救、索額圖介入、
張鵬翮快刀斬亂麻的最終判決

此人正是出身高貴、位高權重、功勳卓著的

索額圖 (Sosan)。這位大人所有職務都擔任過，可
以稱為一位偉人，他甚至擔任過十餘年帝國地位

最高的閣老 (16) (Colao)。他還是皇帝的姻親，皇
太子母親皇后的舅舅，這讓他有別於其他朝廷重

臣。聰明的頭腦、敏銳的洞察力、果敢的決斷力

以及睿智和幹練讓其深受皇帝信任，朝中大小事

務都會找他商議並委以重任。但是無論各方面有

多麼的出色，相比其才智，索相的人品使之顯得

更為偉大和平易近人，其本質上就是一位正直、

真誠、公正、忠誠、慷慨並且很好的朋友。正因

為張誠神父和其性格相像，這位親王在赴中俄邊

境談判的旅途中亦有同感，他對神父的友情已至

溫情和放開而且毫無忌諱的程度了。

張誠神父將畢嘉神父的信給索相傳閱，信中

講到浙江巡撫無故自稱是基督教的宿敵，以貶斥

該教為樂，發告示上公堂這些不公道的事情一股

腦地加諸於基督教之上。張誠神父懇請索相阻止

浙江巡撫的暴力行徑，對他說此事非得全仰仗大

人您的庇護不可。索相非常客氣地說：“您大可

放心，我曾施大恩於浙江巡撫，其不敢不從吾之

命。您放寬心一切皆會恢復原狀。余之諾，必成

也。”最後幾句話他重複了很多次。

事實上，索相一回到北京就立刻寫信給巡

撫，要其與殷鐸澤神父言歸於好，糾正其所犯之

過失。而且他為了不忘記和神父見面，還把張誠

和白晉二位神父致殷鐸澤神父的書信放在龕盒裡

以便自己親自處理。要讓別人都像浙江巡撫那樣

桀驁不馴似乎太強人所難，他已騎虎難下，以至

於現在又要讓一切恢復原狀簡直太丟面子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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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無論索相曾經如何提攜過他，他如何感恩索

相，這件事情他都不打算聽命於他。索相寫了第

二封信再次向他施加壓力，但是這封措辭嚴厲的

書信也祇不過是使得巡撫不得已赦免了殷鐸澤神

父並且允許其繼續在教堂居住而已，並沒有起到

其它甚麼作用。他反倒覺得索相應該會對他的野

蠻行徑感到滿意，應該會以為他在浙江搞得不會

太過火。為避免再度接到讓他感到難堪的信，巡

撫決定了結此事，批准布政使和按察使判決中的

所有條款，內容摘要如下：

余查悉此類異書，據殷鐸澤供辭，乃印於

萬曆朝。而今，是許之亦或禁之，雖尚未有明

示，卻理應為西洋教士所獨存也。如若殷鐸澤

無心宣教於民，蠱惑百姓入教為徒，又何須雕

版印刻之？若眾人允其留板存之，須其許諾

日後必當停印禁刊，然殷鐸澤竟明言欲一意

孤行，一如往昔。故必燬之，以絕後患。布

政使判決及每三月查訪之判令發佈之日起，

若還有人膽敢散播異書，遂成教民，嚴懲不

貸。若鄰舍和各保甲之長懈怠，則以包藏之

罪論處，戴枷示眾。如此，皆為秉承聖旨而

行之，皆因朝廷禁令而為之。由此，則正道

歸心，邪謬皆廢。殷鐸澤所居之教堂雖非其

所建，卻因久居日長，似如其所建也，故其

留居似為宜。

殷鐸澤向北京求救，索額圖介入，張鵬翮快刀斬亂麻最終的判決

(引號內為判決全文，其中提到欲如何處置西洋傳教士和中國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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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han-chaa 街之女堂，嘉興 (kiaa-him) (17)、
海寧(18) (Haïnim)堂口，無論是否由教民資助西
洋人而建，既已空置，兩地官府應予查封。余

查得巴道明 (Sarpetri) (19) 曾居於金華(Kinhoa)，
康熙二十一年 (1682) 辭世。據金華和衢州所
報，許伯多祿康熙三年 (1664) 既已入閩，同
年潛居蘭溪教堂，巴道明偕其同赴京，終回

蘭溪，廣東布政使遣其回浙，亦可為證。該堂

典當而得，後贖回，許伯多祿購得一宅為教堂

之用，今允其留居閉門研習禁行傳教。金華教

堂既已售，則毋庸多言。衢州教堂得之不久，

許伯多祿須遵從當地知府之命速售之，遂即回

稟。Tchintasen領頭唆使教民違抗朝廷律令，
杭州知府既已查實，務必嚴懲，帶枷示眾，

以儆傚尤。(頁77-85)

康熙處置山東茌平縣教案的方式

山東茌平縣令不喜歡基督徒，欲禁止教徒行聖

事，讓他們嚴守禁教詔令。暴力事件實已發生，遭

罪的是法國耶穌會士汪儒望 (Jean Valat)。他一直照
管着當地教堂，作為最年長的入華傳教士之一，

耕耘近四十餘載，成果顯著，實至名歸。正因為

他愛戴信徒，所以致信在京的耶穌會士請他們阻

止茌平縣的教難，並防止蔓延至山東其他地區。

皇帝似乎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強烈感覺到耶

穌會士在其身邊的存在，似乎很想找機會犒賞其

一番。神父們都認為這是一次解決長期禁教的絕

佳時機，他們有的很冒失，向皇帝進言道：“廣

東官員，假借執法教民之口，實則擅妄加害於教

民教士。早年吾皇年幼，所頒之詔令易損我教，

今陛下若不廢，則將終日為官府肆意欺凌。承蒙

陛下多年厚澤，今若陛下向天下示意護教，准行

聖事，則必當感激涕零。”

這番講話為皇帝所不悅，他回覆他們勿為茌

平縣縣令和山東官員的過激行為所困，他會讓他

們停止迫害，下旨重修舊好，但是無論他有多麼

關懷愛戴他們，傳教士都不可以妄稱皇帝是基督

教的保護者，也不可以亂說他推崇基督教，其實

中國人都搞不清楚基督教是甚麼呢，在這個問題

上傳教士必須頭腦清醒，不要自我發揮過度詮

釋。(頁100-102)

趙昌為在京耶穌會士向康熙傳話的經過

當時在京的耶穌會士祇有四人，分別是葡萄

牙人徐日昇神父，佛拉芒人安多神父 (Antoine 
Thomas)  [則暫代閩明我神父 (Philippe-Marie 
Grimaldi) (20) 任欽天監副監一職]，以及兩位法
國耶穌會士張誠神父 (Gerbil lon)  和白晉神父 
(Joachim Bouvet) [他們被皇帝留在宮中受到特殊
禮遇和關懷]。他們一面向上帝祈禱以求借助他的

光輝成事，一面一起入宮請求覲見。(21) 皇帝對他

們向來隆遇有加，雖然沒有召見他們，但卻派了

一位侍從 (22) [皇帝一般派這位趙姓大人傳旨] 見他

們，以便可以更清楚他們的真實想法和意願。

他們哭着對趙昌說：“朝廷既然禁教，臣等

亦祇得向聖上請旨，按律嚴懲我等，一勞永逸，

免留後患。若禁令延行，又或陛下臣民中凡信教

者皆按罪論處，則臣等不得不揚帆回國。眾所周

知，臣等離鄉背井，親朋好友，榮華富貴，一一

拋於腦後，福音施佈天下，唯此獨願。陛下厚

愛，隆恩不絕，無以為報。所尋所求，非名非

利，敢受皇恩，皆為傳教，以平教難。禁教法

理，援自律令，臣等請旨，廢此禁令，准傳教士

自由佈道，臣民亦可皈依。若陛下准奏，臣等必

當鞠躬盡瘁，以報聖恩。”

趙昌喜歡他們，願為効勞，於是速回稟明，

皇帝不為所動，命其傳話給諸位傳教士：“傳朕

口諭，命其等勿以有人為難你等為怪，教民望朕

庇𧙗，卻又行為不端，自落官員問責之口實。浙

江一案，朕會循山東一例密令處置，可寬心，靜

待其候。”

諸位神父對此回覆頗為驚訝，於是相互商討

此等微妙之時應取何等應對之策，他們發現無論

從哪方面來看他們都處境堪憂：如果拒絕皇帝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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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我們的恩典，就會將自己置於惹惱聖上的危險

境地，將大難臨頭。如果我們接受的話，也祇不

過是飲鴆止渴而已，到時候看到的還不是我們的教

徒被官員們騎在脖子上任人凌辱罷了。換言之，要

麼任憑事態發展而不顧，要麼按過去的辦法不斷上

奏討皇帝嫌，但是這很有可能會激怒他。

如此路路不通，繼而苦無良策，難下決斷，

他們祇得向上帝尋求指引，蒙受天主聖啟後便下

定決心，圍着趙昌說道：“臣等行走宮內，全賴

陛下庇𧙗，豈敢忤逆聖意。臣等不禁向萬歲爺稟

告，祇為浙江一事已人盡皆知，不可收拾，刁難

問罪起於天主教法未獲朝廷首肯之緣故。聖上明

鑒，誠然我教不受律例保護，律令亦禁絕臣民入

教，然欺凌侮辱仍將不絕。臣等唯有每每乞求陛

下，惴惴惶恐，唯恐君棄。”(頁108-114)

耶穌會士求容教，康熙為傳教士改奏摺

雖然皇帝最後說的幾句話令人不安，他們還

是堅信上帝必將助其成功，因此一心一意祇想着

寫好奏摺。他們用漢語寫了兩份，裡面沒有指責

浙江巡撫，也沒有抱怨其他人，而是申明：基督

徒本質上並非不安和受害的代名詞，基督教從不

教導任何違法亂紀、有違常理的事情，相反卻把

最純正最高尚的倫理道德傳授於民。全國所有被

禁的宗教裡面，唯有基督教遭到迫害打擊，這點

並不公允。如果人們再去回味下基督教教誨的東

西，毫無疑問就會不禁主動地為基督教辯護。

一週後 (23)，他們帶着奏摺去找皇帝，當時

他還在南苑，正是為了趕在公開召見之前好心特

意先見他們一面。皇帝召見，將他們留下，不過

一句話也沒有和他們說，他的沉默讓諸位神父感

到尷尬惶恐。

由於張誠和白晉二位神父每周都有幾天進宮

陪侍皇帝研習物理和數學，將歐洲最新的科學發

現告訴他，這樣他們就借此有利位置向他進言，

跟他說他們斗膽，已將奏摺遞上來了。於是一向

敬重他們的皇帝就跟他們說這些摺子不宜對外公

開，硬讓漢臣 (24) 接受他們的要求也不合適，他

會再仔細看看，讓他再考慮考慮。幾天後他從南

苑出發去另一處行宮 (25)，諸位神父自然不會忘

記也跟過去，急切地想知道後續進展如何，但是

皇帝依舊甚麼也不跟他們說，一直等到1692年的
主顯節 (26) 前夜趙昌到北京住院傳旨。

他把四位神父都叫過來，向他們傳話，皇帝

意思是他們的奏摺還不足以說服人，所有辯辭都

在說基督教的優點，這樣不可能讓那些仇教者印

象深刻，還要再多點關注點，要知道有些事情不

讓中國人為之動容是不可能讓中國人為之掛心

的，皇帝意思你們用滿文再寫一份奏疏，要更加

懇切點，符合國情更討人歡心點。張誠和白晉二

位神父過去奉旨學習滿語，如今很是精通，立刻

起草了一份，很快就交給了皇帝。

這次比上次等得更加揪心，那是因為他們擔

心這位世上最英明的君主同意他們所請之後又會

不會改變主意。他們這樣乾着急是沒有用的，因

為上帝想要試煉他們的耐心，讓皇帝把這件事情

忘卻掉，或者假裝把這件事情徹底忘掉，因為皇

帝之後再也沒有提及過此事。他們覺得他是在等

李國正 (Emmanuel Ozorio) 和羅歷山 (Alexandre 
Ciceri) 兩位神父入京，蘇霖神父 (Joseph Suarez) 
奉旨去澳門接他們入京。皇帝接見了他們，對他

們非常照顧，還很開心地收下了他們帶來的禮

物，這些東西是以閔明我神父的名義送出手的，

他當時還未抵達歐洲。這一過程中無論皇帝有多

麼地堅信他可以給諸位神父更大的驚喜，卻始終

都沒有提及有關容教奏摺的事情。神父們變得愈

發沮喪，這是因為中國春節將至，事情的發展越

來越遠離他們的預期了。

諸位神父為此很擔心，於是找人稟告皇帝，

如果他不高興處理他們的奏摺，就很難分享到臣

民節日的愉悅，等待他們的是一個悲傷的節日，

而這個春節會因為浙江巡撫騷擾殷鐸澤神父，迫

害教民而顯得更為悲慘。

皇帝捉摸他們提出的理由，反覆掂量他們謙

卑的請求後，甚至親自操刀修改奏摺，整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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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改動，然後發還給他們。他讓趙昌向他們傳

話，讓他們注意奏摺是否具詳細無缺，其等所請

是否皆囊獲無漏，並於次日奉旨覲見。於是，諸

位神父滿懷恩情地前去見皇帝，他們首先向他表

示陛下聖恩和其無私庇護，其等心知肚明，然後

又說既然聖上有心恩准其等呈遞奏疏，為承聖

意，他們想要推遲規定提交奏摺的時間，對奏摺

必須所做的修改也想要延後，次日是基督教的一

個重要節日(聖母獻耶穌主堂瞻禮)，如果皇帝恩准

他們在那天把奏摺遞上去，他們定會感激涕零。

因為聖母會在這一天將她的兒子獻給聖父拯救萬

民，他們希望借此時機能為教難一事換取一個好

兆頭，畢竟成千上萬靈魂的得救都指望着康熙頒

佈容教詔令呢。(頁117-126)

在京耶穌會士遞上奏摺
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1692年2月2日)

向索額圖求助

人們可能感到詫異，奏摺中竟絲毫沒有一點

褒揚基督教的地方。皇帝想要助他們成事，為此

覺得那些讚美基督教的陳辭自當難以為漢臣所接

受，不如換成他授意的那些還湊合，況且諸位神

父一心祇想成事，都依附於他。

皇帝循例將此奏摺發往內閣 (Tribunal des 
Colao) (27)，兩天後再發往專職處理宗教事務的
禮部，命該部商議後回奏。由於皇帝須赴皇陵祭

祖，且封印期將至，禮部無暇會題議奏，祇能等

到開印之時的三月初。

皇帝的作為讓大家信心倍增，希望滿滿，諸

位神父相信他尊重基督教，願為其出力。他們在

禮部也能找到支持者，兩位禮部尚書 (28) 似乎便

是，正因為他們地位重要，大家相信他們不會不

引導其他大臣跟隨他們支持容教。大家覺得這件

事情會更加好辦，主要是因為尚書之一的顧八代 (29) 

某日宮中遇到張誠神父，一邊上去擁抱他一邊跟

他說事情他會放在心上的，對他其本人很滿意。

大家還得依靠熊賜履 (30) 大人，他可是閣老，亦

同為禮部尚書，他不久前剛回工作崗位，期間中

斷了二十七個月，因為他的母親去世，他必須回

南京奔喪。在其留居該城期間，其與畢嘉、洪若

翰以及劉應神父交好，並送禮往來，他同諸位神

父經常討論基督教，其論道的方式讓他們覺得這

位大人距離上帝之國並不遙遠。一次偶入教堂，

其見十二門徒畫像，遂讓人複製置於宅內其中一

間類似於禮拜堂的房子，這讓人相信他已是教徒

了，流言隨即傳入宮中，連皇帝都向諸位神父詢

問原委真假，熊賜履回到北京後，他待在京耶穌

會士不比待南京諸位神父為差，因此諸位神父相

信這件事情他不會不幫忙，對他亦同樣意義重

大。(頁137-141)

索額圖會見浙江巡撫派赴北京
向其解釋原委的官員

張誠和白晉兩位神父某日前去拜訪索相，求

他在皇帝面前美言幾句，讓他的朋友們都來支持

這份奏摺。索相很樂意幫他們，主要是因為他對

浙江巡撫非常不滿。封印期前幾天，巡撫反覆思

量過去他對索相的行為和態度後，派了一位官員

赴京拜見他的這個靠山，對於之前索相寫給他的

信做一個交代。這位官員向索相表示巡撫對他感

恩愛戴之情無以為表，請他相信針對殷鐸澤和

教民的行動中絕無過火行為發生，他所做的無非

是為了堅決執行皇帝詔令，不讓他們在房門上放

上些具有煽動性的東西，並且阻止他們焚燒祖先

畫像和牌位，以免引起國內的混亂。他如此關注

此事，也是為了遏制事態的進一步發展，為此懇

求索相轉告殷鐸澤盡責管束教民，勿在該省挑起

教難。

巡撫的心思索相一清二楚，才不會被他的花

言巧語所蒙蔽。他深知基督徒不會落人口實，沒

有理由對他們嚴加打擊。教徒百年來都把耶穌的

名字貼在房門上以同他戶相區別，其他人家門上

貼上偶像崇拜的圖像就沒有人說三道四覺得是一

種犯罪，還有甚麼比之更無辜的呢。此外他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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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基督徒焚燒祖先畫像牌位有錯，不過教徒也是

完全按照律法和習俗的規定根據世俗禮儀拜祭他

們已故雙親的。他也知道巡撫如此誹謗是為了詆

譭他們，是要他們為這個嚴守執着這種古老禮儀

的國家所不容。他也不會不清楚巡撫指教徒圖謀

不軌乃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因為大家甚至於都不

會去懷疑過他們會怎樣，巡撫在對付他們的過程

中也沒有專門提到這一點。可以確定的是他不會

放過任何機會，祇要教徒給他找到哪怕一點點藉

口，因為他用心險惡，早已派人秘密潛入宮中散

佈謠言說基督徒有圖謀不軌之心。

索相崇尚正直和公正，很不滿巡撫的狡詐和壞

心眼，又一次寫信教訓他並且對前來解釋的官員生

氣地說：“爾主不配與人為友，受人恩惠。西洋教

士，終日侍奉皇上左右，德行備受聖上讚許，爾等

如此苛待，實為昏愚。今吾執筆，非諂媚於洋人，

祇為救他，免觸聖怒。伊不從我，不聽我命，你傳

話於他，彼之惡行，終召我棄，就當從未相識，一

了百了。”索相言辭激烈，令這位可憐的信使惶恐

不安，連忙跪下不停磕頭，請求他息怒，勿遷怒於

巡撫，依舊一如往昔地關照他。生氣的索相不想聽

他解釋把他打發走了。 (頁142-147)

索額圖會見浙江巡撫派赴北京向其解釋原委的官員 (其中的斜體字部分是索額圖訓斥官員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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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部拒絕赦教、傳教士試圖再次上奏
康熙對此態度前後的轉變過程

他們都愕然了，這絕非他們所期待的結果。

他們不敢相信皇帝為他們做了那麼多事情後居然

拋棄了他們，神父們還指望着他，幻想着他在批

准禮部決議後前還會留心修改下，他們都是這麼

想的，因為當時他們知道皇帝沒有按例將此決議

發往內閣 (Colaos)。他們最終發現自己判斷失誤，
是於次日去皇帝所在的南苑為其講解物理數學並且

回答前一天皇帝所提問題的時候。他假裝對他們噓

寒問暖，比以往更加關懷備至，事實上這樣堵住了

他們的嘴巴，讓他們相信他們是那麼得得寵，皇帝

是不會不插手的。但是他們不久就發現不對勁了，

因為第二天他們就知道皇帝已經批准了。

這對諸位神父而言簡直就是晴天霹靂，他們

驚愕不已，備受打擊，深陷苦楚之景象無不為其

諸友所動容。由於皇帝可能就在這幾日回京，他

們決心面聖陳情，入宮後他們對趙昌說：“我等

淒苦哀鳴之態、大人已見。滿心期待，卻慘澹收

場，是該如何為好？從今往後，聖上萬千恩寵於

我等又有何用？受人凌辱不得翻身乎？有何臉面

見同僚？歐洲故里該如何視我等乎？如今聖上依

准，萬民禁行我教，然我等曰來此祇為傳教，豈

有人信乎？又或曰，皇上聖明，明察秋毫，隆寵

厚待，何故此等小惠拒施於我教，天下焉有此理

耶？必是在京教士，以隨駕侍奉為耀，貪戀權

位，故而懈怠教務。遂請大人容稟，如今臣等孤

苦，生不如死，國之浩大，卻容我不得，不如一

死，免遭罵名。”他們把所有能想到有關於痛苦的

詞一股腦兒地都加了上去，終於到最後他們的意思

是要求皇帝恩准他們再上一份新的奏摺請求赦教。

趙昌待他們向來不薄，不過也不想攬下此

事，以免觸怒聖上，因為他也不知聖意究竟為

何。他嘗試安撫他們，為了哄他們，還建議他們

再度上疏，密封後他想辦法將其秘密呈上。這個

法子並沒有要趙昌使甚麼陰謀詭計，而他也沒有

幫神父這個忙，因為除了他長期插手此事外，更

重要的是未獲允許就這麼做的話太過危險。因此

諸位神父央求趙昌一定要讓皇帝徹底搞清楚其等

想法，他們死纏爛打，趙昌拗不過也就答應了。

萬歲爺直到入夜才回宮，由於他直奔其祖母

孝莊文皇后的故居，一直苦等他的諸位神父見不着

他，祇得回去了。皇帝一回到寢宮就問趙昌他們是

否來過，趙昌回答說：“一直候着，直到丑時，奴

才費得九牛二虎之力方得勸伊等離去。”皇帝接着

問：“說些甚麼否？”趙昌回奏：“其中一位病得半

死，其他未言片語，皆恍若神形俱消之態，着實為人

噓唏不已。”他利用這個絕佳機會說盡好話。

禮部拒絕赦教，傳教士試圖再次上奏

康熙對此態度前後轉變過程中談到漢臣阻撓容教的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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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很注意地聽着，神情自若，然後轉身對

在其寢宮侍奉的人說：“朕不知漢臣針對西洋人

之所為，雖已明示有意容教，不曉伊等執着依

然。外國人乞求容教，乃唯一掛心之願，朕意許

之。孰知伊等好用‘止’字 (31)，以此駁回，議

得天主教止令西洋人供奉。朕留禮部決議多時，

傳召諸位閣老 (32) 前來以正視聽，豈料閣老中之

漢臣亦同樣拗執。既已無迴旋餘地，朕亦唯有依

議從之，然致其西洋人等傷懷悲鳴亦屬不該。趙

昌，你傳朕口諭，着伊等耐心等待，切勿自棄，

此事朕自當掛心，盡力了卻伊等心願就是。”

第二天諸位神父入宮獲悉了皇帝答覆，這讓

他們心安並且重燃希望，催促着趙昌利用如此有

利時機替他們說好話，他們對他說：“煩大人稟

呈萬歲，臣等境遇眾人皆知，今日抱怨之深，遠

甚於楊光先時期，皆因當年正逢顧命大臣臨朝，

借陛下年幼，視我等為邪教，唯有仰望聖上快快

親政，以平波瀾，還我公道。待之今日，皇上統

御四方，惠澤四海，聖名遠播，萬民敬仰，任用

臣等効命朝廷，隨君奉駕，榮寵萬千。臣等所

盼，唯容教一願，卻為人所阻，日後我等有何指

望？豈非終日為人所譏諷輕視？任憑我等同僚於

各省為人凌辱？必有人折磨教民，以嚴酷報仇之

法迫其等絕棄我教，異日必當生不如死。我等已

淚盈奪目，懇請大人將我等慘狀稟明聖上。”

趙昌回去後向皇帝如實回稟，君為之動容，

再派其前去撫慰諸位神父，讓他們放心皇帝會保

護他們的。幾天後他們親自前去謝恩，見到皇帝

後，滿肚子的苦水一股腦兒地向他傾瀉而出。皇

帝英明，深明諸位神父如此之用意，其等盡忠職

守，無非祇是為帝國可以容教而已。

當時還有一件事情對於說服皇帝作用不小。

諸位神父心情沮喪，如果他們的請求得不到滿

足，傷痛就會久久不能平復，就在這時皇帝知道

了有一位意大利年輕人 (33) 不久前剛剛抵達澳門，

此人擅長醫術，而皇帝也研究解剖學，心醉於西

方最新之發現，很想見見他，於是便命廣東總兵

護送諸位神父中的一位陪同其進京面聖。

神父們婉拒推諉，回稟說他們不敢公開露面

以免引起混亂，如果這個時候動身的話，他們不

忍直視各地傳教士教徒淒慘之態。正因為基督教

在諸位神父看來比他們在世上所擁有的一切都要

珍貴，所以他們絕對無法對傳教之凋零熟視無

睹，這倒並非是說教難之痛甚於父母摯友故去之

痛，因為諸位神父正是為獻身於天主才棄他們而

來的。(頁152-163)

康熙和索額圖的對話

皇帝見狀，為之感動，決心盡快准其等所

請。他知道索相是諸位神父的朋友，於是傳召其

入宮，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他。索相自然完全站在

神父們那邊，他向皇上請示，皇帝對他說：“漢

臣執意止令西洋人供奉天主教，致伊等惶惶不可

終日。”索相回話：

陛下竟受如此對待？漢人妄自尊大，何時

起竟敢如此忤逆聖意？洋人得蒙聖眷，不亦

陛下厚澤乎？伊等奉君，由來已久，且盡忠

職守，今陛下庇𧙗，受之無愧。漢人食古不

化，何以貶斥天教？奴才細查，通覽教義，未

覺其有何異於道法自然者，唯仁德忠是也。視

其邪教者，未得其旨也。倘若舉國皈依，俱奉

其法，則匪寇亂黨盡消，亦無需為固江山，竭

耗養兵無數。萬歲爺登基三十載，何人可曾參

奏各省西洋教士教民乎？伊等犯蠱惑之罪，安

在？責其等煽亂，可枚舉乎？奴才蒙聖睿鑒，

位列議政大臣之內，十餘年來，未聞絲毫他人

檢舉之訊。喇嘛教、佛教、道教、回教，諸教

廟宇，何等壯麗，欲建則建，見怪不怪，何人

異議？而今天主教，任憑其教義何等純正，任

憑其禮法何等神聖，任憑其教化何等裨益於安

邦定國，唯獨天主教漢人不屑一顧，天下豈有

如此不公之理乎？

陛下聖明，深蘊驅西洋人不遠萬里來此動

機唯傳教是也，絕非貪圖名利權位者也，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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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欲圖之，獨其等不為所動，又無妻室兒女，

無人可繼享其業。其等所求，無損道法，亦無

害於朝廷福祉，若駁伊等容教之獨願，則絕非

激勵伊等來華効命我朝之良策也。陛下記得西

洋教士治理曆法，殫精竭慮；吳三桂造反，南

懷仁鑄炮有功；又有人等差往沙俄，行文翻譯

以襄助和談，正如奴才過往所奏，全賴伊等傾

心辦差，朝廷才免於一戰。臣請陛下施天子之

權，容教開赦，勿再推遲。

皇帝打斷他：“有理，然赦令已出，朕亦依議，

為時已晚，另有辦法否？”索相回話：“聖上是

主子，主子有命，臣子必從之。陛下再不援手，

唯恐西洋人西歸不復返。”

皇帝沉思片刻，似乎有些猶豫不決，不過忽

然一個轉身，對索相說：“朕意已決，命禮部重

審來看，禮部各員，諸位閣老，由你遊說，務必

讓伊等公允處事，寬容赦教。爾所奏之言傳於諸

臣即可。”索相回話：“尊旨，這就去，奴才有

理而身正，定當傳話到。”(頁163-169)

索額圖對官員們的講話

與此同時，為爭取禮部，索相的勁頭比傳教士

還要足，他恩威並施，在和幾位主要大臣談好後，

他去找禮部官員和諸位國老，他們聚在一起，索相

把皇帝的話重覆了一遍，之後他發表講話：

諸位大人，天主教道法自然，爾等何以

驅之出境？諸位大人自當公道明理，請問某

教法導人敬天，驅民忠君，勸婦從夫，教子順

長，亦教導主子之命有理，奴才不可不從，仇

視命官，違抗朝廷，怨懟他人，放蕩不羈，該

教法皆禁，爾等何以禁之？某教教旨純正，導

人向善，反之邪魔歪道諸位大人倒容得下，何

以爾等拒之？就是論事，杭州城內回教徒所建

之堂，其恢宏壯麗，其它建築不也是難以匹敵

嗎？其他教派城內無堂？天主教篤行至善，何

故獨其驅之以為快？諸位大人，捫心自問，西

洋人來此為朝廷効命，功不可沒，然我朝視其

為邪教竟不堪忍受之，公允否？眾人皆知，朝

廷任用西洋人觀測星宿，修繕曆法，你等還曾

記得三藩之亂，尼布楚議和，我朝佔盡上風，

全賴伊等之功。西洋人若名不副實，談判何等大

事，余拗勁委其等重任，豈非自毀英明，你等信

否？萬歲爺受命吾欽差大臣，若論功行賞，看似

余自當首功，將心比心，不敢攬功，理應俱歸於

西洋教士。罷了！諸位仍有異議，大可提出共商

榷，若無人反對，余請諸位秉公辦理。

索額圖對官員們的講話

索額圖向康熙奏報同禮部官員會談的情況，康熙和他

開玩笑說，你這般對官員疾言厲色，他日可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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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相身份個性使然，充滿火藥味的這番話讓

在場的人為之一驚，漢臣們亦不得不承認他說的

話沒甚麼不真實不公道的，他們並不是厭惡西洋

人和天主教，直至今日他們都認為不該允許朝廷

容教，這是因為天主教是洋教，由西洋人主持施

道，他們有理由憂慮一旦開此先例，很快全國各

地就會有許多人入教。索相回覆說：“敬天，自

當舉國從之，唯天命是從。屆時各地姦淫擄掠俱

無存，家家貧富紛爭盡勾銷，官官相輕亦不見，

盜竊亂賊而不作，天下為公，是為大同，天朝威

武，舉世無雙。”

他又一次發言讚美天主教，慷慨激昂又鏗鏘

有力，說服了那些最固執的人，大家不再反對甚

麼了，之前態度最強硬的官員此刻也熄火了，這

定是上帝沁入他們的心扉，讓他們回心轉意順從

了主。現在這些官員都異口同聲同意傳教士在國

內自由傳教，百姓亦可以皈依天主教了，於是立

刻擬旨上呈皇帝。

大獲成功的索相很高興，離開會場向皇帝彙

報情況去了。他向皇帝保證漢臣都已就範了，他

發覺他們和滿族官員一樣老實了，皇上就等着他

們請旨即可心願成矣。皇帝笑了，然後開玩笑地

跟他說：“如此發作，漢臣絕不會善罷甘休，等

着日後穿小鞋了。”索相泰然自若，回話道：“回

萬歲，穿小鞋算不得甚麼，若不給點顏色，伊等定

不會明瞭孰輕孰重。”(頁173-180)

禮部通過容教詔令，索額圖督陣

皇帝剛剛和兩位滿族閣老商議此事，現在看到

可以確保讓神父們滿意，同時漢臣亦未受責而感到

高興，兩方面都顧及到了。一開始他祇打算讓滿臣

議事，但是他覺得還是要左右平衡，畢竟還有漢臣

在，一方面要讓他們緘默，另一方面又要讓詔令服

人名正言順。因此他立刻下了兩道命令，一道給諸

位閣老，一道至禮部，以便他們一道議事。

於是大臣們遵照皇帝的命令於次日在宮中開

會，皇帝希望索相亦親自到會見證整個過程，同

時也完成其親啟的這一偉大事業。大家都不敢有

違索相的意志，字字斟酌，都同意後，草詔就唸

了出來，皇帝的意思完全體現出來了。今日，正

由於這份詔令已享譽全國，終於傳教士可以自由

佈道，人民可以皈依，教民可公開供奉了。

索相和王熙當時對諸位神父還是關懷呵護

的，前者受皇命列席會議，在擬詔中加入了兩

點：天主教勸民忠君，子從父母。忠孝是中國人

所有美德中最突出的，會議宣讀結果的時候這兩

點是有的，但是後來皇帝按慣例將此令發回給他

們的時候被某位閣老刪掉了，大家都沒有察覺。

在皇帝批准其生效後，神父們才發現上當了，還

好這一點也不是太重要，更何況大家想的不都做

到了嘛，於是諸位神父也就不打算再和皇帝提及

此事了，息事寧人作罷。

索相原本加在裡面的一句話：差往阿羅素，

幸得伊等而成其事，改成：差往阿羅素，誠心効

力，克成其事。託王熙的福本來還加上這句：天

主堂凡人皆可行走供奉，或者說是：凡人即可成

教民。這些話本來都已經敲定了，但是到手的詔

令上卻含糊其辭，表述歧義。

皇帝曾經訓斥閣首 (34) 第一次的時候沒有順

他的意，如今看到事情得到圓滿解決非常高興，

他第二天問趙昌諸位神父是否已知曉，趙昌回話

說：“回萬歲，詔令副本伊等剛剛交予我手，其

等感恩欣喜之情，史未所見，迫不及待恭候陛下

准奏。”皇帝說到：“伊等盡本分傳教，朕自當

許之，樂聞其祥。”

皇帝批准的日子是1692年3月22日，這天對於
天主教而言可謂倖哉，因為正是這一天標誌着天

主教擺脫了百餘年來的奴役，從皇帝年幼時親手

為天主教套上的枷鎖中解放出來。(頁180-192)

【註】
 (1)  原註：中國最早的儒家學者之一。譯註：原文為Tchéou-

coun。
 (2)  原註：中國人將孔子視為老師，他比我們的主誕生早500

年。譯註：原文為 Coun-tçé。
 (3)  原註：孔子和其弟子孟子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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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原註：五經是中國的經典，李明神父在其新書《中國近
事報導》中已有提及。

 (5)  原註：這個朝代建立於1369年，歷經十六位皇帝統治共
計二百七十六年。

 (6)  原註：1581年。
 (7)  原註：本朝為大清(Tai-cim)，是統治中國的第二十二個

朝代。

 (8)  譯註：參見韓琦，吳旻校註《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北
京：中華書局，2006年9月，頁398。

 (9)  原註：第一本書由耶穌會士艾儒略神父所著，是一本全
面介紹基督教的讀物。第二本由西班牙耶穌會士龐迪

我神父於南京教難時期在澳門所著，他在那裡於1618
年去世。譯註：《天主律法釋》原文為 Explication de 
la Loy de Dieu, 蘇霖神父的《1692年康熙容教》也有張
鵬翮禁教令的全文，不過未提及這本著作，至於到底是

艾儒略神父的哪本著作待考。《七勝》原文為 les sept 
Victoires，在蘇霖神父的《1692年康熙容教》中梅謙立
教授譯為《聖神七恩》，根據郭弼恩神父原註提供的

資訊，應排除這本書是龐迪我神父的大作《七克》，

因為《七克》成書於1604年，而非南京教難時期所作。
比較確切的是郭弼恩神父在下文記錄殷鐸澤神父的辯辭

和浙江官員的禁令中都提到這兩本書都在萬曆年間已有

刻版，本譯文取直譯以進一步待考。參見G.G.萊布尼茨 
著，楊保筠譯《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

歷史》，河南：大象出版社，2005年7月，第頁23。
 (10)  原註：巡撫注意到安息日和基督教節日新皈依者嚴格遵

守其中的教規。譯註：所謂不務正業，指的是基督徒

在週日和基督教的齋戒期內不工作。

 (11)  譯註：原文為 le Juge Criminel de la Province。
 (12)  原註：原文為 le Lac délicieux。
 (13)  原註：“老人家”在中國是褒義詞。譯註：據《熙朝定

案》所載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殷鐸澤和潘國良

兩位一同覲見康熙帝，而非殷鐸澤一人，皇帝對其二

人說的原話是：“送君千里終須別，老人家好好住在這

裡。”參見韓琦，吳旻校註《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

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9月，頁173。
 (14)  原註：中國印刷業和我們西方完全不同，我們印刻的字

元不多，不難用板將它們組配起來；但是在中國，他

們有超過八千餘個字，這樣配頁是無窮無盡也是不可

能的。於是他們就用和我們一樣的辦法把字刻在木板

上烘焙，用的是銅板印刷法。

 (15)  譯註：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張鵬翮任浙江巡撫起至杭
州教案結束的時任杭州知府是：魏麟微，溧陽人，進

士，康熙二十八年到任；苏良嗣，奉天人，康熙二十

九年到任；李鐸，奉天人，康熙三十一年到任；参见

民国十一年《杭州府誌》，卷101，頁1954。
 (16)  譯註：指的是索額圖於康熙九年八月從國史院大學士改

任為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至康熙十九年八月因病

解職改任內大臣、議政大臣的十年。康熙二十五年授

領侍衛內大臣，康熙四十年九月退休。

 (17)  原註：巡撫至此下令將兩所教堂改建為關帝廟，如果覺
得太小的話，則改建為學堂。

 (18)  原註：上述所說的地方都在浙江省。
 (19)  原註：多明我會的巴道明神父曾在楊光先教難時期被囚

廣州，他曾寫過一篇關於中國人祭孔祭祖的文章，人

們可以在中國經典和新教徒的辯護書中找到這些相關

的內容。

 (20)  原註：閔明我神父奉旨出使俄國，他接替南懷仁神父成
為欽天監監正，在他離京期間皇帝讓徐日昇和安多神

父共擔其職。

 (21)  原註：1691年12月22日。
 (22)  原註：大家一般稱呼他趙老爺 (Chao-laoyé)。譯註：其

真名趙昌，是康熙的近身侍從。有關趙昌研究請參見

陳青松〈趙昌家世及其與傳教士的往來〉，《亞洲研

究》(韓國)、2009年第8期。
 (23)  原註：1691年12月28日。
 (24)  譯註：原文為 les Mandarins Chinois。
 (25)  原註：距京1.5里遠的暢春園 (Tcham-tchun-yven)。
 (26)  譯註：羅馬天主教的主顯節是1月6日。
 (27)  原註：國務會議，帝國最重要的機構。
 (28)  原註：滿族入主中原後，沿襲前朝制度，留用漢臣的同

時，還任用滿族官員充斥所有中央及各部，由此每一

部都有兩位尚書，一滿一漢。

 (29)  譯註：顧八代，滿洲鑲黃旗，伊爾根覺羅氏，康熙二十八
年五月接麻爾圖任禮部尚書，三十二年做事革職。可參

見朱彭壽著，朱鼇、宋苓珠整理《清代大學士部院大臣

總督巡撫全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8
月，頁194。

 (30)  譯註：熊賜履，時為大儒。康熙十四年遷武英殿大學士
兼刑部尚書，二十七年授禮部尚書，二十九年丁憂期

滿複職，三十一年改禮部尚書，三十八年遷東閣大學

士。可參見朱彭壽著，朱鼇、宋苓珠整理：《清代大

學士部院大臣總督巡撫全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

版社，2010年8月，頁115、194。
 (31)  譯註：原文為 seulement，意為“祇”，而“止”同     

“祇”，“止令西洋人供奉，俟命下之日，行文該撫

知照可也。”參見韓琦、吳旻校註《熙朝崇正集 熙朝

定案》，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9月，頁184。
 (32)  譯註：原文為 Colaos 和 Colaos Chinois，文中分別泛指

內閣學士和內閣學士中的漢臣。

 (33)  譯註：盧依道 (Isidore Lucci) 意大利耶穌會士，1691年
入澳門，擅長醫道，為康熙所用。參見費賴之《明清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1997 
年11月，頁544-545。

 (34)  譯註：閣首原文為 le premier President des Colaos, 應
該意指大學士排名之首的王熙。《清史稿》卷174表14  
〈大學士年表一〉記載康熙二十八年至康熙四十年，王

熙一直居於大學士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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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官紳反基督宗教話語的
道教文化資源探析

陳煥強*

* 陳煥強，歷史學碩士，研究方向為港澳臺及海外歷史文獻、中國基督宗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

晚明基督宗教來華後至清亡，教案迭興。儘

管晚清時期庶民成為反教的主體，仍不乏官紳出

於維護自身利益從中策劃，煽惑、慫恿和鼓動民

眾鬧教。一段時期裡，農民起義與傳統文化的研

究如火如荼，然而研究方面套用固定的“詮釋理

論和說明公式化的規律”(1)，其研究結果也是預

設的 (2)。套用“帝國主義文化侵略論”，導致近

代以前的教案鮮有涉及，教案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陷於停滯。廣大底層民眾安於恬靜的生活，在反

教運動中自覺性不應誇大。對明清耶佛對話學界

早有關注 (3)，而道教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

至明清時期已廣泛滲入民眾思想觀念 (4) 和生活習

俗中。中國大眾宗教主要表現為多神信仰，求神

護𧙗，有紳民皈信基督宗教亦非奇異之事。(5) 然

而基督宗教的教義和儀式文化等與本土其他宗教

畢竟存有牴牾之處，道教文化遂被官紳引以為反

教話語的理想資源之一。

明清教案中官紳的角色扮演

明清兩代教案中，官紳排擊基督宗教留下諸

多文字著述。官紳反教既有“公”的一面，亦

有“私”的另一面相。萬曆朝“南京教案”是有

明一代最為著名的反教運動，學界的相關研究成

果頗豐。挑起教案的南京禮部侍郎沈 企圖借此

顯示其政治才能，以期獲明帝賞識而得擢拔。(6)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1616年6月)，沈 上〈參遠夷

疏〉，希冀通過彈劾驅逐天主教傳教士出中國。

楊廷筠致信沈 為傳教士辯護，約請傳教士暫避

其杭州家中。徐光啟上〈辯學章疏〉，以官位作

擔保，使明帝信服，於是沈和其他仇教官員的奏

疏被明帝擱置一邊。沈 繞過明帝，由南京禮部

頒發〈拿獲邪黨後告示〉，動員紳民反教。地方

秀才聯名簽署請願書，請求明政府驅逐傳教士、禁

止習教。(7) 該年十二月，沈 上〈參遠夷三疏〉，控

告傳教士鐘鳴仁煽惑教徒謀反。最終萬曆皇帝下令

驅逐傳教士，包括王豐肅等通曉曆法的教士在內， 

“令歸還本國”(8)。從目前已有史料看，“南京

教案”是一場局限於官紳範圍內的教案。儘管明廷

逮捕並驅逐了一批教士，南京貼出的“安民告示”

亦未引起反響，沈 被罷官後即告平息。

明清易代，康熙初年“湯若望案”中楊光先

的反教手法幾乎與沈 如出一轍。這場曆獄案可

謂震驚朝野、影響中外——眾多在華天主教傳教士

捲入其中，多名朝廷官員受到責罰。楊氏所著〈不得

已〉攻擊西洋傳教士、天主教和西曆，在清初各級官

自晚明天主教入華至清朝覆亡，教案迭興。其間，上自最高統治者，下到各級官員、地方

縉紳，都曾倡言禁教，道教文化資源成為反教話語的理想要素。本文結合教案史料，嘗試梳理

晚明至清中前期及晚清基督宗教弛禁兩個階段官府和民間反教話語中道教文化資源運用的歷史

情形，探析道教文化資源捲入反教社會運動中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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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群體中頗受認同。楊光先以衛道士自居，利類思

隨後作〈不得已辯〉(9) 與之論戰，卻鮮有回應。

至清代，中央王朝對僧道管理制度已漸趨完備。

清朝統治者“對於怪力亂神，並不迷信”(10)，而

且清帝甚至上陞為蒙藏地區宗教之領袖，因而其

在施行宗教政策時相對自由。在漢地，道佛二教

仍不失為宗教管制的重要對象。楊光先亦以此作

參照，稱“目今僧道香會，奉旨嚴革，彼獨敢抗

朝廷”(11)。楊氏對天主教瞭解粗淺，奏疏中不免

有附會、構陷之辭。耶穌受難則被稱為“如德亞

國謀反正法賊首”，教眾則為“遺孽”。(12) 由

此，在華天主教傳教士被誣潛謀造反。清朝定鼎

關內之初，王朝正朔尤為政治敏感議題。且王朝

鞏固政權，措施之一便是取締民間秘密宗教。楊

氏掀起該案，又得反對西學的權臣鼇拜支持。康

熙三年(1664)，釀成巨案，湯若望等被判極刑。
後因京城地震、皇宮失火等災異，湯若望倖被赦

罪。湯氏與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留京，其餘

教士被遣送至廣東。

康熙八年(1669)，“曆獄”案獲平反，但教士
立堂傳教、華民習教“仍着嚴行曉諭禁止”。(13)  

康熙三十年(1691)，浙江巡撫張鵬翮在杭州執意
禁教，認為傳習天主教“以致民間教案繁興”，

抓捕奉教人士。然而，翌年清廷即頒發著名的“容

教敕令”，天主教“得以成為與佛、道教並列的一

種常態宗教”。(14) 禮儀之爭和羅馬教皇的激進干

預政策，促使康熙帝轉向禁教。此後，在華傳教

士向內務府領票仍可繼續留駐中國，容教政策開

始收緊，直到雍正朝才嚴行禁止，乾嘉時期又不

斷重申禁教令，各層官員不時查辦教案。

雍正元年 (1723) 二月初十日，禮科掌印給事
中法敏密奏“西洋人設天主教，編書欺惑京城外

省愚民”，“入天主教者宜當嚴禁”。(15) 同年七

月廿九日，閩浙總督覺羅滿保與福建巡撫黃國才

聯合上奏，建議“嚴禁西洋人居留傳教”(16)，提

出寬嚴並濟的懲治措施。該奏獲雍正帝讚許，並

借此在全國範圍內通行禁教。雍正帝推崇佛道補

儒：“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釋、曰道。[⋯⋯] 

道家之煉氣凝神，亦於吾儒存心養氣之不悖，且

其教皆主與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亦有補於治

化。”(17) 又云：“佛仙之道，以修身養性、勸

善去惡、捨貪除慾、忍辱和光為本，若果能融會

貫通，實為理學之助。”(18) 官員先後奏請禁教，

禁教措施逐步醞釀。(19) 至十二月，各省官員即驅

逐教士出境，嚴令禁止華民信教。此後，天主教教

士祇有獲准在宮廷效力者方能公開活動，但不得對

華人傳教。“如有天主教引誘男婦聚眾誦經者，立

即查拿，分別首從，按法懲治。其西洋人俱遞解廣

東，勒限搭船回國，毋得容留滋事。”(20) 其餘教士

傳教和信徒禮拜活動轉入地下。由此肇始的百年

禁教期間，各地教案迭興，屢禁不止。

乾嘉兩朝承繼雍正的禁教政策。地方大吏向

清帝彙報各省教案，執行清廷的禁教政策，影響

着深宮中皇帝的決策。(21) 辦案官員對天主教儀

禮誤解、臆測，因之參照懲治異端邪教的律例處

置教士和習教民人。乾隆帝認為，查辦教案避免

擴大化以至引起社會恐慌，“於整飭人心風俗之

處，亦未見有益，當以不必深究為是”(22)。晚清

弛禁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教士再度來華傳教，並

逐步深入內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疲於處理大小

教案。各省大員逐步熟悉教務，為保仕途，大多

力求民教相安。

晚明至清中前期
官紳反教言論中的道教話語

晚明至清中前期反教、禁教言論主要見於官

方檔案和少數士紳文集，道教被視作重要的文化

資源。明清士紳無法擺脫宗教的影響，形成其對

抗異端宗教的言說，反映了頗具彈性的宗教政

策。(23) 一般情形下，明清統治者將道教與儒家和

佛教一同視為正統。然而，在反教言論中，比照道

教，指斥基督宗教為邪教；臆測教士採行道教某些

科儀和法術迷惑民眾；又打着道教的旗號反教。

道教與佛教在明清中國為一普世性宗教，官

府對道教異端小心提防，遇有秘密宗教叛亂則動

用軍隊全力鎮壓。明崇禎間福建籍進士顏茂猷知

悉艾儒略在福建漳州傳教，買地建堂，皈信者甚

眾，深感不滿，稱儒釋道“三教並興，治世治身

治心之事不容滅。[⋯⋯] 何僻爾奸夷，妄尊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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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堯舜、周孔之上，斥佛、菩薩、神仙為魔鬼，

其錯謬幻惑固已囅然足笑，世人不察，入其教者

比比，愈有以中夷豢金之陰狡矣。”(24) 值得注

意的是，顏茂猷於佛道末流異端大加撻伐。顏氏

輯《迪吉錄》(25)，編入“左道惑眾”“奸僧”等

目。道教滲入民間信仰生活，有其世俗的一面。

南朝劉勰則對道教不無鄙夷：“貪壽忌夭，含識

所同；故肉芝石華，譎以翻騰，好色觸情，世所

莫異；故黃書御女，誑稱地仙，肌革盈虛，群生

共愛；故寶惜涕唾，以灌靈根，避災苦病，民之

恒患；故斬得魑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

舊風；故吏民鉤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災淫術，

厭勝奸術，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合氓庶，故

比屋歸宗。”(26) 劉氏批判道教的言說中，指出了

道教房中術、祈禳與厭勝之術為吏民熟知。

道教神祗眾多，地方紳民甚至會捲入造神運

動，如關帝、媽祖信仰的繁興即為絕佳例證，於

外來神祗亦絕少抵觸、拒斥。明清之際天主教入

華，聖母瑪利亞和耶穌一度被認為是“去中國九

萬七千里”的西國神仙。(27) 為區別中國傳統宗

教，官紳往往將天主教與佛道二教類比，或以道教

典故記述。康熙五十九年 (1720)，清廷拒絕羅馬教
廷特使嘉樂 (Carlo Ambrosius Mezzabarba)“禁止天
主教徒祭祖、祀孔”的要求：“覽此告示，祇可

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

洋人等，無一人通漢書者，說言論談，令人可笑

者多。今見來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異端小教

相同，[⋯⋯] 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

可也，免得多事。”(28) 康熙九年 (1670) 頒佈的
〈聖諭十六條〉經其王位繼承者演繹成《聖諭廣

訓》，於雍正二年 (1724) 頒行全國。《聖諭廣
訓》為“清代民間銷行最廣之書”(29)，為各級科

考默寫必考，透過宣講的方式推廣至庶民群體當

中。《聖諭廣訓》有云：“自古三教流傳，儒宗

而外，厥有仙釋。”雍正帝借此暗示，除儒釋道外

的宗教都可劃為邪教。雍正在這道聖諭〈黜異端以

崇正學〉篇中指：“西洋教宗天主亦屬不經，因其

人通曉曆數，故國家用之，爾等不可不知也。”

乾隆年間先後擔任香山知縣和澳門同知、《澳

門紀略》著者之一張汝霖，奉旨查禁澳門天主教。

張汝霖稱有華人進出的天主教堂為唐人廟，極端

仇教，作詩〈寄椗青洲飯罷抵澳〉二首，第二首

詩中云：“耶蘇不怪生衰漢，瑪竇何心納故明。

聖代即今殷未雨，百年淫蔓一時清。”(30) 晚明

天主教入華至清中前期，一般紳民對天主教的認識

水準尚淺。清人陳官〈澳門竹枝詞〉之二云：“澳

門禮數異中華，不拜天尊與釋迦。”所謂“澳門禮

數”，即當時澳門天主教會內舉行的聖禮。儘管

受到其他在華傳教團體的責難，耶穌會士最初在

廣東傳教時默許華民將聖母與其他道教神祗一同

供奉、叩拜。民間信仰的功利取向，在統治者實

用價值取向的宗教管制中得到體現，凡有利於風

俗教化、社會安定的崇祀活動多放任之。(31)

然而，於天主教教義，士紳們的誤解不勝枚

舉。初步瞭解教義後，官紳易於將天主教與固有

佛道二教對立起來。黃貞稱，天主教把“佛、菩

薩、神仙斥之曰‘魔鬼’，言其必入地獄。彼書

云，祭拜天地、日月、菩薩、神仙等物，皆犯天

主大戒，深得罪於天主是也”(32)。耶穌與中國民

眾理想的神仙形象存在差距，因而又陷入困惑和

疑忌之中。“耶穌既為天主，其神聖宜非人思議

所及，乃考其所述，不過能醫。夫徒能醫即為聖

人，則扁鵲、華佗等之能起死回生者，皆聖人

矣！”民間普遍崇奉道教福祿壽三星，而《聖經》

中所載耶穌短命慘死，紳民認為“天之所降，天必

護之。乃耶穌在世，僅三十餘年，即為巴鬥國王釘

死。身且不保，而謂其鬼可福人，此不待智者而知

矣！”(33) 民人所奉神祗，能明察秋毫、賞善罰惡，

信眾順服。耶穌竟為門徒出賣喪命。

清朝律例載，“凡師巫假降妖邪神，書符咒

水，扶鸞禱聖，[⋯⋯] 一應左道異端之術。或隱

藏圖像，燒香集眾，夜聚曉散煽惑人民，為首者

絞監候”(34)，“夫左道惑眾，律所不宥，師巫邪

術，邦有常刑”(35)。至嘉慶十六年，清廷明令，

比照查禁邪教律例，要求地方官員嚴行稽查，若

有失察，官員降職罰俸 (36)；煽惑入教民人遣戍

黑龍江；旗人信主則被銷旗檔。嘉慶朝禁教措

施較前朝嚴密。官吏奏章中亦稱天主教符咒蠱

惑、誘污婦女、誑取病人目睛。(37) 此說在官場

流傳，耆英在清廷允准外國傳教士在五個通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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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建堂禮拜後，仍以此奏請嚴禁教士“擅入內地

傳教煽惑”。(38)

晚清地方紳民反教揭帖中
道教文化資源的運用

咸豐八年(1858)及咸豐十年(1860)，〈天津
條約〉和〈北京條約〉先後簽訂，基督宗教由口

岸城市深入內地傳教合法化。總理衙門咨行各省

督撫取消前朝禁止傳習基督宗教的律條，官府機

構往來書劄中的仇教話語大為減少。清廷一再重

申其對中國教民的管制權，仍對華民信奉天主教

施加限制，乃至剝奪教民參加科舉、入仕的政治

權利：“天主教不敬神明，不祭祖先，與儒教相

反。既習天主教，自必欲專心皈依，未使再令業

儒，致言行相違，判若兩人。應不准其報考，已

得功名者，一經習教，便背師傳，亦應斥革，以示

各傳各教，兩不相悖。”(39) 所謂“神明”、“天

地”(40) 當包括道教神祗。呂實強認為，晚清時期

官紳反教原因時，懷疑傳教士襲用祈禳、煉丹術

和房中術 (41)，而這些科儀法術這些早已融入社會

迷信觀念與習俗。

鄉間迎神賽會、祈雨花費，民戶攤派。有民

戶入教，或教民拒絕攤派，極有可能激起爭毆。

光緒二年(1876)，時任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奏
稱，山東興縣人賀選遭村民攔阻，迫其攤派“神

社獻牲錢文”。賀選自稱“已經入教，不敬神

明，不肯攤錢”，教民與村民互相毆鬥。(42) 清

咸豐十一年(1861)，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多次通令
各省督撫：“祈神唱戲等事，係屬鄉社常規，該

教民如仍肯攤派，欲取和鄉里，自無拒絕之理。

該教民如不肯攤派，其心存不願，亦未便強其必

從。惟修橋補路填坑挑河，以及編查保甲、看守

青苗，凡鄉里一切守望常規，並例有差徭，皆民

間分所當為之事。所有教民，[⋯⋯] 猶是中國

之民，此等費用仍應照常攤派。”(43) 同治元年

(1862)，總理衙門再令：“祈神賽會等事，並非
正項差徭可比，該教民既不願攤派，自未便過為

勉強，以致重拂輿情。”(44) 同治十年(1871)，總
理衙門重申，“除民間演戲賽會准其免攤外，其

餘一切錢糧租稅差徭雜役均與平民一律承應，不

准絲毫抗欠”(45)，下令地方官員曉諭當地紳民。攤

派“不均”，難以平息民眾激忿情緒。查辦教案給

各級官員增添了壓力和風險，若處置“失當”，輕

則被革職、永不敍用，重則身陷囹圄，或發配邊

疆、處以極刑，因之對傳教多有抵觸反感。山西

官員因教民“以求雨、演戲、賽會等事為異端，

不願出錢，故於別項公款，所派比常民多”(46)。

教士設立教堂引致教案，其中一個因素即鄉

民懼怕破壞風水，或因“疊見災異”而歸咎於教

堂、神學修院建築等。(47) 同治二年(1863)順天府
教民聶德書意欲收回閤村公廟。人稱此舉“勢必

刨樹填井，壞卻閤村風水。恐伊村三百餘戶決不

依從”，紛爭不斷。(48) 同治八年，廣平府教堂

被毀。地方官府載事由稱，四月初七日，四鄉人

民進城赴廟求雨，行抵該處，咸以天主教不崇奉

神明，以致上干天和，祈禱無靈，紛紛蟻聚，瞻

望咨嗟。維時該武生魏長慶遂攜鋸上房，將十字

架鋸毀。鄉民人等亦鬨然進堂聚觀。(49) 總結各地

辦案經驗後，官員提出：“嗣後教士 [⋯⋯] 如買

地建堂或租賃公所，應先向原業主及本地紳民公

平會商，約無異詞，再行報明地方官查核有無窒

礙風水，覆准後方准立契。”(50)

晚清紳民文字攻擊基督宗教為此一時期反教

的一大特徵。前述雍正帝頒行的《聖諭廣訓》被

紳民奉若至寶，咸豐十一年(1861)刊行的《闢邪
紀實》開篇照錄其中的〈黜異端以崇正學〉。為

給來華基督宗教扣上“邪教”的帽子，則宣揚教

士有煉丹術。書中稱利瑪竇、王豐肅、陽瑪諾和

龐迪我等為“夷匪”，“有妖術燒煉金銀，人多

惑之”。(51) 時太平天國運動橫掃南方各省，該書

亦極力倡言基督宗教亂華。(52)

匿名反教揭帖和謠言屢禁不止，教案此起彼

伏。道教有《太乙就苦天尊說拔度血湖寶懺》和

《元始天尊濟度血湖真經》，認為經血為體內排

出的污穢，因之女性在經期不宜出入道觀，而且

婦女去世後，為之舉行破血湖燈儀以超度亡靈。

反教士紳借此誣稱教士用“穢物”“處女經水”

施行邪術。教民一同禮拜，則傳教士召集男女聚

眾淫亂 (53)，是為指控“邪教”的慣用手法。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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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指出：“該教淫亂諸弊雖無確據，而民間傳

說，深信不疑。近年各省教堂之案，往往因此而

起。”(54)

傳教士的到來，地方官紳對物質資源、社會

資源、文化資源等的控制和支配受到威脅，煽動

庶民打教鞏固權威。士紳享有相對優越的社會地

位，而平民對文字和知識人幾近盲從。另一方

面，普通民眾甚少瞭解傳教士在府縣活動的全

貌，資訊掌握的巨大差異 (55)，也為士紳編造謠

言提供了相當的空間。如果說文字反教對讀者的

識字要求尚高的話，以圖像版畫製造和散播謠言

則更為容易。1891年，周漢編印《謹遵聖諭闢邪
全圖》等反教畫冊、體裁不一揭帖數十種，“偽

造總署、督撫公文，四處傳播”。(56) 無論是數

量還是散播廣度上都是空前的，其所著《鬼叫該

死》，“印數達八十萬冊，在長江沿岸各城市及

通商口岸免費贈送”(57)，最終掀起義和團運動前最

為嚴重的長江教案風潮。周漢借官府在民間廣為宣

講的《聖諭廣訓》反教，以示捍衛正統：“城鄉喧

講噪湖南，聖諭煌煌教祇三”。(58) 周漢“專好扶

箕，諂信鬼神”。(59) 在其編印的《謹遵聖諭辟

邪全圖》中，這部反教版畫書冊取“天主教”諧

音，將之醜化為“天豬”。其中《釋道治鬼圖》

與之映照，附文“道人和尚縱無妻，亦有俗家，

怕寺觀分消綠帽；太上釋迦誰所祖，合除洋鬼，

免妖魔毀滅金身”。在華的外籍人士很快意識到

這部版畫書冊具有的極強煽惑力，收錄全部彩色

套印版畫介紹給英文讀者。(60) 義和團運動時期

繼續流傳，法國巴黎畫報翻印。周漢利用聖諭作

掩護，其後在各國向清政府施壓的情勢下，周漢

方才被拘捕，但免受酷刑，是為著名的“周漢反

教案”。(61)

餘 論

筆者雖未見有道人與教士教民之間直接衝突

的記述，然而自晚明至近代中國，限制和禁斷基

督宗教的言論中，道教文化因素始終存在。晚明

至清中前期，官紳把“正統”道教作為評判宗教

團體正邪參照的標杆，對所謂道教衍生出的“異

端”秘密宗教嚴密提防。晚清時期，反教言論來

源，尤其是謠言的製造者，逐步下移到中下層士

紳。《謹遵聖諭闢邪全圖》及其他散播各地的反

教揭帖，不過是前朝禁教輿論中的民間版本，但

具體而生動，貼近庶民文化生活實際。明清時期

宗族生活制約着地方文化的形塑 (62)，透過編訂

族譜、建立家廟祠堂、組織徵收租賦、整飭民

風，中央王朝的政策透過宗族方能得到良好地貫

徹。(63) 冠、婚、喪、祭、戲曲在宗族群體內開

展，道教文化因素廣泛滲透其中，彰顯其獨有的

世俗性。儘管絕少有道士鼓動民人鬧教，然而士

紳利用道教文化資源偽造官府榜文，成功掀起教

案風潮，官府則用之以限制教士建堂佈道。

透過明清反教話語中道教文化資源運用的實

證研究，亦可審視其間道教在“廟堂”和“江

湖”中的文化形態。在晚清民間反教暴動中，道

教文化更被士紳用以煽動民人暴力抵抗和攻擊天

主教和基督新教的武器，又折射出士紳對道教諸

如符咒、厭勝、沐浴等手段的貶抑和拒斥，此種

類似宗教衝突的人文暴力 (humanitarian violence)
亦值得學人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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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早期對漢字的描述

歐洲人對漢字的認識是從對日語的認識開始

的，因為耶穌會首先進入日本，自然開始知道了

日語，並由此接觸到了漢字。最早在信件中向歐

洲介紹漢字的應是首先來到東方的耶穌會士沙勿

略 (St. François Xavier)。

1548年，他在自柯欽寫給羅馬一位耶穌會士
的信中，簡要地提到了自己從葡萄牙商人那裡聽

到關於日本僧侶使用漢字、中日之間用漢字進行

筆會的情況。同時，他也從果阿神學院院長那裡

得知了一個皈依天主教的日本武士所介紹的日本

漢字的情況，進一步知道了漢字在東亞的使用類

似於拉丁語在歐洲的使用。1549年沙勿略在柯
欽致信會祖羅耀拉 (Ignacio de Loyola)，介紹了

在中國文化西傳的過程中，漢字的西傳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西方人的漢語學習和研究也是

首先從認識漢字開始，而後逐步進入對漢語語法的研究。大航海後 (1)，西方人對漢字的認識是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大背景下所發生的一種文化相遇。對西方人這一認識過程我們應放在中西

文化交流史這個大背景下考察。東亞漢字文化圈由來已久。當葡萄牙人越印度洋來到澳門，

西班牙人越太平洋東來後首先到菲律賓，並開始在菲律賓刻印中文書籍，耶穌會則首先進入

日本，西人已經進入漢字文化圈。這樣我們對西人的漢字的認識歷史考察時應將眼光擴展到

整個東亞。“相對封閉而單一的傳統研究模式不足以獲得對於歷史的完整認識與理解。[⋯⋯]

決不能自囿於國境線以內的有限範圍，而應當置於遠東、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大背景下加以考

察並相互印證。”(2)

筆者認為，漢字西傳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對漢字認識的描述階段，最早來

到東亞的傳教士們見到漢字，開始在書信中向歐洲介紹和描述漢字，從而為後來在歐洲呈

現漢字字形打下了基礎。第二個階段是漢字呈現階段，在歐洲介紹東方的書籍中開始出現

漢字，由簡到繁，由少到多，從而使歐洲人在書本中看到真正的漢字，為其後來的漢字研

究打下了基礎。第三個階段是對漢字的研究階段，在歐洲開始有了較為系統的研究漢字的

文章和著作。

本文以17世紀漢字西傳歷史為線索，對這一時期西方對漢字的研究暫時不做展開，筆者將

另撰論文研究。本文的中心是要歷史地再現漢字在17世紀歐洲的出版物中是如何呈現的，祇有

摸清這段歷史，才可以為今後的進一步研究打下基礎。目前學術界對此雖有一定的研究，但大

多不夠系統，且疏漏較多。本文試圖做一次系統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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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這位日本武士談話後所瞭解的漢字特點：       

“ (他們的文字) 與我們的文字不大相同，是從

上往下寫的。我曾問保羅(日本武士彌次郎——譯

者註)，為甚麼不與我們一樣，從左往右寫？他反

問道 (你們) 為甚麼不像我們那樣寫字呢？人的頭

在上，腳在下，所以書寫時必須從上向下寫。關

於日本島和日本人的習慣，送給你的報告書是值

得信賴的保羅告訴我的。據保羅說，日本的書籍

很難理解。我想這與我們理解拉丁文頗為困難是

相同的。”(3)

1549年沙勿略進入日本後，對日本的語言和
漢字有了直接的感受。1552年1月29日在給羅耀拉
的信中再次介紹了日本漢字的特點以及日本漢字

與中國漢字之間的關係。他說：“日本人認識中

國文字，漢字在日本的大學中被教授。而且認識

漢字的僧侶被作為學者而受到人們的尊敬。[⋯⋯] 

日本阪東有一所很大的大學，大批僧侶為學習各

種宗教而去那裡。如前所述，這些宗派來自中

國，那些書籍都是用中國文字寫成的。日本的文

字與中國文字有很大的差別，所以(日本人必須

重新學習)。”“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與日本

人的口頭語言有很大不同，所以說話不能相通。

認識中國文字的日本人可以理解中國人的書面文

字，但不能說。[⋯⋯] 中國漢字有許多種類，

每一個字意為一個事物。所以，日本人學習漢字

時，在寫完中國文字後，還要添補這個詞語的意

思。”(4)

和沙勿略一樣，隨後前來日本的耶穌會士們

在掌握日本語言上仍存在困難。胡安 費爾南德

斯 (Juan Fernandez) 曾是沙勿略的一個同伴，
沙勿略認為他在講日語和理解日語方面是他們中 

“最好的”。在學習中，他對日語有了一定的理

解，知道了中國文字在日本是有學問人的書寫語

言，也知道了日語對漢字做了適應性的改革，以

漢字草書體表示一般性的音節文字，這被稱為平

假名 (hiragana)。在此之後，他找到了對語言問題
的如此解決方案。例如，加戈知道了漢字經常傳達  

不止單一的涵義。(5)

沙勿略和他的同事們雖然最終沒有能進入中

國大陸，但他們在日本通過對日語的學習開始接

觸到漢字，並對漢字有了初步的認識。這表現

在：1) 漢字不是拼音文字；2) 漢字書寫時是從
上向下；3) 漢字是表意文字，一個字代表一個事
物；4) 漢字是中國和日本之間的通用語言，書寫
相同，發音迥異。(6)

另有一些來到中國附近國家而會短期進入中

國的傳教士或者商人，也描述了他們所知道的漢

字。1548年一篇寫於果阿的佚名手稿〈中國報導〉
(Informação da China, Anónimo) (7) 涉及中國教
育制度的框架和內容、中國文字的類型、中國印

刷術等，它被認為是西方最早描述和認識漢字的

重要文獻之一。在談到中國的教育制度時作者

說：“關於您問在中國的土地上有否不僅教讀書

[圖1]《中國概說》封面
(來源：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550-1575), 

edited by C. R. Boxer, 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53,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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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寫字的學校，有否像我們國家裡那樣的法律學

校、醫務學校或其他藝術學校，我的中國情報員

說，在中國的許多城市都開辦有學校，統治者們

在那裡學習國家的各種法律。”談到中國文字時

他說：“他們使用的文字是摩爾文，他說他去過

暹羅，他把這些人的文字帶到那裡去，居住在暹

羅的摩爾人都會讀。”(8) 把中文說成摩爾文字，

顯然是分不清中國文化和其他文化之區別。

來過中國的葡萄牙多明我修士加斯帕 達

克路士 (Gaspar da Cruz) 在1569年出版的《中國
誌》(Tratado em que se cōtam muito por estenso 
as cousas da China) [圖1]，是16世紀歐洲人所能
看到的關於中國的全面報導和觀察。他在書中介

紹和描述了中國的語言和文字特點，他說：“中

國人的書寫沒有字母，他們寫的都是字，用字組

成詞，因此他們有大量的字，以一個字表示一件

事物，以致祇用一個字表示‘天’，另一個表示 

‘地’，另一個表示 ‘人’，以此類推。”在談

到漢字在東亞的作用時，他說：“他們的文字跟

中國的一樣，語言各異，他們互通文字，但彼此

不懂對方的話。不要認為我在騙人，中國因語言

有多種，以致很多人彼此不懂對方的話，但卻認

得對方的文字，日本島的居民也一樣，他們認識

文字，語言則不同。”(9)

因與明軍聯合剿匪而從菲律賓進入中國的奥

古斯丁會修士馬丁 德 拉達 (Martin de Rada)  在
1575年訪問福建後寫下了《記大明的中國事情》
(Relación de las cosas de China que propriamente 
se llama Taybin)。他在書中說：“談到他們的
紙，他們說那是用莖的內心製成。它很薄，你不

易在上面書寫，因為墨要浸透。他們把墨製成小

條出售，用水潤濕後拿去寫字。他們用小毛刷當

筆用。就已知的說他們文字是最不開化的和最難

的，因為那是字體而不是文字。每個詞或每件事

物都有不同字體，一個人哪怕識得一萬個字，仍

不能甚麼都讀懂。所以誰識得最多，誰就是他們

當中最聰明的人。我們得到各種出版的學術書

籍，既有占星學也有天文學的，還有相術、手相

術、算學、法律、醫學、劍術，各種遊戲，及談

他們神的。”“各省有不同方言，但都很相似，

猶如葡萄牙的方言，瓦倫西亞語 (Valencia) 和卡
斯特勒語 (Castile) 彼此相似。中國文書有這樣一
個特點，因所用不是文字而是字體，所以用中國

各種方言都能閱讀同一份文件，儘管我看到用官

話和用福建話寫的文件有所不同。不管怎樣，用

這兩種話都能讀一種文體和另一種文體。”(10)

從以上的介紹可以看到，此時無論是東來的

傳教士還是商人，無論是在日本傳教的耶穌會士

還是從福建進入中國的多明我會士，他們或者通

過日語，或者通過與中國人接觸，對漢字和漢語

有了初步的認識，知道了漢字不是拼音文字，知

道了漢字在整個東亞是通用文字，發揮着像歐洲

的拉丁語一樣的功能。但同時又隔霧看花，對漢

字有些很奇怪的評論，認為漢字和伊斯蘭的文字

一樣，發音和日爾曼人的方言一樣。(11) 可見，他

們對漢字和漢語的認識還處於朦朧期。認識一種

語言就是認識一種文化，歐洲早期對漢字的這些

認識和描述正是中西初識的一個自然結果。

漢字在歐洲書籍中最早的呈現

16世紀歐洲已經看到數量不少的中國古籍，
拉達返回歐洲時帶了數量可觀的漢籍。門多薩在

《中華帝國史》第十七章列出了這些古籍的類

別，範圍之廣令人吃驚。(13) 儘管也有個別的歐洲

文化人在羅馬看到了這批書籍，但沒有能認識書

中的漢字，讀懂這些書。第一次出現漢字的歐洲

印刷出版物是在日本傳教的耶穌會士巴爾塔薩

加戈 (Balthasar Gago, 1515-1583年) 神父1555年9
月23日從平戶 (Firando [Hirado]) 所寫的一封信。
信中有六個中、日文字的樣本。在此之前沙勿略

也向歐洲寄去了入教的彌次郎書寫的樣本，拉赫

認為沙勿略這些信“在歐洲16世紀50-60年代的四
個耶穌會書信集出版，但缺少字符”(13)；而加戈

神父的這封信在歐洲出版，從而成為“在歐洲獲

得出版的第一批中文和日文書寫樣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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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巴爾塔薩 加戈 (Balthasar  Gago, 
1515-1583年)  神父 1555年 9月 23日來自平戶
(Firando [Hirado])的一封信，其中有一些中、日
文字的樣本。[圖2]

加戈1555年的信於1565年第一次刊印在科英
布拉的《信劄複本》(Copia de las  Cartas) 中，並
在幾個其他後來的文集中被刊印。圖中的這些頁

面出自《來自日本和中國的信劄》(Cartas ... dos 
reynos de lapão e China，埃武拉1598年)。[圖3]

耶穌會在歐洲出版介紹日本的書籍中在對日

文的介紹時涉及漢字，這樣的書籍還有一些。(15)

在歐洲出版的關於中國的第一本書是上面提

到的克路士的《中國誌》，“在歐洲出版的關

於中國的第二本書是貝納迪諾 德 埃斯卡蘭

特 (Bernardino de Escalante) 的《葡萄牙人到東
方各王國及省份遠航記及有關中華帝國的消息》

(Discurso de la navegacion que los Portugueses 
hazen à los Reinos y Provincias del Oriente, y de 
la noticia q se tiene de las grandezas del Reino de 
la China. 塞維爾，1577年)。”關於埃斯卡蘭特，
金國平對他的身世做了介紹。關於他這本書的價

值，拉赫給予了肯定，認為他並非簡單抄襲克路

[圖2] 摘錄自巴爾塔薩 加戈 (Balthasar Gago, 1515-
1583年) 神父1555年9月23日來自平戶 (Firando 
[Hirado]) 的一封信。(來源：[美] 唐納德 F 拉赫

著、胡錦山譯《歐洲形成中的亞洲》第一卷，《發

現的世紀》，第二冊，插圖目錄-72，北京：人民出
版社，2013年。)

[圖3] 加戈1555年的信，1565年第一次刊印在科英布布
拉的《信劄複本》(Copia de las  Cartas))中，並在幾個
其他後來的文集中被刊印。(來源：[美] 唐納德 F
拉赫著、胡錦山譯《歐洲形成中的亞洲》第一卷，《發

現的世紀》，第二冊，插圖目錄-73，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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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書，而是他在里斯本時見到了不少從中國和

東方返航回來的人，而且他看到了在那裡的中國

人，這樣他結合巴羅斯的書和克路士的書，結合

其它材料寫成了這本書。如拉赫所說：

埃斯卡蘭特的書有時被認為僅僅是對克

路士著作的改述，因而不被重視。事實並非

如此，對於埃斯卡蘭特來說，雖然他承認得

益於克路士，但他特別表示了對巴羅斯的感

激。總之，埃斯卡蘭特總共十六章的著作遵

循着巴羅斯的編排結構模式。此外他還指出

了克路士和巴羅斯對中國人“在他們學校除

了王國的法律外”是否講授科學的敍述上存

在的矛盾。就這個爭議點，埃斯卡蘭特選擇

了遵循巴羅斯的說法，不僅如此，克路士僅

僅列舉中國的十三省，而埃斯卡蘭特列出的

是十五省，且他的省名音譯幾乎與巴羅斯所

列舉的那些名字一致。埃斯卡蘭特證實他親

眼見過一個中國人寫字，他的書包括了一組

三個撲樣字，這幾個字被門多薩和製圖師路

易 豪爾赫 德 巴爾布達(Luis Jorge de 
Barbuda) 複製。埃斯卡蘭特也使用了其它資
料，比如說他能搞到手的官方報告。埃斯卡

蘭特的西班牙語著述遠非對克路士的單純改

述，他的研究仍是一個歐洲人綜合分析了所

有可利用的關於中國的資料，並以敍述形式

呈現它們的第一個成果。(16)

本文所關心的是書中出現的三個漢字和他對

漢字的介紹。在第十一章“關於中國人的文字及

其一般學習”中，他說：

中國人是沒有一定數目的字母的，因為他

們所寫的全是象形 [文字]。“天”讀成 guant 
(Vontai)，由一個[字形]表示，即“★”[穹]  
“國王”讀成hontai，由“★”字形表示。
地、海及其他事物與名稱亦是如此，使用了

五千個以上的方塊字，十分方便自如地表達了

這些事物。我曾請一位中國人寫一些字，就看

到他寫得十分揮灑自如。(他) 對我說，他們使

用的數字，理解起來毫無困難，他們任何一個

數目或加或減，都同我們一樣方便。他們寫字

是自上至下，十分整齊，但左右方向同我們相

反。他們印的 [書] 也是採取這個順序，他們早

在歐洲人之前很多年就使用印刷的書了。他們

那些講述歷史的書，有兩本現仍存在葡萄牙至

靜王后迦達琳的藏書之中。

更能使人驚奇的是，在多數省份，都各自

操不同的方言，互相聽不懂，猶如巴斯克人同

巴倫西亞人語言不通一樣，但大家可以通過文

字溝通，因為同一個方塊字，對所有人來說都

表示同一事物，即使各說各的，大家都理解這

是同一件東西。如果大家看到表示“城市”的

城“★”，這個符號，雖然有人讀成 ieombi 
[ieomsi 城市] 有人讀成 fu (府) 但大家都明
白這指的是‘城市’。所有其他名稱也都是這

樣。日本人和 Léuios人，以及交趾支那人，也
是通過文字同他們溝通的，但他們嘴上講的卻

互相聽不懂。(17)

這裡需要討論的有兩個問題，第一，這裡公

佈的漢字是否是歐洲歷史上第一次在出版物中公

佈的漢字，這是一個歷史事實的問題；第二個是

他對漢字的論述的特點。

一些學者認為埃斯卡蘭特這本書是“西方漢

字印刷之始”(18)。葡萄牙著名的澳門歷史學家洛

瑞羅 (Rui Manuel Loureiro) 認為：“歐洲最早
印刷的漢字，出現在1570年耶穌會士在科英布拉
出版的書信集中。因此埃斯卡蘭特所描述的方塊

字，已經是第二次了。”(20) 顯然，這是兩種意

見。一些學者認為1570年耶穌會書信集中出現的
是日語，這樣他們自然認為埃斯卡蘭特所描的方

塊字應是“西方漢字印刷之始”。但上面我們所

舉出的實例說明，加戈神父1555年9月23日的信中
已經出現了中、日文字的樣本，1565年第一次刊
印在科英布拉的《信劄複本》(Copia de las Car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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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經出現了六個日語字。這六個字自然是日語

不是漢語，但由於這六個字是由六個漢字和平假

名共同構成，無論在日語中還是在漢語中這六個

漢字都稱為漢字，祇是在日語中發音和漢語完全

不同罷了。從漢字在西方印刷物中的出現來說，

第一次出現應該是上面提到的1565年在科英布拉
出版的《信劄複本》，而不是埃斯卡蘭特的這本

書。筆者認為洛瑞羅的觀點是正確的。

我們再看埃斯卡蘭特書中的漢字觀。埃斯卡

蘭特在他的書中對以往的漢字知識進行了總結，

他認為：1) 漢字是書寫文字，不是拼音文字；2) 
漢字書寫的方法是自上而下；3) 中文印刷術早於
歐洲；4) 在中國書同文，但不同音；5) 漢字是
東亞的通用語。

他提供的三個字看起來很奇怪，說明歐洲當

時無法很好地印刷漢字。

第一個字是“國王”；第二個字是“天”，

第三個字是“城”。金國平和吳志良認為，guant
可能是“皇”的對音，Vontai，可能是“皇天”的
對音。(20) [圖4] 然而，Vontai 似乎就是粵方言“皇
帝”的準確對音。

1585年在羅馬出版的門多薩的《中華帝國
史》中也出現了兩個漢字，但這是從埃斯卡蘭特

書抄錄下的兩個字，並未提供新的漢字字形。

進入17世紀後在歐洲出版物中首先出現漢字
的書籍是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所
譯利瑪竇的《基督教進入中國史》，這是金尼閣

在返回歐洲的旅途中將利瑪竇的意大利手稿翻譯

為拉丁文，並補寫了利瑪竇去世後的幾章。1615
年這本書在歐洲出版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除

了對漢學家和中國史的研究者而外，金尼閣的書

比較不大為人所知，然而它對歐洲的文學和科

學、哲學和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響，可能超過任

何其它17世紀的歷史著述。它把孔夫子介紹給歐
洲，把哥白尼和歐幾里得介紹給中國。它開啟了

一個新世界，顯示了一個新的民族。”(21)《基督

教進入中國史》的英文譯者在序言中認為，這本

書在1615年拉丁第一版後，先後又出版了1616、

[圖4] 三個漢字的圖片
來源是：筆者根據貝納迪諾 德 埃斯卡蘭特 

(Bernardino de Escalante) 的《葡萄牙人到東方各王國
及省份遠航記及有關中華若國的消息》（Discurso de 
la navegacion que los Portugueses hazen à los Reinos 
y Provincias del Oriente, y de la notca q se tiene de las 
grandezas del Reino de la China. 塞維爾，1577年)書中
所記錄的漢字所繪。

[圖5] 金尼閣整理的利瑪竇書，1623年拉丁文版
(來源：Regni Chinensis Descriptio, 

Variis authoribus, Leiden, Elzevier,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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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1 7、1623和1648年四種拉丁文本。同時還
有三種法文本，先後刊行於1616、1817、1618
年，1617年出了德文本，1621年同時出版了西班
牙文本和意大利文本。(22) 但筆者發現英文版譯者

沒有注意到1623年的拉丁文版 (Nicolas Trigault, 
Regni chinensis descriptio. Ex Variis Authoribus. Lugd 
Batav: Ex Offi cina Elzeveriana, MDCXXXIX)。這一
版的學術意義在於這本書的封面上出現了四個漢

字“平沙落雁”，這是17世紀在歐洲出版史上首
次出現漢字。[圖5]

這樣我們看到，在17世紀初的十餘年中，在
歐洲的出版物中零星地出現了幾個漢字，數量很

少，但卻開啟了漢字西傳的歷史。

卜彌格與漢字西傳

如果說17世紀初祇有幾個漢字在歐洲書籍中
出現，那麼到了17世紀下半葉，漢字開始大規模
出現於歐洲的出版物中，歐洲人真正認識漢字時

代開始了。在17世紀下半葉推動漢字在歐洲出版
的書籍中呈現的最重要人物是阿塔納修斯 基

歇爾 (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他是歐
洲17世紀著名的學者、耶穌會士。1602年5月2
日，基歇爾出生於德國的富爾達 (Fulda)，1618
年十六歲時加入了耶穌會，以後在德國維爾茨堡 

(Wurzburg) 任數學教授和哲學教授。在德國三十
年戰爭中，他遷居到羅馬生活，在羅馬公學教授

數學和荷蘭語。他興趣廣泛，知識淵博，僅用拉丁

文出版的著作就有四十多部。有人說他是“自然科

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機械學家、哲學家、

建築學家、數學家、歷史學家、地理學家、東方

學家、音樂學家、作曲家、詩人”，“有時被稱

為最後的一個文藝復興人物。(23) [圖6]
由於基歇爾在耶穌會的羅馬公學教書，因此

和來華耶穌會士有着多重的關係，當時返回歐洲

的來華耶穌會士幾乎都和他見過面，如曾德昭 

(Álvaro Semedo, 1585-1658年)、卜彌格、衛匡
國、白乃心等。基歇爾是一個興趣極為廣泛的人。

他是歐洲埃及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對埃及古代的象

形文字很感興趣，也是最早展開對埃及古文字研究

的歐洲學者。因而他對中國的象形文字自然也很感

興趣，他成為17世紀在歐洲出版物中呈現漢字最多
的學者，對漢字西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波蘭來華耶穌會士卜彌格被南明永曆皇帝任

命為中國使臣，前往羅馬彙報中國情況，以求得

到羅馬對南明朝的支持。現在看來這近乎是荒唐

的想法，但當時無論是南明王朝還是卜彌格都是

很認真地對待這件事的。1650年11月25日卜彌
格作為南明王朝的使臣，帶着兩名中國助手返回

歐洲。

卜彌格返回羅馬後何時與基歇爾見面，目前

尚找不到文獻記載，但基歇爾對卜彌格的到來極

為感興趣，特別是他帶來的有關中國文字的材

[圖6] 基歇爾的《埃及的奧狄浦斯》書影
(來源：Oedipus Aegyptiacus, Athanasius Kircher, 

ex typographia V. Mascardi (Romae), 1652-1654, 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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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1652年，也就是兩年後基歇爾在他的《埃及
的奧狄浦斯》裡公佈了卜彌格的一首歌頌孔子的

詩歌，兩篇介紹自己使命的短文，同時還公佈了

卜彌格帶回的一些中文字。[圖7]
在這本書中卜彌格的一首歌頌孔子的詩 (24) ：

萬物之有原始，孔子七十有徒；

萬物之有緣理，朝夕卑尊華土。

人教知所原始，遠人來領學道。

知道方物緣知，吉師可孔子 。

格物在始在理，其徒誰人安籌。

吉師通理教始，其教天下有滿。

格物老師大哉，其書西東到耳。

在這首詩同一頁有卜彌格的一封信 (26)：

    

Ægiptiaci Oedipi Colossus
Ægiptii Regni monumentorum symbolicos 

characteres, quos tam ex antiquis, quàm 
modernis, nec unus homo valuit explicare, 
Agustissimae voluntatis obsecutus mandato, 
receptis beneficiis &libe-ralissimis impensis, 
Magister Kichcrus felici ausu aggressus, 
explicuit, ex planavitque. FERDINANDI 
Augustissimi Imperatoris magnum nomen futura 
saecula infitita depraedicabunt. Aegyptiorum 
Regum fama in rudium impolitorumque lapidum 
erit Colossis; Symbolicas figuras homines mille 

[圖7] 拉丁文對照翻譯圖片
(來源：Oedipus Aegyptiacus, Athanasius Kircher, ex typographia V. Mascardi (Romae), 1652-1654, 頁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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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is quas ignorabant, Romana iam Urbs legit, 
& intelligit. Augustissimi Imperatoris heroica 
facta universi Orbis populi aeternum in codicibus 
conservabunt, suspicient, reverebunturque. 
Augusta Maiestas virtutibus coelum terris univit, 
referavit beneficiis salutis opera, & rebus est 
auxiliatus pulcherrimo incremento; conciliavit 
polos Mundi robore invicto, composuit quatuor 
maria, stitit furentium bellorum pulverem; 
Universo pacem restituit; Centum barbaris 
dedit leges & praecepta; Pietati Liberalitatem, 
& Clementiam coniuxit Maiestati. Perpendens 
ego Societatem IESU sub umbra Augustissimae 
Maiestatis commorari, & connumerari inter 
popolos qui sequuntur Caesareum currum. die 
noctuq; sollicitus cum reverentia incendo odores 
Coelorum Domino, supplicando medullitus, ut 
Augustissimae Maiestatis personam una cum 
Imperii Domo in decem millenos annos conservet 
longaeuam. Quia vero fruimur Augustissimae 
Maiestatis plurimis beneficiis, & gaudet terra 
pacis felicitate; ego tenuissimae formicae instar 
in animi grati significationem, Aegiptios inter 
explicatos Colossos, erigo Sinica lingua hoc 
florentissimum monumentum, praeconium 
perennis felicitatis E Societate IESV

  埃及的俄狄浦斯之柱 (27)

沒有人能夠解釋埃及王國古蹟上的無論是

古代的還是現今的象形文字，由至聖的旨意所

派遣，並且由於獲得了資助，基歇爾神父大膽

地嘗試解釋和釐清這些文字。世世代代都將稱

頌至高無上的皇帝費迪南 (Ferdinando) 尊名。
古埃及皇帝的美名蘊藏於破損的和未經加工的

石柱中。那些不曾為人理解的圖形符號，在古

羅馬時代已經能夠認讀和理解。世界各地的人

們要將那些至高無上的皇帝們的英雄事蹟永遠

地保存在文獻中，瞻仰它們，崇拜它們。崇高

的陛下以美德將天和地結合了起來，進行施恩

和拯救，幫助不斷增加的美好事物；他以不可

戰勝的力量調和了世界的各極，溝通了四海，

止息了憤怒的戰爭的硝煙；將和平還給了世

界；為眾多蠻族帶來了法規和戒律；將仁愛與

崇高結合，讓憐憫與寬宏結合。我作為一名耶

穌會士，想要留在那些跟隨着凱撒戰車的人們

中間，日夜不息；(我)以不平靜的、尊敬的心

情為天主燃香，誠心地祈求他保祐至高無上的

陛下與帝國萬壽無疆。因為我們從陛下那裡得

到了很多好處，疆土享受着和平的幸福；如同

小螞蟻般的我為了表達我的感激，在這些已經

整理好的埃及石柱中間豎起這塊光輝的漢語石

碑，它傳達着永恆幸福的資訊。

自耶穌會卜彌格 (28)

    

因為基歇爾的這本書是獻給費迪南多三世皇

帝的，卜彌格也附和了他，用中文來表示對費迪

南多三世皇帝的敬仰。[圖8]
    

  厄日多篆開意碑記

厄日多國碑篆字。古今一人 無解可者。

聖旨順意。蒙恩給賜廩餼。吉師幸敢著述也。

福爾提安督皇帝大名。世世稱贊不極。厄日

多皇王聲頓石在砫。篆字人千年所不通。

羅瑪京詔讀知意耳。

天子大德。萬方萬姓生靈存心。欽仰敬瀝歟。

朝德合天地。開貨生成。物資美利，統極武肅

四海。止沸定塵。六合還平。百蠻取則道。仁

以作施賜谷來威。臣念

耶穌會久霑。

聖化。節係 輦轂臣民。朝夕虔恭焚香

天主祈懇。

聖窮 (29) 並 國家萬萬歲壽。既享

天朝恩。樂土太平之福。臣畢蟻螻報效

之誠。厄日多篆中建莘玉 [華土？] 文豐碑。頌

元吉矣。  

耶穌會卜彌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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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份文獻，歌頌孔子的詩歌100個字，歌
頌費迪南多三世皇帝的短文212個字，一共312個
字。這是歐洲出版史上首次公佈如此多的字，因

此，基歇爾的《埃及的奧狄浦斯》一書在漢字西

傳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卜彌格在歐洲公開出版的唯一一本書是《中

國植物誌》，亦是卜彌格的重要漢學著作。“這

是歐洲發表的第一部關於遠東和東南亞大自然的

著作。[⋯⋯] 是歐洲將近一百年來人們所知道的

關於中國動植的僅有的一份資料。”(30) 有學者

甚至認為卜彌格使用“植物誌”這一概念比林奈            

(Linnemu) 還要早。[圖9]
以往研究《中國植物誌》的學者都忽視了這

本書在漢字西傳中的歷史的作用。我們首先看一

下這本書的圖和字。[圖10]

[圖9]《中國植物誌》封面
(來源：Flora Sinensis, R. P. Michaele Boym, 

1656, Viennae Austriae 封面)

[圖8] 卜彌格用中文表示對費迪南多三世皇帝的敬仰
(來源：Oedipus Aegyptiacus, Athanasius Kircher, ex typographia V. Mascardi (Romae), 1652-1654, 頁68、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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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中國植物志》圖片 (來源：Flora Sinensis, R. P. Michaele Boym,1656, Viennae Austriae, 頁20、26、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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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四幅圖我們可以看到卜彌格的《中國植

物誌》在漢字西傳上的學術意義：

第一， 這是在歐洲出版的第一本圖文並茂的

漢字書，從漢語學習的角度就是一本看圖識字；

第二， 這是在歐洲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漢字拼音

辭典，每幅圖都有漢字，每個漢字都有拼音，將

全書的漢字和拼音彙集起來，就是一部簡要的漢

字拼音辭典。(31)因此，《中國植物誌》在漢字西

傳史上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在雙語詞典史上同

樣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祇是至今學術界從未從

語言學和漢字西傳的角度加以專題研究。

卜彌格是一個多產作家，有些作品完成了，

但一直沒有出版，例如他的《中國地圖冊》。這

部中國地圖冊在西方漢學歷史上具有重要價值，

它是繼羅明堅後傳教士所繪製的第二幅中國分省

地圖。因本文重點在研究漢字西傳，我們這裡僅

僅介紹地圖中的漢字。每副地圖都有用中文標註

的地名、物產和繪圖。[圖11]

但這份地圖並未公開出版，祇是深藏在梵蒂

岡圖書館中，至今學術界尚未對這幅地圖做深入

研究，更未有人從漢字西傳角度展開研究。(32)

繼卜彌格的《中國植物誌》之後，在歐洲

正式出版物上呈現出漢字的就是衛匡國 1 6 5 9
年出版的的《中國上古史》(Martino Mart ini , 
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res: a gentis origine 
ad Christum natum in extrema Asia, sive Magno 
Sinarum Imperio gestas complexa, Amstelaedami: 
Apud Joannem Blaev, 1659)。[圖12]

1660年在安特衛普出版了德國歷史學家斯皮
哲理 (Theophili Spizelii) 的《中國文獻註釋》，
書中出現了五個漢字。[圖13]

在17世紀漢字西傳中影響最大並對西方漢
學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的是基歇爾 (Athanasius 
K i r che r ,  1602-1680 )的《中國圖說》(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profanis, nec non variis 
naturae & artis spectaculis, aliarumque rerum 

[圖11] 《中國地圖》中的“京師” (來源：梵蒂岡圖書館藏，檔案號 Borg.cin.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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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全書名可
以翻譯為“中國：通過其神聖的、異教的碑刻、

自然事物、技藝及其他方面來說明”。

該書1667年出版了第一版，1670年出版了第
二版，以後以多種語言再版。由於基歇爾在書中

彙集了他所見到的多名來華耶穌會士返回羅馬後

送給他的各類材料，並且在書中刊出了多幅關於

中國的繪畫，因此，這本書在西方極受歡迎，成

為歐洲人認識中國知識鏈條上重要的一環。孟德

衛說，這本書是“17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
在歐洲人形成中國這個概念過程中最有影響力的

著作之一”(33)。關於這本書筆者在《歐洲早期漢

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西方漢學的興起》一書中

已經做了初步的介紹。(34)

這裡僅從基歇爾在《中國圖說》中對中國語

言文字的翻譯和介紹做一初步探索。在這方面，

基歇爾有三個重要的貢獻：

第一，他首次在《中國圖說》中公佈了〈大

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中文全文，並做出歐洲第

一個漢字與羅馬字母讀音對照，從而大大推動了

歐洲的漢語學習與研究。[圖14]
在卜彌格到達羅馬之前，雖然衛匡國已經將

碑文的拓本帶到了羅馬，但在出版物中從未公佈

過碑文的中文全文。正是卜彌格到羅馬後將手寫

[圖12] 衛匡國《中國上古史》
(來源：董海櫻著《16世紀至19世紀初西人漢語研究》，

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附錄6。)

[圖13] 《中國文獻注釋》
(來源：董海櫻著《16世紀至19世紀初西人漢語研究》，

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附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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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來源：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profanis, nec non variis naturae & artis spectaculis, 

alia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 1667, Amsterdam, 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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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秦景教碑的碑文給了基歇爾，基歇爾在《中國

圖說》中全文發表。(35)這是當時在歐洲第一次發

表這樣長的中文文獻，所以，法國漢學家雷慕沙 

(Rémusat) 說，基歇爾所公佈的卜彌格的這個碑
文全文“迄今為止，是為歐洲刊行的最長漢文文

字，非深通漢文者不足以辨之”(36)。這些中文文

字對當時歐洲對中文的瞭解和認識產生了長期的

影響。

對大秦景教碑碑文的註音和釋義是《中國圖

說》中另一個讓當時歐洲人關注的方面，這項工

作完全是卜彌格和他的助手陳安德做的，基歇爾

在書中也說得很清楚。他說：“最後到來的是卜

彌格神父，他把這個紀念碑最準確的說明帶給

我，他糾正了我中文手稿中的所有的錯誤。在我

面前，他對碑文又做了新的、詳細而且精確的直

譯，這得益於他的同伴中國人陳安德 (Andre Don 
Sin) (37) 的說明，陳安德精通他本國的語言。他也
在下面的‘讀者前言’中對整個事情留下一個報

導，這個報導恰當地敍述了事件經過和發生的值

得注意的每個細節。獲得了卜彌格的允許，我認

為在這裡應把它包括進去，作為永久性的、內容

豐富的證明。”(38) 卜彌格的作法是將碑文的中

文全文從左到右一共分為29行，每一行從上到下
按字的順序標出序號，每行中有45-60個不等的漢
字。碑文全部共有1561個漢字。這樣碑文中的中
文就全部都有了具體的位置 (行數) 和具體的編號 

(在每行中的從上至下的編號)。在完成這些分行和

編號以後，卜彌格用三種方法對景教碑文做了研

究。這個問題涉及語音和辭典問題，與本文主題

關係不大，這裡不做展開，筆者將另文研究。

第二，《中國圖說》對中國文字的介紹。(39)

基歇爾的中國語言觀仍是17世紀的基督教語
言觀，在這方面他未有任何創造，他在談到中國

文字時說：“我曾說過，在洪水氾濫約三百年

後，當時諾亞的後代統治觀着陸地，把他們的帝

國擴展到整個版圖。中國文字的第一個發明者是

皇帝伏羲，我毫不懷疑伏羲是從諾亞的後代那裡

學到的。在我的《埃迪帕斯》(Oedipus) 第一卷

中，我講到殷商人 (Cham) 是怎樣從埃及到波斯，
以及後來怎樣在巴克特利亞 (Bactria) 開發殖民地
的。我們知道他和佐羅阿斯特 (Zoroaster)，巴克特
利亞人的國王經歷相同。巴克特利亞是波斯人最

遠的王國，同莫臥兒或印度帝國接壤，它的位置

使得它有機會進行殖民，而中國是世界上最後一

個被殖民者佔領的地方。與此同時，漢字的基礎

由殷商人 (Cham) 的祖先和 Mercury Trismegistos 
(Nasraimus 之子) 奠定了。雖然他們學得不完
全，但他們把它們帶到了中國。古老的中國文字

是最有力的證明，因為它們完全模倣象形文字。

第一，中國人根據世界上的事物造字。史書是這

樣說的，字的形體也充分證明這一看法，同埃及

人一樣，他們由獸類、鳥類、爬行類、魚類、草

類、樹木、繩、線、方位等圖畫構成文字，而後

演變成更簡潔的文字系統，並一直用到現在。漢

字的數量到如今是如此之多，以至每個有學問的

人至少要認識八萬個字。事實上，一個人知道的

字越多，他就被認為更有學問。其實認識一萬個

字就足以應付日常談話了。而且，漢字不像其他

國家的語言那樣按字母排列，它們也不是用字母

和音節來拼寫的。一個字代表一個音節或發音，

每一個字都有它自己的音和意義。因而，人們想

表達多少概念，就有多少字。如有人想把《卡萊

皮紐姆》 (Calepinum) 譯成他們的語言，書中有
多少字，翻譯時就要使用同樣多的中國字。中國

字沒有詞性變化和動詞變化，這些都隱含在它們

的字中了。因此，如果一個人想要具有中等知識

的話，他必須要有很強的記憶力。中國博學的人

的確花費了很多時間，勤學苦學而成的，因而他

們被選拔到帝國政府機關的最高層中。”這裡他

的語言觀是很清楚的。[圖15]
“第一個在歐洲介紹中國書寫文字的就是基

歇爾。”(40) 在《中國圖說》中他介紹了中國十六

種古代的文字，分別是：

1. 伏羲氏龍書 (Fòhi xi lùm xù)、
2. 穗書神農作 (Chum xu xim Nûm Ço)、
3. 鳳書少昊作 (Fum Xù xan hoam Ç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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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中國圖說》中的古文字
(來源：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profanis, nec non variis naturae & artis spectaculis,

alia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 1667, Amsterdam, 頁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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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蝌蚪顓頊作 (Li teù chuen kim Ço)、
5. 慶雲黃帝帝篆(Kim yun hoam ty chuen)、
6. 蒼頡鳥跡字 (Choam ham miào cye chi)、
7. 堯因龜出作 (Yao yn quey Ço)、
8. 史為鳥雀篆 (Su guey nia cyò chuen)、
9. 蔡邕飛帛字 (Cha yè fi mien Ço)、
10. 作氏笏記文 (Ço xi’ho ki ven)、
11. 子韋星宿篆 (Çu guey sym so chuen)、
12. 符篆秦文之 (Fu chuen tay venchi)、
13. 游造至剪刀 (Yeu Çau chi eyen tao)、
14. 安樂知思幽明心為 (Ngan lochi su yeu min 

sym quei)、
15. 暖江錦鱗聚 (Ngum kiam mien lien cyeù)
16. 金錯兩制也 (41)

基歇爾對中國文字的介紹，在今天看起來

十分淺薄，但在當時的歐洲確是前所未有的關

於中國文字和語言的知識。實際上正是基歇爾

在《中國圖說》中所介紹的這些關於中國語言

和文字的知識，特別是他和卜彌格所介紹的大

秦景教碑碑文的中文，對以後的歐洲本土漢學

的產生有着根本性的影響，18世紀無論是在門
采爾那裡，在巴耶那裡，還是在以後的法國漢

學家雷慕沙那裡，《中國圖說》中所介紹的中

國語言和文字的材料都成為他們走向漢學研究

之路的基礎。(42)

《無罪獲勝》與漢字西傳

何大化 (Antoine de Gouveia, 1592-1677)的
《無罪獲勝》(Innocentia Victrix sive Sententia 
C o m i t i o r u m  I m p e r i i  S i n i c i  p r o  I n n o c e n t i a 
Christianae religionis) 是耶穌會士在清初曆獄的
鬥爭中獲得了勝利後所做的一份文件。清初曆獄是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件，學術界研究很多 (43)，

這裡主要從漢字西傳的角度展開研究。[圖16]
這份文獻由十二種組成：

1.〈康熙八年五月初五日利類思、安文思、南
懷仁奏控楊光先竝請昭雪湯若望呈文〉；

2 .〈禮部等衙門為詳查利類思等呈控各由題
本〉；

3.〈康熙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上諭議政王貝勒大
臣九卿科道會同再詳議具奏〉；

4 .〈議政王大臣等覆議月日昭雪湯若望、許
纘曾、李祖白等，竝請將楊光先處斬、妻子流徒

寧古塔題本〉；

5.〈上諭免楊光先死，並免其妻子流徒，天主
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豐行外，仍禁立堂〉；

6.〈康熙帝賜祭湯若望文〉；
7.〈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利類思安文思南懷

仁等奏請赦免栗安當等二十餘人 題本〉；

8.〈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諭禮部將利類
思等所奏之本確議具奏〉；

[圖16] 《無罪獲勝》
(來源：梵蒂岡圖書館藏，檔案號 R. G. Oriente.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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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禮部會議恐栗安當等各處歸本堂日久複立堂
傳教，因儗將利類思等具題之處無庸再議題本〉；

10.〈禮部議羈留廣東之栗安當等二十餘人內
有十餘人通曉曆法，可俱取來京城與南懷仁等一

同居住題本〉；

11.〈康熙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諭，准羈留
廣東之栗安當等二十餘人內通曉曆法者來京與南

懷仁等同居，其不曉曆法者各歸本堂，但仍禁止

直隸各省一應人等入教 〉；

12.〈看下十年正月十八日兵部行諮各省總督
撫院查明栗安當等二十五人內有通曉曆法者幾名

即行起送來京。其不治曆法者即令各歸本堂文〉。

這十二份文獻共有2,696個漢字，666個不同的
漢字，447個不同的漢語語音。(45) 羅常培和陳輝

主要從語音學的角度對這份文獻的學術價值做了

探討，鑒於本文的主題，我們主要從漢字西傳的

角度對這份文獻的學術價值做一分析。[圖17]
首先，這份文獻是繼《中國圖說》後在歐洲

出版的漢字最多的出版物，《中國圖說》公佈了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1,561個漢字，這裡公
佈了2,696個漢字，從漢字西傳歷史來看，這是17
世紀在歐洲出版物中漢字最多的一份文獻；

其次，《無罪獲勝》的漢字字體也很有特

色，十二份文件中字體並非完全一致，而是用楷

書書寫的有八篇，用草書書寫的有二篇，用篆書

書寫的有一篇，這樣中文書寫的四種主要問題都

有了。而且在內容和文體的選配上傳教士們也很

用心，凡是公文等用楷體，例如‘訴狀’、‘題

請’以及‘奏疏’，而禮部大臣的議事記錄用草

體，康熙御祭湯若望的墓誌則用篆書。這樣通過

[圖17-18] 《無罪獲勝》中的書影和內容節錄
(來源：梵蒂岡圖書館藏，檔案號 R. G. Oriente. III.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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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的不同，告訴了西方讀者中文書寫的基本字

體是“隸、篆、真、草”四種。

相對於基歇爾在《中國圖說》中公佈的十六

種中文文體，《無罪獲勝》則顯得更為真實，基

歇爾的確有獵奇的感覺，而《無罪獲勝》則是用

於國內傳教士的漢語學習，這樣在漢字字體的表

現上更為平實。(46) [圖18]

小 結

根據上面的研究，我們從歷史的角度梳理了

17世紀漢字在歐洲傳播的歷史中漢字在歐洲呈現
的每一個環節，知道歐洲人對漢字的認識從最初

的描述性認識，到實際的呈現性認識。在這個過

程中卜彌格和基歇爾的《中國圖說》，何大化的

《無罪獲勝》，使17世紀漢字在歐洲的傳播達到
了高潮，從而為18世紀歐洲早期漢學的發展打下
了一定的基礎。對17世紀的歐洲人來說，漢字在
他們面前的呈現不僅僅是一個文字的符號，也是

一種文化的符號。由於漢字的傳入，歐洲在討論

漢字的過程中其文字觀念和語言觀念都發生了較

大的變化。這點筆者將另文詳加闡述。

[2013年8月28日初稿於遊心書屋]
    

【註】
 (1)  在大航海以前元蒙時期來到中國的馬可波羅和方濟各會

的傳教士多中國國文字也有過簡略的報到。意大利人

柏朗 嘉賓到達蒙古大汗均都城哈喇和林，居住四個月

後啟程返歐，著《蒙古史錄》介紹契丹 (Kathay) 第9章
有一句，謂契丹國有一部(指南宋)“自有文字”。1253
年，法國國王聖路易派教士盧白魯克出使蒙古，其中

《紀行書》中亦有一章提及中國文字及書寫方法:“其

人寫字用毛刷(即毛筆)，猶之吾國畫工所用之刷也。

每一字合數字而成全字。”《馬可波羅遊記》第二卷

第28章一筆帶過說:“蠻子省 (Manji) 指中國南部)流
行一種普遍通用的語言，一種統一的書法。但是在不

同地區，仍然有自己不同的方言。”參閱張星烺《中

西交通史料彙編》第1冊，頁186、189，中華書局1977
年版；伯希和撰，馮承鈞譯《蒙古語教廷》；《馬可波

羅遊記》，頁195。

 (2)  戚印平《遠東耶穌會史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    
頁8。

 (3) 《沙勿略全書簡》，頁353-354，轉引自戚印平《遠東耶
穌會史研究》，頁170。關於沙勿略和彌次郎的研究參
加[美]唐鈉德 F 拉赫著、胡錦山譯《歐洲形成中的

亞洲》第一卷，〈發現的世紀〉，第二冊，人民出版

社2013年，頁200-204。
 (4) 《沙勿略全書簡》，頁555，轉引自戚印平《遠東耶穌會

史研究》，頁134-135，頁173。
 (5)  拉赫著《歐洲形成中的亞洲》第一卷，〈發現的世紀〉，

第二冊，頁219。
 (6)  關於天主教在日本的研究，參閱 John W. Witex, S.J, 

“Japan and China in Comparison, 1543-1644. Reflections 
on a Significant Theme”; Ignatia Kataoka Rumiko, “The 
Adaptation of the Christian Liturgy and Sacraments to 
Japanese Culture during the Christian Era in Japan”, M. 
Antoni Uçerler,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s: Japan & China 
in Comparison, 1543-1644.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09. 

 (7)  葡萄牙史學家洛瑞羅在編輯這篇文獻時認為：“《中國
報導》這篇無名氏作品寫於1548年，儘管並沒有太大
的根據，但人們一般認為它的作者是聖方濟各 沙勿

略神父 (Francisco Xavier, 1506-1552)。[⋯⋯] 如果您
細心閱讀這篇記敍文章便不難發現，作者的整個寫作過

程都是相當精心的。首先，沙勿略親手交給他的一位與

其有着密切關係的商人紳士的那份原始調查表，可能就

是他本人親自起草的。緊接着，這位商人紳士便一方面

利用他本人在遠東的生活經歷，另一方面又依靠一位中

國情報員 (肯定也是他的一位交易夥伴) 的幫助，竭力

地去為沙勿略教士提出的各種問題尋求答案。他努力

的結果，即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篇〈中國報導〉，很

可能就是他交給方濟各 沙勿略神父的。[⋯⋯] 著名

歷史學家熱奧格 舒哈梅爾 (Georg Schurhammer) 認
為這篇作品是阿豐索 更蒂爾 (Afonso Gentil) 撰寫的，

   這是一位有着豐富的東方經歷的葡萄牙紳士，他起初在麻

六甲 (Malaca) 和馬魯古 (Molucas) 群島擔任過官職，然後
在1529-1533年間足跡遍佈中國的南海，從事商業貿易活
動。”澳門文化司署編譯《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

視野裡的中國景觀》，大象出版社2003年， 頁28-29。
 (8)  澳門文化司署編譯《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

裡的中國景觀》，大象出版社2003年，頁30、34。
 (9)  參閱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angkok: Orchid Press, 2004；克路士〈中國誌〉，載
博克舍編 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中華

書局，1990年，頁111-112；51。
 (10)  參閱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angkok: 

Orchid Press 2004. 拉達〈記大明中國事情〉，載博克
舍編 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中華書

局，1990年，頁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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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葡萄牙人費爾南 洛佩斯 德 卡斯塔內達1553年在他
的《葡萄牙人發現和征服印度史》中說“中國人有獨

特的語言，而發音像德語。無論是男還是女都那麼純

潔和神態自若。他們中間有諸熟各種學科的文人，都

在出版許多好書的公立學校唸過書。這些中國人無論

在文科方面還是在機械方面都具有獨到的聰明才智，

在那裡不乏製造各種手工傑作的能工巧匠。”博 克舍

編、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頁45。
 (12)  門多薩說：“他們帶回來的書籍數量：很大，這是我們

在前面已經指出了的，涉及各個領域，這[從下面列出

的單子中]可以看出。1) 描寫整個中華帝國，其十五個
省份各自的位置；每個省份的長度與寬度；與其接壤

的各個王國。2) 皇帝收到的賦貢與歲人，皇宮內的秩
序，皇帝發給的日常傣祿;皇室所有各官員的姓名，每

個官員的職權範圍。3) 每個省份的納貢者，[附有] 免
納貢者的人數;繳納貢稅的季節與次序。4) 各種造船的
方法，航行的指引，並有各港口的緯度以及每個港口的

品質。5) 中華帝國的年代與久遠程度，世界的開始，
由何人於何時開始。6) 該帝國的歷代帝皇及其如何繼
承，如何統治，及每一帝皇的生活與習慣。7) 他們對
其奉為神明的偶像如何獻祭，各偶像的名字及其起源，

以及應獻祭的時節。8) 他們對靈魂不滅、對天堂與地
獄的看法，他們如何埋葬死者以及舉行葬禮的方式，每

人按其同死者的親屬關係而應戴的孝。9) 該帝國的法
律，其制定的時代與制定的人，違反法律時應施加的

懲罰，以及同治國有關的許多其他事項。10) 許多草
藥書，以及草藥如何使用以治癒疾病。11) 其他許多
由該帝國古代與現代作者編著的醫藥書，並有病人為

了治癒疾病或防止疾病而應遵守的規則。12) 關於各
種石與金屬以及本身有某種用處的自然物的性質，以

及關於珍珠、黃金、白銀及其它金屬如何應用於人類

生活，其各種用途的相互比較。13) 關於各層天穹運
動及天穹數目：關於行星與恒星以及關於它們的作用

與特殊影響。14) 關於已知的所有各個王國與民族以
及它們各自已知的特殊事物。15) 關於他們奉為聖人
的人物的生平，這些人的生平是在何處度過的，在何

處去世，葬於何處。16) 關於如何下棋，關於如何變
戲法與演木偶戲。17) 關於音樂與歌唱，並有作者名
字。18) 關於數學與算賬以及關於如何精通數學與算賬
的規則。19) 關於胎兒在母腹中造成的影響，以及每個
月胎兒的情況，如何保胎，胎兒出生時辰的好壞。20) 
關於建築以及各種製作工藝；一座建築物要比例勻稱

應有的寬度與長度。21) 土壤好壞的性質，辨別好壞
的標誌；以及在每種土壤上應種植的作物。22) 關於
自然占星學與審案占星學，以及其學習規則；以及如

何算卦預卜未來。23) 關於手相術與面相術及其它算
命術，以及各種的意義。24) 關於信劄的用語及對每
個人依其地位與身份的高低而應該採用的稱呼。25) 
關於如何養馬以及如何訓練馬奔跑與行走。26) 關於

出門遠行或要開始做某件吉凶未卜的事時如何圓夢與

如何求籤，27) 關於帝國一切人等應穿着的衣飾，從
皇帝及執政者的徽號起。28) 如何製造武器及戰鬥用
具，以及如何組成兵團。

 (13)  拉赫《歐洲形成中的亞洲》第一卷，〈發現的世紀〉，
第二冊，頁280。

 (14)  拉赫《歐洲形成中的亞洲》第一卷，〈發現的世紀〉，第
二冊，頁220。這兩組字也出現在16世紀其它文集中。
進一步的資料見：O. Nachod, “Die ersten Kenntnisse 
chinesischer Schriftzeichen im Abendlande,”Asia 
Major. I (1923), 235-73.

 (15)  Ernest  Mason  Satow, The Jesuit Mission Press in Japan 
1591-1610, Privately Printed, 1888.

 (16)  拉赫《歐洲形成中的亞洲》第一卷，〈發現的世紀〉，
第二冊，頁306。

 (17)  博澳門文化司署編譯《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
野裡的中國景觀》，大象出版社2003年，頁111。 

 (18)  董海櫻《16世紀至19世紀初西人漢語研究》，頁113；金
國平、吳志良〈西方漢字印刷之始：簡論西班牙早期漢

學的非學術性質〉，《世界漢學》第三期，2005年。
 (19)  澳門文化司署編譯《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

的中國景觀》，第111頁註釋1，大象出版社2003年。
 (20) 《世界漢學》第三期，2005年，頁146。
 (21) 《利瑪竇中國劄記》 1 9 7 8年法文版序言，中華書

局，1983年。
 (22) 《利瑪竇中國劄記》 1 9 5 3年英文版序言，中華書

局，1983年。
 (23)  G. j. Rasen Dranz, Ars dem leben des Jesuite Athanasius 

leich er 1602-1680, 1850, vol. 1, p. 8.
 (24)  我查閱了《埃及的奧狄浦斯》一書，祇發現了一首卜彌

格歌頌孔子的詩歌，但卡丹伊斯基認為“1652年，阿
塔納修斯。基歇爾在阿姆斯特丹發表的著作《埃及的

奧狄浦斯》中，就收進了他寫的兩篇讚美中國的詩，

其中一篇的旁邊，還有拉丁文翻譯。”見《中國使臣

卜彌格》，頁122。
 (25)  這是這首詩的拉丁文對照翻譯，這或許是歐洲第一份拉

漢對照辭典，這點將在今後的歐洲早期漢語辭典研究

中專門展開。

 (26)  關於卜彌格的這兩首詩，波蘭漢學家卡丹斯基認為“卜
彌格的第一首頌詩是用中文寫的，它的題目翻譯成拉

丁文是 (Elogium XXI. China. Ferdinando III Imperatori 
Semper Augusto, a occasione Oedipi Aegyptiaci Sinica 
lingua, erectus Colossus)。這段拉丁文的中文意思是：
第二十五首中國頌詩，獻給永遠尊敬的費迪南多三世皇

帝。耶穌會卜彌格借(埃及的奧狄浦斯)的機會，豎起的

一塊語言紀念碑。他在這首詩的結尾還說，中國字從

上到下豎着寫，從右邊往左讀。他的第二首頌詩比第

一首長些。除了它的中文原文外，卜彌格也把它翻譯

成了拉丁文，它的題目是 Elogium XXVI. Sinicum in 

12-RCC96-4_doi.indd   168 14/01/2016   16:26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169 文 化 雜 誌 2015

文

化

十
七
世
紀
漢
字
在
歐
洲
的
傳
播

laudem Oedipi. 意思是：第二十六首中國頌詩，讚美
奧狄浦斯。卜彌格早在他從羅馬去中國之前就認識基

歇爾。這兩首讚頌中國的詩顯然是在基歇爾1652年發
表《埃及的奧狄浦斯》之前從中國寄給他的，而不是

他直到這一年12月來到威尼斯之後才交給他的。《埃
及的奧狄浦斯》中刊載的頌詩很多。除了卜彌格的兩

首之外，其他都是別人寫的。卜彌格的兩首分別排在

第二十五首和第二十六首。

 (27)  Oedipus Ægiptiacus 是基歇爾最著名的古埃及文字研究
著作之一。

 (28)  此處拉丁文係李慧幫助翻譯，在此表示感謝。
 (29)  窮在這裡不通，應是錯字，應為“躬”。
 (30)  (波) 愛德華 卡伊丹斯基著 張振輝譯《中國使臣卜彌

格》，大象出版社2001年，頁203。
 (31)  不久筆者將統計出全書的漢字數量，並根據每頁提供的

資料，將全書的漢字和拼音匯總，那時，這本書的漢

字拼音辭典的功能可以更明顯體現出來。

 (32)  因本文篇幅所限，無法逐一展示地圖，在日後筆者將統
計出卜彌格《中國地圖》的全部漢字

 (33)  孟德衛《奇異的國度：耶穌會的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興
起》，頁131。

 (34)  張西平《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西方漢學的興
起》第十六章，中華書局2010年。Hartmut Walravens, 
China illustrata. Das europäische Chinaverständnis 
im Spiegel des 16. bis 18. Jahrhunderts  (Ausstel- 
lungskatalog der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Nr. 55), 
Weinheim: Acta Humaniora VCH, 1987. It includes 
partial translations of Flora Sinensis. 

 (35)  筆者認為這份〈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抄寫本是卜彌
格帶到羅馬的中國助手陳安德。

 (36)  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三卷，頁159。
 (37)  費賴之說，彌格前往羅馬時“天壽遣其左右二人隨行，

一人名羅若瑟，一名陳安德。馮承鈞先生認為”羅若

瑟原作 Josephko，陳安德原作 Andresin, Kin, 茲從伯
希和考證之名改正，而假定其漢名為羅為沈。”參閱費

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中華書局

1995年版，頁275。此處有誤，伯希和認為“此信劄題
卜彌格名，並題華人陳安德與別一華人瑪竇 (Mathieu)
之名。安德吾人識其為彌格之伴侶，瑪竇有人誤識其為

彌格之另一同伴羅若瑟。惟若瑟因病未果成行，此瑪竇

應另屬一人。”伯希和認為，在這封信署名時祇有卜

彌格一個人名，陳安德和瑪竇是基歇爾在出版時加上

去的人名，他認為1653年時陳安德不在羅馬，因此，
這個碑文不是陳安德所寫，而是瑪竇，即 Mathieu 所
寫，此人不是別人，正是白乃心返回歐洲時所帶的中國

人。(參閱伯希和〈卜彌格補正〉，載馮承鈞譯《西域

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三卷，第203頁。) 我認為，伯
希和這個結論值得商榷，因為在卜彌格這封信中已經

明確指出，碑文的中文是他的助手陳安德所寫。

 (38)  基歇爾《中國圖說》頁6，英文版。
 (39)  參閱張西平主編《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調查》，大百科

出版社2003年；
 (40)  孟德衛主編：《中西文化交流史：1500-1800》英文

版，1983年號，頁5。在歐洲出版物中出現漢字有一
個很漫長的歷史，歐洲人對漢字的認識和理解也有一

個很漫長的歷史，歐洲人對漢字的認識已經並不僅僅

是一個文字學或語言學的問題，這裡包含着文化間相

遇後的文化理解和自身文化的變遷與外部文化的關係

問題。這方面中外學者也都有了一些研究，參閱孟德衛

《奇異的國度：耶穌會的適應政策基漢學的起源》第六

章〈早期漢學及17世紀歐洲人對普遍語言的尋求〉；
   姚小平《西方語言史》第五章“走出歐洲”，第六章“啟

蒙時期：尋根溯源”，外研社2011年；衛匡國著 (意譯)
白佐良 (中譯) 白樺《中國文法》，華東師範大學出版

社2012年；董海櫻《16-19世紀初西人漢語研究》，第
三章〈西人對漢字的解讀及相關論爭〉，商務印書館

2011年；計翔翔《十七世紀中期漢學著作研究：以曾德
昭〈大中國志〉和安文思的〈中國新史〉為中心》，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41)  這些文字主要來自中國的《萬寶全書》
 (42)  (德) 阿塔納修斯 基歇爾著 張西平 楊慧玲等譯《中

國圖說》，大象出版社2009年；參閱 Paula Findlen 
(edited), Athanasius Kircher: The Last Man who Knew 
Every, Routledge 2004; 張西平《歐洲早期漢學史》，中
華書局2010年；董海櫻《16世紀至19世紀初西人漢語
研究》，商務印書館2011年。John Webb, 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u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Spoken 
Through the Whole World Before the Confusion of Babel, 
London, 1669. 

 (43)  李天剛《中國禮儀之爭：歷史 文獻與意義》，吳伯婭

《康雍乾三帝與西學》等。

 (44)  國內學術界首次研究此文獻的是羅常培先生，他在〈耶
穌會在語音學上的貢獻補〉一文就是專門研究此文獻

的音韻問題的，羅先生這篇文章原準備發表在北京大

學《國學季刊》上，後他發現了問題就將稿件撤出，

祇做了內部用的抽印本，註明“請勿外傳”。因此，

這份文獻極為難尋，不久我們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

此文獻藏在歐洲多個圖書館，羅常培先生所用的是藏

在大英博物館 (British Museum, 20 MY, 98) 由向達先
生複製回來的。1999年葡萄牙里斯本重新出版了這份
文獻，在複印原文獻的同時，對文中的拉丁文做了重

新轉寫整理。

 (45)  參閱羅常培〈耶穌會在語音學上的貢獻補〉，陳輝〈《無
罪獲勝》語言學探討〉，《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

科學版)，2009年第一期。
 (46)  陳輝〈《無罪獲勝》語言學探討〉，《浙江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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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與日本人
埃薩．德．蓋羅斯*

* 埃薩．德．蓋羅斯 (Eça de Queirós, 1845-1900)，出生於葡萄牙波爾圖市，1866年畢業於科英布拉大學法律系，從事律師工
作，同時以創作短篇小說開始他的文學創作之路。他有十多部長篇和中篇小說面世，其中以反映葡萄牙現實生活的長篇小說  

《阿馬羅神父的罪惡》、《馬亞一家》最為著名，也是這兩部著作使其成為19世紀葡萄牙著名的現實主義作家之一。

按 語

一、去中國化的中國幽靈

這不是埃薩．德．蓋羅茲第一次

寫他不瞭解的事物。他從來沒去過中

國，也沒去過日本。然而，對這兩

個因同時覬覦朝鮮而交戰的國家，

他卻大膽地對其政治和社會狀況發

表看法。

早在十四年前，即1880年，埃薩
就發表過一個較長的短篇小說，講的

是一個葡萄牙人從中國旅遊歸來的故

事。很顯然，我們指的是《滿大人》

(O Mandarim)。小說中描寫的中國風
情，基本依據他讀過的書籍和報紙，

也可能取材於他與遊歷過遠東的人的

交談。(1) 對於短篇小說，特別是那些

充滿想像的作品，這無可厚非。但如

果是新聞，那就值得商榷了。新聞一

般都要求客觀，以親身觀察、事實證

據和權威消息為基礎。埃薩並不打算

報導一場戰爭。他以巴黎旅居者的身

份，就這場遙遠的戰爭撰寫了一篇專

欄文章，面向的讀者群體為歐洲人和

美國人：“我們歐洲人，還有你們美

國人，應該熱切關注的是戰爭的後

果，特別是中國戰敗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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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埃薩就像一位閱歷豐富的健談者，

生動地講述了發生在遙遠地方的中日戰爭，而我

們對這場區域戰爭的重要性和意義幾乎一無所

知。埃薩沒有試圖去深刻洞察這場戰爭，而是

去解讀與這場戰爭有關聯的西方政治因素，並通

過常識推斷，以諷刺手法來敍述。他用誇張的百

科全書式資料掩蓋知識上的欠缺。譬如當他談到   

“朝鮮人最奇特的大帽子 [⋯⋯] 帽沿寬闊，帽

沿極為寬闊，以至於一名族長帶上它，就可以庇

護他的所有子孫、家當和牲畜”時，他沒有以準

確的史料核實。他還提及一次與滿大人的正面接

觸，講到一些細節，如“身穿一件海藍色緞面鏤

金長衫，讓我自嘆弗如”。這些看上去更像是小

說創作，而不是確有其事。儘管如此，我們還是

應該認為，在埃薩擔任哈瓦那領事的十個月裡

(1872年11月至1874年3月，其間有四個半月的中
斷)，他對中國文化有了一些基本瞭解。那段時

間，他在西屬安的列斯群島親身處理過中國移民

問題，而這個題幾乎佔據了〈中國人和日本人〉

最後三分之一的篇幅，其中明確提到了哈瓦那煙

草和甘蔗種植園。

文章更多地反映了西方文明及其歷史，尤其

是闡述埃薩作為“外國化的葡萄牙人”在這方面

的思考，而不是表達他對中國和日本文化的觀

點。這個視角使文章在19世紀末顯得格外引人注
目，意義深遠。文章主要展開三個層面的批判，

由此形成其結構佈局：

(一) 對漠不關心社會和政治現實的批判。鼓

動這種漠不關心的媒體把這場戰爭形容為“一幕

軍事默劇，在那個幻境，政治上由仙女們說了算，

王子們四處流浪”。類似社會雜聞的新聞僅為提供

消遣，其功能堪比逃避現實的文學。自《巴奇奧表

兄》(O Primo Bazílio) 以來，這類主題在埃薩的作
品中一直屢見不鮮。在短篇小說《滿大人》裡，

這種批判首次針對有關中國異國風情的解讀：特

奧多羅 (Teodoro) 的想像和經歷以幽默的方式揭
示了中國如何因其外在的異國風情而被單一地解

讀，這樣的解讀祇是為了美化人們已經瞭解的東

西，卻無法理解東方文化內在的真正的內涵。(2)

無論在《滿大人》還是在這篇文章裡，均體

現了這種批判：埃薩塑造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理想

化中國人形象，他們“十分聰明，有着令人難以

置信的忍受力和承受力”，他們是“熟練、不知

疲倦、準時、聽話”的工人，雖飽嚐艱辛，卻仍

然保留着一個“強大而溫和的文明”的標誌 ──

尊嚴；這個文明永不悲觀，能夠“面對智慧的雅

利安人創造的各種文明”而屹立不倒。帶着這個

超級理想化的中國人形象，我們來到了批判的第

二個層面。

 (二) 從摹擬的中國人視角出發，對當前的歐

洲文明的批判。這種摹擬加批判的方式是法國啟

蒙主義批判家的典型風格。文章在一開始就引用

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 絕
非偶然，虛構的信札便是從異國文化的視角去批

判歐洲文化的。這篇克羅茲式評論從一個虛構的

中國視角出發，表達了對白種人貪婪、虛偽、殘

暴和傲慢的種種蔑視，唯一例外就是白種人“在

機械方面略勝一籌”。根據文章的論述，正是東

方對獲取這種機械技能的渴望以及中日之間的百

年宿仇，引發了遠東的躍進式西化：正如在過去

十五年裡，“風景如畫的日本”因西化而迅速發

展，成為一個“不可思議的日本，從而成為遠東大

國”(慕拉士見證了這場巨變並為此深感痛惜)，中

國也將倣傚，而且規模會更龐大，從而成為更強

大的國家：“不出二十年，中國會成為世界上第

一大軍事強國。”

然而，歐洲不必恐懼中國人的軍事入侵，而

是應該擔憂中國人以和平方式向海外移民。中國

人移民的目的是全力爭取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被剝

削，他們祇要求“通常工資的一半或三分之一”

就肯投入勞動。他們變得“像智慧型機器一樣工

作”，這一點在加州已經得到證實，但他們悠久

的文明卻絲毫無損。

雖然某些預測尚未應驗，或許以後才會應

驗，但對於鴉片戰爭 (1840-1842年) 後中國被迫
開埠以來相關歷史進程的重要性及意義，〈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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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日本人〉一文的判斷是準確的。埃薩強烈批

評了鴉片戰爭這樣的侵略行徑。就在1890年，
這個“鑿開長城，輸入鴉片”的英帝國主義也

曾羞辱過葡萄牙，嘲笑葡萄牙在非洲的歷史權

利。1894年至1895年中日戰爭對整個20世紀的
影響已得到當代史學的認同 (3)：這是首次一個嚴

格意義上西化、工業化並配以現代武器的東方國

家，出於帝國主義動機與鄰國交戰，而把這種帝

國主義視為純屬傚倣西方則失之膚淺。如果結合

隨後的另一場戰爭一併分析，則這場戰爭的重要

性更顯突出，因為它在戰場上動搖了西方有關遠

東人民屬低等民族的臆想和成見：1904年至1905
年，日本軍隊戰勝了此前一直在亞洲大陸東部肆

意進行帝國主義擴張的俄羅斯人。在這兩場戰爭

中，日本儼然以20世紀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之
一的面貌出現。

面對這樣的政治局勢，埃薩不禁慨嘆，讓長

城去庇護一個獨特而寧靜的文明已經不可能了      

(這也是他後來的〈論門羅主義和本土主義〉(A 
propósito da doutrina Monroe e do Nativismo) 一
文的主題)：那祇是一個構筑在歷史、文化和文

學價值觀之上的懷舊烏托邦，就好比幻想回到昔

日那個強大美好的葡萄牙，全然不似眼前這般弱

小、消極、沒落，並深受全新的外來物質主義價

值觀影響。當我們讀到由於歐洲和日本的帝國主

義侵略，中國人正面臨他們的天朝帝國被瓜分的

駭人威脅，卻仍然被超級理想化時，批判的第三

個層面悄然浮現。

(三) 對民族身份話語的批判。這種批判以

理想化的中國人作為一面遙遠、模糊而又奇異的

鏡子，以此折射作者渴望在本民族文化中尋回一

股新的神奇的力量。一些葡萄牙知識分子踏上旅

途，前往無人知道位於遠東何處的愛島(Ilha dos 
Amores)，這絕非偶然。要理解歷史背景下和埃薩
作品中的這種自我反省，需要釐清對歐洲文明的

批判與葡萄牙民族身份話語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我們不過如此：歐洲的祖魯人。”這是

拉斐爾‧博爾達略‧皮涅羅(Raphael Bordallo 

Pinheiro)一幅著名漫畫上的警句。畫中有一些行
為舉止歐化的黑人，鼻子上架着眼鏡。大概埃薩

寫《馬亞一家》(Os Maias) 最後一章的時候，
想到了這幅出版於1884年12月11日的漫畫。在這
部小說的結尾部分，紈絝子弟埃戛與他的朋友卡

洛斯‧馬亞在里斯本的街上散步。當他看到一個

神情憂傷、面色蒼白的男孩穿着一對極不合身的

長靴時，帶着嘲諷與戲謔形容了一下“整個當代

葡萄牙”。他把葡萄牙比作“那些來自聖多美的

被腐蝕的黑人，他們看到歐洲人戴着單片眼鏡，

以為那才是文明人，才是白種人。那他們怎麼辦

呢？他們迫不及待地想進步，想做白種人，於是

就在鼻樑上架上三個、四個單片眼鏡，有透明

的，有深色的，甚至還有花花綠綠的”(4)。這則

風趣的自嘲誇大了葡萄牙在歐洲的邊緣地位，好

像葡萄牙不屬於歐洲，從而展開了對歐洲文明的

深度批判：強國們以業已枯竭的文化話語去支撐

它們傲慢的文明使命，這種枯竭的文化話語被賦

予價值，並被這些國家 ── 他們更像是帝國主

義企業 ── 利用經濟和社會實力的不平等向外輸

出。出版《馬亞一家》的同一年，即1888年，埃
薩寫了一篇題為“歐羅巴”(“Europa”)的雜文，
論證所有歐洲國家都已陷入深層衰退的觀點，指出 

“歐洲這台機器已經散架，境況慘不忍睹！”(5) 在

這可怕的場景中，葡萄牙的負面形象更加突出，

就如同這台“正在散架的機器”(6) 的一顆閑散的

零件，完全可以忽略。

眾所周知，1890年的最後通牒 (7) 之後，葡
萄牙的處境嚴重惡化，甚至可以預言這個國家

即將遭遇滅頂之災，國土將被其他歐洲國家瓜

分。1892年蓋拉‧容凱魯(Guerra Junqueiro)為
其著《祖國》(A Pátria) 寫的一篇後記讓人一目
了然：“然而在全世界看來，葡萄牙已經不存在

了。[⋯⋯] 歐洲認為葡萄牙已死，是待瓜分的戰

利品、待切割的美食。幸虧圍坐在一起的食客們

眾口難調，我們尚未被狼吞虎嚥地吃掉。一旦他

們商量好了，就會吞噬我們。”(8) 無獨有偶，除

了這個野獸盛宴的比喻外，埃薩在1891年8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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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寫給阿諾索伯爵 (conde de Arnoso) 的一封信
中也寫道：“每個大國都從古老的盧濟塔尼亞身

上拿到了屬於自己的一塊，然後安靜下來，走向

各自的角落，細嚼慢嚥 [⋯⋯]。我們將重蹈波蘭

不幸歷史的覆轍。”(9)

回到〈中國人和日本人〉這篇文章，中國處

於類似的境況。面臨被瓜分的威脅，中國要想倖

免於難，就祇能借鑒西方的那些讓人半信半疑的

長處。按照埃薩的理想化模式，雖然“天朝子

民”因此墮落了，他們仍然能保存他們那美妙

強大的文明，不會滋生不良的悲觀情緒。葡萄

牙也試圖摹倣那些“真正的歐洲”國家，以此

尋求生機，但也祇是局部成功，因為無論怎樣，

葡萄牙還是葡萄牙。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最近，

一些中歐國家的智識分子將之形容為一種表面上

的屈從。用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的話來說，這種表面上的
屈從祇不過掩飾了葡萄牙人對“有效構建起來的

資本主義”有着天生的抗拒：他們依然堅守自己

的那些“不切實際的信念”，儘管“相對於這個

奮進的世界，這些信念都是致命原罪”。(10)　

埃薩發覺中國人也持類似態度。1890年2
月，埃薩指出，修建北京至漢口的鐵路並不意

味着中國無條件地接受西方觀念：“我們的工業

進步，我們的智慧和科學，均無法對中國人產生

強大的影響，不足以讓中國人去中國化。恰恰相

反，當中國人越瞭解我們，就越不尊重我們的文

明，因為他們會認為，我們的文明極為動盪、貧

瘠。[⋯⋯] 前不久，一位學識淵博又比較歐化的

中國人聲稱，‘我對巴黎研究得越多，就越欣賞

北京’。在他們看來，我們的工人和農民階級十

分兇殘，我們社會中的勞資鬥爭是野蠻、粗魯和

愚蠢的表現。”(11)

有趣的是，從外部來看，遭遇最後通牒後仍

驚魂未定的葡萄牙，在歐洲與遠東的對峙中，立

場仍與我們歐洲保持完全一致。這般自豪地表明

身份，亦引出了最後一個詰問：祇是表面上去中

國化的中國人，其形象難道不是一面奇異卻又敏

銳的鏡子，能映照出祇是表面上去葡萄牙化的葡

萄牙人？ 

二、文章背景簡介及校勘說明

這篇文章是埃薩為里約熱內盧《新聞公報》

(Gazeta de Notícias) 撰寫的 (12)，於1894年12月1
日(週六)至6日 (週四) 以連載的形式刊登於他在該
報開闢的專欄。這個專欄原名為“巴黎回聲”(Ecos 
de Paris)，1893年更名為“巴黎家書”(Cartas 
Familiares de Paris)。“中國人和日本人”是文
章刊登時的副標題。(13)由此而見，稿件是埃薩從

巴黎 (納伊，Neuilly) 或昂熱 (Angers) 寄出的。
當時，埃薩已是《新聞公報》的讀者們非常熟

悉的作家。自1878年11月起，即費雷拉‧德‧阿拉
烏茹 (Ferreira de Araújo) 創立該報僅三年時，埃薩
就開始長期在該報發表文學作品和專欄文章。

除了在《倒鉤》(As Farpas)月刊上發表的文
章被收入兩卷本《樂活運動》(Campanha Alegre)
外，埃薩為報刊撰寫的所有文章都是在他過世後

被彙編成文集的，主要由他的朋友路易士‧德‧

馬加良斯 (Luís de Magalhães) 完成。〈中國人和
日本人〉是路易士‧德‧馬加良斯將連載登出的

相關專欄文章全文收入文集《巴黎家書及便箋》

(Cartas Familiares e Bilhetes de Paris) (14) 後選擇
的標題，該文集曾多次再版 (15)。

後來，〈中國人和日本人〉一文被收入《埃

薩‧蓋羅斯文集》(Obras de Eça de Queiroz) (16) 第
十二卷〈巴黎信箋〉(Cartas de Paris)，該《文集》
由伊萊娜‧席達德‧莫拉(Helena Cidade Moura)校
註。她在“最後註釋”裡 (17) 指出，鑒於《新聞公

報》上發表埃薩的文章沒有經過他本人校閱，所以

《文集》也無意改動。然而，無論是路易士‧德‧

馬加良斯在1907年版《巴黎家書及便箋》中添加的
各個副標題，還是埃薩本人設定的文章副標題，一

律被刪除 (18)，因此〈中國人和日本人〉一文沒有任

何標題，祇用編號III標識。根據《文集》的一項腳

註，“由於沒有《新聞公報》的專欄原件，本文的

校訂始於第208頁”。換句話說，整篇文章祇有最
後九頁經過校訂。(19) 據蓋拉‧德‧卡爾 (Gue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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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Cal) (20) 所述，在里約熱內盧國家圖書館的拉莫
斯‧巴斯檔案館 (Arquivo Ramos Paz) 內，僅存有
12月6日最後一期專欄文章的剪報。

目前，埃薩的報刊文章正由埃爾查‧米奈教

授 (Prof. Elza Miné) 作重新校勘，以編入《埃薩‧
蓋羅斯文集校訂本》(Edição Crítica das Obras de 
Eça de Queirós)。(21)

本文中我們採納了伊萊娜‧席達德‧莫拉校

改時所用的現代拼寫，並作了一些必要的改動。

與此同時，我們保留了那些體現作者見多識廣、

文風獨特的外來詞彙，還原了“遊客”(touristes)
和“牛頭犬”(bull-dogs) 這類當時葡萄牙人較
為陌生的詞語。我們也保留了拉丁語寫法的村莊 

(villa)，以及歷史悠久的朗布依埃酒店 (Hôtel de 
Rambouillet) 的提法，因為朗布依埃酒店並非朗
布依埃宮 (Palácio Rambouillet)。在伊萊娜‧席達
德‧莫拉的版本中，我們認為有三處對路易士‧

德‧基馬良斯版本的更改是沒有必要的，於是我

們將“制服”(fardas) 改回“仙女”(fada)，將 “善
解人意”(inteligíveis) 改回“聰慧”(inteligentes)，

還有將“一旦經濟增長”(Quando as economias 
c resçam )  改回“當經濟增長時”(Quando as 
economias crescem)。

此外，我們將“番鬼”一詞的葡萄牙文

由“fan-kuci”改為“ fan-kuai”。這一改動主要
基於貝阿特麗茲‧貝麗妮 (Beatriz Berrini) 很有說
服力的觀點 (22)，她認為應該是《新聞公報》在謄

寫時出了錯。我們還就文章結尾提及的一些中國

書籍，給出了目前的書名寫法。

三、參考書目

本文對埃薩文章的引述，除來自《埃薩‧蓋羅

斯文集校訂本》已出版的兩卷外，其他均出自里斯

本巴西書局出版社 (Lisboa: Livros do Brasil)。這兩冊
書指《滿大人》(1992) 和《報紙文章四》(Textos 
de Imprensa VI, 1995)，分別由貝阿特麗茲‧貝麗
妮 (Beatriz Berrini) 和瑪麗婭‧伊萊娜‧桑塔娜 
(Maria Helena Santana) 校訂，在下面的參考書目
中均有提及。 

奧蘭多‧克羅塞哲斯 

(Orlando Grossegesse)

中國人與日本人

在中國東北方向，滿洲地區、日本海和黃海

之間，有一隅海岸陡峭的半島。自1392年起，
已經開始了迄今仍統治那裡的王朝(上個月還在

統治)，其名令人微頷，耳目一新，取“晨靜王

國”之意。鄰居日本人稱其為高麗 (23)，我們則

稱其朝鮮 (24)。這個國度非常安靜、遠離塵世，

甚至與亞洲鄰國也不來往，在日本和中國有“遁

世之國”之稱。 

在歐洲，我們對這個國家瞭解最多的，就是

版畫上看到的朝鮮人形象：男性體態修長，神情嚴

肅，長鬚飄逸，戴一頂堪稱時裝史上最奇特的大帽

子。這種帽子又高又尖，帽沿極為寬闊，甚至一名

族長帶上它，就可以庇護他的所有子孫、家當和牲

畜。他們講混着韃靼語的中文，以米飯為食，住在

竹子、土坯和紙窗搭成的簡陋房屋裡。

一如中國，那裡也有一批地位較高的文人階

層，但脫胎於舊時的封建貴族。這些人主要修習中

文書籍，經公開考試獲得學校文憑後，履新就職，

指揮軍隊，管理郡縣，撰寫語法，掌管司法，組建

朝廷。 所有其他工作均由奴隸完成。這個文人

階層宣揚一種全然變質的儒道，他們篤信迷信，

並視其為道德甚至宗教加以宣揚。鄉下人則崇拜

太陽和星星。無論文人還是鄉下人，他們都喝米

湯，因為茶是王室的奢侈品。最受推崇的藝術是

音樂，這點很像伯里克利 (25) 時期的希臘，他們

從小學就開始學習音樂。這個國家的工業寂寂無

聞，也可能根本沒有工業。至於歐洲派到朝鮮的

傳教士，全部都慘遭殺害。首都漢城 (26) 老城被朝

鮮人視為世界上最奢華的地方，那裡充盈享樂、

尊貴，富甲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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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個“晨靜王國”導致“中華帝國”(27) 

和“旭日帝國”(28) 捲入戰爭。[⋯⋯] 如此一來(如官

方所述)，中國與日本的戰爭如同某個寓言故事的

一個魔法情節或故事的引子，出現在18世紀朗布
依埃酒店時期 (29) 斯居黛里夫人 (30) 的《居魯士

大帝》(31) 裡，讓人津津樂道。其實，對於普羅大

眾，對於職業外交官、社會學家和戰略家之外的所

有人而言，遠東地區這兩個強國之間的戰爭不過是

一幕供消遣的軍事啞劇。在那個奇境，政治上由仙

女們說了算，王子們四處流浪。自庫克旅行社 (32) 創

辦以來，想必歐洲人一直在旅行，翻閱一些充滿

奇聞軼事和對話的遊記，所以他們不會再像世紀

沙龍名媛和苛刻的批評家那樣驚呼，“怎麼會是

波斯人？”(33) 如今我們已經真正地開始 (略有保留

地) 理解，為甚麼可以是中國人。然而，目前我們

對那些遠東地區的人的瞭解，僅限於他們所展現的

誇張的異國風情。從版畫裡看到的他們那略顯奇特

的外形和衣着，從報紙上(“社會雜聞”版面) 瞭解

到的他們的習俗和禮儀細節，特別是從他們那漫畫

式的或稱荒誕不經的藝術品中見到的一切，構成了

我們對中國和日本社會的印象，簡明卻又深刻。在

歐洲人看來，中國人還像是黃色的碩鼠，瞇縫着眼

睛，拖着長辮子，留着三寸長的指甲，迂腐守舊，

幼稚可笑，頑固不化；一身檀香和鴉片的味道，用

兩支筷子扒吃如山的米飯，一生都生活在紙燈籠

間，永遠俯首作揖。而日本人則面黃肌瘦，天頂蓋

剃得光亮，腰間別着兩把巨大的劍，快樂、輕狂；

他們總是一路小跑，喜歡搖扇子，在茶園打發無聊

時間，會在有屏風和菊花裝飾的屋內席地盤腿，之

後剖腹自盡！兩個國家都有世代相傳的精湛的製瓷

和刺繡技藝。這兩個國家的平民有時會虐殺我們

的傳教士，由此我們毫無疑問地認定，殘忍也是他

們的性格特點。中國人不願意使用鐵路、電報機、

煤氣燈等等在我們看來是人類文明的高端產物，於

是我們不加掩飾地認為他們是野蠻人。而日本人已

經倣製了蒸汽機和電話，祇不過在我們看來，日本

人把這些泊來品弄得不倫不類，反而讓他們顯得滑

稽可笑，不可救藥。然而，在髮髻和紙太陽傘以及

種種頑固不化、異國情調的背後，他們有着穩固的

社會和國家機構，有古老豐富的文學、強烈的道德

意識、高效的工作方法，還有被忽視的能量。這一

點，普通歐洲人都不會懷疑。

可就算歐洲人瞭解上述所有那些實力和美德，

他們也不會留下深刻印象，更不會對那些可憐的民

族投以更多敬意，相反祇會從中取樂。當一種文明

完全倒向物質主義，視物質為所有快樂和榮耀之源

後，就總以物質、工業和消費的多寡來評定其他文

明。我們的文明便是如此。北京的商店裡沒有電

燈，所以北京必定是一個粗俗簡陋的城市。

善於雄辯的艾德蒙多 愛伯特 (34) 特別鄙視阿拉

伯人，原因是“那些可憐蟲們甚至沒有有音樂表演

的餐廳”。這種諷刺代表了普通歐洲人對亞洲文明

的看法。事實上，即使沒有數百萬、至少也有成千

上萬的歐洲人仍然認為，羅馬人和希臘人都是不文

明的民族，因為他們連蒸汽機、縫紉機和鋼琴都不

知道，更不用說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其他發明了。

那我們就帶着輕鬆的心情，時而不時地留意一

下這場日中戰爭。這不過是兩個野蠻國家間粗魯的

吵鬧，其中一個國家無論怎樣用歐洲人的短裝和武

器裝扮自己，還是和另一個國家同樣野蠻。有些喜

歡發表悲觀預言的狂想家聲稱，這數億野蠻人有朝

一日會在我們面前降臨，使用歐洲文明創造的強大

裝備，橫掃歐洲⋯⋯這種想像讓人忍俊不禁。所有

歐洲人，祇消環顧一下四周，看看他們的實力和財

富，數不清的各類發明和機器，還有已被征服、任

憑驅使的大自然，都會愜意地一笑。

以前那些住在美麗的鄉間別墅裡的高盧－羅馬

人也曾這樣微笑： 他或者正在清涼的大理石門廊

下小憩，膝蓋上舖放着一本羊皮書，或者正在長滿

老鼠簕的花園裡散步，身旁有被薔薇纏繞的聖人和

哲人半身塑像，這時有人向他說起了法蘭克人或哥

特人遊牧部落，告訴他這些野蠻人在某個遙遠的沼

澤和濃霧密佈的地方襲擊了一個古老的羅馬軍團，

他聽後祇會以微笑置之。這些嗜血之徒與他何干？

難道高盧、整個意大利不是擁有實力和財富，還有

那麼多武器和偉大發明的國度嗎？⋯⋯之後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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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哥特人或法蘭克人出現了。他們騎着威武的

戰馬，僅憑手中的一隻長矛，就讓高盧－羅馬人和

他們的大理石門廊、開滿玫瑰花的寧靜的花園、哲

人塑像及所有偉大的發明消失殆盡，祇剩下一點血

跡和灰塵。

我們對中國人與日本人開戰的起因並沒有特別

的興趣。這兩個國家都想統治“晨靜王國”。中國

人認為，統治朝鮮是幾百年的傳統；而日本人呢，

照他們的外交官的說法，則害怕由於中國的羸弱或

事不關己的態度，俄羅斯趁機將勢力擴張至朝鮮，

佔據一些毗鄰日本的朝鮮港口 (如釜山)，從而控制

日本認為屬於該國的日本海，那樣一來，就算威脅

不到日本的獨立，也會損害其貿易發展⋯⋯然而，

這一切都是遙遠的亞洲人之間的一個政治問題。我

們歐洲人，還有你們美國人，應該熱切關注的是戰

爭的後果，特別是中國戰敗的後果。如果中國慘

敗，其官僚階層甚至高高在上的滿清王朝都會感到

蒙受一場奇恥大辱。而如果日本被擊敗，祇不過是

一個輕佻大膽的人被揍了一頓，我們西方各國也不

會因此而惴惴不安。凱旋的中國將會再次沉睡，但

中國戰敗就意味着歐洲將受到威脅。

中國是一個擁有四億人口的民族 (近世界三分

之一的人口！)。所有中國人都十分聰慧，他們像

螞蟻一樣辛勤，似鬥牛犬般堅忍，簡樸得近乎苦行

僧，有着令人難以置信的忍受力和承受力。那些到

過中國的歐洲人還說，中國人除了那些品質外，也

很虛偽，謊話連篇，膽小怯懦，小偷小摸，而且

很不講衛生。但這些歐洲人其實祇瞭解中國沿海的

那些開放給歐洲貿易的港口，即“租界”，例如香

港和上海。即便在這些港口，他們也祇瞭解那些中

國社會底層的勞動者，如船伕、搬運工、僕人、流

動小販等，那些人不識字，而且很粗魯。顯然，透

過這類人去看待整個中國社會，無異於透過聚集在

馬賽碼頭的大批邋遢漢去審視法國，透過裝卸進出

口貨物的搬運工去對巴西的教育、文化和社會實力

評頭論足。去過中國內陸的遊客，會觀察到智識階

層的一些禮儀和習俗，透過門縫兒或多或少地見到

一點兒私人生活、家庭、思想和信仰。不過，這樣

的遊客也是屈指可數。在北京居住的外國人都是那

些公使館人員，他們對中國社會的瞭解並不深入。

他們生活在深牆大院內，像舊時住在貧民區的猶太

人一樣，祇熟悉外在的街道、店舖、寺廟大門以及

熙熙攘攘的人群。這些外國人中，祇有一位對中國

有較深的認識。他是英國公使館的一名秘書，中文

說得極好，不僅會老百姓的俗語，還諳熟官話和古

文。他留了一條長辮子，已經完全中國化了。三十年

裡，每晚他都穿上絲綢馬褂，拖着長辮，搖着扇子，

與北京的達官顯貴們聚上幾個小時。他是真正瞭解中

國的人，可完全中國化之後，他就像中國人一樣低

調，沒寫下他對中國的感受，之後就離世了。

最近，一些中國政府的歐洲僱員，譬如福州

船塢局的工程師和教師，也深入地走進了中國社

會。他們回來後講述的中國，完全不同於那些早上

剛抵達上海碼頭、晚上就妄加評論的遊客們眼中的

中國。這些遊客僅僅觀察了把他們行李拎到酒店的

苦力，就憑從苦力身上看到的粗鄙、骯髒和奸猾，

對擁有六千年文明和四億人口的中國評頭論足。真

正融入中國的人，對在中國的所見所聞是讚歎不已

的。他們是去教中國工人製造機槍的，但在與有文

化的中產階層相處過程中，他們承認學會了各種為

人處世之道，例如要舉止得體、保持秩序，要恪守

孝道、重視家庭團聚，經濟上要精打細算，工作中

要有條不紊，為人處世要謙卑、正直、講道德等；

與精湛的榴彈炮製造和魚雷艇操作技藝相比，這些

品質更能造就一個偉大、穩定和幸福的民族。

他們唯一抱怨的是城市衛生比較差，街道髒

亂。尤其在外省(其實廣州和北京也不例外)，街道

幾乎從未打掃乾淨過，垃圾堆積如山，就像五六十

年前巴黎的街道，雖然當時巴黎已經被文學泰斗雨

果稱為“光輝城市”— 世界之魂，整個歐洲比現在

更膜拜它的風氣、時尚、優雅，甚至惡習。 

不管中國人是否祇有缺點或是祇有優點，可

以肯定的是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打造了文明。這個文

明無疑具有超凡的力量，因為它能面對智慧的雅利

安人創造的各種文明而屹立不倒；它也一定極富溫

情，因為在中國文學中，從哲理名言到民間歌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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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久不衰的主題都是讚美中國人，頌揚在中國生活

幸福無比！

近萬年來，中國經歷過一切，唯獨從未悲觀

過。中國從外表上看強大而又溫和，但骨子裡卻

自我封閉，這一點大家都知道，畢竟長城一直是

西方修辭學裡最鮮活的隱喻。自詡對本世紀文明

史耳熟能詳的人一定還知道，英國是如何在法國

的幫助下鑿開長城，往長城之內輸送鴉片的。中

國政府並不願輸入鴉片，鴉片會摧垮、毒害和毀滅

一個民族，因此絕對不能容忍！於是戰爭以“鴉片

戰爭”冠名，但堅持鴉片貿易權神聖不可侵犯的一

方獲得了勝利。

歐洲人昂首挺入北京後，用古老的阿提拉      

人 (35) 和帖木兒人 (36) 的方式，揮舞“上帝之鞭”，

大肆掠奪並焚燒了圓明園這座無與倫比的中國皇室

藝術博物館，園內的藏書、歷史檔案等各類文學寶

藏悉數化為灰燼。隨後，迫使中國簽訂條約，開放

五個通商口岸，開放市場給棉花、鐵製品、日用品

等歐洲產品，特別是允許每年高達六七百萬公斤的

鴉片貿易！

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就如同古老的中國長城城

墻上被炸出的大門，經由這些大門，歐洲人來到中

國，而中國人也走向世界，回到了他們已離別數千

年的大家庭⋯⋯由此，新的中國發生了兩大變化：

移民和向歐洲派遣使團學習我們的科學、工業、艦

隊和軍隊。

這些使團帶着好奇心離開中國，但也心懷厭

惡。中國人覺得歐洲人很恐怖，這種感覺或出自

本能或基於理性分析，既有生理因素，也有推斷成

分。《天朝編年史》(37) 在記錄荷蘭人首次在澳門

及廣州一帶出現時有過相關描述：“(帶着嘲諷的

語氣)這些人屬於野蠻民族，居住的地域陰暗而又

潮濕。他們從未有幸結交中國並向中國學習。他們

全身發紅，瞪着愚昧的藍眼睛，大腳長過二英尺。

可惜他們看上去極為無知。這般外表，盡可想像沒

有比其更面目可憎之異類！”這就是正宗的佛拉芒

人(在我們看來他們穩重、健康、乾淨)留給中國人

的印象。而那些15世紀末出現在中國沿海的葡萄牙

人，以及後來沿着我們帆船航線而來的英國人和法

國人，天朝子民也同樣認為決非善類。在他們眼

裡，這些外來者全都長得像怪物，身體多毛，行為

舉止粗魯又野蠻，而行為和道德方面極為卑劣。到

底為甚麼這些人乘風破浪漂洋過海？是來做海盜，

還是來做生意的？代表中國智識階層的那些飽讀詩

書的中產者們認為，經商是低下的行業，對利潤

的貪慾和對金錢的渴望突現了人性的卑賤。那些外

來者四處惹事生非，他們表情冷酷、傲慢，大吼大

叫，動不動就拔出粗厚的彎刀，對他們而言，生存

的藝術就是做生意的藝術。中國人在他們身上找

不到好人必備的品質：安靜、禮貌、寬容，追求公

平，酷愛文學和書籍，尊重傳統和權威。從那時開

始，天朝大國就一直把歐洲人與壞人聯繫在一起。

他們通常稱我們是“番鬼”，意思是從外邊帶來邪

惡並傳播邪惡的外國魔鬼。即便中國開放港口後，

有其他歐洲人前去定居或短期逗留，這種不獲信任

和受蔑視的印象也沒能改變。在中國文人看來，歐

洲人幾乎都是商人，他們無趣而暴躁，祇顧賺錢，

貪圖物質享樂，毫無精神和智識層面的追求，實在

可鄙。這種觀念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歸因於外

國船員的不自律，他們打鬧酗酒，騷擾和激怒了中

國人，讓中國人始終感覺，歐洲人除了貪婪以外，

祇剩下殘暴。傳教士本應最能代表我們的精神和美

德，但他們給中國人留下的全是負面印象。在他們

的信仰裡既看不到團結，也看不到高尚。天主教與

新教互斥對方為“異端”，相互抹黑，勾心鬥角；

各自內部也派系林立，爭鬥不休，加爾文教派教徒

與聖公會信徒爭鬥，耶穌會士與多明尼加派修道士

爭鬥。在他們的言行中既看不到謙遜，也看不到寬

厚。他們個個以歐洲高官自居，排場堪比中國要員

(如乘坐四人抬的綠轎子)，藐視天朝法律，挖苦佛

教禮儀和僧侶，說一不二，傲慢無禮。此外，他們

的教義(尤其道德方面的內容，這是唯一能對中國

人的思想產生影響的)對深受儒學薰陶或以佛修身

的人而言，似乎既無優勝之處，亦無新意。中國文

人在基督教身上祇看到矛盾、懷疑和模糊，值得肯

定之處少之又少。基督教裡的道德觀念他們還算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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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即便如此，他們還是不屑，認為那些不過是對

儒家學說和佛教思想蒼白而拙劣的模倣。

所以中國人對歐洲人不屑一顧，深信在智識、

道德和社會上高他們一等，應該是他們的老師才

對。不過，中國人也承認歐洲人有一技之長，他們

在機械方面略勝一籌。這就是東方人對我們的唯一

認可。任何一位印度教祭司或伊斯蘭教學者都會認

同，無論從宗教和倫理體系到形而上學，還是從文

學到社會學說，我們歐洲人實在平庸無奇，但雙手

卻靈巧得可怕，能製造出蒸汽機、電報機和各種精

密儀器。想必整個東方都認為，我們的這項才能屬

於低等的手工技能，是工匠和奴隸的工作。但他們

承認這項技能極為實用(就算是翰林學士這樣的大

官，當他想走快些時，也沒甚麼比蒸汽火車更有效)，

所以思量着，如能獲得這項技能，在原有的智慧優

勢之外，掌握工業優勢，他們將在精神領域和機械

領域雙贏，從而成為一個真正全面強大的民族。

基於這個想法，中國往歐洲派出了第一批學習

團，開始學習科學。

幸虧中國官員講求國家尊嚴，也幸虧中國與

日本有戰事，否則學習安排將會非常零散、隨意，

也會因為中國的因循守舊而備受阻撓。幾個世紀以

來，中國一直痛恨日本，兩國情況有點類似法國和

英國，永遠都在暗中對抗，互不買賬。他們是遠東

的兩個大國，都渴望能在那個地區發號施令。他們

不僅文學和藝術發展水準相近，而且在某些民族工

業領域，還出口同類產品，造成市場衝突。因而兩

國之間不僅有文化競爭，還有商業競爭。此外，他

們的性格並不相同，就如同英國人和法國人那樣，一

個嚴肅、務實，而另一個則喜歡隨意，富於幻想。由

此一來，兩個民族在長期交往中，就產生了各種小摩

擦，並積少成多，演變為國與國之間的深仇大恨。雙

方之間戰事不斷，爭鬥愈演愈烈。中國人和日本人都

互稱對方為野蠻人、世界渣滓。之所以到了現在還沒

有拚個你死我活，祇是因為他們之間隔着大海，雙方

的海軍都不夠強大，還有他們均忌憚歐洲。

眾所周知，日本進行了一場堪稱有史以來絕

無僅有的巨大變革。這個輕浮而囉嗦的民族憑着一

股狂熱，爭分奪秒，幾乎一日之間就摒棄了他們的

傳統、機構、法律、習俗、服飾和禮儀，從頭到腳

換上了新裝，一套他們付出毀滅性代價從某間“文

明成品倉庫”購買的歐洲文明外衣。沒有甚麼比國

家元首更能代表一個國家的了。前不久我還在仔細

端詳過兩幅版畫，作者(應該是憂傷地)以凸版手法

表現了日本新舊交替的蛻變。在其中一幅畫中，至

高無上、半人半神的天皇端坐在聖壇般的寶座上，

身披麥色絲綢斗篷，白色漆帽上的寶石閃閃發光。

他一動不動，眼簾低垂，似一尊神像。與此同時，

香爐的上方飄着煙霧，一群舊時的威風凜凜的大名

和武士，或錦服華麗，或銅甲閃閃，腰間別有兩把

彎刀，頭盔上兩條金色前立微微顫動，他們跪拜在

威嚴的天皇面前，額頭貼着淺色的、撒滿花的精緻

蓆子。另一幅畫顏色鮮豔，展現的幾年後的同一位

天皇，祇是在畫面中的形象小了一些。他上身是紅

色英國將軍制服，腋下略微起褶兒，頭戴白色普魯

士將軍頭盔，盔簷垂至眼睛，下身是藍色法國將軍

長褲，露出腳踝。他側身坐在火車站內的一個椅子

上，周圍的立憲政府人員來來往往，戴着粗製濫造

的鴨舌帽、大禮帽或圓硬禮帽，裝模作樣。遠處，

蒸汽火車冒着煙，正要從一個帆布拱門下面出發，

帆布上用碩大的字體寫着口號“憲法萬歲！”這就

是新日本，一個陰森可怕的日本。

然而卻是一個強大的日本。除了我們醜陋的

鴨舌帽和鑲邊的褲子外，他們還引進了我們的戰

艦、勒貝爾步槍、機槍和整個軍事體系和軍事科

學。由於他們在採納我們的理念和使用我們的材料

方面不乏智慧，他們的軍官也在歐洲的學校、軍械

庫、營地學習，一個風景如畫的日本在短期內就變

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日本。儘管劣製的制服讓他們

看上去像狂歡節裡的化裝小醜，但他們儼然已是遠

東強國。

中國帶着一種難以形容的厭惡注視着日本的

這場社會革命，而且厭惡之餘還有一絲隱約的不

安。日本人廢除了神聖的禮教，背祖忘宗，穿起異

國短衫，拋棄宗教節慶，在用煤氣燈照亮的賭場裡

為頹廢萎靡的馬賽小曲鼓掌，他們無疑應受鄙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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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們的港口泊滿了戰艦，武器庫中彈藥充足，

教育中融入了新鮮知識。他們雖然下賤，但卻可能

是危險之人。“歐洲魔鬼”的文明既詭計多端又頗

具威力，日本人學了之後搖身一變，儼然一個亞洲

強國。天朝大國最好也掌握這些詭計和威力，以免

被小小的“旭日帝國”佔了上風。事實已無情地證

明，勒貝爾步槍的殺傷力遠勝先人們手中優雅的、

備受推崇的弓箭。

所以，主要鑒於日本的緣故，中國才極不情願

地開始摹倣歐洲。邁出這屈辱的一步完全有違中國

的社會、政治和宗教觀念，但面對鄰國日本這種下

流的歐化，卻又屬無奈之舉。如此一來，天皇的立

憲政府又進一步激怒了中國官員。舊日本早已讓中

國深感厭惡，裝備了歐式煤氣和電話的新日本更是

面目可憎，讓人忍無可忍。在競相學習西方這個獨

特的新背景之下，兩國之間由來已久的朝鮮問題亦

變得更加複雜，形勢激化。在漢城，朝鮮國王跟前

一班可憐的群臣中，親中派與親日派多年來一直勾心

鬥角，在此最後時刻，更是互不相讓。一方面，日本

帶着新皈依者的狂熱，試圖在朝鮮引進歐洲文明；另

一方面，中國滿腔仇視，竭力反對。結果是，日本剛

剛促成羸弱和茫然的朝鮮政府開辦一所歐式軍校，中

國隨即設法讓軍校撤銷。之後還有一項鐵路計劃，親

日派前腳舖上首批鐵軌，親中派後腳就暗中使壞，項

目被迫中斷，鐵路最終也被銷毀。

儘管如此，中國仍繼續進口我們的武器，傚

倣我們，祇不過這個過程緩慢而艱難。他們一方面

對此舉是否有效並沒有太大把握，另一方面依然深

信，就算日本擁有歐洲泊來的物品和科學，由身經

百戰的漢人、滿人和韃靼人組成的千軍萬馬也必將

在戰爭中擊潰他們。

那些純屬幻想。宣戰之後短短幾週，日本就佔

領了朝鮮，打垮了朝鮮國王和政府，趕走了中國軍

隊，擊潰了中國水師，侵入了中國領土，並向北京

進軍，目的是脅迫中國天子在京城接受和平，一個

令中國蒙受屈辱並帶來毀滅的和平。

目前日本人仍在前進中，離北京還很遠。但是

一切都預示着，當日本人進入北京時，中國將遭受

其六千年歷史上最大的恥辱。隨後，無論滿清王朝

是轟然倒塌，還是繼續存在，官僚階層 ── 各朝

各代都少不了他們，他們永遠屹立不倒 ── 必會

理性推斷 (這是職之所在)：慘敗的原因祇有一個，

就是中國沒有歐洲的武器和策略，而這些武器和策

略竟然如此奏效，就算是給日本人這樣卑賤的“世

界渣滓”使用，也能戰勝像中華帝國那樣堅不可摧

的國家。

這樣的推斷很合理，而且將導致中國至少在

軍事上走向歐洲化，掌握歐洲那些最具創造性、最

科學和最現代化的東西。日本在近十五年所做的一

切，中國都將如法炮製，而且規模更大，因為這個

國家有四億人口和多得數不清的美圓，整個民族有

智慧、有韌性，注重實效，有條不紊。不出二十

年，中國會成為世界上第一大軍事強國。

他們無需像我們那樣辛辛苦苦地去發明、去製

造，祇要買下來、學一下就行了。以他們所擁有的

聰明才智和無數金錢，這很容易辦到。雅利安天才

們在歐洲忙於計算和發明，履行他們崇高的天職，

而留着長辮子的蒙古人祇需要瞧一瞧、選一選，然

後伸手拿來。

一旦中國成為超級軍事強國，歐洲將會陷於一

個異常危險的境地。有人擔心甚至預言，來自亞洲

的野蠻人將再次入侵。但實際上我們不必恐懼，即

使中國出了一個阿提拉，能憑其才能召集東方各民

族對西方發動進攻，我們的文明也絕不會被淹沒，甚

至連部分文明都不會被摧毀。我們的文明有巨大的凝

聚力，無論在社會層面還是在道德層面都團結如一，

堅不可摧。俄羅斯宛如一個堡壘，任何國家都無法跨

越，就算對方擁有歐洲化的體系和裝備也不可能。

更何況中國已老邁不堪，而要進行這類冒險，

體內必須流淌從前匈奴人或哥特人的那種新鮮、充

盈的血液。此外，中國人與所有農業民族一樣，骨

子裡是愛好和平的。幾個世紀以來，他們的教育一

直是反對戰爭的，他們所有的文學和倫理也都教導

他們鄙視好戰之徒。中國是個農耕民族，負責管

治的是文人階層，這就決定了那裡不會出產桀驁不

馴的侵略者。所以我相信，高盧－羅馬人可以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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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鄉間別墅的彩繪門廊下，在花叢和聖賢半身塑像

間，安靜地散步。黃種人不會從他們毛茸茸的韃靼

駿馬上跳下來，像從前的帖木兒那樣大聲喊叫：“

起來！起來！”

然而，黃種人還是會來！他們會謙恭地、安

靜地乘坐大型遠洋客輪，扛着行李包而來。他們不

是來毀滅的，而是來工作的。對於我們古老的大陸

而言，這才是危險的入侵，是中國人無聲無息地大

規模入侵。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雖說祇是小小的一

個州，但已足以向我們展示，如果不限制中國人的

前來，我們這個人口眾多的歐洲大陸會變成甚麼樣

子。1852年，第一批共一百個中國移民來到加州三
藩市，在煤礦找工作。他們當時忐忑不安，不知道

未來會怎樣。十年後，他們的總人數已達十萬。假

如加州沒有視他們為蟲災加以驅趕，就像阿爾及利

亞驅趕蝗蟲、澳大利亞驅趕兔子那樣，這個數字可

能會是一百萬或者數百萬。有人以為，他們因饑餓

和貧困被迫從中國逃難出來，但事實剛好相反！這

些移民全都來自富裕的中國南方省份，屬於農民中

的小康階層，受過中等教育，而且隨身帶着積蓄。

他們也並非喜歡冒險和闖蕩，他們是經過仔細盤

算，決定前來實實在在地發筆小財，然後就回國。

雖然遠在他鄉，但他們一直與留在中國的妻子和親

人保持聯繫，忠心耿耿，在中國的家才是他們最穩

固的堡壘。整個移民過程都安排得井井有條，值得

稱道。操辦者都是社團 (在中國，社團能包辦一

切)。這些社團的頭領們早已在加州定居，他們會

為移民者提供協助，會接待和安頓移民者，為他們

找工作，處理糾紛，給予親人般的關心。於是一條

封閉、擁擠的唐人街很快就在外國的城市出現了。

唐人街有專有的祭龕、商店、收容所、學校和官

員，如同一個小型的中國，各類機構應有盡有。勞

工們從那裡走向四面八方，他們從來不缺工作。首

先，他們滿足於祇掙白人勞工工資的三分之一。中

國人不講究，祇要有件印花布衫或粗毛衣，一輩子

就夠穿了；一點米飯加兩口茶，就夠吃了。同一個

地方，既貪吃又墮落的白人每天要掙兩千雷亞爾 (38) 

才夠花，而中國人每天有三個托斯通 (39) 就能過得很

開心了，還能攢下錢。其次，作為勞工，他們的素

質令人讚歎：準時、勤快、順從、工作適應性強。

他們極為聰慧，有着令人難以置信的忍耐力。

加州內華達山脈巨大的填土整地工程，祇有不知疲

倦、意志堅強的中國人才能完成。沒有他們，那麼

長的太平洋鐵路不可能建得又快又好。在哈瓦那的

大片煙草、甘蔗和棉花種植園裡，所有種族，甚

至包括黑人，都無法堅持下來, 祇有中國人越幹越

起勁，氣色更好了，人也長胖了。無論烈日驕陽還

是狂風暴雨，無論泥坑沼澤還是細菌毒素，都奈何

不了這個民族。他們彷彿橡膠製品一樣，看起來柔

軟，實際上韌性十足。此外，眾所周知，中國人的

生理感受性極低，面對中國刑典裡的常用刑罰，如

杖刑和枷刑，幾乎可以無動於衷。他們所有的感受

都源於道德。在哈瓦那，對於中國人而言最殘忍

最痛苦的懲罰就是剪掉他們的長辮子。辮子對於他

們，就如同一頭濃密的鬈髮對於哥特騎兵或法蘭西

騎兵那樣，是尊嚴的外在體現。 

在田裡、礦山或工廠工作的中國人積攢了一筆

小錢後，就到城市定居，做園丁、洗衣工、裁縫、

鞋匠、廚師或銀匠等等。

在這些行業裡，他們的靈巧、速度和創意無

人能比，手藝一流。當經濟增長時，他們就會放棄

小營生，闖入商界。他們守信、精明、敏銳，對各

種商業手法和策略駕輕就熟，展示了驚人的經商本

領。之後一旦發了大財，他們就立刻啟程，帶着從

白人那裡掙到的錢，以及比初來乍到時對歐洲文明

更加強烈的蔑視，返回中國。

具備這些能力的移民是很可怕的，特別是在工

業化國家，能造成工資水準的巨大改變。資本家總

是迫切(而且理所當然)地希望減少工資，以此降低

生產成本。

當一個熟練、不知疲倦、準時、聽話、不罷

工、不玩政治手段、像智慧型機器一樣工作的工人

出現在資本家面前，表示願意工作而且祇要求通常

工資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時，資本家會欣喜若狂，

立刻答應，根本不管這個人是黃種人、白種人還是

綠種人。加州的情況便是如此。天朝子民開始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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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把美國佬趕出受僱人員行列。在礦山、公路、工

廠和企業，凡是需要勞動力的地方，黃種人都會比

白種人更受歡迎。中國移民的人數與日俱增，而且

隨着他們對接受國越來越瞭解，發展壯大的途徑也

增加了。中國人很快在市場上具有了絕對性競爭優

勢，工資水準低到可以餓死白人勞工的地步。結

果就是，白種人(他們可是工作自由這個崇高理論

的創始者) 開始以暴力阻止中國人工作。中國人被

同廠的白人勞工到處驅趕、毆打、砍傷，而加州警

員卻故意視而不見。不僅如此，在那些手握選票的

勞工大眾的影響下，政客們還開始制定壓迫中國人

的法律，讓他們的處境變得難以忍受，讓他們永遠

討厭美好的加州。然而中國人憑藉他們民族的堅韌

性，一直堅持着。每艘穿越太平洋的大客輪在三藩

市靠岸時，都會有一千五百至兩千個中國人下船，

情形就像《聖經》中描述的一次古代災難。美國工

人聲勢浩大地威脅政府要發動革命，政客們則借機

把門羅主義發揮到極致，一項禁止中國人踏足加州

的法律出臺了！

這樣的法律無恥地踐踏了人類所有各項神聖

的權利，居然也制定得出來？原因就是當時羸弱的

中國，沒有戰艦也沒有軍隊去確保其國民能像世界

上所有人一樣，享有環遊世界、選擇一隅安居樂業

的權利。

正如一位中國官員 (他是我結識的唯一一位中

國官員，氣質不凡，舉手投足間盡顯舊式貴族風

範，身穿一件海藍色緞面鏤金長衫，讓我自嘆弗如) 

親口對我說：“中國人在沒有歐式戰艦護衛前，就

不該出國旅行。”那位值得尊敬的官員的言下之意

是，當中國準備就緒時，就應該對歐洲以牙還牙：

強迫歐洲接受中國勞工，否則就機槍掃射。

被日本用歐洲武器擊敗的中華帝國將重新振作

起來，不再麻木、遲鈍，將棄掉韃靼人的弓箭，裝

備武器，組建並熟練地操作艦隊，成為龐大的海上

軍事強國。到了那時，我們的經濟將受到威脅：黃

種人會立刻整理行囊，信心十足地登船，展開探索

歐洲之旅。這個過程會很緩慢(就像韃靼遊牧部落進

入羅馬帝國一樣緩慢)，但注定會發生，因為這是四

億人重新回到人類大家庭的必然結果。曾經散落在

加州各地，後被美國佬用佈滿鐵釘的大頭鞋踩在腳

下的那一小群中國人，他們將捲土重來，以更大的

規模出現在整個美洲和整個歐洲。那時已經不能再

頒令迫害中國人了，更別說驅逐他們了。中國移民

的身後挺進着中國戰艦。按照美國人的說法，“吃

下中國人”，可那將會如此難以消化，如此危險，

就如當今在中國“吃下英國人”一樣。

加州發生的經濟混亂將在歐洲重演，而且規

模空前。在工廠、礦山和鐵路，將祇能看到沉默寡

言、技術嫻熟的留着長辮子的人，他們祇要求一半

的工資，卻付出雙倍的勞動。歐洲工人都會被悉數

開除，他們要麼等着餓死，要麼發動革命，要麼迫

使國家與四億中國人開戰。

讓人恐懼的就是這種入侵，反倒不是那種亂哄

哄的、打砸搶式的入侵。還有更可怕的，這種入侵

將是正當合法的，而且以武力阻止也決非易事。此

外，資本家們會因為貪婪而成為同謀者和慫恿者。

隨着我們的工人階級由彬彬有禮變為不服管束(或者

說，一味索取且理直氣壯)，隨着歐洲資本與歐洲勞

工之間的鬥爭愈演愈激烈，資本家們將不可避免地

傾向使用溫順的、很容易滿足的中國人，這樣的勞

工每年都會從中國源源不斷地大量輸出。歐洲每個

工業中心都將出現殘酷的、永無休止的種族衝突。

以類似原因而發生的民族衝突如今就有，法國人毆

打意大利人，就是因為來自阿爾卑斯山另一邊的褐

色皮膚的意大利人吃肉少，要的薪水也少。

如果中國勞工的入侵沒能成功(因為歐洲工人階

級的力量和影響力是強大的，並且仍在繼續壯大)，

那麼到了偉大的20世紀，他們的入侵將成為一個巨
大的麻煩，夾雜在一大堆棘手的難題間，等待着我

們可憐的子孫。

不過，中國人還是別再來了！遠在巴西的朋

友們，好像你們很希望中國人去為你們種植和採摘

咖啡豆。你們將被中國人淹沒，他們來了一百個，

就會再來十萬個。十年後，你們的聖保羅和里約熱

內盧將有大片的中國人居住區，那裡有塗着紅黑色

塊的招牌和紙燈籠串，有烏煙瘴氣的鴉片煙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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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暗地裡孳生的勢力強大的黑社會集團，還有吵

吵嚷嚷的長衫長辮子的中國人。但是你們也會有中

國廚師和中國熨衣工，你們也會見識到精緻的極品

湯羹以及天衣般華麗尊貴的領飾。另一方面，葡萄

牙、意大利、德國等所有其他國家的僑民會在不知

不覺中被巧妙地排擠出局，回流到他們自己的國

家。不出二十年，整個巴西將變成一個中國。

本土主義者對此會深惡痛絕，暴跳如雷。為了

讓所有人都能獲得精神食糧，享受精神上的關愛，

《新聞公報》有一半的內容應該是中文的。各位，

你們最好重讀儒家經典，從最基本的一些經典書籍

開始學習：《書經》記載了各類回憶，《詩經》是

關於想像力的書，《易經》講述了變化，而《禮

記》則關乎各種禮儀。(40)

所有這些中國的東西最多祇會給巴西增加一點

點混亂而已。之後的事，又有誰能知曉呢？也許儒

家思想會影響這個國家，儒家思想的精髓 ── 崇

尚紀律、尊重、寬容、秩序和勤勞 ── 最終會在

巴西生根發芽，並枝繁葉茂。    

【註】
 (1)  參閱 Beatriz Berrini, “A China textual : fontes”, in O 

Mandarim,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 Casa da Moeda 
[ Introdução; Texto Crítica], 1992, pp. 26-40.

 (2)  參閱 Orlando Grossegesse, “Das leituras do Oriente à 
aventura da escrita. A propósito de O Mandarim e A 
Relíquia”, in Obras Completas de Eça de Queiroz, (Ed.) 
Beatriz Berrini, Rio de Janeiro: Nova Aguilar, Vol. I, 
1997, p. 773.

 (3)  參閱 Felipe Fernandez-Armestro, Millenium. A Historia of 
the Last Thousand Years, New York: Touchstone, 1996, 
pp. 618-623.

 (4)  Os Maias, 703.
 (5)  (6) Notas Contemporâneas, 149; 148.
 (7)  Ultimatum. 英國與葡萄牙兩國對非洲大陸的領土衝突，

導致英國於1890年向葡萄牙發出最後通牒，葡萄牙最
後被迫讓步。──譯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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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引自 Maria Helena Santana, Textos de Imprensa VI (da 

Revista de Portugal),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 Casa 
de Moeda [Introdução; Texto Crítica], 1995, p. 42.

 (10)  Hans Maganus Enzensberger, “Portugiesische Grübeleien”, in 
Ach Europa!, 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89, p. 232.

 (11)  “Notas do mes”, Revista de Portugal, II/2, 引自 Maria 
Helena Santana, Textos de Imprensa VI (da Revista de 
Portugal),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 Casa de Moeda 
[Introdução; Texto Crítica], 1995, p. 60.

 (12)  參閱 Manuel Bandeira, “A Correspondencia de Eça 
de Queiroz para a imprensa brasileira”, in Livro do 
Centenário de Eça de Queiróz, Lisboa : Dois Mundos, 
1945, pp. 167-182.

 (13)  參閱 Ernesto Guerra da Cal, Bibliografia Queirociana, 
Vol. I (Bibliografia Activ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1975, p. 271.

 (14)  Porto: Lello & Irmão, 1907.
 (15)  參閱 Ernesto Guerra da Cal, Bibliografia Queirociana, 

Vol. I (Bibliografia Activ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1975, pp. 335; 197-218; 271.

 (16)  (17) Lisboa: Livros do Brasil, 1970. pp. 341-343.
 (18)  (19) (20) 參閱 Ernesto Guerra da Cal, Bibliografia 

Queirociana, Vol. I (Bibliografia Activ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1975, pp. 335; 197-218; 271.

 (21)  Coord. Carlos Reis.
 (22)  Beatriz Berrini, “A China textual : fontes”, in O Mandarim,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 Casa da Moeda [ Introdução; 
Texto Crítica], 1992, p. 30.

 (23)  Ko-Rai.
 (24)  Cor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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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Império do Sol Nascente，指日本。
 (29)  Hôtel de Rambouillet，17世紀朗布依埃夫人的巴黎住所，

在此經常舉辦文學沙龍。

 (30)  Mademoiselle de Scudery，法國小說家，文學沙龍創始
人之一。

 (31)  Artamène ou le Grand Cyrus.
 (32)  Agência Cook，托馬斯 庫克 (Thomas Cook) 創辦的世

界上第一家旅行社。

 (33)  指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該書以局外人的視角探
討了法國生活的不開化。

 (34)  Edmond About (1828-1885), 法國記者及作家。
 (35)  Átilas，古代歐亞大陸匈人最為人熟知的領袖和皇帝，史

學家稱之為“上帝之鞭”，曾多次率領大軍入侵東羅馬

帝國及西羅馬帝國。

 (36)  Tamerlão，帖木兒帝國的奠基人。
 (37)  Anais Populares do Império.
 (38)  Real：葡萄牙舊貨幣。
 (39)  Tostão：葡萄牙舊貨幣，約合100雷亞爾。
 (40)  目前的寫法：《史記》(Shi Ji)、《詩經》(Shi Jing)、
  《易經》(Yi Jing)和《禮記》(Li Ji)。—— 原文註

韓麗麗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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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份研究歷史文化的雜誌，亦為切磋學問的自

由論壇。其宗旨是推動東西方文化交往，探討澳門獨特的

個性及中外文化互補的歷史，藉以促進澳門與海內外的學

術交流。

為此，本雜誌刊登任何有關上述主題的文章，祇求學

術價值，不拘思想見解；作者文責自負，其理論和觀點並

不代表本刊立場。

本雜誌編委會有權不發表與不退回無約投稿。

是一份季刊，用中文和外文兩種文本出版，根據

不同語言讀者的實際情況，在內容上各有所側重。有心的

讀者將會注意到這種差別，並領會我們的意圖。謹此，我

們向各位讀者、學者和收藏家們推薦，訂閱全套（兩種文

本）的《文化雜誌》會有更大的參攷與收藏價值。

封面引言

《文化雜誌》．第九六期

謹此向提供資料之作者與機構致謝

馬 寧 吳樹燊

黃鴻釗

段世磊

郭雁冰

黃啟臣

施存龍

黃 天

劉 靜

賈未舟 王邑婷

謝子卿

陳煥強

張西平 胡文婷

蓋羅斯 (Eça de Queirós)

大航海時代西方人對漢學的認識是

在中國文化交流史的大背景下所發生的

一種文化相遇。1514年聖方濟各．沙勿
略 (St. François Xavier) 致函耶穌會頭
目羅耀拉 (Ignacio de Loyola) 提及他在
果阿神學院院長那兒得悉一位皈依天主

教的日本武士彌次郎談到漢字的特點時

說：“(漢字) 是從上往下寫的。”當問

他為甚麼不與歐人一樣從左到右寫時，

彌次郎反問道：“你們為甚麼不像我們

那樣寫字呢？人的頭在上，腳在下，所

以書寫時必須從上向下寫！”沙勿略在

日本通過對日語的學習接觸到漢字，才

初步認識了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

1650年，一位波蘭來華耶穌會士卜
彌格被南朝永曆皇帝任命為造訪羅馬

的中國使臣。1652年在被稱為“最後
一個文藝復興人物”的歐洲著名學者基

歇爾 (A. Kircher) 的著作裡公佈了卜彌
格的〈孔子頌〉及其書寫的若干文章，

合共有三百一十二個漢字。卜彌格還公

開出版了《中國植物誌》這部重要漢學

名著。今期封面所呈的彩圖就是卜彌格

書中的圖版，倘從“鳳凰 (Fem Hôam)”
和“反耶樹 (Fa  yäy )”這兩個詞的注
音上去猜測，它們是比較接近粵方言音

韵的。這或許可以這樣來解釋——明清

時期入華耶穌會士學習漢語的首站大本

營就在澳門，因此他們後來學講官話也

帶上了澳門腔！

本期封面由黃惠明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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